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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技术的毒副作用及正义的缓解之效

林进平

【摘要】技术在推动社会发展方面发挥着关键性作用，这一作用甚至被认为是具有根本性的决定作用。马

克思被误以为持有这种观点，甚至被误认为是技术决定论者的代表。但正如马克思等人所认识到的，仅凭

技术不足以推动人类社会的发展，何况技术在推动人类社会发展的同时还具有毒副作用，尤其表现为技术

使人的世界 （包括其外在世界与内在世界）趋向于物化并且陷入紧张。这种毒副作用可以被正义所缓解，

只不过这种缓解终究是意识形态性的缓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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芸芸众生中，人是唯一能够制造和使用工具的动物，且人类的发展需要藉由技术而行进，“借技

术而生”可以说是人类的一种存在方式。得益于技术的进步，人类以往诸多停留于梦想中的很多设

想在现代世界都成了现实，人类似乎比起以往任何时代都更有资格称为万物之灵。不过，技术在向世

人展示其耀眼光辉的同时，也留下了诸多阴影和隐忧：人类社会似乎正在陷入一个为技术所支配的彻

头彻尾的技术化世界，技术在带给人类一个个崭新的世界的同时，也产生了诸多毒副作用，并且越到

现在，其毒副作用就越明显。然而，值得庆幸的是，人类社会至今并没有因技术的毒副作用而终结，

而是依然能够稳健前行。这在一定程度上得益于 “正义”之药的作用。本文旨在阐明技术作用的限

度，尤其是其越发凸显的毒副作用，进而探讨正义何以能缓解以及在什么意义上能够缓解技术的毒副

作用。

一、仅凭技术不足以推动人类社会进步——— 兼驳马克思是一位技术决定论者

技术是人的精神的外部显现，是人类把握世界的独特方式。人一方面藉由技术改变了与自然之间

的关系，另一方面也藉由技术成就了自身。因而，技术的发展史，其实也是一部人类精神的成长史、

发展史。技术在人类社会中的这种关键性作用，在资本主义社会中得到充分体现，资本主义社会在相

当程度上可以说是技术引领的一个时代。“手推磨产生的是封建主的社会，蒸汽磨产生的是工业资本

家的社会。”① “资产阶级在它的不到一百年的阶级统治中所创造的生产力，比过去一切世代创造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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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１卷，北京：人民出版社，２００９年，第６０２页。下文所引此文集相关卷数，均出自此版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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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部生产力还要多，还要大。自然力的征服，机器的采用，化学在工业和农业中的应用，轮船的行

驶，铁路的通行，电报的使用，整个整个大陆的开垦，河川的通航，仿佛用法术从地下呼唤出来的大

量人口———过去哪一个世纪料想到在社会劳动里蕴藏有这样的生产力呢？”① 这是马克思对技术在人

类社会发展中的作用，特别是对资本主义的革新性作用的经典论述。这种论述甚至让人有理由认为马

克思就是一位技术的决定论者。

但是，技术在推进人类进步的同时，也给人类埋下不少隐忧，特别是在当今时代，我们在有感于

技术所取得的巨大成就的同时，也对技术会将人类引向何方充满担忧，担心核技术、基因技术等最终

是否会毁灭人类，甚至担心人类最终是否会为智能机器人所支配。

对于技术究竟是给人类带来福音还是噩运，历来多有争论，但概其要，可以说有乐观论和悲观论

两种观点。前者相信技术是人类的标配，人类藉由技术存在于世，也藉由技术开拓未来；后者担忧技

术所带来的诸多后果，担心技术的发展最终是否会把人类引入歧途，甚至终结人类社会，大有 “成

也技术，败也技术”之叹。

对于很多人来说，培根、黑格尔、马克思等人都可以称为技术的乐观论者，甚至是技术的决定论

者；而卢梭、马尔库塞等人可以称为技术的悲观论者。前者相信人类经由理性、技术终将能够开发出

一个宜人的世界，如马克思就被认为相信人类最终有可能经由技术、生产力等方面的进步，迎来共产

主义社会。马克思甚至因为有这方面的思想而被 ＧＡ柯亨标定为 “技术麻醉论者”②。然而，不论

是把马克思视为 “技术决定论者”还是 “生产力决定论者”，都存在着把马克思关于技术的思考作简

单化理解的嫌疑。实际上，马克思从来没有认为仅凭技术就足以改变无产阶级的命运，甚或推动人类

社会向共产主义社会迈进。无论马克思对技术的作用多么强调，他都远非 “技术的决定论者”③或技

术的乐观论者。如果马克思是一位技术决定论者，他又何必对无产阶级的觉醒与革命寄予厚望？

透过马克思的作品，我们至少可以从中读出这样的思想：在既定的私有制框架下，技术的进步不

足以改变无产阶级被支配的命运。在马克思看来，在劳动和资本的极端对立成为社会制度的基础时，

机器和科学等生产资料的改进和完善并不足以带来无产阶级状况和前景的改善，相反，只会使无产阶

级的处境更为艰难，前景更为黯淡④。这是因为，在资本与劳动极端对立的资本主义生产中，机器的

发明、科技的发展并没有服务于改变无产阶级的恶劣处境，而只是服务于资产阶级榨取剩余价值的目

的，因此，它不但不能改变无产阶级的命运，反而还增强了资产阶级利用资本剥削活劳动的能力。马

克思曾在 《资本论》中基于对剩余价值的分析指出：“在资本主义制度内部，一切提高社会劳动生产

力的方法都是靠牺牲工人个人来实现的；一切发展生产的手段都转变为统治和剥削生产者的手段，都

使工人畸形发展，成为局部的人，把工人贬低为机器的附属品，使工人受劳动的折磨，从而使劳动失

去内容，并且随着科学作为独立的力量被并入劳动过程而使劳动过程的智力与工人相异化；这些手段

使工人的劳动条件变得恶劣，使工人在劳动过程中屈服于最卑鄙的可恶的专制，把工人的生活时间转

化为劳动时间，并且把工人的妻子儿女都抛到资本的札格纳特车轮下。”⑤ 类似的，恩格斯在 《家庭、

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中也有一段精辟论述： “由于文明时代的基础是一个阶级对另一个阶级的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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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２卷，第３６页。
［英］柯亨：《自我所有、自由和平等》，李朝晖译，北京：东方出版社，２００８年，第１５２—１５３页。不过在笔者看来，对马克思
的这一认识可以说并非柯亨的发明或首创。

对于指认马克思为技术决定论者何以难以成立，不少学者已经做出精辟论述。参见 ［美］奥尔曼：《异化：马克思论资本主义社

会中人的概念》，王贵贤译，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２０１１年，第６—９、３１页。
“自从世界上有资本家和工人以来，没有一本书像我们面前这本书那样，对于工人具有如此重要的意义。资本和劳动的关系，是

我们全部现代社会体系所围绕旋转的轴心，这种关系在这里第一次得到了科学的说明，而这种说明之透彻和精辟，只有一个德国

人才能做得到。欧文、圣西门、傅立叶的著作现在和将来都是有价值的，可是只有一个德国人才能攀登最高点，把现代社会关系

的全部领域看得明白而清楚，就像一个观察者站在高山之巅俯视下面的山景一样。”（《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３卷，第７９页。）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５卷，第７４３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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削，所以它的全部发展都是在经常的矛盾中进行的。生产的每一进步，同时也就是被压迫阶级即大多

数人的生活状况的一个退步。对一些人是好事，对另一些人必然是坏事，一个阶级的任何新的解放，

必然是对另一个阶级的新的压迫。这一情况的最明显的例证就是机器的采用，其后果现在已是众所周

知的了。如果说在野蛮人中间，像我们已经看到的那样，不大能够区别权利和义务，那么文明时代却

使这两者之间的区别和对立连最愚蠢的人都能看得出来，因为它几乎把一切权利赋予一个阶级，另一

方面却几乎把一切义务推给另一个阶级。”①

诸如此类的论述似乎在告诉人们一个事实，仅凭技术的发展，不足以改变劳资双方的对立，也无

助于改变私有制对人们的禁锢。历史需要有另外一种力量，需要有无产阶级这种主体力量的参与，才

有可能打破私有制的历史宿命，进而获得宜人的发展。现实社会的发展似乎也印证着经典马克思主义

者的这种论断：不论技术如何进步，出现在全球范围内的劳－资二元对立依然存在，人类的前景似乎
依然晦暗不明。这也意味着人类社会的演进还需要有非技术因素的相应发展，比如与技术的发展相辅

相成的制度文明的发展、人的内在精神世界的完满等，但历史又似乎告诉人们，技术的发展似乎未能

助长这些方面的发展。

二、技术的毒副作用

与卢梭等思想家相似，马克思不仅没有认为仅凭技术就足以推动人类发展，而且对技术的发展

———特别是技术在资本主义制度下的发展——— 表示担忧。１８５６年４月，马克思在 《＜人民报 ＞创刊
纪念会上的演说》中就不无忧心地指出：“在我们这个时代，每一种事物好像都包含有自己的反面。

我们看到，机器具有减少人类劳动和使劳动更有成效的神奇力量，然而却引起了饥饿和过度的疲劳。

财富的新源泉，由于某种奇怪的、不可思议的魔力而变成贫困的源泉。技术的胜利，似乎是以道德的

败坏为代价换来的。随着人类愈益控制自然，个人却似乎愈益成为别人的奴隶或自身的卑劣行为的奴

隶。甚至科学的纯洁光辉仿佛也只能在愚昧无知的黑暗背景上闪耀。我们的一切发明和进步，似乎结

果是使物质力量成为有智慧的生命，而人的生命则化为愚钝的物质力量。现代工业和科学为一方与现

代贫困和衰颓为另一方的这种对抗，我们时代的生产力与社会关系之间的这种对抗，是显而易见的、

不可避免的和毋庸争辩的事实。”② 结合马克思一方面对技术在资本主义社会中的作用的肯定，另一

方面又对技术在资本主义社会中所发挥的作用的批判来看，我们有理由认为，正是由于深信仅凭技术

无法改变无产阶级的命运，无法确保人类向共产主义迈进，马克思才倡导推翻私有制，并在其字里行

间透露出技术在资本主义制度下发展的隐忧。就此而论，笔者把马克思视为一位对技术有着清醒认识

的思想家：与当代很多思想家相似，他在其作品中也渗透着对技术的毒副作用的思考。

技术的毒副作用有诸多表现，尤其表现在以下三方面。

（一）技术使世界趋于物化

就人贵为万物之灵来说，可以说人是因其善于制造和使用工具而使自身这一物种获得对其所处世

界的占有和支配。在这点上，我们的确可以把人界定为会制造和使用工具的物种。人类藉由工具得以

在世界中生存，乃至占有、支配世界。就本质来说，技术是工具在现代的别名，是人的内在精神的外

部显现，是人的精神产品。技术之所以在现代社会能够获得盛名，是因为技术自近代社会以来就获得

高歌猛进的发展，并且借助资本 （严格来说，资本也是技术的一种显现样式）实现了对对象世界的

占有、支配，使世界成为技术所指向、所开拓的世界。

３

①

②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４卷，第１９６页。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２卷，第５８０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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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此来说，当代世界既是一个技术化的世界，也是一个物化的世界①。技术表征的是人对对象的

占有、支配或控制，在技术的视野下，对象容易被视为技术的 “可支配之物”，因而，技术视野中的

世界也可以说是一个视同为物的世界。正如英国学者塞耶斯所见：“现代技术造就了人类社会生产和

创造能力的巨大发展，我们本该认识和肯定它作为我们自身力量的表达，本该通过它来自我实现，但

在很大程度上我们没有做到这点。相反，它往往像一个脱离我们控制并反对我们的独立的敌对力量，

马克思用精灵的形象来描述这种情形，精灵是我们用一些奇特怪异的咒语召唤出来的，但它现在已经

变成了一个异己的敌对力量。”②

诚然，技术就其本源和诸多作用来说是宜人的。技术所具有的工具性也不过是人的精神性的外部

显现，是对人的一种确认与肯定。但技术的发展却不可避免地走上一条 “舍本逐末”之路，并以工

具性和对象性来确定人自身，最终使人被湮没于物的世界之中。借马尔库塞的话来说，就是 “只有

通过技术的媒介，人和自然才能成为可互换的组织对象。它们被归属于设备之下，设备的效率和生产

力给组织这种设备的特殊利益罩上了一层面纱。换句话说，技术已成为物化的巨大载体———这种物化

是具有最成熟最有效形式的物化。个人的社会地位以及他同别人的关系，不仅是由客观的性质和规律

来决定的，而且这些性质和规律看来也要丧失它们神秘的和不可控制的特点；它们成了 （科学）合

理性的可计算的表现。世界趋于成为全面管理的材料，这种材料甚至同化了管理者。统治之网已经成

为理性之网，这个社会命中注定要陷入其中”③。

（二）技术使人的内在世界趋于理性与冷漠

人通过技术占有世界、支配世界，世界因此也被对象化、物化，而人在这一对象化、物化的过程

中，其自身的内在世界也受到重塑和改造④。人的内在世界与其外部世界有着一种同构性的发展。可

以想象，现代人的内在世界已不可能雷同于古代人的内在世界，因为藉由技术，现代人的理性和冷漠

已经远非古代人所能比拟，现代人已经越来越不为情所动，理性所要求的 “无情”与冷漠已经使现

代人不断受到锻造。因而，现代人可以以高超的技术解剖一个活生生的人而无动于衷，可以为品味美

酒佳肴而屠杀亿万生灵。正如马尔库塞所说的：“物化、万物的一般必然性解脱了道德心。在这种一

般必然性中，内疚感没有任何地位。一个人可以发出消灭成千上万的人民的指令，然后声称自己根本

不受良心的谴责，并心安理得地生活。”⑤ 技术的一些非人性发展，使人不敢设想人类最终是否还有

未来而言，甚至担心未来世界是否会如卢梭所说的，技术带来的是一个 “此起彼落”的世界，技术

的高歌猛进，无非是向人类自己的坟墓迈进。技术在现代社会所引发的一切，使人类有时很难相信技

术带来的是人类福音，还是悲剧的前兆。

（三）技术加剧了人与自然、人与人的紧张

应该说，技术的发展无疑是人的能力的体现，特别是人占有自然、支配自然的能力提高的一种反

映。在资本主义社会之前，技术主要表现为人顺应自然的能力的发展，但随着这种人与自然相处的能

力的提高，人越来越获得对自然的支配能力，人在自然面前更多的不再是表现其顺应自然的一面，而

是越来越多地表现其改造自然的一面。这样一来，人在自然面前就越来越表现出试图 “自我做主”

的一面，但自然一直有其自在性，一直都在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地 “自我做主”。如此发展的结果，

是人类有意识的 “自主性”与自然本身无意识的 “自主性”的对峙。这种对峙的结果终因 “一山不

４

①

②

③

④

⑤

在笔者看来，说技术的异化或技术的物化可以说是一个伪命题，因技术必然带来异化、物化，技术的世界必定是一个物化的世

界，一个工具称王的世界。

［英］塞耶斯：《作为道德思想家的马克思》，黄波译，《马克思主义与现实》２０１６年第４期。
［美］马尔库塞：《单向度的人———发达工业社会意识形态研究》，刘继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１９８９，第１６３页。
“想象力一直避免不了物化过程。我们被我们的形象所把握，忍受着我们自身的形象。精神分析学很清楚这一点，而且也清楚结

果。”（［美］马尔库塞：《单向度的人———发达工业社会意识形态研究》，第２４１页。）
［美］马尔库塞：《单向度的人———发达工业社会意识形态研究》，第７６—７７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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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容二虎”而陷入紧张关系。另一方面，对待自然的能力的发展也反映在人与人的关系，即技术的

发展不可避免地会带来人对自然的支配能力的提升，也改变了与原有技术相联结的人与人的关系结

构，特别是人的社会关系结构，其极端形式常常是社会解体、战争、政权更迭等诸多激进表现。马克

思曾对机器 （也属于技术）在资本主义社会所发挥的作用指出：“到处都在采用机器，这就消灭了工

人独立性的最后一点痕迹。到处都因为妻子和小孩在工厂工作，结果家庭遭到破坏，或者因为男人失

业在家，结果家庭关系被弄得头足倒置。到处都因为不得不采用机器，结果大资本家掌握了企业，同

时也掌握了工人。财富不可遏制地日益集中，社会划分为大资本家和一无所有的工人的情形日益明

显。国家的整个工业的发展正在大踏步地走向不可避免的危机。”① 如果这是作为批判家的马克思的

观点，那作为科学家的爱因斯坦的观点就更不应该受到质疑。他在１９３１年２月１６日对美国加利福尼
亚理工学院的学生做 《使科学造福于人类，而不成为祸害》的讲话中指出：“在战争时期，应用科学

给了人们相互毒害和相互残杀的手段。在和平时期，科学使我们生活匆忙和不安定。它没有使我们从

必须完成的单调的劳动中得到多大程度的解放，反而使人成为机器的奴隶；人们绝大部分是一天到晚

厌倦地工作着，他们在劳动中毫无乐趣，而且经常提心吊胆，唯恐失去他们一点点可怜的收入。”②

三、正义对技术毒副作用的缓解

俗话说：“毒蛇出没之处，七步之内必有解药。”“正义”就是技术的毒副作用的一剂克制和缓解

之药。在笔者看来，正是 “正义”对技术毒副作用的缓解，人类社会方能稳健前行。正义对技术毒

副作用的缓解应该是多方面的，尤其体现在如下方面：

其一，它体现在正义的人道主义诉求对技术的物化倾向的约束和克服。技术就其起源来说，是人

的内在精神的外化，具有作为人与自然的媒介及宜人的一面。但随着技术的不断发展，其宜人的一面

逐渐黯然不清，而作为中介的一面不断得到凸显，乃至我们很难在技术中发现人性，而更多看到的是

占有和支配的欲望。爱因斯坦曾对此深有感触地指出：“我们时代为其在人的理智发展中所取得的进

步而自豪。对真理和知识的追求并为之奋斗，是人的最
!

品质之一———尽管把这种自豪感喊得最响的

却往往是那些努力最小的人。当然，我们一定要注意，切不可把理智奉为我们的上帝；它固然有强有

力的身躯，但却没有人性……理智对于方法和工具具有敏锐的眼光，但对于目的和价值却是盲目

的。”③ 正是有感于技术有着与人相背离的一面，爱因斯坦呼吁：“如果你们想使你们一生的工作有益

于人类，那末，你们只懂得应用科学本身是不够的。关心人的本身，应当始终成为一切技术上奋斗的

主要目标；关心怎样组织人的劳动和产品分配这样一些尚未解决的重大问题，用以保证我们科学思想

的成果会造福于人类，而不致成为祸害。”④ 而正义在这一方面恰恰能够发挥作用。

首先，正义具有限制技术背离自然的一面。正如前面提到的，技术体现了人对自然的占有与支

配，这种占有、支配的极端情形就是会陷入将自然仅仅理解为操控对象，使自然成为技术的对立面，

并最终使人与自然陷入紧张的冲突之中，而正义在这方面恰好能够限制技术对自然的背离。正义就其

本性来说在于合乎自然，这对技术来说就是要求技术在占有、支配自然之时，要学会了解自然、倾听

自然，把握自然法则，要学会在与自然的统一中去开发技术 （尽管技术的发明和运用在某种意义上

已然是人以其知性对自然的界分），避免因技术的发明和运用而破坏自然；它要求技术工作者要学会

敬畏自然，敬畏上帝所创造的一切 （这使很多伟大的科学家都将其科学发现和技术发明视为对自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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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２卷，北京：人民出版社，１９５７年，第４９５页。
［美］爱因斯坦：《爱因斯坦文集》第３卷，许良英、赵中立、张宣三编译，北京：商务印书馆，１９７９年，第７３页。
同上，第１９０页。
同上，第７３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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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献礼，或表现出对上帝的敬畏，如牛顿）。其更为直接的表述则是要求科学技术关爱人类赖以生存

发展的星球，保护好生态。这同时也是对科学技术工作者提出的一种责任，一种要求倾听自然、取法

自然，而不是背离自然的责任，尽管技术不可避免地存在着对自然的背离，但它要求科学技术工作者

以一种更高的形式合乎自然①。

其次，正义具有限制技术反社会的一面。这并不是说技术的发明和运用存在着反社会的本性，而

是存在不从社会考虑的情形，甚至是有背离社会的情形。对于这种情形，正义恰恰能够发挥其社会性

约束。正义在于合乎人性，但人性 “不是单个人所固有的抽象物，在其现实性上，它是一切社会关

系的总和”②。“人就是人的世界 ，就是国家、社会。”③ 所以不容置疑的是，社会性就是人性最为本

质的特性，这一本质特性使正义不可避免地带有社会性。就此而言，哈耶克认为 “正义”天然就是

“社会正义”，或 “正义”天然就具有社会性，的确相当深刻。这一点反映在对技术的约束上，就是

要求技术的发明和运用必须服务于人类社会，要有利于人类社会共同体的发展，而不应该有反社会，

甚至危及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危险。正义要求技术不应有背离社会甚至反社会的要求，对于科学技术工

作者来说，就是要求他们具有一种服务于人类社会的责任，要有为社会谋幸福、为人类共同体谋未来

的责任，或者说，技术的发明和运用应以有利于人类社会的发展和繁荣为度，而不应游离于社会之

外，甚或是反社会或反人类的④。因而，任何不利于人类的生存、发展、繁荣而自诩为以科学技术为

志业的说辞和做法都是不负责任，是缺乏正义关怀或人道主义诉求的。

最后，正义具有要求技术普惠社会的一面。这一点可以说是正义在于合乎人的基本权利的表现。

正义在于合乎人的基本权利，可以说是正义在于合乎人性的现代表述⑤。这一表述反映在对技术的要

求上，就是要求技术不仅仅要合乎社会，而且要合乎人的基本权利。技术的开发、运用不应侵犯人的

基本权利，一旦侵犯人的基本权利就会被认为是不合乎正义的。因而，任何侵犯人的基本权利的技术

发明和运用都会被谴责为不正义的。在近代以来人们的共识中，技术的发明和应用应以不侵犯人的基

本权利，特别是生命的自我保存为底线。不仅如此，当今社会对技术的发明和应用已经不再停留于不

致对人的基本权利 （特别是生命权利）有害的消极性诉求⑥，而是有着更为积极的诉求，这一诉求就

是要求技术的发明和应用应该朝向有利于社会中的每一位成员获益的方向努力，即技术的发明和运用

应该使社会中的每一位成员受益⑦。

其二，正义具有协调冲突，顾全大局之效。之前提到，技术的发展无疑加速了人与自然的冲突、

人与社会的冲突，且技术常常容易囿于一偶的成就，缺乏一种整体性的考虑。就此而言，正义恰好能

够弥补技术在这些方面的缺陷。因正义产生于冲突，又试图协调、平衡冲突，且其解决路径不是着眼

局部，而是着眼于全局。较好的例证是正义在资本主义社会中所发挥的作用。对于马克思主义者来

说，正义诉求对于资本主义社会的确没有根本性的改变，但却不可否认其具有必要的改良作用⑧。如

果回顾资本主义社会的发展历程，我们也会发现，道德批判在推进资本主义社会的发展也有过积极的

作用。我们知道，无止境地追求利润是资本的本性。这种贪婪的本性甚至借助技术突破了人的生存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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②

③

④

⑤

⑥

⑦

⑧

参见 ［美］卡尔·米切姆：《技术哲学概论》，殷登祥、曹南燕等译，天津：天津科学技术出版社，１９９９年，第５７—５８页。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１卷，第５０１页。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１卷，第３页。
参看卡尔·米切姆：《技术哲学概论》，殷登祥、曹南燕等译，天津科学技术出版社，１９９９年版，第７９－８５页。
参看林进平：《马克思的 “正义”解读》，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２００９年版，第２０－２１页。
这种权利在早期主要表现为以生存权为基础的自由权和平等权，而现在技术的发展则要求惠及每一位所有者的发展权。

就这一点来说，知识产权的正当性也就仅在对知识产权的保护是有利于社会的每一位成员的情形下才是正当的，一旦对知识产权

的保护不再体现为让社会的每一位成员获益，它就不再是正当的，那时，最为合理的或许是取消技术专利或知识产权。

依据马克思的唯物史观，权利、正义都是意识形态的一部分，是社会生产关系的法权表述，并将关于正义和权利的谈论批驳为

“过时的语言垃圾”和 “意识形态的胡说”。参见 ＡｌｌｅｎＷｏｏｄ，“ＭａｒｘｏｎＲｉｇｈｔａｎｄＪｕｓｔｉｃｅ：ＡＲｅｐｌｙｔｏＨｕｓａｍｉ”，Ｐｈｉｌｏｓｏｐｈｙａｎｄ
ＰｕｂｌｉｃＡｆｆａｉｒｓ，Ｖｏｌ．８，Ｎｏ．３，１９７９，ｐｐ．２７３－２７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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线，践踏了人的生命健康与人的尊严。马克思也写道：“资本由于无限度地盲目追逐剩余劳动，像狼

一般地贪求剩余劳动，不仅突破了工作日的道德极限，而且突破了工作日的纯粹身体的极限。它侵占

人体的成长、发育和维持健康所需要的时间。它掠夺工人呼吸新鲜空气和接触阳光所需要的时间……

是不管劳动力的寿命长短的。它惟一关心的是在一个工作日内最大限度地使用劳动力。它靠缩短劳动

力的寿命来达到这一目的，正像贪得无厌的农场主靠掠夺土地肥力来提高收获量一样。”① “资本主义

生产对已经实现的、对象化在商品中的劳动，是异常节约的。相反地，它对人，对活劳动的浪费，却

大大超过任何别的生产方式，它不仅浪费血和肉，而且也浪费神经和大脑……实际上正是劳动的这种

直接社会性质造成工人的生命和健康的浪费。”②

但是，资本这种疯狂的逐利行径也由于社会的人道主义诉求与批判而有所收敛和改变 。这体现

在：（１）无产阶级基于生存权的正义抗争 （如各种示威、游行和罢工等）警醒了资产阶级，迫使资

产阶级通过提高技术手段来改变剥削方式。翻开资本主义的发展史，我们不难注意到，在资本家对工

人进行惨无人道的疯狂掠夺的同时，一直伴随着工人的抗争，工人的生活条件或工作条件的改善在一

定程度上也是抗争的结果，正如马克思所指出的，“正常工作日的规定，是几个世纪以来资本家和工

人之间斗争的结果”③。无产阶级基于 “人权” “正义”的诉求所进行的利益抗争，虽然难改资产阶

级榨取剩余价值的本性，但却促使资产阶级为了继续榨取剩余价值而转向技术创新，并最终在整体上

推动了生产技术的进步与社会生活水平的提高。 （２）社会上一些有良知的人士的揭露与正义批判。
例如，在英国资本主义发展史上，工厂视察员、政府视察员、记者、编辑等对资本的疯狂掠夺和剥削

行径，就起到不可低估的控诉作用。通过视察员真实的调查报告和记者、编辑的大胆披露，一些在他

们看来不合乎人道的事件和状况被公诸于世，起到呼唤社会正义、警醒和刺激为利欲所麻木了社会良

知的神经的作用。尽管其所起的作用同样不是根本性的，但马克思也对其积极作用表示了肯定。在

《资本论》第一卷第一版的 《序言》中，马克思就指出德国的工人状况之所以比英国的更糟，就在于

缺乏工厂法和社会人士的调查与披露。“如果我国各邦政府和议会像英国那样，定期指派委员会去调

查经济状况，如果这些委员会像英国那样，有全权去揭发真相，如果为此能够找到像英国工厂视察

员、编写 《公共卫生》报告的英国医生、调查女工童工受剥削的情况以及居住和营养条件等等的英

国调查委员那样内行、公正、坚决的人们，那么，我国的情况就会使我们大吃一惊。”④ 显然，社会

上有良知的知识分子的 “道德批判”与 “人道呼唤”对于促使资本主义国家协调社会冲突、规范社

会秩序也起到补救性的作用。（３）正义的人道主义在一定程度上促使资本主义国家对资本的疯狂个
性进行有限的遏制。可以说，没有国家的参与和支持，英国等国家的工人为之抗争的正常工作日的规

定和工厂法的实行是难以付诸实施的。资本主义国家对资产阶级疯狂掠夺利润的限制，虽然不是出于

对无产阶级的同情，但其为了维护资本主义社会秩序和顾全资产阶级的利益大局而通过 《工厂法》

和 《工作日法》等法案，也是以国家法制手段的方式限制了资本榨取利润的疯狂个性。因为资本主

义国家认识到，如果放任资产阶级对劳动力资源、生命资源的掠取和消耗，将会导致劳动力资源的耗

竭、社会秩序的动荡、国力衰竭和社会的整体退步。显然，“理性”的资产阶级国家自然要限制或遏

止资本家这种 “杀鸡取卵”的做法，以维护资产阶级的整体利益。

因此，正义的人道主义诉求对于具有疯狂逐利个性的资本家来说，在事实上起到缓解冲突、减少

摩擦的作用，维护了资本主义生产赖以运作的秩序，为资本主义生产赢得一定程度的可持续性发展。

在这个意义上，正义的人道主义诉求在客观上也成了资本主义生产的 “润滑剂”与 “减压器”，舒缓

７

①

②

③

④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５卷，第３０６－３０７页。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７卷，第１０３—１０４页。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５卷，第３１２页。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５卷，第９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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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因技术冲突所带来的社会紧张。

四、正义对技术的毒副作用的缓解是一种意识形态性的缓解

正义对技术的毒副作用虽有缓解，但终究不是根本性的解决，而是一种意识形态性的缓解。这是

因为：

首先，技术发展所引发的毒副作用需要借助革命才能解决。技术进步无疑促进了社会的进步与发

展，但也在积累着社会各方的冲突力量，其中的一些冲突力量固然会因新技术的出现而被消解或缓

解，但另有一些却不仅难以借助技术的发展得到缓解，而且会得到不断地累积。比如，在资本主义私

有制下，科技的发展就始终难以撼动或消解劳－资双方的根本对立，甚至强化了这种对立。正义固然
可以缓解劳资双方的冲突和紧张，但这种缓解更多地像是针对冲突和紧张筑了防波堤坝，而不是根本

性解决。因而，当堤坝不足以防备冲突和紧张的冲决之时，革命性的变革就会来临。正义对技术的毒

副作用之所以有缓解之效，只不过是正义的堤坝尚能发挥作用而已。毕竟，“无论哪一个社会形态，

在它所能容纳的全部生产力发挥出来以前，是决不会灭亡的；而新的更高的生产关系，在它的物质存

在条件在旧社会的胎胞里成熟以前，是决不会出现的”①。但是，一旦积聚的紧张和冲突力量已非正

义所能防御或缓解，其积聚的力量最终就会冲破对其限定的制度外壳，这时，一场革命性变革就会来

临。这就是马克思所说的 “革命是历史的火车头 ”②。

其次，与此相应的，正义与其说是试图改变既定的社会制度，不如说最后反而加固了既有的社会

制度，包括加固了既有社会制度的缺陷。一个不可忽视的事实是，正义诉求的达致常常需要借助国

家、法的方式来实现，但不可能通过改变国家和法来满足正义诉求，因为既定的国家和法必定是经济

上占支配地位的阶级的代言人，必定是在根本上维护既定的利益格局。但要对既定的利益格局有真正

的撼动，乃至推动社会进步，仅凭正义或技术都是难以实现的。就技术而言，就像马克思所说的：

“机器正像拖犁的牛一样，并不是一个经济范畴。机器只是一种生产力。以应用机器为基础的现代工

厂才是社会生产关系，才是经济范畴。”③ 而正义在根本性地推动社会进步方面也一样，正义的温情

不足以撼动社会既定利益的根基。对于人类社会的进步来说，正义与技术不仅要结伴同行，而且仅凭

正义与技术也是不够的。

最后，正义并不是对事实的真实反映，而是利益的观念反映，具有浓厚的意识形态色彩。正义的

这种性质难免使它有时会沦为一些技术的代言。就此来看，正义诉求有时并不是对技术发展方向的纠

偏，而有可能是加固、强化了技术所引发的偏见。这一点我们只要联想二战期间法西斯国家的很多灭

绝人道的技术都可以得到观念的正当性论述，就可以看出。需要进一步指出的是，正义对技术毒副作

用的缓解之所以是一种意识形态性的缓解，还在于正义与技术一样，都是作为有限理性的人类所开发

出来的，我们无从确保其不会给人类带来偏差，正如人类仅靠理性之光照亮自身前行，有时还还很难

确保不会误入歧途。

（责任编辑　巳　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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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２卷，第５９２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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空间政治经济学批判：对象、方法和任务

张笑夷

【摘要】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批判从考察人们在空间中进行的商品生产出发，完成了对现代资产阶级社会

内部联系和发展过程的科学说明和再现。面对当代世界和以空间的生产为特征的新的人类社会生活方式及

其活动形式，空间日益成为理解和认识社会的核心要素，空间政治经济学批判已经成为当代社会批判理论

的重要组成部分。本文从对象、方法和任务三个方面，阐释空间政治经济学批判的理论特征和方法论内涵。

空间政治经济学批判就是批判地认识作为社会现实之 “实在主体”的社会空间及其自我运动，并辩证地叙

述和再现这一运动过程。自觉地建构空间政治经济学批判，就是发展一种通过改变空间来改变世界的批判

性和革命性的理论，使空间从作为当代资本主义社会历史事实的抽象空间，转变为作为一个社会存在的每

个人自身的创造和作品的空间，也就是 “发展并实现着的人的世界”。

【关键词】空间；政治经济学批判；社会现实；具体的总体；空间革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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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对当代世界和以空间的生产为特征的新的人类社会生活方式及其活动形式，空间日益成为理解

和认识社会的核心要素，空间政治经济学批判已经成为当代社会批判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尽管如

此，作为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面对当代社会历史变迁的新发展，空间政治经济学批判如何在马克思

理论中发展出空间概念框架或概念体系，如何在此基础上关照当代世界和当代中国社会变迁，还是有

待解决的理论问题。

首先有必要澄清的问题是政治经济学批判和政治经济学之间的区别。在此，可以先回顾一下马克

思在 《１８４４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对异化劳动和私有财产的分析。马克思指出，古典政治经济学把
私有财产假定为一种具有历史形式的事实，并从这个事实出发，描述私有财产在现实中经历的物质过

程，即物质财富的生产、分配和消费的规律。实际上，“国民经济学只不过表述了异化劳动的规律罢

了”①。马克思也从物的世界的增值同人的世界的贬值成正比这个经济事实出发，但他竭力阐明这些

规律是如何从私有财产的本质中产生出来的。马克思通过对外化劳动，即对人与自然界及与自身的外

在关系的分析，揭示了私有财产的秘密。私有财产看似是外化劳动的根据和原因，实则是外化劳动的

产物和实现劳动外化的手段。可见，政治经济学批判和政治经济学都要从经济事实出发，通过私有财

产、劳动、资本、土地、工资、利润、地租等范畴，分析现代资产阶级社会的运动规律。但二者的根

本区别表现为：其一，研究对象是具有实体性的东西，还是在 “关系”中呈现的东西。政治经济学

把经济事实当作给定的前提，而政治经济学批判把经济事实当作应当加以阐明的东西，即其所研究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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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实是处于自我运动及其形成的各种本质联系中的关系性存在。相应地，研究对象本身性质的不同，

决定了考察对象方法的差异。因而其二，在方法论原则上，政治经济学采取抽象的非历史的方法，把

孤立地对实存的如实描述和机械反映当作对社会生活本质的认识；政治经济学批判则以具体的总体的

观点，在整体的社会历史现实的辩证运动中把握这一事实。对象和方法论原则规定了二者的理论性

质：政治经济学因 “总是置身于一种虚构的原始状态”且抽象地感性直观对象而不可避免陷入唯心

主义；政治经济学批判则始终从现实的个人及其在特定社会关系中进行着的物质生产出发，辩证地捕

捉社会历史运动，从而成为客观再现特定社会内部结构和发展过程的具体的历史唯物主义或具体的

“历史科学”。

厘清了政治经济学批判和政治经济学之间的本质区别，才能深入到空间政治经济学批判的探讨

中。“各种经济时代的区别，不在于生产什么，而在于怎样生产，用什么劳动资料生产。”① 马克思写

作 《资本论》之后，资本主义得以续存并实现增长的手段是 “占有空间”和 “生产空间”，从地下、

土地到领空甚至太空，从实体空间到虚拟空间。整个空间被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再生产占据，越来越需

要被生产出来，进入到生产、流通和分配领域，越来越成为社会财富的一部分，因而空间日益成为政

治经济学的核心范畴，成为各种学科所了解、认识、探索甚至规划的要素。然而，空间本身成为商

品，并不足以使当下与马克思所处的经济时代区分开来。把空间仅仅作为物的商品的延伸，无法真正

发现当代资本主义社会的秘密和历史的真理。把握当代社会历史变迁的关键在于考察空间如何被生产

出来、谁生产了它以及为了谁而进行生产。因此，作为具体的社会历史理论，面对当代经济增长的理

论新进展，空间政治经济学批判不是把空间成为商品甚至资本的工具这一当代资本主义社会经济事实

当作给定的前提，而是将其当作需要加以阐明的社会现实。尽管空间化的社会财富的积累表现为特定

社会关系中现实的人所从事的物质生产的根据和原因，但实际上，它是其产物以及这种物质生产得以

实现的手段。鉴于此，本文从揭示空间在社会历史现实中的方位入手，阐明空间政治经济学的对象、

方法和任务。

一、空间：作为 “社会现实”的 “实在主体”

空间政治经济学批判的叙述起点，是作为当代社会历史事实的空间和空间的生产。从全球范围的

城市化到新农村建设，从物流企业的发展到微商的勃兴，从移民潮到城市暴动，从欧盟等组织的兴衰

到 “一带一路”，阐明这些新的世界现实的社会关系和表现形式日益需要集中到 “空间”这个概念。

“空间”日益成为包含资本主义经济一切基本规定的 “细胞的形式”。然而，“空间”绝不仅仅是一

个经济范畴。要阐明空间的本质，还需要探寻空间与社会存在之间的全部丰富的联系。任何一个或一

系列事实，只有在它所处的现实总体中，才能得到理解和认识。因此，空间范畴总是由社会现实这个

总体性范畴决定的。只有阐明 “社会现实是什么”，才能理解 “作为这一总体组成部分的空间和空间

的生产是什么”，从而找到空间政治经济学批判的入口。

“社会现实是什么？”这个问题需要通过 “社会现实是怎么形成的”来回答。社会现实不外乎是

生产和再生产社会现实的过程。这个过程的主体是且只是 “处于相互关系中的个人，他们既再生产

这种相互关系，又新生产这种相互关系。这是他们本身不停顿的运动过程，他们在这个过程中更新他

们所创造的财富世界，同样地也更新他们自身”②。因此，社会现实是处于自我形成中的整体，归根

结底是实现着的人及其世界。在这样一种关于社会现实的总体性理解中，我们才能阐明揭示当代社会

历史事实的空间范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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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５卷，北京：人民出版社，２００９年，第２１０页。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３１卷，北京：人民出版社，１９９８年，第１０８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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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根本上讲，作为社会现实总体的组成部分，空间必须通过人的现实活动和社会运动来理解。离

开人及其实践活动，空间毫无意义；反之，离开作为其物质手段和客观创造物的空间，主体也只能是

一个纯粹的幽灵。因此，空间是人的社会实践的产物，也是人的社会实践的实现。一方面，就空间是

人的社会实践的产物而言，空间具有实在性。空间是人的社会运动的一种实存形式。从殿堂庙宇到工

厂车间，从道路桥梁到网络云盘，从城市乡村到身体自我，等等，这些看似生产之起点或物质环境的

空间，都是人所进行的现实生活的生产和再生产的产物。然而，空间的生产不能简单等同于物的生

产，它不仅是人的社会活动作用于自然界的产物，不仅是内藏着人与人之间的社会关系的产品，更是

包含和表现人与人之间社会关系本身的 “第二自然”。也就是说，空间不仅表现为形成历史个体的特

殊物质环境，还形成一种精神氛围和社会关系。具有实在性的空间是物理空间、精神空间和社会空间

的三位一体。另一方面，就空间是人的社会实践的实现而言，空间具有现实性。空间是历史地生成的

人及其实践。在这个意义上，空间和空间的生产是同一的。空间表现为客观财富、精神观念和客观社

会关系的社会的和历史的生产和再生产，因而是生产和再生产社会现实的一个层面的过程，是生产和

再生产空间性社会现实的过程，是空间实践。空间具有现实性，意味着空间绝不仅是一种客体性的世

界，而是人的感性的空间实践不断生成着的客观世界，是对象化和现实化了的主客体的统一。在这个

意义上，空间才能作为实现着的人及其世界的社会现实的组成部分。作为总体性的社会现实的组成部

分，空间也必然是处于自我运动中的总体，任何实在性的空间事实都要通过它们在这一总体中所处位

置以及这种位置和其他要素的位置之间的关系来得到理解和认识，反之，作为事实总体的空间不是外

在于或独立于空间事实之现实，而是空间事实自身之现实，并内在地包含着空间事实转化之趋势而与

其实在性相对立。

空间仅仅是社会现实的组成部分或要素，并不足以使其成为政治经济学批判的核心范畴。马克思

的政治经济学批判不仅是探究社会经济现象，更是从经济学家们解释社会现象的范畴体系出发来建构

社会现实，从而理论地再现社会现实的辩证运动。之所以这些基本的经济范畴可以建构社会现实，是

因为它们在理论层面再生产或具体再现了社会现实的本质，即人类实践活动历史地生成的 “物质的

生活关系的总和”。作为总体的社会现实，不是一系列社会事实的集合或某种抽象总体，而总是表现

为特定社会形式中占据支配地位的生产以及由这种生产所确定的社会关系。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批

判，揭示的正是不断形成和新形成的社会关系的客观世界。而包含和体现为新的社会关系的当代世

界，就在实现着的空间的生产之中。在宏观层面，２０世纪以来世界范围的都市化进程正客观地普遍
地发生，“都市社会”替代 “工业社会”成为社会发展的方向，以空间的生产为特征的社会运动，日

益成为人与人之间交往的一种占主导地位的历史形式。在微观层面，这种新的历史形式正从方方面面

规定着人们的日常生活样式，塑造着每个个体的生存样态，进而决定着现代人的作为整体的生活方

式。这符合马克思的判断：“这种有机体制本身作为一个总体有自己的各种前提，而它向总体的发展

过程就在于：使社会的一切要素从属于自己，或者把自己还缺乏的器官从社会中创造出来。有机体制

在历史上就是这样生成为总体的。生成为这种总体是它的过程即它的发展的一个要素。”① 空间的生

产这种有机体制，并不只存在于人类全部社会生活的生产和再生产的某一个阶段，而是始终贯穿于全

部社会生活的一个层次，只是在当代社会的生产关系的再生产中，空间的生产日益成为占据支配地位

的生产，空间关系成为表现社会现实的 “物质的生活关系的总和”。比如，列斐伏尔 （ＨｅｎｒｉＬｅｆｅｂ
ｖｒｅ）对２０世纪下半叶新资本主义的分析就曾指认这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需要在一条更为广大、
更为多样化、更为复杂的战线上进行自我防御，即生产关系的再生产。生产关系的这种再生产不再和

生产方式的再生产同步；它通过日常生活来实现，通过娱乐和文化来实现，通过学校和大学来实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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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古老的城邑的扩张和繁殖来实现，也就是通过整个的空间来实现。”① 在当代，空间成了社会现

实的实在主体。这是一个神话化、物像化甚至是拜物教化的主体，而真正的主体只能是从事客观空间

实践的人。

二、空间政治经济学批判的方法论原则：具体的总体

对于深谙辩证法精神的马克思来说，政治经济学批判的对象从来不是如李嘉图那样的古典政治经

济学家形而上学建构的对象，也不是如费尔巴哈那样的直观的唯物主义者所直观的对象，因为这类对

象只是没有具体的现实的内容的抽象。它是黑格尔意义上的 “这一个”，除此之外别无他物。如果说

对象一定是与人的具体的现实的活动相关，因而表现为具体的丰富的社会关系，那么考察对象就应穿

透对象之具体表象，揭示它的本质，在理性的抽象中将具体再现。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批判使用的便

是这种从抽象到具体的方法。对此，他认为，从抽象到具体的方法 “显然是科学上正确的方法。具

体之所以具体，因为它是许多规定的综合，因而是多样性的统一。因此它在思维中表现为综合的过

程，表现为结果，而不是表现为起点，虽然它是现实的起点，因而也是直观和表象的起点。在第一条

道路上，完整的表象蒸发为抽象的规定；在第二条道路上，抽象的规定在思维行程中导致具体的再

现”②。经过思维行程的对象不再是抽象的具体，而成为具体的总体或总体的具体，因为思维既将它

的全部具体规定性展现出来，又将这些具体规定性整合到一个思维构建的总体性之中。当然，具体总

体的呈现决不是概念自我运动的产物，而始终应以社会现实为前提；也决不是社会现实直接在思维中

的反映，而需要思维的积极介入。在此意义上，马克思的从抽象上升到具体的方法也是科西克

（ＫａｒｅｌＬｏｏｓｉｋ）所讲的 “具体总体的辩证法”③。在马克思看来，只有把对象再现为 “具体总体”，它

的全部社会历史秘密才能显示出来。比如，马克思不仅考察一般的生产范畴，而且考察生产范畴在各

社会形态中的具体演化，从而揭示资本主义生产的特殊性及其内在的否定力量。

当代空间政治经济学批判应坚持、深化和拓展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的科学方法。虽然空间政治

经济学批判涉及空间、生产、国家、政治、城市、日常生活、权力、解放等诸多对象，但空间是其首

要的考察对象，这不仅是因为空间已然成为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再生产的秘密武器，而且因为其他对象

只有在空间的 “光照”下才能明朗起来并获得更好的理解。而作为 “实在主体”的空间，并非一个

可以与人的活动及其关系割裂开来的 “空洞”或自然 “场所”，也并非一个仅仅与人的意识活动相关

的认知空间或与人的情感活动相关的亲历空间，而是从有人类史以来便由人的社会历史活动所生产和

充实，因而具有丰富社会历史内容的社会空间。也就是说，空间是具体的，总是和人的实践相关，和

特定时空条件下的社会要素及其关系相关。这也就意味着，空间政治经济学批判要始终坚持实践立

场，致力于揭示空间所包含的丰富社会历史内容。从历史的角度看，空间政治经济学批判应该考察空

间的社会历史起源，其在各个时代的社会历史形态和具体实践，以及其在未来社会的可能形态。正如

列斐伏尔运用 “回溯－前进”法所做的工作。从存在的角度看，空间政治经济学批判尤其应关注当
代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空间实践，分析资本主义是谁以及如何通过空间将尽可能利用的社会要素

（包括大的层面来说的生产活动、生产方式、生产关系、日常生活等，小的层面来说的建筑、城市、

广场、商品、货币、资本、信息等）整合成一种新的生产关系再生产的具体实践战略，以及这种空

间生产逻辑中所内含的中心与边缘、同一与差异、社会与自然、权力与知识、增长与停滞等之间的矛

盾。质言之，空间政治经济学批判应考察支撑并赋予空间以实在内容的全部复杂的社会关系，理清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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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法］亨利·勒菲弗：《空间与政治》，李春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２００８年，第３２页。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８卷，北京：人民出版社，２００９年，第２５页。
参见 ［捷］卡莱尔·科西克：《具体的辩证法———关于人与世界问题的研究》，刘玉贤译，哈尔滨：黑龙江大学出版社，２０１５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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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部关系与空间在特定历史条件下的辩证的甚至是矛盾的关系。只有当空间在这些关系的张力中运动

起来并相对自足地成为 “主体”之后，空间才可能真正讲述出它的历史故事，人们才可能完全理解

它的社会历史意义。

但是，空间的具体规定性只有在总体性的观照下才具有现实性。事实上，当人们与某个空间打交

道时，总是需要总体性的视野，才能把握这个特殊的对象，理解其中的意义。这也就意味着，需要在

思维行程中将空间作为一个整体来考察，以真实再现空间的具体性。马克思在考察资本主义社会形态

中的商品、货币、资本等特殊现象时，始终关注的是这些特殊背后的、作为总体性力量在起支配作用

的生产逻辑，即他所揭示的剩余价值的生产规律。同样，空间政治经济学批判不仅应考察空间的具体

表象，而且应从这些表象中抽身而出来考察空间本身生产的逻辑。这里主要涉及两个问题。从主体的

角度看，空间政治经济学批判应追问空间是由谁生产出来的、空间生产背后的绝对主体是谁。列菲伏

尔认为这个主体就是集所有权力于一身的国家，是国家通过权力来集中和规划来实现空间生产的。而

哈维 （ＤａｖｉｄＨａｒｖｅｙ）认为这个主体是资本，是资本按照其增殖的逻辑的来支配和生产空间的。或许
人们还可以在人性、空间的自然属性或物质生产活动中找到主体的根据。但是，空间的生产决不可能

是某个主体独立促成的。在一定意义上，这个主体应是人的实践活动，毕竟空间是实践的场所和产

物。从客体的角度看，空间政治经济学批判应致力于揭示空间的客观逻辑。事实上，正如空间批判理

论家们所发现的，当代空间越来越趋向于同质化，排斥甚至消灭差异性，尽管它也在制造和生产着矛

盾。这种同质化的结构支配和控制了碎片化空间的生产，使它们共同为权力或利润服务。因此，关键

在于把握支配空间生产的总体性逻辑，包括它是如何形成的、它的具体表现是什么、它的具体战略是

什么、它的内在矛盾是什么、它的未来走向是什么。当把总体性逻辑作为具体理解的前提语境时，空

间的碎片形态才呈现出它们彼此之间的结构性联系，并在这种结构中获得一定的意义。在一定意义

上，从具体上升到总体也是批判性思维重构空间社会现实的过程。这个过程可帮助人们摆脱那种认为

空间是客观的、中性的、透明的意识形态幻觉，同时也为改造空间指出了方向。

因此，若要获得空间的全部社会历史秘密，既需要在具体性层面对空间做微观分析，又需要在总

体性层面对空间做宏观把握。如果没有总体性的出场和观照，空间不过是一个个无意义的自在之物；

如果没有具体性的呈现，空间只会是一种毫无内容的抽象。列斐伏尔指出，空间政治经济学批判应从

两个方面推进，“第一种方法是列举空间的各个部分，以及空间中的诸如此类的物体……相反，第二

种方法把空间作为一个整体———在一个整体上构成社会的关系。一旦这两种方法在理解空间上达到精

确的一致，我们就可以理解由空间中的活动要素所带来的转变，以及作为整体的空间———既是社会的

又是精神的，既是抽象的又是具体的”①。但是，具体总体的方法并不那么容易被人们正确理解。在

很多情况下，具体与总体是分裂的。要么是具体凸显，总体退场；要么是总体凸显，具体退场。为了

能将具体总体统一起来，辩证法总需在场。一方面，就本质而言，具体总体的方法就是辩证法的具体

运用和表现；另一方面，空间与辩证法具有很大的相关性。可以说，空间是在其自身内部的矛盾和其

与他者的矛盾运动中表现自身的。没有中心与边缘、共生与驱散、凝聚与辐射、内爆与爆发之间的矛

盾运动，也就没有现实，没有空间的具体性和总体性。在这个意义上，单纯地从逻辑的角度来考察空

间是成问题甚至是危险的，因为这样做的结果只能是对同质化空间结构的认同。

三、空间政治经济学批判的主要任务

基于以上分析，我们便可以概括出空间政治经济学批判的主要任务和范式特征。从总体上说，政

治经济学批判就是辩证地研究具体的人的 “真正现实”，是关于作为具体的总体的现实的理论，是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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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人的实践的世界的研究。空间政治经济学批判不是简单地把空间作为对象，不是研究空间中的社会

现实，而是研究空间性的社会现实本身，辩证地再现作为具体的社会现实的空间的实践性和矛盾性。

人在其所生产的空间中实现自身的同时也丧失自身，空间的实现和空间的异化是空间的生产即人对象

化活动的一体两面。因此，空间政治经济学批判有两个相互联系的基本任务：一方面，揭示 “真实

存在”的空间的生产机制及其矛盾性；另一方面，重建 “现实存在”的空间，以此来重建人的客观

世界以及人自身。具体来说，这两个任务可以具体化为三个相互统一的方面。

一是构建空间性的社会历史解释模式，以空间生产的历史具体地构建作为人的对象化活动的社会

历史总体。“空间”是研究社会历史以及当代社会的一个 “抽象”，空间政治经济学批判就是要从这

个 “抽象”上升到 “具体”，即重构具体的社会现实总体。因此，建构空间性的社会历史解释模式，

就是在宏观和微观相结合的理论范式中以空间范畴为总问题，发展出某种对社会历史具有普遍解释力

的社会批判理论。这种批判理论尽管被冠以空间政治经济学批判之名，但其内容决不限于通常所理解

的政治经济学或政治经济学批判的范围，而是更为广泛地涉及政治组织、国家权力、生产方式、文化

生产等与空间相关的一切社会存在，更一般地将哲学、社会学、人类学、政治学、经济学等各学科的

知识内容包含其中，因此是一种社会批判理论，毕竟在当代社会各种要素都已与空间建立了复杂的联

系，并通过彼此之间的紧张关系来表现自身。这种批判理论所做的工作，不是如实证社会学所做的在

数字和统计中来描述空间事实，而是在对直观事实反思和批判的过程中探寻各事实之间的内在联系，

即探寻空间的不同形态在社会发展过程中的统一性。空间是实践的事情，因此这种批判理论最终目的

无非是要揭示人的对象化活动在空间视域中显示出来的总体面相。

二是理论地再现作为人的社会运动的一种实存形式的空间事实，揭示特定社会历史阶段的空间实

践。这要求在空间政治经济学批判的理论框架之内，具体发展出空间的概念框架或体系，详细阐明每

一种社会形态的空间实践及其内含的矛盾性。比如，列斐伏尔通过 “绝对空间”“世俗空间”“抽象

空间”“差异空间”来概括每一种生产方式下的空间的生产，通过质与量的矛盾、交换价值与使用价

值的矛盾、为生产性消费而进行的空间的生产与为非生产性消费而进行的空间的生产之间的矛盾、暂

时与稳定之间的矛盾以及表现为 “使用者”的沉默的批判意识的 “零度”状态等，揭示资本主义抽

象空间的矛盾。哈维通过考察资本主义城市化运动来讨论当代的资本积累，使空间进入到马克思理论

框架的核心，在重新发现马克思的 “阶级”“资本积累”“政治革命”等概念基础上，发展了 “时空

压缩”“弹性积累”“差异地理学”“可能的都市世界”等空间性概念。尤其是在当代社会历史语境

中，空间政治经济学批判应主要集中于对空间的政治逻辑、生产逻辑和文化逻辑的揭示和分析。空间

的生产在任何一个历史阶段或社会群体中，都不仅仅通过具有制约性甚至强制性的制度规范等宏观层

面的权力来生产，还通过非制约性或非强制性的碎片化的弥散式的微观层面的权力来生产。因此，空

间与宏观层面的国家权力以及微观层面的权力之间的辩证关系及其再生产结构，成为空间政治经济学

批判重点关注的问题。同时，空间已经渗透到当代资本主义经济结构的各个层面、环节、过程，成为

当代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再生产的重要甚至基本手段。因此，空间在当代经济实践中的形式、结构和功

能也应成为理论需要澄清的问题。再次，在当代社会，空间获得了文化存在形态，而文化也具备某种

空间形态。在一定程度上，空间生产的逻辑也就是文化生产的逻辑。空间政治经济学批判应直面这一

重大变化和事实，从空间层面或文化层面阐明文化生产空间的逻辑，特别是要阐明一个由信息、符

号、图像通过其物像化逻辑建构起来的虚拟空间，如何被颠倒为实在空间并切实地规定了人的现实生

活空间。

三是构建与人的解放相连的空间革命理论。空间作为人的生存的必不可少的社会条件和要素，因

其根本的实践性和内在的矛盾性具有否定自身的力量。关键在于如何将这种力量激发出来，使空间成

为人诗意栖居的 “家园”。这需要一场空间革命，一种面向未来的空间革命理论。无疑，空间革命理

论首先要重建关于空间的观念，毕竟人们对空间的认知仍然未能完全打破形而上学的牢笼。空间的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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念的革命就是要恢复人们思想的能力，使他们认识到真正的空间应该是人的实践的 “可能的不可能

性”，是不断超越人类自身的重要力量。只有如此，才可能改变人们关于空间性社会生活的认知，才

能弄清空间是如何生产出来的、到底是谁生产的、是为了谁而生产的，才能在空间理念的总体中标记

当代空间实践的历史方位，才能批判地理解和认识现行的经济制度、政治制度和文化制度。然而，要

想使空间政治经济学批判与改变世界的最实际的行动相连，最终必须通过现实的人的现实活动改变他

们的生活方式来实现。而改变生活方式就是要改变平庸的日常生活。“日常生活从根本上是与所有活

动相关的，包含所有活动以及它们的差异和它们的冲突；日常生活是所有活动交汇的地方，日常生活

是所有活动在那里衔接起来，日常生活是所有活动的共同基础。正是在日常生活中，产生人类和每一

个人的关系总和有了整体的形状和形式。”① 在此意义上，空间政治经济学批判要始终致力于对日常

生活的批判，空间革命要实现对现实的人的日常生活的革命。假如有一场或长或短的空间革命已经发

生，那么这场革命之后会是什么样呢？虽然空间政治经济学批判不应是抽象的理论的思辨，但它仍应

在其对空间社会之谜揭示的基础上，谨慎地为未来空间的社会化进程提供某些价值规范，以引导当前

社会空间的良性发展。

总之，以实践的观点辩证地把握空间的自我运动，就是从空间和空间的生产这个具体的层面来解

释和建构社会现实和社会历史发展，在宏观层面阐明每一种空间社会的具体形式和运行机制，揭示这

每一种空间结构本身所隐含的矛盾、固有的危机和演变的趋势，在微观层面探究现实的人的生存状

况、生存矛盾。在此基础上，指出改变空间的革命策略，积极建构新的生活方式、生活意义和文明样

态，使空间从作为当代资本主义社会历史事实的抽象空间，转变为作为一个社会存在的每个个人自身

的创造和作品的空间，也就是 “发展并实现着的人的世界”以及 “人的实践的世界”。

（责任编辑　巳　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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伦理学对马克思人学思想的转化运用

龚　颖

【摘要】马克思的人学思想，尤其是关于人的本质的学说完成了在这个问题上的一次历史性变革，影响深

远。和
!

哲郎建构起 “人间伦理学”思想体系，即是日本近代伦理学接受和转化马克思人学思想的一个典

型例证。和
!

伦理学完成了日本近代伦理学研究主题的历史性转换，即由以往对个体道德意识的研究转变

为对形成那些意识的人的社会存在状况的研究；其核心基本概念 “人间”和 “间柄”所表达的人观即是：

现实的人是个体性与社会性的辩证统一、交往关系的多样性决定着现实中人的存在与行为的多样性。

【关键词】和
!

伦理学；马克思人学思想；转化运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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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
"

哲郎 （１８８９－１９６０年）在日本近现代哲学史上占有重要地位，在哲学、伦理学及文化史学
等领域都取得重要成就，在日本思想文化界具有广泛而重要的影响。在哲学领域，和

"

哲郎与京都学

派核心人物西田几多郎 （１８７０－１９４５年）并称日本近现代哲学史上的 “双璧”；在文化史学领域，

其 《风土》《古寺巡礼》等作品较早地重视文化的民族性特征，深刻影响了日本国民文化心理的建构

与审美趣味的形成；在伦理学领域，其代表作有长篇论文 《伦理学———作为人间之学的伦理学的意

义及方法》（１９３１年）、《作为人间之学的伦理学》（１９３４年）、《伦理学》（三卷本，１９３７－１９４９年）
和 《日本伦理思想史》（上下卷，１９５２年）。无论是对伦理学理论的建构，还是对本民族伦理道德思
想史进行回顾总结的研究实践，和

"

都是日本近现代伦理学史上最具代表性的学者。他所建构的

“和
"

伦理学”（也称 “人间伦理学”）通过发掘思想资源、回忆、重新阐释语义等具体步骤，自立

一说，形成体系。尤其是在阐释和解答个人与社会的关系等问题方面，和
"

伦理学在当时获得社会各

阶层的广泛认同，产生过较大影响。时至今日，“和
"

伦理学”所体现的伦理思想依然在多重意义上

引人深思，值得从多方面加以研讨。长期以来，人们对和
"

伦理学的独特性强调较多，而对其思想特

色的重要来源之一，即马克思的思想理论、思想方法在其伦理学体系建构过程中发挥的作用则关注、

阐释不够。这主要是由于和
"

哲郎自身在其后来的伦理学理论著作中不再一一注明那些源自马克思学

说的观点。近年来日本学界已开始研究此事，尝试从不同角度确定原因、梳理事实①。本文先概述和

"

哲郎的学术经历，然后确认和
"

伦理学对马克思人学思想进行转化运用的主要方面和具体操作步

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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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有观点认为马克思学说是和
!

伦理学 “被掩盖的出发点”，也有观点认为和
!

后来在其著作中消去马克思之名是由于吸收了太多

视角而无法一一注明。参见 ［日］子安宣邦：《和
!

伦理学を
"

むもう一つの 「近代の超克」》，东京：青土社，２０１０年；［日］
熊野纯彦：《和

!

哲郎与日本哲学》，龚颖译，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２０１８年。



和
"

伦理学对马克思人学思想的转化运用

一

和
"

哲郎出生于１９世纪晚期，成长并活跃于２０世纪前半期。此时的日本社会正处在由传统社会
向近代社会转型的大变动时期。青年和

"

曾满怀诗人梦，迷恋英国诗人雪莱、拜伦①，甚至一度打算

进大学专研莎士比亚。２０岁升入东京大学哲学系后，他开始学习哲学、伦理学。大学期间，他热衷
于尼采、叔本华的哲学，１９１２年完成毕业论文 《叔本华的厌世主义及其解脱论研究》（原文英文，题

为ＯｎＳｃｈｏｐｅｎｈａｕｅｒｓＰｒｅｓｓｉｍｉｓｍａｎｄＳａｌｖａｔｉｏｎＴｈｅｏｒｙ）。此后三年，和
"

连续出版日本哲学史上研究存

在主义哲学的先驱之作 《尼采研究》（１９１３年）和 《索伦·克尔凯郭尔》（１９１５年）。这两部著作的
相关内容清楚地表明，青年和

"

对尼采、克尔凯郭尔等人的哲学抱有强烈共鸣②。

在现代西方哲学中，人的问题是一个曾广受重视并引发过激烈争论的现实性课题，许多哲学家都

对此问题进行过深入探讨。叔本华、尼采、克尔凯郭尔也不例外，他们或是提出 “生活意志”“生殖

意志”与 “自我扩张”，追求成为 “超人”拥有 “强力意志”；或是强调 “存在先于本质”以及人的

“孤独”“厌恶”“荒谬”等特质。这些属于人本主义思潮的哲学家试图从非理性方面来理解和规定

人的本质。与此同时，属于科学主义思潮的科学哲学家也参与其中，要么力图用技术解释人的本质，

甚至显露出反人道主义倾向；要么把人的问题排斥于科学技术的视野之外，在人的问题上放弃理性主

义，采取一种与人本主义相近的观点。身处这样的时代大潮，生性敏感的和
"

哲郎对人的问题也多有

思考，并不可避免地受到西方哲学的影响。从他的著作可以看出，青年和
"

的思想基调是崇尚个人主

义。大约十年后，他的人观开始发生变化，导致这一变化的重要原因之一是与马克思学说的相遇。

和
"

哲郎与马克思学说的实质性接触，始于１９２５年春他赴京都帝国大学哲学系，担任伦理学专
业副教授之时。当时的京都大学，以西田几多郎、田边元等哲学系教授为核心的 “京都学派”圈子

正兴起一股 “马克思热”，这为和
"

接触马克思主义哲学提供了客观环境。“圈子”的核心人物很快

就出版了不少介绍、研究乃至运用马克思理论的成果③。此外，和
"

哲郎到任京都大学后不久还被卷

入一场笔战，争执的另一方是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河上肇④。这也使和
"

哲郎遇到一个认真了解和对

待马克思学说的机会。

在三木清、田边元等哲学家们积极介绍、研究马克思学说的同时，１９２７－１９２９年，河上肇参与
编辑的 《马克思主义讲座》刊行；１９２８年，日文版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开始刊行；１９２９年，《战
旗》杂志刊登小林多喜二 《蟹工船》、德永直 《没有太阳的街道》两部小说，展示了无产阶级文学创

作方面的新成就。这期间及此后的一段时期内，有关马克思思想学说的相关知识在日本日益得到广泛

传播，运用马克思的思想理论和方法的各类思想成果大量涌现。正当此时的１９２８年夏天，和
"

哲郎

７１

①

②

③

④

［日］胜部真长：《和
!

伦理学笔记》，东京：东京书籍株式会社，１９７９年，第１１页。
和

!

哲郎在 《尼采研究》“自序”中称 “此研究中出现的尼采，严格地说是我自己的尼采。我是要依据尼采、通过尼采来表达我

自己”，把研究对象和自己重合在一起。在 《索伦·克尔凯郭尔》中，青年和
!

的这一倾向更加明显，在他看来，“克尔凯郭尔

厌恶感性，但同时他的感性又惊人地强大”。和
!

认为，克尔凯郭尔也是 （和自己一样）“由于是个哲学家而无法成为一个纯粹

的诗人，而且又由于是个诗人而无法成为一个纯粹的哲学家”。（［日］和
!

哲郎：《尼采研究》，东京：内田老鹤圃，１９１３年，
“自序”第６页；《和

!

哲郎全集》第１卷，东京：岩波书店，１９６２年，第４５１页；《和
!

哲郎全集》第１卷，第４８５页。）
例如，在１９２６年，三木清在 《思想》杂志连续发表 《人学的马克思形态》《马克思主义与唯物论》《实效主义与马克思主义的哲

学》等长篇论文；田边元的 《辩证法的逻辑》（１９２７－１９２９年）、三木清的 《唯物史观与现代意识》（１９２８年）、本多谦三 《现

象学与辩证法》（１９２９年）、马克思 《德意志意识形态》日译本 （三木清译，１９３０年７月）等接连出版。
争执的直接起因是１９２６年１月发生的所谓 “京都学联事件”，当时有京都帝大社会主义研究会的学生被当局拘留，和

!

哲郎应报

社请求在 《京大新闻》报上对此事发表看法，河上肇对和
!

文中表达的观点不满，遂挑起争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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留德一年半后回国①。可以推想，这一时期日本思想文化界学习马克思的热潮也会影响到和
"

哲郎。

二

１９３１年１２月，和
"

哲郎长篇论文 《伦理学———作为人间之学的伦理学的意义及方法》② （以下

简称 “论文 《伦理学》”）在 “岩波讲座 《哲学》”丛书第二辑上刊出，此文虽是和
"

伦理学的早期

作品，但本文认为它事实上奠定了和
"

伦理学的理论基础，具有特殊地位和意义。需要强调的是，此

文最早直接反映了和
"

伦理学与马克思学说之间的紧密联系。文中不仅有对前一年刚译出的日文版

《德意志意识形态》的参照，更有多处对德文版马克思、恩格斯著作的直接、间接引用。学界以往对

这一点关注不够，以下试举例说明。

论文 《伦理学》第一章第一节起首写道：

如果将人作为自然物对象使之与其他自然物以相同资格被考察的话，那么规定人之为人的、人所

特有的存在方式就会逸出我们的视野。在这种情况下，即使那个对象被叫作 “人”———如作为生理

学对象的人，那它也与伦理学毫无关系。③

在此，和
"

哲郎强调，伦理学是关于 “人”的学问，而不是关于一般自然物的学问。作为伦理学

研究对象的 “人”，不是单纯作为生物体的肉身之人，即便在某些情况下仅作为生理学对象存在，人

以不同于其他自然物的、人所特有的方式存在。

为进一步排斥庸俗唯物主义的人观，和
"

还在论文 《伦理学》中列出 “唯物史观的人观也不能

抹杀人与自然的差别”的小标题，并在此标题下的正文中，讨论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对于人的定义。

他通过直接引用等方式，突显出马克思关于人不同于自然物、具有作为人的特殊类本质这一基本思

想。和
"

写道：

马克思认为 “人的本质是社会关系的总和”、“全部社会生活在本质上是实践性的”。即使马克思

用 “自然”一语去称呼，那也不是作为对象物的自然。决定人的意识的是实践性的人之社会性存在，

而非自然性存在。如果不能认清人与自然的这一区别，就不能理解马克思学说中的历史与自然、社会

科学与自然科学之间的区别。

和
!

原文：マルクスに於いては 「人间の本质は社会的
#

の
$

体」であり、「あらゆる社会的

生活は本质上
%

践的である。」たとひマルクスがこれを呼ぶに 「自然」の语を以てしたとしても、

それは
&

象的自然ではない。人间の意识を
'

定するとせられるのは、
!

践的な人间の社会的存在で

あって自然的存在ではないのである。かかる人间と自然との区(

を见分け得ないならば、マルクス

における
)

史と自然、社会科学と自然科学との区
(

をも理解し得ざるに至るのであらう。④

上面引文中，和
"

哲郎以双引号标出的马克思的两句话，是对马克思 《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

第六条和第八条的缩略引用。作为马克思主义哲学经典的完整表述，前者是 “人的本质，并不是单

个人所固有的抽象物，在其现实性上，它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后者是 “全部社会生活在本质上

是实践的。凡是把理论引向神秘主义的神秘东西，都能在人的实践中以及对这个实践的理解中得到合

８１

①

②

③

④

１９２７年春至１９２８年７月的留德期间，和
!

受德国存在主义哲学思潮的影响，对海德格尔 《时间与存在》的阅读更是直接促动他

思考人的存在中的空间问题，并最终写成讨论环境与文化传统关系问题的文化哲学著作 《风土》。由于种种原因，此书的出版在

１９３５年。
在和

!

哲郎论文 《伦理学》发表前，“人间学”一词已出现在三木清论文 《人间学的马克思形态》（载 《思想》１９２７年６月号）
中，但三木将 “人间学”的西语标记为ａｎｔｈｒｏｐｏｌｏｇｉｅ，表明是指关于人的存在的学问，其意与和

!

所用不同。

［日］和
!

哲郎：《伦理学———作为人间之学的伦理学的意义及方法》（日文题：「伦理学———人间の学としての伦理学の意义及

び方法」），岩波讲座 《哲学》，东京：岩波书店，１９３１年，第３页。
同上，第５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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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的解决”①。毋庸赘言，马克思学说的这种完整表述包含了更多的限定，准确性、科学性俱强。而

和
"

哲郎以缩略引用的方式利用马克思学说，从词句表面看似乎只是使表达显得简练，但如此 “缩

略引用”即简化，会在有意无意之间造成对马克思思想原意的损失或误解。

和
"

在上引文中以加着重号的方式强调了 “实践性的人之社会性存在”的概念，他要表达的是，

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立场不同于自然科学的立场，它不是把人看成自然性对象，而是把人的本质现实性

地规定为 “社会关系的总和”。只有明确马克思学说与科学主义思潮在根本立场上的差别，由社会关

系决定其本质的 “人”才能够成为伦理学关照的对象。引人注意的是，马克思提出此论断时针对的

是包括费尔巴哈在内的旧唯物主义对人的本质的规定，这是存在论层面的一般性论断。而和
"

在运用

马克思的论断阐发己意时显出他自己的特色，此处的矛头所向不同于马克思，他以 “人的本质是一

切社会关系的总和”这一马克思论断的简略化表达，要反对的是当时日本思想界流行的庸俗唯物主

义·庸俗马克思主义对人的本质的规定。通过这一操作，和
"

哲郎将马克思对人的本质的规定具体运

用到伦理学研究领域之中，为和
"

伦理学确定了研究对象。同时，“伦理学必须是研究人的社会性历

史性存在的学问”这一里程碑式的宣言，也标志着在日本伦理学实现了研究主题的历史性转换。

马克思关于人的实践性本质的论述，明确提出应以实践为基础、以人有 “关系”为前提，把人

置于一定的社会历史背景下进行考量。这一方面提出了探究人的本质的途径和方法，也指出在思考有

关人的 “关系”的问题时实现哲学变革的必然性与可能性。和
"

将马克思的这一思路导入他建构伦

理学体系的事业，明确提出 “人的社会性存在之学必为伦理学”，同时把马克思 “社会关系总和”说

这一对人的本质的规定运用到具体的伦理学研究中。和
"

在后来出版的专著 《作为人间之学的伦理

学》和集大成之作三卷本 《伦理学》等理论著作中，延续并夯实了上述基本思路，提出 “人间 （直

译：人）”、“间柄 （直译：关系）”两个基础核心概念，为和
"

伦理学体系奠定了坚实基础。

《作为人间学的伦理学》阐明了和
"

伦理学的方法与视角，长期以来担当着和
"

伦理学入门书的

角色。该书由 “作为人间之学的伦理学的意义”及 “作为人间之学的伦理学的方法”两章构成。在

第一章中，和
"

哲郎回顾了自亚里士多德以降，康德、柯亨、黑格尔、费尔巴哈以及马克思的人观，

介绍了马克思对人的本质的认识：人不是形同散沙、互不联系的个人，而是被各种间柄交错织就并隐

没其中的存在物；伦理规范存在于处在间柄交错中的人的行为而不是个体的意识中，人就是被各种间

柄造就而成的存在。这一点与马克思著名的 “人的社会关系总和”学说思路一致。

三卷本 《伦理学》在１９３７年首先出版了上卷，表达了与和
"

论文 《伦理学》相同的人观。和
"

哲郎在此书 “序论”开篇写道：

我把伦理学作为 “人间”之学加以规定，这一尝试的首要意义是：要让人们摆脱单纯把伦理视

为个人意识的问题这种近时之谬误。这一谬误根植于近代个人主义式的人观。对个人的认识这件事本

身是近代精神的功绩，而且此事具有不容忘记的重大意义。但是，个人主义却要以仅仅是人间之存在

的契机之一的个人来取代人间之全体。这种抽象性是全部谬误的根源。

此处和
"

也认为，与 “个人”相对的、“人间之存在”的另一个关键性环节就是作为 “世间性”

人的 “性质”、“人的世间性或称之为社会性”。在 《伦理学》上卷第一章，和
"

哲郎在论述到人的

存在的个体环节这个问题时，反复强调人类作为间柄性存在，虽说存在于个人与个人之间，但个人绝

不可能作为一种独立的个体先于间柄而存在。他还导入马克思的相关主张反对霍布斯提出的国家契约

论，反对 “社会是原子式个人的集合体”这种立足于个人主义立场的社会观。

９１

①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１卷，北京：人民出版社，中央编译局，１９９５年，第６０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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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和
"

伦理学的两个基础核心概念是 “人间”（日语发音Ｎｉｎｇｅｎ）和 “间柄”（日语发音Ａｉｄａｇａｒａ，
意即各种性质的关系、人际交往）。和

"

首先通过对自己的母语 （日语）中固有的这两个词汇的古老

内涵进行回忆性发掘，使和
"

伦理学获得可靠的权威思想资源；然后通过转化运用马克思人学思想，

实现了对于 “人间”“间柄”的再诠释，使和
"

伦理学获得其基础核心概念。这一过程具体如下：

首先，和
"

通过回忆过去，发掘出日语 “人间”一词的古老本义，强调 “人”在本原上就是关

系中的存在。日语词 “人间”通常指单个人或人类总体，不同于现代汉语的人世间、人类社会的意

思。虽然日语中另有 “人”（日语发音Ｈｉｔｏ，意指单个人或他人）、“人类”（日语发音Ｊｉｎｒｕｉ，意指人
类）等词汇，但和

"

在表述其伦理学时坚持统一用 “人间”指称人，以表达他所主张的伦理只存在

于 “关系”中、只作用于 “关系中的人”的基本立场。

努力用母语即日语进行哲学思考和体系建构，是和
"

哲郎不懈追求的目标之一，“人间”正是他

从日语中发掘出的、能贴切表达 “关系中的人”这一概念的词汇。通常现代日语中 “人间”一词被

译为 “人”，但在和
"

伦理学中，它不同于一般的 ｍａｎ或 ｐｅｒｓｏｎ之意，和
"

赋予 “人间”的 “间”

以特殊含义。他从语源学角度解释说，汉字词 “人间”最早是佛教用语，畜生界、人间、天上三词

并列，原指人类居住的世界即 “人世间”，后来经过简化，用 “人间”直接称呼 “居住人间之人”。

和
"

从 “人间”的这个本来含义引申出人类生存的两大契机，即 “世间之人”与 “人在世间”。对

“人间”词义的这一解释，在和
"

的论文 《伦理学》及后来的三卷本 《伦理学》中有大致相同的表

述。他写道：“‘人间’既是在 ‘世间之中’，同时又是在那个世间之中而存有的 ‘人’。因此那就不

单单是 ‘人’，同时也不单单是 ‘社会’。在此处能看见 ‘人间’之双重性的辩证统一。”① 关于此处

的双重性，在其他著述中，和
"

把作为 “人”的性质也称为 “个人性”；而对于 “世间之中”，和
"

也称之为世间性、社会性、全体性，有时也称之为 “间柄”。

自古以来，日语使用 “间柄”一词来表达人际交往的关系及关系的性质。具体而言，“间柄”有

两个意思，一是指亲属等人之间的交往和关系，一是指有关系者之间的交往活动本身②。在和
"

看

来，“人类存在”的必要契机之一是作为 “世间之人”的 “性质”、 “人的在世性或者称之为社会

性”③。但是，“个人主义却要以仅仅是 ‘人间’之存在的契机之一的个人来取代 ‘人间’之全体。

这种抽象性是其全部谬误的根源。作为近代哲学出发点的孤立的自我观点正是这样一个例子”④。此

处所说的 “近代哲学的出发点”即指笛卡尔的 “我思故我在”。在和
"

看来，即便是 “我思”，也是

以不同 “思者”之间的相互关联和交往关系为前提的。因此，作为实践性行为关联的社会，即 “人

间关系”的存在才是 “我在”的首要条件。

和
"

哲郎在论文 《伦理学》中运用并借助马克思 《德意志意识形态》的相关思想内容表达了自

己的人间观、间柄观。因内容重要，故不避冗长，整段抄引如下。引文中标双引号的部分是和
"

对马

克思原文的引用，括号内的部分是和
"

原文所有。

如果把人的存在当成无意识的·实践性理解的生活过程，那就看不到历史与自然、人与动物之间

的区别。“可以根据意识、宗教或随便别的什么来区别人和动物。一旦人开始生产自己的生活资料，

０２

①

②

③

④

《和
!

哲郎全集》第１０卷，第１７页。
在有助于了解日语词汇的词源及其意义变迁的 《新潮国语辞典 现代语·古语》中，“间柄”（あいだがら Ａｉｄａｇａｒａ）不单独成词
条，而是在 “间 あいだ”词条下列出的组合词之一。日语的解释是：① 〔亲类などの〕

*

きあい，
#

；②つきあい，交际。
（参见 《新装改订 新潮国语辞典 现代语·古语》，［日］久松潜一监修，东京：新潮社，１９８２年，第４页。）
《和

!

哲郎全集》第１０卷，第２２页。
［日］和

!

哲郎：《伦理学》上卷，东京：岩波书店，１９７９年，第１１页。



和
"

伦理学对马克思人学思想的转化运用

就开始把自己和动物区别开来”。所以最初的历史事件是衣食住行的必需品的生产。这种生产 “在羊

或犬中身上是不可能见到的历史过程”。即便作为家畜的羊或犬是历史过程的产物，那也不是羊或犬

的历史而是人的历史。所以，人在创造全部意识形态之前，其实质性存在已经不同于动物。而且，将

人与动物区别开来的生产，从一开始就是社会性的而非个人性的。不是孤立存在的人在某个发展阶段

上组成了社会，而是自人成为人之时，就已经是社会性的。因此，自己与他人的交往产出意识、造就

语言。“语言和意识具有同样长久的历史；语言 （就其存在而言）是实践性的、既为别人存在因而也

为我自身存在的、现实意识。于是，语言 （就其起源而言）也和意识一样，它产生于与他人交往沟

通的欲望·必要。如果与我有关系 （间柄、Ｖｅｒｈｌｔｎｉｓ），那物对我来说是存在的。动物不与什么东西
达成关系。根本不做拉拢关系之事 （即为了与其他动物建立间柄而做某种动作）。对于动物来说，它

对他物的关系不是作为关系 （即作为间柄）存在的。因而，意识自一开始就是社会的产物。”这就明

确地将人间之社会性存在与动物的自然性存在进行了本质区分。①

由此可知，首先，和
"

哲郎非常重视马克思对人与自然、人与动物的区分，认为自然是认识的对

象，只有人是实践性、现实性存在，这就抓住了马克思要从实践性现实性方面重新认识人之本质的意

图。和
"

在这个问题上的认识，比此前的日本早期社会主义者们前进了一大步，在对人的本质的理解

方面有质的飞跃。例如，日本社会主义运动的先驱者之一鶭利彦 （１８７０－１９３３年）在１９１６年发表
《道德之动物起源及其变迁》一文，试图运用马恩的唯物史观来解释道德的起源与发展的相关问题。

但此文的结论却是，由于达尔文和马克思的努力，道德要求的本质获得说明，即 “道德心正为动物

的本能，与保存自身及繁衍种属的本能等为同根者。因此我们毫不犹豫地服从它”；“道德，原为动

物界的产物”。鶭利彦认为，知晓此事，就容易理解何为义务感、何为良心这类道德领域的理论问

题。所谓义务感、所谓良心，归根结底就是社会性本能之呼声而已。因此，关于道德心的本质问题，

他认为 “在这一点上，我们主要受教于达尔文”②。显然，鶭利彦对自然与社会的区别认识不清晰、

将道德的本质归结为道德的自然性·动物性起源与本质。

由上述引文还可看出，和
"

对马克思人观中关于人的社会性本质问题有较准确的理解。和
"

十分

注重马克思提出这一点，即欲把握人的类本质需从人与人之间的交往入手，去考察人的实践性现实性

社会状况。他全面接受了马克思关于人是社会关系的 “总和说”，并将其转化利用，在本民族语言中

找到 “间柄”一词来对应。和
"

伦理学的 “间柄”是包括生产关系在内的人的全部交往关系，这与

马克思的人观有着根本一致的立场。和
"

将德语 Ｖｅｒｈｌｔｎｉｓ译为日语词 “间柄”，开启了将马克思的

“关系”概念日本式地翻译、诠释为 “间柄”的先河，完成了将马克思 “社会关系总和”学说转化

为和
"

伦理学核心基础概念的工作，在日本伦理思想史上具有特殊地位。

至于人间与间柄之间的相互关系问题，和
"

伦理学认为，作为 “人间”之人具有双重性，它既

是个体性存在又是关系性 （社会性）存在。对于 “人间”来说，“个人”与 “社会”是其存在形式

的两个层面，而这两个层面又是互为否定的关系。他运用马克思唯物辩证法的思维模式，提出现实的

人总是作为 “人间”而活着。“人间”都是 “间柄”性存在。作为 “间柄”性存在的人，自诞生起

（甚至诞生前）就无时无地不处在多重间柄的缠绕之中。而伦理规范就来源于并依托于间柄而存在。

在此意义上，可以说间柄造就人间。而作为 “人间”之人，它既不是孤立的个人，也不是像汽车零

部件那样被机械地植入、被埋没于社会 （关系网）之中的存在，它还具有改变周边关系的能动性。

“间柄”本质上是由人的劳动·行为产生出的动态关系，即 “行为性关联”。在个人与社会相互

否定的 “行为性关联”的根基处有人们通常所说的 “理道儿”“理法”（以上为和
"

哲郎用语），这

类 “理道儿”“理法”即是伦理规范。从个人这方面来说，“理道儿”“理法”先是以规范的形式塑

１２

①

②

［日］和
!

哲郎：《伦理学———作为人间之学的伦理学的意义及方法》，第９—１０页。
［日］《鶭利彦全集》第４卷，京都：法律文化社，第２２５—２２７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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造个体、令人意识到个人与社会之间的疏离，又表现为，通过否定社会发现自身，同时又通过否定自

身再次与社会合而为一的劳动·行为中应有的规矩。个人与社会之间无时不在进行的这一相互否定的

运动应当维持 “永动”状态，至少应具有这种可能性。这种否定运动一旦停滞，“理道儿” “理法”

就会沦为僵化的教条，陷入全然不顾及社会的极端个人主义或者压迫个人的整体主义泥沼。①

四

综上，本文确认了诞生于日本近代的和
"

伦理学，接受并转化、利用马克思人学思想的具体情

况：第一，和
"

哲郎通过一系列理论努力，实现了伦理学研究主题的重大转换，由以往专注于对个体

道德意识的研究 （如佛教、儒家、西方启蒙思想等）转变为对形成那些意识的人的社会存在状况的

研究；第二，和
"

认同马克思将现实的、具体的人视为 “社会关系总和”的观点，以 “间柄”译

“关系”，使 “间柄”与 “人间”一起成为和
"

伦理学的核心基础概念，确立起伦理规范存在于 “间

柄”的立场；第三，和
"

运用辩证法思想，论证了 “个人”与 “关系”是在不断进行相互否定的过

程中共同造就未来的。

自１９世纪末至２０世纪前期，马克思主义哲学通过不同的渠道和方式先后传入日本、中国等东方
各国，在思想界、学术界引发巨大反响，造成深远影响。深入细致地了解这些影响的具体表现，无疑

是一项必要的工作。今后需要在对片山潜、幸德秋水等日本早期社会主义者，以及户坂润、永田广志

等人为代表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家的思想进行研究总结的同时，还要对 “二战”前在日本哲学界占主

导地位的京都学派哲学家接受并转化利用马克思学说的情况加强研讨，以保证我们能准确把握日本近

代哲学与思想的发展脉络及特质。

（责任编辑　巳　未）

２２

① ［日］和
!

哲郎：《伦理学》上卷，东京：岩波书店，１９７９年，第１２４—１２５页。



论韦伯思想的 “马克思因素”

马碧霄

【摘要】在马克斯·韦伯思想发展的过程中，作为前人的马克思在思想取向、研究对象、问题视域、理论

方法、基本观点等方面为他提供了重要的思想资源，使韦伯思想呈现出一种显著的 “马克思因素”。在韦

伯思想的不同阶段，“马克思因素”一边通过多种方式不断推动着其发展，另一边也实现了马克思主义理

论的扩展，从而使韦伯与马克思在１９－２０世纪之交的复杂社会历史背景下，产生一种同频共振的思想因缘
和谱系关系。

【关键词】自由主义；民族主义；马克思主义；马克思因素

中图分类号：Ｂ５１６４９　文献标识码：Ａ　文章编号：１０００－７６６０（２０１９）０６－００２３－０６

作者简介：马碧霄，安徽淮北人，（北京 １００８７５）北京师范大学哲学学院博士生。

在过去一百多年里，中外思想界对马克斯·韦伯和马克思的比较研究倾注了巨大热情，既因为他

们各自建构了一套系统性和开创性的现代思想，在深刻把握现代社会根本性问题的同时，还为现代社

会科学的发展奠定了基本的思想框架和理论体系；也因为他们在思想上呈现出来的高度相似性和鲜明

差异性，他们不仅名字相似，而且在研究对象、研究立场、研究广度、研究深度等方面具有极强的可

对比性。长期以来，学术界专注于韦伯与马克思之间的异质性研究，更多是研究韦伯与马克思在政治

立场、理论观点、研究方法等方面存在的差别。一方面，面对现代资本主义和现代社会这一共同的研

究对象，韦伯和马克思有着棋逢对手却又针锋相对的伟大理论成就；另一方面，这种差别正是２０世
纪各种社会政治力量相互斗争的立场体现，选择为马克思辩护还是为韦伯辩护，本就是现实的社会政

治运动在思想上的真实呈现。事实上，作为 “资产阶级的马克思”，韦伯与马克思之间的差异，并没

有一般理解的那么 “大”；而马克思对韦伯思想的正面影响，也没有一般理解的那么 “小”。在思想

史发展过程中，马克思既是韦伯的 “对手”，也是韦伯的 “老师”。

作为德国统一后成长起来的第一代思想家，韦伯已经完全生活在一个深受马克思影响的 “后马

克思”世界里。在学术思想领域，马克思为他提供了思想资源、理论视角、问题视域和研究对象；

在社会现实领域，倍倍尔、李卜克内西、伯恩斯坦、考茨基等第二国际、德国社会民主党的代表人物

为他提供了政治实践的经验参照和批判对象。在１９世纪末和２０世纪初的世纪之交，作为马克思恩格
斯的 “下一代人”和列宁的 “同时代人”，韦伯与马克思主义之间发生了复杂的同频共振关系。一方

面，马克思主义理论和社会主义运动的变化，推动着韦伯思想的发展，使韦伯终其一生都在面对着

“马克思”；另一方面，韦伯思想的发展又反映出马克思主义在那个时代存在的危机和问题，从而为

２０世纪西方马克思主义的兴起埋下问题的线索和理论的伏笔。因此，我们今天既不能脱离马克思去
看待韦伯，也不能抛开韦伯去研究马克思主义。在经过２０世纪之交的思想关联后，马克思与韦伯、
韦伯与马克思主义之间已经产生了特殊的 “同质性”思想谱系关系。实际上，“马克思”就像一个幽

灵，始终若隐若现地呈现在韦伯的思想之中。作为韦伯各阶段思想形成的重要推手，“马克思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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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韦伯思想的不同阶段发挥着不同作用。

一、早期：提供思想资源和理论视角

１８８３年，马克思去世的时候，韦伯还只是一个１９岁的学生。从现实生活看，他们之间并无交
集；但从时代背景看，他们之间有着显著差异，主要表现在四个方面：第一，马克思生活在１９世纪
早期的 “德国”，是神圣罗马帝国瓦解后于１８１５年维也纳会议上成立的德意志邦联，是一个松散的
邦国体制；而韦伯生活在１９世纪晚期的 “德国”，是１８７１年成立的德意志第二帝国，是在俾斯麦主
导下、以普鲁士为核心建立起来的强权国家。第二，马克思生活在 “落后”的德国，无论是经济还

是政治，都落后于英法等资本主义国家，这也是马克思在思想早期青睐青年黑格尔派的主要原因，即

如何通过理性的制度批判使德国尽快摆脱落后的处境；韦伯则生活在 “先进”的德国，德国在统一

后的４０年里实现了经济腾飞，一跃成为世界第二强国。作为资本主义的后发强国，韦伯面临的问题
是德国如何在列强竞争的时代保持世界大国的地位。第三，马克思生活在资本主义从早期走向兴盛的

时期，他既看到资本主义制度下工人的悲惨生活，也感受到英国维多利亚时代自由主义的黄金时期；

韦伯生活在第二次工业革命后的资本主义发达时期，工人的生活有很大改善，但大工业社会的建立使

官僚机器进一步扼杀自由，使自由主义面临着普遍危机。第四，马克思生活在 “无阶级意识”的时

代，正是他首先为无产阶级提供理论武器，使无产阶级开始成为一个 “阶级”，实现了阶级意识的启

蒙；而韦伯生活在 “有阶级意识”的时代，马克思主义已经广为流传，德国的社会民主党和工人运

动已经成为政治舞台上一股重要的政治力量。

韦伯在思想最初的形成阶段曾经深受德国民族自由党的家族传统影响，但很快实现了对自由主义

传统的转向。一方面，这与德国自由主义的特殊历程有关。作为一种外来思潮，德国的自由主义者一

开始试图通过建立自由的宪政国家从而实现德意志国家的统一，但１８４８年法兰克福议会的失败，正
式宣告了德国自由主义原有路线的失败。随着俾斯麦用铁血政策实现德国的统一和崛起，德国自由主

义随之转而拥护俾斯麦军国体制，资产阶级也试图融入容克阶级的政治体制。然而，在韦伯看来，俾

斯麦的这种强权直接导致德国资产阶级政治领导能力和资格的丧失。另一方面，自由主义无法回避

１９世纪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及其引发的政治运动。无论从历史背景还是思想关系看，作为后人的韦伯
都直接面对和继承了马克思留下来的思想遗产和从马克思延续而来的时代问题。正如吉登斯指出的，

“１８４８年发生的事件表现了马克思与韦伯之间的直接历史联系。对于马克思来说，事件的结果是他流
亡英国，并且在思想上认清了具体阐明资本主义作为一种经济体制的运动规律的重要性。在德国，

１８４８年的失败显示了自由主义政治的不合时宜性，相反倒使俾斯麦的强权统治获得了令人注目的成
功，这是韦伯整个思想形成的重要背景”①。在韦伯所处的时代，自由主义一边受到德国现存体制的

挤压，一边受到马克思主义的冲击，陷入理论和现实的双重困境。正是从思考和应对自由主义的这一

普遍危机出发，韦伯开始寻找自己的思想取向。

为了调和各阶级的矛盾并改善工人阶级的命运，德国于１９世纪末建立了社会政策学会，通过采
取介于自由主义与马克思主义之间的社会改良政策，承认工人阶级的正当要求，避免工人阶级采取革

命行动。作为年轻一代的代表，韦伯与桑巴特、滕尼斯等人反对老一代成员把德意志国家理想化的做

法，要求正确地对待马克思。与老一代成员不同的是，韦伯这一代人熟悉马克思的著作，认为资本主

义及其阶级冲突才是形成现代社会的根本动力，而现代社会只有在马克思的理论框架中才能得到准确

的理解，因此需要严肃对待马克思。与马克思最初的思想经历相似，韦伯在思想起步的过程中也遭遇

了自己的 “物质利益难题”。通过研究德国东部地区的农业问题，韦伯发现东部地区的经济变革已经

摧毁了容克阶级的统治基础，并将进一步威胁德国政治体制的稳定。随着德国经济的高速发展以及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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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英］安东尼·吉登斯：《资本主义与现代社会理论》，郭忠华等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２００７年，第２３９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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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而来的社会结构剧变，传统的自由主义理论既不能理解、也不能解决经济社会领域的问题和矛盾。

正是在这一点，韦伯看出了自由主义的根本缺陷，并与之分道扬镳。韦伯发现，德国自由主义在资本

主义冲击下遇到的危机，反映的正是自由主义在１９世纪末存在的普遍危机，而造成这一危机的根源
在于资本主义自身的发展，因此，“资本主义经济系统的起源以及它对社会结构和政治组织的冲击，

就在他的社会学研究和政治思考中占据了核心地位”①。

需要指出的是，韦伯在其思想形成的早期阶段，正是借助马克思的思想，尤其是政治经济学的视

角，才从自由主义的传统中脱身而出。和马克思一样，韦伯也是在遭遇资本主义的社会现实矛盾后，

转而进行政治经济学的研究。这一时期的韦伯，一方面延续了马克思思想中最为重要的研究对象，即

现代资本主义的起源、动力和进程，另一方面又接受了马克思主义的重要概念，如阶级、权力、斗

争、经济、社会等，并在 《易北河东部地区农业工人的处境：经济发展趋势与政治后果》② 一文中，

大量使用了马克思的这些专有名词。正如威姆斯特所说的：“韦伯在１８９０年代是一个国民经济学家，
必须在一些细节中进行研究，才能发现什么才是他所特有的韦伯式方法，发现哪一个不是冠以另一个

名字的马克思主义社会学形式。”③ 在马克思的启发下，韦伯高度重视经济因素对社会和政治变化的

重要影响，他开始从现实而不是抽象的角度看待社会历史的发展。与此同时，在新康德主义的影响

下，韦伯也拒绝了马克思对历史变迁过程所做的辩证理解，尤其是对社会历史做出类似自然科学的铁

的规律因果性解释。在韦伯看来，资本主义是由多个部分组成的整体，其形成和发展均是由多种因素

互相作用的结果，历史的因果关系是多元的和复杂的，而不是单一的和线性的。实际上，这种多元和

复杂本就是韦伯那个时代德国和西方社会的主要特点。１９世纪末的德国正站在自由主义、社会主义
和保守主义的三岔路口，面对着相互冲突的不同阶级、政党与思潮，韦伯通过充分吸收、改造和整合

不同的世界观，最终形成自己的思想取向。在寻找思想取向的过程中，韦伯既借鉴了马克思等不同思

想的研究方法和理论视角，又保留了对这些思想观点的异议，更为重要的是，他高度关注如何为自由

主义、社会主义和保守主义找到一个更具包容性的共同基础。正是在这一问题上，韦伯逐步走出早期

的思想积累时期。

二、中期：成为扬弃对象和主要对手

１８９５年，韦伯在弗莱堡大学发表的就职演说 《民族国家与经济政策》，被普遍认为是他思想正式

形成的开端，也充分体现出他对马克思思想的 “扬弃”。一方面，韦伯承认斗争是人类历史发展过程

中最为普遍的状态，也是最为根本的动力，但这种斗争应体现为民族与民族之间的斗争，而不是阶级

与阶级之间的斗争。在他看来，在人类为生存而进行的斗争中，民族之间的差异和矛盾比阶级之间的

差异和矛盾更重要、更根本。另一方面，韦伯承认经济权力的至关重要性，承认掌握经济权力的阶级

同时也应该掌握政治权力，以及在政治权力背后的意识形态问题。与马克思不同的是，韦伯认为经济

权力、政治权力与意识形态的关系并不仅仅是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的关系，政治权力有其不同于经

济权力的特殊性和独立性。从这两个方面可以看出，这一时期的韦伯既能够熟练地运用马克思的理

论，也开始显现出和马克思观点的显著差异，并进一步实现了对马克思的 “发展”。韦伯不仅在马克

思已经得出成熟结论的问题领域中开辟出新的思想方向，并且通过借助和改造马克思的概念体系，进

一步构建具有自己特色的思想框架。实际上，韦伯对马克思 “阶级斗争”和 “唯物史观”两方面理

论做出的不同理解，正是他从事政治和学术双重身份的最主要体现。在政治上，他需要重新阐释自由

主义，为资产阶级提供应对阶级斗争的理论武器；在学术上，他需要重新建构社会历史理论，用解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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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德］沃尔夫冈·Ｊ．蒙森：《马克斯·韦伯与德国政治：１８９０－１９２０》，阎克文译，北京：中信出版社，２０１６年，第２７页。
参见 ［德］马克斯·韦伯：《民族国家与经济政策》，甘阳编选，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２０１８年，第３７—８０页。
［英］山姆·威姆斯特：《理解韦伯》，童庆平译，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２０１６年，第１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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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学修正历史唯物主义的 “经济决定论”。

在韦伯看来，随着资本主义进入新的历史阶段，原初那种诞生和维护自由主义的经济和社会条件

完全丧失了，传统的自由主义所立足的社会基础已经发生根本性的剧变。在新的政治、经济、社会形

势面前，自启蒙运动以来一直作为自由主义意识形态基础的自然法理论已经崩溃，不能再为自由主义

制度提供基本的依据和有效的辩护，这是自由主义在１９世纪末遭遇普遍危机的真正根源。而且随着
资本主义的发展，自由主义遭遇的这场危机最终将危及自由本身。为了在新的时代条件下维护自由制

度，韦伯对自由主义进行重新阐释，也就是把作为自由概念基础的 “抽象的理性个人”转换为 “现

实的民族共同体”。通过这种概念内核的改造，韦伯消解了自由主义的个人主义基础，把个人自由问

题与民族国家问题有机结合起来，以民族主义作为自由主义新的内在支撑。在韦伯看来，对自由主义

的这种改造除了能够挽救个人自由的可能性，还能够有效维护资本主义制度，应对阶级斗争的冲击和

挑战。在马克思主义 “工人没有祖国”的口号指导下，欧洲各国工人阶级的政治运动呈现出跨越国

界的国际主义特征，并力图接管各国政权。为了维护德国资产阶级的政治领导权，韦伯试图用工人阶

级的民族属性替换工人阶级的阶级属性，以此转换工人阶级的运动方向。在韦伯看来，一国内部的资

产阶级与工人阶级尽管存在阶级对立，但双方的利益与维护民族国家的利益在根本上是一致的，因

此，资产阶级只要能够让工人阶级在资本主义制度中充分获益，就能引导并掌控工人阶级的力量以确

保稳固地掌握政治领导权，从而推行一种世界强国的对外政策，让资产阶级和工人阶级在德国的海外

扩张中共享利益。需要指出的是，韦伯在这一时期已经改变了 “阶级”概念在马克思语境下的内涵，

使 “阶级”从一种人类生存状况的普遍抽象 “下降”成为人类社会的身份群体之一。在韦伯看来，

“民族”作为另一种真实的身份群体，能够把一国之内的阶级斗争转换成为国际舞台上的民族斗争。

因此，资产阶级只要用民族策略替代阶级策略，就能有效瓦解工人阶级革命的正当性，使之成为能够

同时包容自由主义、社会主义、保守主义的共同基础。

在 《〈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中，马克思对唯物史观所做的经典表述，后来被简单概括为 “经

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使历史唯物主义被简化为 “经济决定论”。尽管马克思恩格斯在世时一直反

对这种理解，但在韦伯那个时代，历史唯物主义确实被广泛理解和传播为一种 “经济决定论”。一方

面，韦伯高度肯定马克思对经济结构与社会政治结构之间具有同构性的重要发现。韦伯对人类社会历

史变迁，尤其是资本主义的起源和运行方面的实证分析，无论是概念、论据还是结论，几乎与马克思

保持高度一致。正如其夫人玛丽安妮所说：“韦伯极为钦佩卡尔·马克思的杰出工程，把探寻各种事

件的经济与技术成因看作是极富成效、的确是特别具有新意的启发性原则，可以用来指导知识探索进

入以往不为人知的全部领域。”① 另一方面，韦伯也认为 “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这一论断至少存

在三个方面的概念不清晰：一是马克思从未清晰地区分 “经济因素”“由经济决定的因素”“与经济

相关的因素”，甚至没有对 “经济因素” “技术因素”做出区分；二是马克思没有对经济基础如何

“决定”上层建筑做出详细说明，而更多的是使用一些描述性的词语来表达这种关系，如 “制约”

“与之相适应的”“或快或慢的” “一目了然的”等；三是马克思在上层建筑方面存在理论的空场，

比如他对 “人是社会关系的总和”更多的是从生产关系而不是其他关系的角度做阐述，他没有对资

本主义的政治生活②、社会生活、精神生活等上层建筑结构进行细致地分析。因此，一方面，马克思

为韦伯提供了基本的理论视角，即资本主义的经济结构和政治结构、社会结构之间，物质利益和政治

利益、意识形态利益之间，都具有紧密的相互关联的同构性，韦伯接受了马克思对资本主义制度的异

化批判，也认为上层建筑绝不是形而上学意义上的独立精神实体；另一方面，马克思为韦伯提供

“预留”的理论空地，正是在马克思 “不在场”的那些地方，韦伯对资本主义的政治结构、社会结构

和观念结构进行系统性的分析和建构，并实质上回答了那些马克思没有来得及、也未曾回答的问题，

６２

①

②

［德］玛丽安妮·韦伯：《马克斯·韦伯传》，阎克文等译，北京：商务印书馆，２０１０年，第４２１页。
在 《〈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中，马克思曾把资产阶级的国家制度作为他的研究计划之一，但最终没有进行专题的系统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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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而进一步 “拓宽”和 “完善”了历史唯物主义的问题视域。正如里泽布罗特所说：“韦伯把他们自

己理解成是在从一个批判的角度进一步发展马克思，而不是在驳斥他。”①

三、后期：呈现三种面相和思想交汇

韦伯没有针对 “马克思”写过系统和专题的研究著作，对于 “马克思”的评论大都分散在其著

作的各个部分。直到１９１８年，在德国内外部政治形势剧烈变化的冲击下②，韦伯开设了一门以 “对

历史唯物主义的实证批判”为主题的课程，并发表了一篇题为 《社会主义》的论文。他在这一阶段

对 “马克思”的评价也表现出更加复杂的维度。按照吉登斯的说法，韦伯语境中的 “马克思”实际

上包括三个层面，即马克思本人、马克思主义者、作为政党意义的马克思主义。在韦伯思想的后期甚

至后韦伯的时代，他正是通过学术与政治两种不同的方式与 “马克思”的三种不同面相进行对话。

从学术上看，韦伯对马克思本人的评价要远高于和他同时代的那些马克思主义者。在韦伯看来，

马克思的 《共产党宣言》“堪称一项最高等的学术成就。谁都不可能否认这一点，也没有人会否认，

因为没有谁会相信这种否认，还因为怀着明净的良心就不可能否认它”③。而与他同时代的 “正统的

马克思主义”“真正的马克思主义”等，却把马克思的思想解读为一种 “社会分阶段的自动进化论”，

也就是 “修正主义”。吉登斯认为，当韦伯使用 “历史唯物主义”这个术语时，批评的正是这些奉马

克思为鼻祖、却对马克思的思想进行庸俗化理解的 “马克思主义者”，而不是马克思本人④。在韦伯

看来，马克思提供了一个未来社会的先知式预言，为人类社会历史的发展方向做出重大启发，而这些

“马克思主义者”显然背离了马克思本人的思想，把马克思的思想变成一种教条。

从政治上看，韦伯认为正是由于马克思在社会形态变革的关键问题上没有做出明确回答，尤其是

在历史进程的演进方面存在实证层面的空白，导致后来的马克思主义者走向两个截然不同的政治实践

方向，一是坚持自动进化论的修正主义，其代表是德国的社会民主党；一是坚持灾变崩溃论的激进主

义，其代表是俄国的布尔什维克。在韦伯看来，无论是自动进化论带来的冷静预期，还是灾变崩溃论

带来的激进革命，都无力面对资本主义进入发达的大工业阶段后出现的新型官僚制机器；官僚制机器

是现代社会最基本、也最有效的组织形态，无论是经济组织、政治组织还是社会组织，都只是官僚制

机器在不同领域的具体体现。在韦伯看来，这两种马克思主义即使能够回答如何在经济结构中通过掌

握生产手段消灭私有制的经济根源，也无法回答如何在社会和政治结构中通过掌握管理工具改变组织

形态的支配关系。因此，韦伯判断，这两种方向不仅不能超越现代社会的组织形态，而且将在最高的

理性程度上实现官僚制机器的完成。

需要指出的是，韦伯对 “马克思主义者”和 “作为政党意义上的马克思主义”的批判，反而更

接近马克思本人的思想。蒙森指出，“韦伯比他本人愿意承认的更接近马克思的方法论立场……他自

己的社会学方法试图在普遍历史的背景下根据理想类型描述现代社会的重大发展趋势，在很大程度上

与马克思的卓越概论是一致的”⑤。事实上，韦伯对资本主义的理性化祛魅过程和官僚制建立的正面

评价，与马克思对资本主义所取得的革命性历史成就几乎持有同样结论；而韦伯对理性化社会结构导

致的个人自由沦丧，和马克思对资本主义异化劳动的分析也高度类似。因此，韦伯的理性化问题和马

克思的异化问题在实质上面对的都是同一个问题，即资本主义条件下人的生存和自由问题。韦伯和马

克思的真正分歧在于，对于如何解决这一问题，他们选择了不同的理论取向和实践方案。正如洛维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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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⑤

［英］山姆·威姆斯特：《理解韦伯》，童庆平译，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２０１６年，第４５页。
１９１７年，俄国十月革命后成立了苏维埃政权；１９１８年，德国战败后成立了魏玛共和国，在之后几年里与德国共产党以及工人运
动经历了多次斗争。

［英］彼得·拉斯曼、罗纳德·斯佩乐编：《韦伯政治著作选》，阎克文译，北京：东方出版社，２００９年，第２３０页。
［英］安东尼·吉登斯：《资本主义与现代社会理论》，郭忠华等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２００７年，第２４６页。
［德］沃尔夫冈·Ｊ．蒙森：《马克斯·韦伯与德国政治：１８９０－１９２０》，第１０５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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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指出的①，韦伯和马克思之间存在的思想差异，归根结底是两人在存在论问题上具有不同的哲学基

础。从根本上说，韦伯站在存在主义的个人主义立场，而马克思站在哲学人类学的人道主义立场，他

们之间的这种差异实际上就是Ｅｓｓｅｎｃｅ和Ｅｘｉｓｔｅｎｃｅ的差异在当代的延续。因此，马克思最终选择了超
越资本主义，要通过扬弃私有制，实现人在共同体中的解放；而韦伯最终选择了维护资本主义，更加

关注如何在发达的官僚制条件下维护个人的自由。

客观地说，韦伯并不 “仇视”或 “敌对”马克思。从个人的角度说，韦伯高度同情工人阶级为

了争取有尊严的生活而进行的斗争，始终认为要正视工人阶级的力量并提升工人阶级的社会政治地

位，还常常认为自己应该加入工人阶级的政党。在他看来，只有能够按照无产者的生活方式进行生

活，也就是放弃对无产者劳动的依赖，才能成为真正的社会主义者。就这点而言，他比很多同时代的

“马克思主义者”更像马克思主义者。但从阶级的角度来说，韦伯始终是一个具有资产阶级自觉意识

的担纲者，这是他不能 “同意”马克思的政治目标的主要原因。韦伯对自由主义做出的民族主义式

改造，就是为了消除工人阶级的阶级意识，使工人阶级在强化民族意识的过程中进一步建立起对资本

主义的广泛政治认同。韦伯对马克思理论的掌握是精准的和到位的，所以他清楚地认识到物质利益在

现实政治运动中的根本重要性。与此同时，当马克思指出 “革命是历史的火车头”时，韦伯也进一

步指出，由观念所创造的世界图像能够对物质利益的轨道起到扳道岔的导向作用。韦伯清楚地认识到

观念利益对现实政治运动的方向影响性，而这在马克思那里并没有得到彰显。作为资产阶级的辩护

者，韦伯没有 “回避”阶级斗争的问题，他坦诚政治斗争的核心问题就是资产阶级要争夺政治领导

权；他还进一步 “发展”了阶级斗争的理论，使观念利益和物质利益一样成为政治领导权争夺的主

要阵地。正是在韦伯的启发和刺激下，２０世纪的西方马克思主义者对无产阶级的阶级意识和意识形
态领导权等问题做出回答，并把马克思主义理论延伸到资本主义的社会、文化、政治批判领域。

从以上分析可以看出，在１９－２０世纪之交的复杂社会历史背景下，韦伯在与马克思的思想交汇
中发展出一种特殊的因缘关系。一方面，马克思在韦伯思想的源起和发展过程中起到领路人作用，使

韦伯在思想取向、研究对象、问题视域、理论方法、基本观点等方面批判性地 “继承”了马克思，

成为韦伯思想中必不可少的 “马克思因素”。另一方面，韦伯也在应对和批判 “马克思”的过程中

“扩大”和 “发展”了马克思的理论，使那些原本在马克思本人那里没有得到回答的问题，在新的时

代条件下得到新的解答，从而进一步激发和呈现出马克思思想的时代价值和生机活力。实际上，尽管

韦伯与马克思的阶级立场分明、理论分歧显著，但从现代思想的发展历程看，他们之间的思想关联程

度是相当紧密和广泛的。正如布莱恩·特纳所指出的，“僵硬地把马克思和韦伯隔离开来，已不再被

当代学术界认可”②。可以说，在通往现代思想的道路上，韦伯正是由于 “遭遇”了马克思，才成长

为我们所熟悉的那个 “韦伯”。韦伯曾坦率地承认：“现代学者们，尤其是哲学家们的诚实性，可以

从他对尼采及马克思的态度中来衡量。要是谁不肯承认他自己作品中的重要部分，若非参考了这两位

作者的研究成果将无法完成的话，那么他在欺骗自己及他人。我们每个人今天在精神上所体会到的世

界，已是一个深深受到尼采与马克思影响的世界。”③ 因此，对于今天的我们来说，脱离马克思去研

究韦伯的思想内涵，抑或抛开韦伯去追溯马克思主义的发展历程，都已经成为不可能之事，也是不可

取之事。

（责任编辑　巳　未）

８２

①

②

③

ＳｅｅＫａｒｌＬｗｉｔｈ，ＭａｘＷｅｂｅｒａｎｄＫａｒｌＭａｒｘ，ＬｏｎｄｏｎａｎｄＮｅｗＹｏｒｋ：Ｒｏｕｔｌｅｄｇｅ，１９９３．
《马克斯·韦伯社会学文集》，阎克文译，北京：人民出版社，２０１０年，第１０页。
［德］沃尔夫冈·施路赫特：《理性化与官僚化》，顾忠华译，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２００４年，第５８页。



劳伦斯·克拉德对 “晚年马克思”的发掘

王　莅

【摘要】劳伦斯·克拉德是 《卡尔·马克思民族学笔记》的编辑者，他明确以 “人类学家”指称马克思的

身份，并以此勾勒马克思思想发展的 “连续性间断”特征。在２０世纪６０－７０年代，西方马克思主义炮制
“成熟马克思”与 “青年马克思”的对立，并极力以结构主义肢解马克思的时期，克拉德以人类学研究统

摄马克思的思想进程，以哲学人类学向经验人类学转变描述马克思的思想轨迹，并因此将关注马克思的视

域拓展到晚年时期等洞见，可谓别出心裁。当前，重新检视克拉德关于马克思与人类学关系的建构工作，

不仅可以深化对马克思晚年研究工作的理解，而且能够在新的历史和学术背景下评估 “人类学马克思”所

产生的理论效应。

【关键词】劳伦斯·克拉德；“晚年马克思”；“人类学马克思”；《卡尔·马克思民族学笔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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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王　莅，哲学博士，（北京 １００８７２）中国人民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讲师。
基金项目：北京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高精尖创新中心一般项目 “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对构建当代大学生人

文精神世界的效应研究”（１９ＧＪＪＣ０１４）

劳伦斯·克拉德 （ＬａｗｒｅｎｃｅＫｒａｄｅｒ，１９１９－１９９８）是美国著名人类学家，其研究方向广泛，涉足
哲学、数理逻辑、语言学、人类学、民族学、智能论 （ｎｏｅｔｉｃｓ）等多个领域。他因参与二战到俄国阿
尔汉格尔斯克 （Ａｒｃｈａｎｇｅｌｓｋ）、列宁格勒 （Ｌｅｎｉｎｇｒａｄ）等地而习得俄语，并了解到远东民族的生活。
战后，他回到美国并结识了东方社会史研究专家卡尔·魏特夫 （ＫａｒｌＷｉｔｔｆｏｇｅｌ）、西方马克思主义代
表人物卡尔·柯尔施 （ＫａｒｌＫｏｒｓｃｈ）。在与他们的交往过程中，克拉德的兴趣转向东方社会、亚细亚
生产方式、马克思以及１９世纪的进化论。１９６３－１９７５年，他受荷兰阿姆斯特丹国际社会史研究所的
资助，对马克思晚年的人类学研究工作进行系统整理，并撰写了大量与马克思主义研究议题相关的文

章和著作①。期间，最有影响力的是１９７２年编辑出版的 《卡尔·马克思民族学笔记》（ＴｈｅＥｔｈｎｏｌｏｇ
ｉｃａｌＮｏｔｅｂｏｏｋｓｏｆＫａｒｌＭａｒｘ，ＳｔｕｄｉｅｓｏｆＭｏｒｇａｎ，Ｐｈｅａｒ，Ｍａｉｎｅ，Ｌｕｂｂｏｃｋ），他还撰写了大量与之相关的介
绍和评论文章②。因此，就马克思与人类学的关系问题而言，克拉德不仅是 《卡尔·马克思民族学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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ＳｅｅＤｉｔｔｍａｒＳｃｈｏｒｋｏｗｉｔｚ（Ｈｒｓｇ．），ＥｔｈｎｏｈｉｓｔｏｒｉｓｃｈｅＷｅｇｅｕｎｄＬｅｈｒｊａｈｒｅｅｉｎｅｓＰｈｉｌｏｓｏｐｈｅｎ：ＦｅｓｔｓｃｈｒｉｆｔｆüｒＬａｗｒｅｎｃｅＫｒａｄｅｒｚｕｍ７５．Ｇｅｂｕｒｔｓｔａｇ，
Ｆｒａｎｋｆｕｒｔａ．Ｍ．／Ｂｅｒｌｉｎ／Ｂｅｒｎ／ＮｅｗＹｏｒｋ／Ｐａｒｉｓ／Ｗｉｅｎ：ＰｅｔｅｒＬａｎｇ，１９９５．
主要有 《〈卡尔·马克思的民族学笔记〉简介》（ＩｎｔｒｏｄｕｃｔｉｏｎｔｏＴｈｅＥｔｈｎｏｌｏｇｉｃａｌＮｏｔｅｂｏｏｋｓｏｆＫａｒｌＭａｒｘ，１９７２）、《马克思著作中的
民族学与人类学》（ＥｔｈｎｏｌｏｇｉｅｕｎｄＡｎｔｈｒｏｐｏｌｏｇｉｅｂｅｉＭａｒｘ，１９７３）、 《作为民族学家的卡尔·马克思》 （ＫａｒｌＭａｒｘａｓＥｔｈｎｏｌｏｇｉｓｔ，
１９７３）、《马克思和恩格斯在民族学著作方面的比较》（ＴｈｅＷｏｒｋｓｏｆＭａｒｘａｎｄＥｎｇｅｌｓｉｎＥｔｈｎｏｌｏｇｙＣｏｍｐａｒｅｄ，１９７３）、《马克思主义
人类学：原则与矛盾———人的科学中的新视角》（ＭａｒｘｉｓｔＡｎｔｈｒｏｐｏｌｏｇｙ：ＰｒｉｎｃｉｐｌｅｓａｎｄＣｏｎｔｒａｄｉｃｔｉｏｎ，ＮｅｗＰｅｒｓｐｅｃｔｉｖｅｓｉｎｔｈｅＳｃｉｅｎｃｅｏｆ
Ｍａｎ，１９７５）、《社会进化与社会革命》（ＳｏｃｉａｌＥｖｏｌｕｔｉｏｎａｎｄＳｏｃｉａｌＲｅｖｏｌｕｔｉｏｎ，１９７６）、《〈卡尔·马克思的民族学笔记〉评介》（Ｔｈｅ
ＥｔｈｎｏｌｏｇｉｃａｌＮｏｔｅｂｏｏｋｓｏｆＫａｒｌＭａｒｘ：ＡＣｏｍｍｅｎｔａｒｙ，１９７９）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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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的编辑者，而且是 “人类学马克思”或马克思人类学研究工作的建构者。他对 “人类学笔记”

与 “青年马克思”“成熟马克思”内在融通的揭示，勾勒了马克思思想发展所呈现的 “连续性间断”

特征。在２０世纪６０－７０年代西方世界 “两个马克思”撕裂的时期，这可谓独到见解。

一、作为 《卡尔·马克思民族学笔记》的编辑者

在 《卡尔·马克思民族学笔记》出版前， “摩尔根笔记” “菲尔笔记”的部分内容已在俄国出

版①。但当时的编者大量删减和改动马克思摘录笔记的原稿内容，这是阿姆斯特丹国际社会史研究所

后来委托克拉德重启编辑工作的重要原因。对此，克拉德说：“这些手稿的编者的第一个任务就是把

它们按照马克思留下的原样复制出来。之所以必须这样做，是因为它们过去曾被用于各种不同的目

的：俄文版舍掉梅恩和菲尔著作的摘要，单出摩尔根著作的摘要，企图通过恩格斯的眼睛来看它们，

即按照恩格斯的观点而不是马克思的观点来解释它们……因此，重要的是把手稿归还给马克思，并按

原来的样子出版，保持其真正价值。”②

首先需要知道的是，克拉德主要处理的材料是阿姆斯特丹国际社会史研究所中当时编号为 Ｂ１４６
和Ｂ１５０的两本八开版面笔记本，现编号为Ｂ１６２和Ｂ１６８，这只是马克思人类学研究工作的冰山一角。
在编号Ｂ１６２［Ｂ１４６］的笔记本中，收录了马克思在１８８０年１２月－１８８１年３月间以英、德、法三国
语言写下的２０４页读书摘录，内容包括恩格斯作的目录 （第１页）、书目与注释 （第２－３页）、Ｌ．
Ｈ．摩尔根 《古代社会》１８７７年版摘录 （第４－１０１页）、Ｊ．Ｗ．Ｂ．马宁 《爪哇，如何管理殖民地》

１８６１年版摘录 （第１０２－１３０页）、Ｊ．菲尔 《印度和锡兰的雅利安人村社》１８８０年版摘录 （第１３１－
１５７页）、Ｒ．佐恩 《法兰克法律和罗马法律》１８８０年版摘录 （第１５７－１６１页）、Ｈ．Ｊ．Ｓ．梅恩 《古

代法制史讲演录》１８７５年版摘录 （第１６２－１９９页）、注释 （第１９９页）、Ｅ．胡斯皮塔利耶 《电力的

主要应用》摘录 （第２００－２０３页）、目录 （第２０４页）。在编号 Ｂ１６８［Ｂ１５０］的笔记本中，收录了
马克思在１８８２年以英、德两国语言写下的１８页读书摘录，内容包括恩格斯作的目录 （第１页）、书
目与注释 （第２页）、Ｊ．拉伯克 《文明的起源和人的原始状态》１８７０版摘录 （第３－１０页）、书目与
注释 （第１１页）、载于 《当代评论》１８８２年第Ｘ期的 Ｍ．Ｇ．马尔霍尔 《埃及金融》摘录③。后来，

克拉德将这两个笔记本中有关摩尔根、菲尔、梅恩和拉伯克的著作摘录编辑在一起。

关于克拉德的编辑工作需要注意两点：第一，马克思对上述四位人类学家著作的摘录只反映了他

在１８８０－１８８２年间 （即生命的最后时期）对当时新兴的文化人类学研究成果的关注，但这并不是其

人类学研究工作的全部。至少在１８６８－１８７９年间，他还对格·路·毛勒 （Ｇ．Ｌ．ｖｏｎＭａｕｒｅｒ）和奥·
哈克斯特豪森 （Ａ．Ｈａｘｔｈａｕｓｅｎ）关于德国马尔克 （Ｍａｒｋ）制度、契切林 （Ｃｈｉｃｈｅｒｉｎ）关于俄国米尔
（Ｍｉｒ）制度以及科瓦列夫斯基 （Ｍ．Ｍ．Ｋｏｖａｌｅｖｓｋｉｉ）关于公社土地所有制的研究进行过大量摘录。第
二，《卡尔·马克思民族学笔记》中摘录的四位作者虽然具有维多利亚时代人类学研究的某些共性特

征，但他们远没有形成一个统一的学派，并且马克思对他们的关注点也各有不同。克拉德在为 《卡

尔·马克思民族学笔记》所作的长篇序言中表示：“这几位民族学家的姓名被并列在一起，可能产生

０３

①

②

③

“摩尔根笔记”于１９４１年发表在 《马克思恩格斯文库》第ＩＸ卷，“菲尔笔记”分别发表在莫斯科 《亚非人民》杂志１９６４年第１
期、１９６５年第１期、１９６６年第５期。关于 “人类学笔记”中各笔记的出版情况考证，参见王莅：《求解资本主义的史前史———

“人类学笔记”与 “历史学笔记”的思想世界》，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２０１８年，第４１—４２页。
ＬａｗｒｅｎｃｅＫｒａｄｅｒ，“ＴｈｅＥｔｈｎｏｌｏｇｉｃａｌＮｏｔｅｂｏｏｋｓｏｆＫａｒｌＭａｒｘ：ＡＣｏｍｍｅｎｔａｒｙ”，Ｓ．Ｄｉａｍｏｎｄ（ｅｄ．），ＴｏｗａｒｄａＭａｒｘｉｓｔＡｎｔｈｒｏｐｏｌｏｇｙ，Ｔｈｅ
ＨａｇｕｅＰａｒｉｓＮｅｗＹｏｒｋ：Ｍｏｕｔｏｎ，１９７９，ｐｐ．１５３－１７１．中译文参见杨金海主编：《马克思主义研究资料》第１４卷，北京：中央编译
出版社，２０１５年，第４６页。
以上资料来源可参见荷兰阿姆斯特丹国际社会史研究所的文献目录检索系统，ｈｔｔｐｓ：／／ｓｅａｒｃｈ．ｉｉｓｇ．ａｍｓｔｅｒｄａｍ／Ｒｅｃｏｒｄ／
ＡＲＣＨ００８６０／ＡｒｃｈｉｖｅＣｏｎｔｅｎｔＬｉｓｔ＃Ａ０７２ｅ５３４ｃ６２，最后查询时间２０１９年１１月６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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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统一的感觉，仿佛他们代表着一种统一的传统；这样的判断将与事实不符，虽然他们都是活跃于

十九世纪七十年代、着重实际的进化论者。”①

对于克拉德所谓的四位作者并不归属某种 “统一的传统”的观点，需要回归１９世纪下半叶的文
化人类学发展谱系加以说明。一方面，四位作者的学说体现了同时代的某些共性特征，其中最主要的

表现是深受达尔文进化论的影响。这种影响不仅直接体现在他们关于社会发展的著作都发表于 《物

种起源》（１８５９年）之后，而且更清楚地表现为拉伯克是达尔文的学生与信徒；梅恩将社会运动明确
概括为 “从身份到契约”的进化；菲尔在重要的理论原则上与梅恩保持高度一致；摩尔根具体地规

定了人类进化的阶段为蒙昧社会经野蛮社会到文明社会，其中进化的内容包括发明与发现、政治观

念、家族观念、财产观念同时发展。另一方面，四位作者的学说各具特色，甚至在一些原则性问题上

互相对立。摩尔根由于接受了瑞士人类学家巴霍芬 （ＪｏｈａｎｎＪａｋｏｂＢａｃｈｏｆｅｎ）的 “母权论”，与梅恩

的父权制理论呈现紧张关系。同时，摩尔根还对当时在英国与梅恩齐名的苏格兰法学家麦克伦南

（ＪｏｈｎＦｅｒｇｕｓｏｎＭｃＬｅｎｎａｎ）的 “族外婚制”假说提出批评，而拉伯克却支持麦克伦南的观点。摩尔根

甚至还挑战了达尔文关于原始游牧民族在人类家庭演变中处于重要地位的看法，认为氏族而非家族才

是史前社会的组织基础。可见，四位人类学家身处进化论与父权论所交织的复杂图谱之中，尽管他们

的讨论议题及理论背景有很大的时代相似，但每个人都以不同的方式探讨具体的社会发展问题，确实

不能被划归为同一个学派。

基于上述背景，克拉德提示了 《卡尔·马克思民族学笔记》的双重中心，这预示着马克思对待

当时文化人类学的态度是复杂的。其一是理论的中心，即摩尔根。克拉德称 “摩尔根对人类社会的

进化提出了当时最合乎逻辑的前后连贯的论述”②。这一判断是合理且中肯的。从马克思的笔记摘录

和恩格斯的 《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开始，摩尔根的理论地位始终得到突出强调，他提供的

政治观念、家族观念和财产观念甚至成为后来诸多社会进化理论的经典模板。其二是问题的中心，即

梅恩，这在中外学者关于马克思与人类学的关系研究中尚没有得到认真对待。显而易见，马克思在摘

录过程中对梅恩的批评远多于其他三人，以至于很容易滑向 “马克思抛弃梅恩”的推论。然而，克

拉德通过比对马克思思想进程及其对梅恩著作摘录的关系，指出 “马克思作的最重要的笔记和他对

政治文化发展的理论，个人同原始社会、文明社会的关系，国家同社会的关系发表的最明确的看法，

都可以在他对梅恩著作的摘要和评论中找到”③。因此，马克思与梅恩的问题关联与理论分歧还有待

仔细辨析。

回归梅恩的理论研究可知，其最重大的理论贡献之一是基于历史主义角度对自然法学说展开猛烈

批评，并以此为基础，借助古代法律制度和东方村社结构，重构法国大革命以降的西方政治和社会基

础。马克思摘录的 《古代法制史讲演录》便是梅恩从古爱尔兰法，即布雷亨法律体系 （ＢｒｅｈｏｎＬａｗ）
观照仍然以罗马法为基础的西方现代社会所产生的研究成果。可见，马克思虽然采信了摩尔根关于史

前社会结构与人类社会进化的主要观点，但力求通过残余法了解的原始公社遗迹以及古代社会向现代

社会过渡等问题，与梅恩高度重合。甚至可以说，梅恩从法律制度层面对以自然法为根基的资产阶级

社会的批评，与马克思的理论归旨异曲同工。当然，在这一方面，马克思基于自己的新唯物主义发现

而走得更彻底和根本：“我们判断这样一个变革时代也不能以它的意识 （包括法律制度，引者注）为

根据！”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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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ＬａｗｒｅｎｃｅＫｒａｄｅｒｅｄ．，ＴｈｅＥｔｈｎｏｌｏｇｉｃａｌＮｏｔｅｂｏｏｋｓｏｆＫａｒｌＭａｒｘ，ＳｔｕｄｉｅｓｏｆＭｏｒｇａｎ，Ｐｈｅａｒ，Ｍａｉｎｅ，Ｌｕｂｂｏｃｋ，Ａｓｓｅｎ：ＶａｎＧｏｒｃｕｍ［ｕ．ａ．］，
１９７２，ｐ．１．中译文参见杨金海主编：《马克思主义研究资料》第１４卷，第１４页。
同上，第１４—１５页。
ＬａｗｒｅｎｃｅＫｒａｄｅｒ，ＫａｒｌＭａｒｘａｓＥｔｈｎｏｌｏｇｉｓｔ，ＴｒａｎｓａｃｔｉｏｎｓｏｆｔｈｅＮｅｗＹｏｒｋＡｃａｄｅｍｙｏｆＳｃｉｅｎｃｅｓ，１９７３．中译文参见杨金海主编：《马克
思主义研究资料》第１４卷，第９页。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２卷，北京：人民出版社，２００９年，第５９２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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综上所述，作为 《卡尔·马克思民族学笔记》编辑者的克拉德，其主要理论贡献在于整理出一

个尽可能反映马克思原始摘录情况的编辑文本，使马克思晚年的人类学研究工作得以展现。同时，他

在该书的长篇序言中还详细提示了马克思对每部著作的摘录情况，以及被摘录作者和内容之间的复杂

关系，这些论断都构成进一步研究该书的基础。值得一提的是，克拉德在完成文本的编辑工作之后，

还对马克思晚年乃至毕生所从事与人类学相关的研究工作做出勾勒，系统建构起一个 “人类学马克

思”。

二、作为 “人类学马克思”的建构者

克拉德对 “人类学马克思”的建构，得益于对马克思晚年研究工作的 “考古式发掘”。由于特殊

的历史和政治原因，这项工作首先在保存马克思和恩格斯遗稿及藏书的德国展开，进而被完成十月革

命之后的苏俄推向新的发展阶段，最终被西方马克思主义以 “两个马克思”对立的方式引向极端。

就德国的情况而言，德国社会民主党领导人伯恩施坦 （ＥｄｕａｒｄＢｅｒｎｓｔｅｉｎ）、倍倍尔 （Ａｕｇｕｓｔ
Ｂｅｂｅｌ）和梅林 （ＦｒａｎｚＭｅｈｒｉｎｇ）是关键性人物。其中，伯恩施坦、倍倍尔是恩格斯钦定的遗嘱继承
人，而梅林是第一部涵盖马克思完整生平的 《马克思传》作者。此时，他们并未揭示马克思晚年研

究工作的具体细节，梅林在 《马克思传》中对马克思晚年思想的 “慢性死亡”判定，代表了马克思

逝世至俄国十月革命爆发期间，思想界对晚年马克思的普遍认知。

对这一问题研究的转折，发生在十月革命之后俄国对马克思、恩格斯文献遗产的系统发掘与整

理。时任马克思恩格斯研究院院长的梁赞诺夫 （ＤａｖｉｄＲｙａｚａｎｏｖ），从２０世纪２０年代开始便从西欧大
量拷贝马克思、恩格斯遗稿复制件。１９２３年，他在莫斯科社会主义科学院所作的文献收集报告，最
早提到马克思晚年的人类学研究工作。他说：“即便当他大约在１８８１－８２年间已经部分丧失了独立的
思想创造力时，他也没有失去继续从事研究的能力……他在１８７８年开始研究摩尔根的书。马克思在
９８页密密麻麻写满的手稿上 （他以惯用的速记方式，在每页纸上至少记述了２－３页书的内容）完成
了一份详细的摘录……考虑到这些摘录的特殊价值，我破例对摩尔根著作的摘录以及卢伯克和梅因的

两本书进行了照相复制。通过马克思的摘录笔记可以看到，直到７０年代后半期他还深入研究了封建
主义和地产的历史。”① 这里，梁赞诺夫强调的重点并不是马克思人类学著作摘录的思想内涵，而是

指出发掘这组摘录笔记有利于更丰富和完善地了解马克思生平事业和伟大精神。

将近半个世纪后，苏共中央马列主义研究院院长、苏联科学院院士彼得·尼古拉耶维奇·费多谢

耶夫在 《卡尔·马克思》一书中，以历史研究为主题，将马克思晚年的文化人类学研究与世界历史

编年摘录、农村公社、俄国革命、被压迫民族的解放运动等问题联系起来加以评介，认为 “马克思

认为重要的是通过了解历史科学的最新成就，来加深和发展对整个历史过程的唯物主义观点”②。至

此，克拉德建构 “人类学马克思”所针对的东方社会背景，或力求与之划清界限的东方解释模式就

浮出水面了③。

问题的另一极呈现在西方马克思主义２０世纪７０年代的发展困境之中。与苏俄马克思主义强调马
克思主义的整体性与连续性不同，西方马克思主义从一开始便对马克思本人与肇始于恩格斯的马克思

主义进行明确划界。这一思路从２０世纪２０年代强调马克思与恩格斯的差异开始，６０年代之后进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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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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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费多谢耶夫１９７３年俄文第二版 《卡尔·马克思》（苏联政治书籍出版社），中央编译局翻译的中译本于１９８０年出版，该书
对中国１９８５年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４５卷 （包含 “科瓦列夫斯基笔记” “摩尔根笔记” “梅恩笔记” “拉伯克笔记”）和

１９９２年 《卡尔·马克思历史学笔记》的出版，以及此后关于两部笔记是马克思晚年对唯物主义历史观的深化与拓展的定位，都

具有先导性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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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演变为 “青年马克思”与 “成熟马克思”的断裂。对此，克拉德一方面指认不论是人本主义还是

科学主义思潮都是对马克思思想的片面解释，另一方面以人类学在１９世纪从哲学中独立出来并发展
为一门经验科学的历程为基础，认为马克思 “看到了这些变化，并且亲身参加进去，从而他自己的

著作也经过了从哲学的人类学到经验的人类学的同样转变”①。

通过上述２０世纪东西方马克思主义走过的不同道路及其各自困境可以发现，克拉德对 “人类学

马克思”的建构蕴含了三重理论抱负。第一，从第二国际以降的苏俄马克思主义整体中，剥离一个

更真实的马克思，具体辨析马克思与恩格斯在人类学研究中的差别，“这是一个很不寻常的任务，因

为这个问题已被从不同方面弄得模糊不清”②。第二，从西方马克思主义 “两个马克思”撕裂的僵局

中，还原一个更完整的马克思。这个马克思并非自己反对自己，而是体现为思想发展既有连续性又有

间断性，或是以连续性为主导的思想间断。克拉德明确指认，马克思 “与哲学人类学和经验人类学

的关系，成为关于他的思想是否前后连续一贯的争论的一部分”③。第三，从马克思晚年的人类学研

究为切入点，建构一个人类学的马克思，克拉德试图将以前围绕 《１８４４年经济学哲学手稿》《德意志
意识形态》的 “青年马克思”研究，以及基于 《资本论》及其手稿的 “成熟马克思”研究，推向以

人类学为切入点的 “晚年马克思”研究。因为 “人类学马克思”既是 “对 《政治经济学批判大纲》

和 《资本论》中的论点的补充，同时又是对他在１８４３－１８４５年期间所持立场的发展”④。这即是说，
人本主义的马克思与哲学人类学一脉相承，而科学主义的马克思与经验人类学内在相通。

在具体分析马克思人类学思想历程的过程中，克拉德按照马克思思想进程与人类学学科发展的对

应关系区分了三个阶段。

第一，哲学人类学阶段，主要指１８４０年代以前德国的哲学人类学及其对马克思的影响。德国的
哲学人类学发端于法国启蒙哲学和德国古典哲学，充分展开于黑格尔哲学及其后学。在马克思的大学

时期，这种思潮一方面蕴藏在法学和哲学的相关课程之中，而不是作为一门独立的学科；另一方面鲜

明地体现在以萨维尼 （ＦｒｉｅｄｒｉｃｈＣａｒｌｖｏｎＳａｖｉｇｎｙ）和甘斯 （ＥｄｕａｒｄＧａｎｓ）为代表的历史法学派和自然
法学派的争论之中。关于这两种对立思想，马克思后来在１８４２年发表的 《历史法学派的哲学宣言》

中明确表达了对历史主义法学的批评。同时，他还与柏林大学的自然哲学家斯特芬斯 （ＨｅｎｄｒｉｃｋＳｔｅｆ
ｆｅｎｓ）一起研究人类学。克拉德认为，正是因为马克思早年习得了哲学人类学视域，才导致他后来在
《黑格尔法哲学批判》中接纳了黑格尔关于家庭、市民社会和国家的分析框架，在 《１８４４年经济学哲
学手稿》中阐述人从自然界和社会中异化，在 《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中反对费尔巴哈对抽象的人

的本质的论述，在 《神圣家族》《德意志意识形态》中主张物质劳动生产出各种社会关系和人类自

身。总之，哲学人类学不仅能够贯通马克思早年所受的法学和哲学双重背景，而且可以通向马克思以

黑格尔及青年黑格尔派为中介的思想革命。

第二，哲学人类学向经验人类学的转变阶段，主要指１８５０－１８６０年代海外殖民和民族志调查引
发的经验科学及其对马克思的影响。克拉德一方面认为此阶段是经验人类学和科学民族志的孕育和形

成时期，另一方面指出马克思 《资本论》研究中有关公有制、亚细亚生产方式、原始公社等涉及前

资本主义社会甚至是史前社会的分析，与其同时代的人类学研究成果有明显的相互参照。例如，格·

路·毛勒的 《马尔克、庄园、村落、城市制度和公共权力历史导论》（１８５４年）、《德国马尔克制度
史》（１８５６年）、《德国赋役庄园、农民庄园和庄园制度史》 （１８６２—１８６３年）、《德国村落制度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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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８６５—１８６６年），查尔斯·达尔文 （ＣｈａｒｌｅｓＲｏｂｅｒｔＤａｒｗｉｎ）的 《物种起源》 （１８５９年），阿道夫·
巴斯蒂安 （ＡｄｏｌｆＢａｓｔｉａｎ）的 《历史上的人》 （１８６０年），爱德华·泰勒 （ＥｄｗａｒｄＢｕｒｎｅｔｔＴｙｌｏｒ）的
《原始文化》（１８７１年）等著作，不仅构成了马克思阅读和评论的对象，而且在马克思关于资本主义
以前的生产方式研究中扮演着理论参与或支柱的作用。基于上述发现，克拉德认为，尽管１９世纪中
叶的经验人类学尚未成型，马克思对其的关注也不可能系统，但是马克思 “在五十年代和六十年代

成熟时期的著作中的有利论点，应该根据他在此之前和之后所写的东西来加以理解。如果考虑到这些

论点在民族学领域的延伸，我们就能更好地理解它们”①。事实上，他在这里暗示了 《资本论》与人

类学研究之间存在复杂的关系。

第三，经验人类学阶段，主要是１８７０年代以后文化人类学著作的集中涌现及其对马克思的影响。
伴随着进化论学说和民族志观察的系统发展，梅恩的 《古代法》（１８６１年）和 《古代法制史讲演录》

（１８７５年）、拉伯克的 《文明的起源和人的原始状态》 （１８７０年）、摩尔根的 《古代社会》 （１８７７
年）、科瓦列夫斯基的 《公社土地占有制，其解体的原因、进程和结果》 （１８７９年）、菲尔的 《印度

和锡兰的雅利安人村社》（１８８０年）等著作相继发表。马克思从科瓦列夫斯基的著作中了解到原始公
社与土地所有制的具体关联，从摩尔根的著作中了解到史前社会的制度基础及其向现代社会的进化模

式，从梅恩的著作中了解到国家、社会与法律体系，从菲尔的著作中了解到东方村社的一般模型，从

拉伯克的著作中了解到原始宗教的基本情况。进而，他对摩尔根的学说稍加改造并作为批判其他思想

家的理论基础。按照克拉德的理解，将这些笔记编辑组合在一起可以看出，马克思晚年的人类学研究

具有三条明晰的思想脉络：其一，与青年和中年的人类学视角一脉相承；其二，与 《资本论》的议

题内在关联或相互参照；第三，与无产阶级革命所要求的人类历史发展图景直接呼应。

综上所述，“人类学马克思”的理论建构不仅与马克思晚年的研究工作和一生思想历程中的人类

学因素直接关联，而且在更广的意义上指向对马克思思想的来源、构成、定性及整体性等问题的重新

探讨。为此，我们需要进一步追问克拉德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来源，从而对 “人类学马克思”的理论

效应和解释界域进行合理估量。

三、作为马克思思想历程的阐释者

任何关于克拉德的马克思主义观点研究都无法回避这样一个问题：作为早年学习研究亚里士多德

和莱布尼茨哲学、数理逻辑、语言学和民族学的美国学者，为何在二战结束之后突然转向马克思主义

的理论？如果联想到麦卡锡主义在当时美国的盛行，这种研究转向就更显得不合时宜。考察克拉德的

生平将会发现，这种转变与卡尔·柯尔施 （ＫａｒｌＫｏｒｓｃｈ）流亡美国，特别是１９４５年就职于纽约国际
社会研究所直接相关。

柯尔施的印记常常以或显或隐的形式出现在克拉德的研究成果中。例如，《卡尔·马克思民族学

笔记》中有专页写到 “致力于怀念卡尔·柯尔施”（ＤｅｄｉｃａｔｅｄｔｏｔｈｅＭｅｍｏｒｙｏｆＫａｒｌＫｏｒｓｃｈ）的字样，
前言 （Ｆｏｒｅｗｏｒｄ）甚至更明确说 “本书的观点首先是从１９４７－１９５３年间与卡尔·柯尔施的交谈中生
发出来的，它理应被视为对此的进化发展”②。按照这一线索继续追踪，将会发现柯尔施的马克思主

义观大量充斥于克拉德关于马克思与人类学的关系解释之中。因而，求证柯尔施在何种意义上影响了

克拉德的马克思主义观，对理解这位 “半道出家”的马克思主义研究者的理论转向是至关重要的。

通过克拉德散见在各处的表述及其与柯尔施相关理论的对比，可以发现克拉德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来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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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核心观点表现在三个方面。

第一，马克思的思想不同于传统哲学，毋宁说他是在消灭传统哲学的过程中建构出自己的新哲

学。马克思主义与哲学的关系，是柯尔施在１９２３年出版、１９３０年再版的 《马克思主义和哲学》中提

出的核心问题。一方面，它批判第二国际将马克思主义科学化，进而借助新康德主义补充马克思主义

哲学内涵的非辩证法道路；另一方面，它建构出马克思在废黜传统哲学中，重建作为现实生活内容而

非其观念反映的新哲学道路。当时尚不知晓 《１８４４年经济学哲学手稿》 《德意志意识形态》等马克
思早年的哲学著作，因此柯尔施是在辩证法的语境内，通过讨论理论与现实的关系来讲马克思的哲学

革命。他认为，马克思主义理论 “尽管有所有这些对哲学的否定，但是这个理论的最初形态却是完

完全全为哲学思想所渗透的。它是一种把社会发展作为活的整体来理解和把握的理论；或者更确切地

说，它是一种把社会革命作为活的整体来把握和实践的理论”①。时至２０世纪７０年代，克拉德秉持
马克思变革哲学的基本思路，首先以哲学人类学具体规定马克思早年的哲学形态，进而以哲学人类学

向经验人类学的转变，具体展开马克思扬弃传统哲学的道路，将马克思思想的主要领域始终安放在人

与自然、他人、社会、历史的关系之中。同时，克拉德在清理马克思晚年的人类学研究工作时，特别

强调贯穿其中的历史辩证法思维，将之视为马克思批判文化人类学、克服其无法解决的历史阶段过渡

和人类社会畸变问题的理论基础。在这个意义上，克拉德对马克思哲学形态的发掘、对其中辩证法的

强调、对人类学研究服务于社会革命的判断，既与柯尔施的基本观点一脉相承，又是对其在人类学研

究领域的具体展开。

第二，马克思的思想不等于实证科学，作为一种带有批判精神的总体性理论，它内含了社会批

判、政治经济学批判和历史观批判等重要主题。在将马克思主义科学化的第二国际时期，重启马克思

思想与科学和哲学的关联是一个一体两面的问题。１９３８年，柯尔施的 《卡尔·马克思》一书从整体

性、辩证性和革命性三重维度，重新清理了马克思的社会科学研究成果。其中，首要的批判对象是将

马克思在社会历史领域内的研究成果 （即历史唯物主义）等同于社会学的实证主义思维。他指出：

“那种后来人为地使特别的专门学科封闭起来的作法……只是逃避实际的并同时也理论的、当前历史

时代的任务。马克思新的、社会主义和无产阶级的科学，以适应变化了的历史境况的方式继续发展了

社会学说古典创始者的革命理论。马克思的这种新科学是我们时代真正的社会科学。”② 到了克拉德

的人类学研究工作中，这一判断便体现为相互关联的两个层面：一方面，指认马克思亲历了人类学从

哲学向经验科学的转变，并且经验人类学是对哲学人类学的具体展开；另一方面，强调人类学研究与

马克思思想整体的关联，注重从马克思思想的前后发展中定位人类学研究与哲学、政治经济学、科学

社会主义、历史唯物主义、辩证法的多维度关系。

第三，马克思与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不能等而视之，在学术研究层面尤其要注意。柯尔施的理

论和实践生涯历经了信奉马克思主义、批判列宁主义、放弃马克思主义的大致历程。但不管在任何阶

段，他都坚决反对第二国际将马克思与恩格斯不加区分，甚至是将马克思主义布尔什维克化的做法。

得益于对马克思思想的德国古典哲学渊源 （特别是黑格尔辩证法）的发掘，柯尔施与其同时代的卢

卡奇 （ＳｚｅｇｅｄｉＬｕｋáｃｓＧｙｒｇｙＢｅｒｎáｔ）共同发现了马克思与恩格斯在这个问题上的重大差异，以及后
来的列宁何以在革命实践中走向理论与现实矛盾的单一维度。只有马克思的思想才真正掌握了革命和

批判的辩证法，这是应对资产阶级社会和无产阶级革命唯一正确的方法。为此，柯尔施主张将历史唯

物主义作为方法，重新审视马克思的学说本身，真正复活马克思批判现代社会的精神而非具体结论。

克拉德坚持并放大了这一观点：“在他们的实践中，例如在合写 《共产党宣言》（这是欧洲１８４８年革
命的一部分）和六十年代的组织工作中，两人是一致的。而在理论和各自的科研工作方面，他们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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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卡尔·柯尔施：《马克思主义和哲学》，王南、荣新海译，重庆：重庆出版社，１９８９年，第２２—２３页。
［德］卡尔·柯尔施：《卡尔·马克思》，熊子云、翁廷真译，重庆：重庆出版社，１９９３年，第５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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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是完全不同的人物。”① 基于这种理解，他审慎地剥离了恩格斯以降的人类学和社会学思潮对马克

思人类学研究工作的影响，首先以编辑整理马克思摘录的方式还原笔记原貌，并在此基础上比较马克

思与恩格斯在人类学研究的理论观点和思维方式的具体差别。克拉德的上述做法对当时西方马克思主

义或西方马克思学中激烈争论的 “马恩关系问题”做出了清楚回答。

通过上述三个方面的比照，可以说明克拉德最核心的马克思主义观点。这不仅解释了一位经验科

学家 （主要是民族学家和人类学家）转向马克思文献整理与思想研究的理论支撑，而且张显了一位

身处二战之后的美国学者对待马克思主义的学理态度。尽管马克思思想研究在克拉德的全部理论生涯

中只占据了２０世纪７０年代前后的十余年光景，甚至他在纪念７５周岁生日的学术研讨会上还表明
“我并非马克思的学徒”“我不是一个马克思主义者”“我是一名社会学家，但绝非马克思主义社会学

家”等态度②，但他对 《卡尔·马克思民族学笔记》的编辑、“晚年马克思”的发掘、“人类学马克

思”的建构、马克思人类学研究工作的总体评介、马克思与恩格斯的异同、马克思与马克思主义的

关系等问题的判断与回答，构成了其后重启马克思与人类学关系讨论都必须认真加以回应的理论基

础。

从当前中外学术研究图景看，克拉德对 “人类学马克思”的发掘具有尚待开发的理论影响力。

作为 《卡尔·马克思民族学笔记》的编辑者，他同时开启了 “晚年马克思”研究著述的断代史整理

和 “人类学马克思”摘录笔记的专题化整理两项工作，而这构成ＭＥＧＡ２未竟工作的重要挑战。作为
“人类学马克思”的建构者，他不仅勾勒了马克思一生思想进程与人类学学科的对应和流变，而且提

出了力求追溯人类社会起源及早期人类社会制度的人类学，与旨在扬弃资本主义私有制、探索普遍的

人的解放的共产主义理论之间的思想张力。这一全新的视域对既有的关于马克思思想来源、组成、定

位、整体等基本问题提供了新的理解的可能性。作为马克思思想历程的阐释者，他打开了以往鲜为人

知的马克思晚年思想世界，还以整体性思维论证了晚年的人类学研究与青年和中年时期的思想延续

性。这一发现给当前热议的辩证法、历史唯物主义、《资本论》及其手稿、“马恩关系”、马克思晚年

的传记与思想等研究工作开辟了新的研究空间。总之，“人类学马克思”是一个有待全面展开和深度

开掘的研究课题。

（责任编辑　巳　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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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生产为中心”：土改后新解放区农村的发展之路

李飞龙

【摘要】随着土改的完成，新解放区乡村社会经历了从革命到生产的艰难转向，体现了中共意欲发展农村

生产力的决心。为解决农民生产中的困难，国家除组织农民集体生产外，还通过适度提倡借贷、提供国家

贷款、号召生产自救、引导斗争 “果实”倾向生产等举措，试图恢复乡村社会农业生产的活力。以农业生

产为中心方针的确立，既是中央政策变动的结果，也是乡村社会传统惯习的力量。经由乡村传统恢复与国

家政策调适的合力推进，农业生产发展成效明显。只是在发展之路上，使用的仍是革命的手段和方式。

【关键词】革命；生产；新解放区；农村；中心；三都县

中图分类号：Ｂ２７　文献标识码：Ａ　文章编号：１０００－７６６０（２０１９）０６－００３７－１０

作者简介：李飞龙，江苏东海人，法学博士，（贵阳 ５５００２５）贵州财经大学经济史研究所教授。
基金项目：贵州财经大学与商务部国际贸易经济合作研究院联合基金 （２０１７ＳＷＢＺＤ１８）；２０１９年教育部人

文社科研究规划项目 （１９ＹＪＡＺＨ０４０）

１９４９年９月２９日，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正式通过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

同纲领》，其中第２７条指出土改 “为发展生产力和国家工业化的必要条件”①。九个月后，《中华人民

共和国土改法》再次规定：“废除地主阶级封建剥削的土地所有制，实行农民的土地所有制，借以解

放农村生产力，发展农业生产，为新中国的工业化开辟道路。”② 新中国成立初期的这两份纲领性文

件，都强调土改后发展农业生产的重要性，表明此时中共领导人已意识到，土改后农村社会的首要任

务已不再是革命动员，而是解放和发展农村生产力，支持国家工业化。这一判断基于中国国情：以小

农为主体的中国，只能靠发展农业生产来实现社会稳定和国防安全。为此，任弼时曾明确表示 “积

累资金最主要的还是靠农业”，“农业必须生产更大量的粮食和原料，以供给日益增加的工业需求”③。

不过，从革命到生产的转变并非易事，具有强烈革命思维的干部，被屡次打击的地主和富农，担

心富裕而提升阶层成分的中农，从革命动员中得到好处的贫雇农，均在某种程度上成为发展农业生产

的阻力和障碍。即便在和平环境，各级政权极力强调以生产为中心的１９５２年，这种革命的传统思维
和害怕富裕的社会心理仍旧存在。这种农业生产所具有的革命特质，持续影响着乡村社会的既有秩序

和普通农民的日常生活，成为一个时代的显著特征。

目前学界已有关于生产与革命的成果：李放春从革命现代性的角度，讨论１９４９年以前北方土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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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 （１９４９年９月２９日）》，《农业集体化重要文件汇编 （１９４９－１９５７）》，北京：中共中央党校出
版社，１９８１年，第５页。
《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改革法 （１９５０年６月２８日）》，《中国土地改革史料选编》，北京：国防大学出版社，１９８８年，第６４２页。
《在党的七届二中全会上的发言 （１９４９年３月１３日）》，《任弼时选集》，北京：人民出版社，１９８７年，第４６５、４６８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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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 “翻身”与 “生产”的关系①；满永以观念向生活转变为切入点，分析生产救灾中革命的地方

化②；王海光、张会芳分别以调查资料文本和档案为核心材料，讨论苏南土改后农村经济发展的路

向，因所选资料不同而观点有所分歧③；吴淑丽、辛逸基于１９４９－１９５３年聊城县史料的梳理，认为
农村发展具有明显的阶段性特征④；此外，法国学者魏丕信 （Ｐｉｅｒｒｅ－ＥｔｉｅｎｎｅＷｉｌｌ）在讨论１８世纪官
僚制度与救灾关系时，对政府的救助体系也有涉及⑤。以上成果为本文提供了讨论的基础。但是，上

述讨论还未专门涉及１９５０年代前期革命向生产转变问题。缘此，本文以三都县档案为主体材料，希
望讨论新解放区尤其是贵州在土改后革命向生产的转变，以及农业生产和农民心态等问题。

一、宏观形势的改变：发展农业生产的紧迫性

与老解放区相比，新解放区的各项工作是在相对有组织、有控制的范畴中展开的。土改后，发展

农业生产是中共中央的既定方略。１９４８年，中共中央指出 “在封建关系被打破以后，唯一的任务，

就是发展农业生产力”⑥，“保障大多数农民都能生产发家，都能过富裕生活”⑦ （只是这种方略在中

共进入贵州的最初时段，被革命动员的社会秩序重建及发动贫雇农所冲淡）。同时，发展农业生产是

抗美援朝、提高农民生活水平的需要。１９５２年，朝鲜战争还没有停止，国家必须 “增加生产，厉行

节约”，才能 “支持中国人民志愿军”⑧。

随着土改的推进、社会秩序的稳定，农业生产逐渐得到各级政权的重视。１９５１年１１月１０日，
中共中央财经委员会报送毛泽东并中央的 《１９５２年全国农业生产计划》，主要涉及１９５２年农业生产
要恢复和超过战前生产水平、组织互助合作、提高单位面积产量、加强农业生产的领导等问题。１１
月２５日，中共中央批准了中财委的这份农业生产计划⑨，表明了中共中央对农业生产的重视。

此时正值推行 “三反”运动。为减少 “三反”运动对农业生产的影响，１９５２年２月９日，元宵
节的前一天，中共中央强调 “春耕前及春耕中，区、乡两级均不得进行 ‘三反’斗争，应以全力从

事春耕工作 （有些新区还有土改工作）”，“区、乡两级已经发动 ‘三反’斗争者，除县级以上党委

为了典型试验的少数地点外，均应停止，以防发生混乱现象”瑏瑠。这种强调以生产为中心的指示，在

之前的革命实践中很少出现。可见，在政治运动和农业生产的选择中，中共中央明显倾向于后者。

与中共中央的判断类似，１９５２年西南局发表社论也强调 “不论任何时候都要将领导农民翻身和

领导农民生产结合起来，将对农民的阶级教育和生产教育结合起来。而在生产季节，则应无例外的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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领导生产作为中心，其他一切工作都应以不影响生产为原则，只应在推动生产的原则下结合进行”①。

西南地区因为解放较晚，１９５１年下半年才进行土改，１９５２年上半年土改才陆续结束。此时强调农业
生产，正好切合 “实行农民的土地所有制，藉以解放农村生产力，发展农业生产，为新中国的工业

化开辟道路”的土改目的。

１９５１年底到１９５２年上半年，也是贵州省对农业生产特别重视的时段，表现为农业生产工作由从
属性、日常性向主导性、突击性的转变。主导性就是中共中央和西南局所强调的 “领导生产作为中

心”，尤其在春耕秋种时节，政治运动和革命动员不能占用农业劳动时间。１９５２年，贵州省的增加生
产和农业大生产运动就是其具体表现。在１９５２年中共贵州省委的工作计划中，增加生产位列第二条，
仅次于厉行精简节约；在增加生产中，开展农业大生产运动又位列第一。在具体内容上，中共贵州省

委要求：“１９５２年增立粮食５％ （按去年产量算）。在提高单位面积产量的基础上增产菸、绵、麻、

油菜等经济作物。提倡秋季耕种与冬季耕种，逐步变农业上一季生产为两季生产。迅速分山、加强护

林、推广植物造林。提倡普遍养猪以解决肥料、食油、食肉之供应，提倡牧养羊、牛、马等家畜。继

续组织土产生产与交流。提倡农村副业，增加农民收入。”② 不论是农业生产在１９５２年工作计划中的
地位，还是农业大生产运动的具体举措，都成为中共贵州省委将农业生产视为主导的证明。

突击性是各级政府重视农村生产的第二个体现，即各层政权均频繁开会讨论农业生产的决议、发

文推进农业生产的实施、报告农业生产的情况。以中共贵州省委为例，１９５１年１２月１０－２２日，中
共贵州省委第三次代表会议的中心议题就是 “贯彻中共中央关于爱国增产节约运动的决议，保证实

现中共中央西南局提出的１９５２年的任务”。１９５２年１月１日，《新黔日报》发表了中共贵州省委书记
苏振华 《在胜利基础上完成１９５２年的光荣任务》的代论，指出在１９５２年努力完成的工作中，第一项
是开展爱国增产节约运动，第二项是实现农业增产，两项都与农业生产有关。１９５２年４月８日，中
共贵州省委又召开了已完成土改地区防旱、抗旱、春耕生产工作会议③。同时，各种要求学习农业生

产的文件十分密集，在１９５２年即有 《贵州省１９５１年生产救灾工作总结 （２月１３日）》《贵州省第二
次农林生产会议总结报告 （２月１７日）》 《关于目前农业生产中的几个问题结合西南局部的报告 （４
月１９日）》《贵州省１９５１年农林生产工作总结报告 （５月３０日）》等文件④。相较于１９５０、１９５１年
的日常性工作，即春季生产来临时强调春耕的重要性，秋季生产来临时强调秋收的重要性，贵州省关

于农村生产频繁的会议、发文、报告，说明中共贵州省委对农业生产的突击性以及重视程度。

通过对中共中央、中共中央西南局、中共贵州省委关于农业生产政策性文件的梳理可以发现，从

１９５１年底到１９５２年上半年，随着土改的推进，以往的政治运动和革命动员逐渐让位于 “领导生产作

为中心”，尤其是春耕秋种时节。宏观政策的改变直接导致各级南下干部⑤工作中心的转移，毕竟他

们与本地群众并无血缘和地缘关系，更多代表的是国家的意志。

与南下干部形成对比的是普通农民。虽然农民各阶级中有相当部分群体对农业生产持消极态度，

但乡村社会有着自己的价值标准和约束力，农民生活包含着既有的逻辑和习惯，勤劳持家、勤劳致富

始终是大部分农民的梦想与追求。在经历频发的政治运动和革命动员之后，重新获得土地的农民似乎

又回到原来的乡村社会中，自由借贷，出租土地，雇工经营，甚至土地买卖都得到一定程度的重现，

显示出传统力量的强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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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必须重视对于农民秋收生产的领导》，《西南工作》１９５１年第６３期，第４页。
陈曾固：《贵州省八个月工作概况与１９５２年工作计划 （１９５２年１月７日）》，中共贵州省委党史研究室、贵州省档案局 （馆）：

《建国后贵州省重要文献选编 （１９５１－１９５２）》，２００８年，第２７３页。
《当代贵州大事记 （１９４９．１０－１９９５．１２）》，贵阳：贵州人民出版社，１９９６年，第３９、４２、４８页。
《建国后贵州省重要文献选编 （１９５１－１９５２）》，第２９６、２９９、３１０、３２２页。
１９４９年底和１９５０年初接管贵州的人员，包括省级、地委、县级、区级的主要领导干部，大多由原赣东北区党委所辖全体干部战
士以及五兵团抽调的各级干部组成。



《现代哲学》２０１９年第６期

此时，农村还面临着严重的旱灾和口粮的匮乏，促使农民不得不重视生产，积极参与劳动，包括

一部分消极生产者，否则生活将难以为继。下面即以旱灾、口粮说明农业生产的紧迫性。干旱是贵州

主要的自然灾害之一，这是该地特殊的气候和地理环境导致的。贵州境内岩溶发育，山脉纵横，河谷

交错幽深，下切侵蚀强烈，表面崎岖破碎，这样的地形很难储水、保水。１９５１－１９５２年，贵州旱灾
严重。１９５１年６－８月，铜仁、江口、松桃、思南、平塘、德江等县发生旱灾。铜仁连旱两个月左
右，受旱面积占总耕地面积的６６％①。１９５１春，三都县所在的黔南州干旱受灾面积４０１６万亩，成灾
面积２７２５万亩，绝收面积５０８万亩，受灾人口２３５９万人。１９５２年６－７月，黔南州干旱受灾面积
３６４３万亩，成灾面积１８０３万亩，绝收面积４２５万亩，受灾人口２９８５万人②。１９５２年上半年，三
都县旱灾严重，尧丽乡第二村有田亩３７１０挑，产量２９５５２挑，内有裂开田８１７５挑、占３２３５％，
已干２４２挑、占６５２％；棉花１１３５亩，干黄有３４亩，占３０％；包谷１１９亩，干死２０亩、占１０％，
干黄３９亩、占１９５％③。三都县第二区凡高坡田和半坡田大部分干旱，柏月村的高坡水田３９７７挑全
部干旱，２１２亩包谷已旱死９６亩。据统计，第二区共有１１５５６０挑田，已干旱４８３８８挑，基本旱死的
３４３４挑④。旱灾成为包括三都县在内所有贵州农民急需面对的严重自然灾害。

就１９５１－１９５２年贵州干旱程度而言，这两年算不上大灾之年，平常年景也基本如此，不是旱灾、
水灾，就是泥石流、冰雹，或者蝗灾、兽灾。可以说，自古以来，贵州农民就与恶劣自然环境作艰苦

的斗争，演绎着人类在极限环境中与命运的抗争。因此，面对旱灾，农民第一反应是生存下来，而生

存的前提是农业生产的继续。这样的事例历史上早已有之。例如，１９２６年，台江县反排苗族发生大
规模的干旱，并伴随着疾病流行。灾前该寨有３００多户，灾后只剩下１２０户左右。灾害引发土地占有
关系、阶级关系的巨大变动⑤，但农村社会传统逻辑和价值观念并没有因为严重的灾荒而改变，农业

生产仍在继续。

口粮问题也是如此。由于贵州土地贫瘠，人地关系紧张，而且农业税偏重，导致农民普遍穷困，

已经影响到口粮的供应。例如，上江乡第七村贫农王老谷全家５口人吃蕨菜充饥，贫农韩老报全家４
口人以糠充饥；甲雄乡第二村和第三村约有１／３的人完全靠采杨梅、挖蕨粑充饥⑥；阜祥乡第七村农
民反映，“去挑水放田起码有好几里路，还要爬坡上卡才犁田，非常困难。现在的生活也维持不下去

了，他们还要捞点蕨粑菜吃，解决生活的困难”⑦。

口粮缺乏还影响到农业生产和农田水利建设。上江乡第四村第八组共有１２户农民，其中 “有６
户一道秧也不去薅，只做半天活路，因为怕太阳大，只搞半天就放工了，还向工作同志说太阳大的

很，又是吃稀饭不抵饿，吃干饭做一天活路，吃稀饭才做半天活路”⑧。这６户农民不去薅秧，既有
传统农业生产习惯的制约，也有懒惰的思想，但更重要的是他们吃的是稀饭，没有体力去劳动，撑过

半天就已经没有力气。这样的事件并非个案，阜祥乡第五村打算修一条大沟，可灌３００挑田，但修半
即停，因为没饭吃了。第三村第七组和第八组预备修一条沟，需要２００个工时，可灌田１００余挑，也
因无力而未修⑨。上江乡和甲雄乡部分地区甚至因缺乏口粮而开始放弃生产，他们以２／３人力去挖蕨
粑，剩下１／３劳动力从事农业生产，以致影响进度，部分田地未薅秧栽秧。据甲雄乡第二村第五组统
计，该组共有秧田５２００斤 （常年应常量）未栽，其中吴成超等４户富农有３８００斤、贫农罗文兴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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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贵州省志·气象志》，北京：方志出版社，１９９８年，第２６０页。
《黔南布依族苗族自治州志·水利电力志》，贵阳：贵州人民出版社，２００２年，第１１４页。
《尧丽乡第二村抗旱工作情况 （１９５２年）》，三都县档案馆：１－１－１３。
《抗旱工作情况报告 （１９５２年２月２７日）》，三都县档案馆：１－１－１３。
《苗族社会历史调查 （一）》，北京：民族出版社，２００９年，第１１８—１８７页。
《三都县第四区６月份生产防旱工作报告 （１９５２年６月３０日）》，三都县档案馆：１－１－１３。
《７月份生产抗旱保苗总结报告 （１９５２年７月２５日）》，三都县档案馆：１－１－１３。
《上江乡生产抗旱工作简报 （１９５２年７月３０日）》，三都县档案馆：１－１－１３。
《阜祥乡生产工作简报 （１９５２年４月２６日）》，三都县档案馆：１－１－２２。



“以生产为中心”：土改后新解放区农村的发展之路

１０００斤、中农雷老同有４００斤。上江乡第五村第一组也因缺粮而未把一条被大水冲坏的井修好，以
致干去稻田田面３０００多斤①。缺乏口粮已经严重影响了农业生产和农田水利建设。

总的来说，到１９５１年底，新解放区的各级政府都已经开始重视农业生产，并试图将农业生产作
为乡村社会的中心任务。在国家权力与乡村社会密切关联的１９５０年代，国家大政方针的改变对农村
工作重心的影响是显而易见的，或许也是决定性的。但是，乡村的自然灾害和农民生活的贫困，尤其

是口粮的缺乏，一定程度上成为农业生产的阻力。面对生存的压力和生活的艰辛，求得生存的本能和

繁衍后代的价值观促使农民不得不重视农业生产，积极参与农业劳动。这种乡村社会既有的逻辑和习

惯某种程度上已经将农业生产的阻力转化为动力，成为各阶层农民积极投身农业生产的客观因素。当

然，仅仅靠农民自身的能力还很难走出困境，国家政策的调整和财力的支持同样重要。

二、发展生产的举措：乡村传统与国家政策的合力推进

从１９５１年底开始，农业生产成为乡村社会的中心任务之一。为了解决农民生产中的困难，国家
除组织农民集体生产外，还通过适度提倡借贷、提供国家贷款、号召生产自救、引导 “果实”倾向

生产等举措，试图恢复乡村社会农业生产的活力。

第一，提倡自由借贷。中共进入西南以后，曾经发动过一场废债运动，意欲 “废除一切乡村中

在土地制度改革以前的债务”②。不过，这场废债运动导致私人借贷停滞，引发正常商业信贷与金融

流通的混乱。中共中央西南局发现， “解放后的情况，主要是借不到债的问题”③，而非高利贷的泛

滥。为了活跃乡村金融市场，各地纷纷鼓励私人之间的自由借贷，并以此作为解决农业生产的举措。

甲雄乡就将开展自由借贷视为解决该地区农民生活生产困难的措施之一，并举第三村富农杨昌智自愿

借给农民１５０斤稻谷为例，说明自由借贷的可行性④。土改以后，乡村社会的私人借贷得到恢复，这
是传统惯习的力量，更是农民面对生产生活困难的无奈之举。新东乡杨少歆与潘帕之间的借贷颇能说

明问题。土改以后，杨少歆分得斗争 “果实”，并用这笔资金购买生活用的家具、生产用的农具。但

是，贫农潘帕不知什么原因，并没有分配到斗争 “果实”，以致他没有足够的资金购买农具。在此情

况下，杨少歆就将分配给自己的斗争 “果实”１万元 （旧币）借给潘帕，并强调 “我们穷人是一

家”⑤。由于杨少歆和潘帕都属于贫雇农，他们之间的借贷关系，尤其是用于生产的借贷，受到了基

层政府的鼓励。

借贷的内容不仅是资金、耕牛、大米，甚至牛粪都是借贷的重要内容。烂土乡陆开云互助组的吴

膀良，虽然在土改中分得土地，但没有粪，互助组组长陆开云就送给他１６挑牛粪。该组莫廷名借牛
借蒱给吴国平去踩得粪３６挑，又借与莫用书踩得粪３６挑，解决了有田无粪的问题。另外，还有２户
农民没有米吃，莫用书就借米给他们 （前后３次），算是解决了燃眉之急⑥。而作为互助组组长的陆
开云并不是借粪给吴膀良，而是赠与。莫用书借莫廷名牛和蒱，自己又借米给２户困难户。这种赠与
和借贷更多的是乡村社会的互助，是帮农民解决生产生活困难的自发行为，也是发展农业生产的重要

途径。

第二，发放积谷和生产救灾粮。如果说提倡自由借贷是恢复乡村传统力量，那么发放积谷和生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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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都县第四区６月份生产防旱工作报告 （１９５２年６月３０日）》，三都县档案馆：１－１－１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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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区生产工作报告 （１９５２年５月３０日）》，三都县档案：１－１－２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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救灾粮就纯属国家行为。面对旱灾严重的三都县，在传统乡绅已经覆灭的乡村社会，仅靠贫困的农民

已经不太可能组织起大规模救灾，这就需要国家的力量进行政府救助。１９５２年上半年，三都县第一
区发放的粮食贷款共５万斤。在乡一级，分配给丰乐乡１４５８２斤、三合镇７９１５斤、烂土乡２７５０３斤。
由乡再分配到村，以烂土乡的８个村为例，第二村６５户得２７７５斤 （内有小贩４户得１５９斤），第三
村１１户得４００斤，第四村２４户得１９１０斤，第五村２０户得１８２０斤，第六村５５户得１４０８斤，第七村
２３户得２５８０斤，第八村８０户得７２６０斤，第九村６７户９３５０斤 （内有中农１１户得１３２０斤）。每户所
得积谷和救灾粮并非平均分配，而是分阶层、按贫困程度而定。比如，烂土乡第九村，中农群体中分

得最多的家庭是吴定和、吴定美两户，每户２００斤。吴定和家有６口人，１９５１年仅收入２０挑；吴定
美家有４口人，但欠账太多，没有粮食只能挖蕨粑。在贫雇农群体中，分得最多的家庭是吴定合和吴
玉华两户，每家４００斤，原因是人口多，吴定合家为８口人，吴玉华家为１１人。就分配数额而言，
第九村的９３５０斤为烂土乡之最，说明该村的贫困程度在此地最高。这或许与第九村没有大地主有关，
历次政治运动之后，农民仍没有得到斗争 “果实”，并且该村不种小麦、大麦、油菜等小季，春季无

粮可收，所以农民只能依靠政府救济度过春荒①。

得到政府救济的农户可以靠积谷和救灾粮渡过难关，生产得以延续。据达地乡第一、二、五、六

村的统计，共贷出２５４２１老斤②，计有３９６户１５６９人得到积谷，平均每户７７斤，每人１９４斤。这每
人不到２０斤的积谷，帮助农民把秧薅完。该乡除龟裂田 （约３２９７斤，不能蓄水）外，一般俱已薅
完，且绝大部分是边薅边锄。截止１９５２年７月１５日，根据第二、四、五、六村和第三村一个小组
（共计２４个小组）的统计，薅一遍秧的有 ３３２４３５挑，薅二遍的有 １８７７５５挑，薅三遍的有 １５９０
挑③。不过，在看到成效的同时，也要注意到政府救济所照顾的农户毕竟有限，尤其是地主成分的农

户，很难被国家的积谷和救灾粮所覆盖。

第三，号召群众生产自救。与政府救济对应的是群众的生产自救。１９５０年，在中央救灾委员会
成立大会，董必武曾指出，新中国救灾工作的基本方针是 “生产自救，节约渡荒，群众互助，以工

代赈，并辅之以必要的救济”④。简言之，国家的意图是农民渡过灾荒主要应靠生产自救，而非政府

救济。一般而言，面对灾荒，自救的手段是多样的，生产自救只是其中的一种。在传统社会，一旦遭

遇严重灾荒，最常用的自救和渡荒办法就是外逃⑤。不过，由于此次旱灾远并未严重到危及农民生命

的地步，加之新政权的社会控制，因此外逃现象并不严重。除此之外，留守就只能生产自救。三都县

最典型的自救方式是挖蕨粑，前文已经提及，农民在粮食不足时，通常会选择挖蕨粑充饥，甚至全家

都参与挖蕨粑。有学者指出，挖野菜、采集代食品可算是一种典型意义的乡村自救方式⑥。这是饥荒

之季成本最低，也是农民最容易想到的应对之策。１９５２年，三都县旱灾发生时，这种挖蕨粑之举已
经不再是农民的自发行为，而是各级政府的荒政策略，比如甲雄乡就号召群众生产自救，“各村群众

多是挖一天蕨粑，做一天活”⑦。实际上，蕨粑是由山地普遍盛产的一种野菜制成。每年农历二、三

月，正值春荒时节，农民都会去采集蕨菜渡过难关。但是，挖野蕨根很费力，效率很低，因此挖蕨粑

只能在粮食短缺的情况下，勉强撑过一段时间，无法长时间维持。

此外，种植早熟农作物、家庭副业也是农民自救的一种重要方式。在基层政府的鼓励下，三都县

各地开始种植早熟农作物，以便缩短春荒的时间。截止１９５２年４月初，据尧丽乡的统计，已种包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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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⑤

⑥

⑦

《第一区贷粮报告 （１９５２年４月２１日）》，三都县档案馆：１－１－２１。
老斤是前承的计量单位，大体为每市斤等于５公两、每老斤等于６公两，那么每老斤就是１２市斤，２５４２１老斤就是３０５０５２斤。
《达地乡７月中旬生产工作简报 （１９５２年７月２４日）》，三都县档案馆：１－１－１３。
《建国以来灾情和救灾工作史料》，北京：法律出版社，１９５８年，第７页。
［法］魏丕信：《十八世纪中国的官僚制度与荒政》，第３８页。
夏明方：《民国时期自然灾害与乡村社会》，北京：中华书局，２０００年，第１２１页。
《甲雄乡生产工作总结报告 （１９５２年７月２３日）》，三都县档案馆：１－１－１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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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８３６亩；阜祥乡第五村已种包谷、各种蒜９斗７升，还打算种蒜４石３升①。家庭副业也被逐渐推
广，如阜祥乡第二村第八组农民提出保证每户养猪１只、鸡５只②。虽然此举属于农民自救的范畴，
但明显具有国家干预的痕迹。政府开始指导农户种植早熟农作物，农民养猪、养鸡也要向政府作出保

证。农民自救的方式可能还有蔬菜种植，不过１９５２年三都县生产救灾的材料中并未出现倡导蔬菜的
号召。一是因为该地原本蔬菜种植量就很少，近代贵州只有地主等少数群体才有土地可以种植蔬菜；

二是蔬菜种植也没有纳入地方政府的视野之中，因为春季本身就不是蔬菜的旺季。

不管怎么说，群众生产自救的手段都太过单一，种植早熟农作物、家庭副业等自救方式又很难在

短时间内取得成效，大多农民只能通过采集蕨菜度日。质言之，农民自救能力实在有限，相比政府的

直接救济，乡村自救对缓解旱情的作用是次要的。当然，这也有悖于董必武所倡导的新中国救灾工作

基本方针。

第四，以生产为主分配 “果实”。引导农民将所获 “果实”用于生产，也是农业生产发展的一项

措施。通过历次政治运动，贫雇农得到较为丰硕的斗争 “果实”，政治参与的热情和积极性有了较大

提升。得到斗争 “果实”的贫雇农总是要拿出一部分用于提高生活水平，这原本可以理解。而在生

产力水平极为落后之际，各级政府试图将 “果实”引导到农业生产上的作法，亦无可厚非。这就形

成矛盾，农民消费一旦偏高就会被认为是 “浪费果实”。这种情况下，往往会以国家的胜出告终。比

如１９５２年，在川西已经完成土改的４３０多个乡中，有８０％以上的 “果实”都用到生产③。

国家将 “果实”用于农业生产的意图是十分明确的，甚至会在 “果实”分配之前作提前支取。

以新东乡第六村所分配的 “果实”为例：

第六村全村分配果实１６５０多万元，投入生产的有三分之二，其余都拿用在生活。六村４星期内
修了塘坝４个，共去４５０个工，可灌田面３２０挑，可增加８２挑，其余修沟５条，可灌溉２５０挑田面，
增加产量４２挑，每天挖沟修塘时大小男女共２６人。又如雇农杨少歆、潘胜二人共分得果实１３９万，
都拿去投入生产，二人买耕牛２个，去３６万；锅子１个，去８万元；农具１２件，去５万。又买鸡５
只，去１６万元；请石匠开水利去１５万元。同时，他两人现在还准备买猪２只，计算要８万元，以
上共合７０１万元，其余用以生活。④

上述材料所讲的该村建设农田水利的情况，虽然并未直接指明建设资金的来源就是所分配之

“果实”，但是由于该段落均在讲述所分配 “果实”问题，并且农会也有权力先截留一部分 “果实”

作为公共建设，所以可以判断修塘坝、修水沟的资金应该来源于斗争 “果实”，这样做也可确保 “果

实”大部分用于农业生产。从操作主体看，将 “果实”直接用于农田水利建设显然属于政府意图，

是国家减少农民 “浪费果实”的有效路径。材料还涉及雇农杨少歆、潘胜二人的 “果实”用途，除

去购买耕牛、农具、开水利外，其余买锅子、鸡、猪很难算是农业生产行为。这样算来，生产用途仅

占 “果实”总数的２９５％，即便买锅子、鸡、猪算作农业生产的投入，也只有５０％。这与前文 “投

入生产的２／３”之判断相距甚远。不过，《新东乡生产报告》的书写者将其作为主要事例举证于此，
相信在此前已有资金被用于生产。如果这种判断成立，即确实有 “果实”在分配之前就已被投入农

业生产，那就直接验证了国家将斗争 “果实”转化成农业生产启动资金的意图。当然，将 “果实”

投向农业生产，也是农民的利益所在，因为他们也需要购买耕牛、肥料、农具，以便扩大再生产。

应该说１９５１年底到１９５２年上半年，三都县发展农业生产的举措是多元的，是乡村传统恢复和国
家政策扶持合力的结果，展示了中共试图用生产代替革命动员和政治运动 （起码在农忙时节）的决

心。实际上，此后进行的农业生产实践也证明只有以生产为中心，才是乡村发展的正确路径。只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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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生产工作简报 （１９５２年４月２日）》，三都县档案馆：１－１－１３。
同上。

《川西组织农民将土改果实投入春耕生产 （新华社成都１５日电）》，《新华社新闻稿》１９５２年４月１５日，第４１７页。
《新东乡生产报告 （１９５２年４月２９日）》，三都县档案馆：１－１－２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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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在实现方式上，如火如荼的农田水利、拾粪积肥、薅秧栽秧、捉虫捕兽都需要依靠革命的手段和

方式才可持续推进。

三、农业生产的开展：革命手段与方式的持续

农村社会实现以生产为中心的转移后，各地的农田水利建设、拾粪积肥、薅秧栽秧、捉虫捕兽等

实践被广泛开展起来，形成了群众广泛参与的生产运动。对此，基层政府的目的非常明确。实际上，

群众性的农业生产运动，也不太可能脱离革命动员的手段与方式单独存在。三都县第三区指示：“本

区为加强防旱防水组织抢修工作，争取达到已土改地区增产８％，未土改地区增产５％以上的要求，
今后要掀起群众性的生产防旱防水组织抢修运动。”① 三都县农业生产最为重要的内容就是农田水利

建设。受制于表面崎岖的喀斯特地貌，该地很难出现大片水田，即便有零星稻田，保水也很困难。要

提高单位面积产量，就必须进行农田水利整修。因此，三都县动员了大批人力参与农田水利建设。以

上江、甲雄、达地３乡的统计，１９５２年仅３个月就 “修卫生旧沟２２１７条，花２５２３８个工，能灌田
１３９２３２００斤；修卫生井４个，花２１１０个工，灌田３１８００斤；修田坝９个，花工２３２２个，灌田１１６０００
斤；修井一口，花工１２个，灌田８００斤；修枧５８６条，施工２２２个，灌田２４１３９０斤；新修塘２０口，
花２５５７个，灌田 ２０４００斤；新修水井 ９４个，化工 １４０６个，灌田 ２４１３９０斤；新架枧 １２９９条，花
２５８７个工，灌田４８３８００斤。挑水４４３１挑，参加人数５０人，灌田８１９５５０斤”②。除去挑水的５０人
外，３个乡共计耗费人工３６４５４个，可灌田１５８７８３３０斤。要完成如此宏大的工程，没有一定的组织
制度和强大的动员能力，在普遍小农的中国乡村是很难实现的。

将农民组织起来的重要载体是互助组。土改结束以后，中共就试图将农民组织起来，以便推进集

体化进程。１９５２年三都县的农田水利多就以互助组为单位进行。比如，达地乡７月中旬就有多个互
助组开展农田水利建设，第六村王老同互助组动员全组３０人，完成长３里多的新沟，能灌田１００多
挑；之后又利用水井开了一条新沟，养田８０多挑；第三村白玉坤互助组花费２０个工，修整了６条旧
沟，养田１３９挑，开了一条新沟，养田５挑；第五村第三组修了２０丈长的一条新沟，花费１３个工，
加上整理的旧沟，共养田２５挑；第一村第四组花费５０个工，开衫林挖沟一条，养田２５挑③。

达地乡第三村韦法生互助组的农田水利建设颇能说明问题。该互助组在接受农林所的指示后，在

村前杉树下一坎潮湿地方进行挖掘，很快就有手腕粗的水流涌出，可养３０多挑田；之后又决议开一
口塘，三天即完工；但因地斜坡、塘底浅、水位低，使得水又回流，塘中蓄水不多④。首先，韦法生

互助组是在农林所的指导下进行农田水利建设的，或者说，农田水利建设并非农民自发行为，而是在

基层政府的指导之下推进的。其次，勘探手段不够先进，挖掘能力有待提升。只因有潮湿之处就决议

开塘，并非经过科学的勘探和测量；水塘挖掘全靠人力，很难达到灌溉之目的。最后，虽然花费人力

巨大，但灌溉效果不佳，容易使出力者不满。关于农田水利盲目建设的问题，其它地区也有发生，例

如，王寨村、落椿村共挖修沟３２４条，但有９０条是干沟，占３７７％；甲昭村新修塘水无法储水，另
挖一条沟后，水流不到田里就光了⑤。盲目施工不仅浪费众多劳力，而且容易使农民对互助组产生不

信任感。

实际上，将农民组织起来进行农业生产本身就困难重重，集体利益和个人利益之间总会存在冲突

与矛盾。比如抬水浇地，有田有水的人不愿参加抬水，丰乐乡第三村妇女委员在开村干会时说 “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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⑤

《第三区人民政府生产防旱委员会指示 （１９５２年６月２２）》，三都县档案馆：１－１－２２。
《第四区三个月来的生产工作总结报告 （１９５２年）》，三都县档案馆：１－１－１３。
《达地乡７月中旬生产工作简报 （１９５２年７月２４日）》，三都县档案馆：１－１－１３。
同上。

《一区二区生产工作检查后给地委之报告 （１９５２年４月２０日）》，三都县档案馆：１－１－２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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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有气力去抬水，现饭都没有吃”，她摆来摆去，结果硬是不抬；没有田的人也不愿参加抬水，丰乐

乡第六村手工业工人罗旺生说 “要我们参加抬水，要等我们去三合请示来”；参与抬水的人希望得到

利益；丰乐乡第四村农民说 “抬水救出来的田，将来打米要分一半与抬水的人”；甚至有的人自己的

田干了也不愿抬水，因为涉及到抬水浇地的先后顺序，烂土乡第五村有个贫农说 “如要挑水浇田的

话，我先帮别人抬２星期来着，等再放我的，秧怕要死去”①。这种集体与个人的矛盾一直被带入到
集体化之中。

用革命的手段推进农业生产建设还展现在拾粪积肥、薅秧栽秧、捉虫捕兽等各方面，这些都需要

广泛动员群众参与，使用人海战术才能完成。

积肥的方式主要有拾路粪，做粪棚，建厕所，捡烂菜，清理水沟、烂水塘的烂泥、石灰烂草等，

这些原本也是乡村社会传统的积肥方式。不过，在社会动员时就变成了政治任务，甚至成为评比劳动

模范的指标。庆阳乡第一村中农以烂泥掺草积肥１００多挑，尧丽乡第二村兰杨氏一人就捡路粪３５挑，
曹德斋也捡了路粪２５挑。这两个村共积肥１３２６２挑 （有田３２９６挑），平均每挑田可施肥４挑，再加
小春秧青每挑田能制２挑肥，基本达到每挑田合６挑肥②。为什么要特意强调每挑田６挑肥？因为这
是施肥的指标，三都县多地要求每挑田必须要达到施肥６挑的标准。且不说该标准需要数量极大的肥
料，对农民来说很难完成，指标本身就缺乏科学性，土地的肥沃程度不均，肥料的好坏不定，俱以６
挑施之，肯定做不到具体问题具体分析。最终的结果可想而知，三都县第二区的４个村修建了９８个
厕所，另外６个村作了２１８个粪棚；阜祥乡的４个村１９５１年积肥２７８４９挑，１９５２年积肥１４５２２０挑，
增加了５倍多③。这种增幅很难用积极性就可以解释，１９５２年农民的积极性就能比１９５１年高那么多。
可能的解释是农村工作中心转移后，任务的压力迫使基层干部开始重视积肥，农民或主动或被动地从

事着积肥运动，才使得肥料增加如此之快。

三都县是一个少数民族聚集区，以水族、布依族、侗族、苗族为主。在传统社会里，少数民族没

有积肥习惯，也不修建厕所、猪圈。为了教育少数民族积肥，基层干部就必须使用动员的手段和方

式，将卫生与政治联系起来，以求达到社会管理的目的④。经过教育动员，少数民族不仅开始修建厕

所、猪圈，积肥量也快速增加。上江乡第二村和第五村在田边修牛圈 ２３个，１９５２年粪秧肥料达
２９３００挑，牛粪肥料为９６２０挑，并要求 “做到不种一块白水田”⑤。如果离开革命动员的手段与方式，

少数民族地区的拾粪积肥很难有如此成效。

捉虫捕兽和薅秧栽秧也是同样道理。１９５２年７月，上江乡６个村的农民捉到２０１８２只虫子，第二
村的姚启贤及姚老豆花了５０多天，日夜寻打，猎获野猪１只 （重１４０多斤）⑥；甲雄乡农民捉到了蝗
虫４６９０３３只、蟆虫７５２１只、蜘蛛５４９只、稻象虫３４７只、毛虫１１００条⑦。数量如此之大地捕捉、统
计害虫，以致监管都是一件极其繁琐的事情，没有一定的组织网络和动员机制，是很难完成的。三都

县农民的耕作习惯原本是不薅秧，或只薅少数的糯米秧，因此薅秧栽秧也需要群众动员才可完成。

１９５２年，上江乡在４月２０日前已经将所有田土犁完，并一律做到水田三犁三耙，旱土薅三道，各村
撒公秧，以备缺种户用⑧。

因材料所限，上文的论述未能呈现农业生产过程中革命手段的细节，也无法再现农民面对革命手

段的应对。不过，革命手段在农业生产中得到广泛应用的事实是确定无疑的。农田水利建设、拾粪积

５４

①

②

③

④

⑤

⑥

⑦

⑧

《一区抗旱保秧工作总结报告 （１９５２年７月１６日）》，三都县档案馆：１－１－１３。
《生产工作简报 （１９５２年４月２日）》，三都县档案馆：１－１－１３。
同上。

李飞龙：《卫生与政治：１９５０年代前期西南土改卫生工作队研究》，《现代哲学》２０１８年第２期。
《第四区上江乡农代会经验报告 （１９５２年４月５日）》，三都县档案馆：１－１－１３。
《上江乡生产抗旱工作简报 （１９５２年７月３０日）》，三都县档案馆：１－１－１３。
《甲雄乡生产工作总结报告 （１９５２年７月２３日）》，三都县档案馆：１－１－１３。
《第四区上江乡农代会经验报告 （１９５２年４月５日）》，三都县档案馆：１－１－１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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肥、薅秧栽秧、捉虫捕兽等实践的开展，使无数农民广泛参与其中，极为细化的指标和任务给农民以

生产压力，都证明没有革命动员，就无法实现农业生产的组织化。其中的原因，既有南下干部传统革

命思维的影响，也与中共并未彻底放弃用革命方式改造世界的目标有关，还有革命手段的效能确实显

著，能够使政策推行者快速实现意图。以上都决定了革命与生产的关系，还会在此后相当长的时期内

得以延续。

四、结　　语

通过对１９５０年代前期革命到生产艰难转化的梳理和分析，可以发现：
第一，以南下干部为代表的国家权力嵌入乡村社会后，极大改变了乡村社会发展的整体进程。中

共进入西南后，在经过短暂的接管，即着手对乡村社会进行改造。这种改造无疑是用革命动员的方式

推进的，革命斗争成为社会改造的中心内容。但是革命动员并不能直接发展农村生产力，也不能为工

业发展提供雄厚的基础，唯有农业生产发展才是国防安全和社会稳定的基础。因此，随着土改的推

进，中共开始转变农村工作的中心，基层社会也 “经开数次会强调各村以生产为主，贯彻五大任务

结合发动群众为次”①。这种转化的驱动者是以南下干部为代表的国家权力，而非农民本身。质言之，

乡村社会的巨变是依靠国家政策的转换来实现的，尤其在现代化程度较低的国家和地区。

第二，传统乡村社会的惯习并非完全消失，而是以一种隐形的状态出现，对国家权力形成制约。

在以往的讨论中，传统乡村社会的力量往往为研究者所忽视，以致过分强调国家权力对乡村社会的影

响。而从革命向生产的转化中，我们看到了传统的力量：土改以后，重新获得土地的农民又恢复了自

由借贷、出租土地、雇工经营以及土地买卖；面对自然灾荒和口粮匮乏，农民展示了自身顽强的生存

本能和意志。在乡村社会里，即便有频繁的政治运动和革命动员，勤劳持家、勤劳致富始终是大部分

农民的梦想与追求。更何况农民还有弱者的武器，以及暴动这种更为激进的反抗形式。这些传统乡村

社会的惯习对国家权力形成制约，迫使国家不断调整政策，以缓和国家与农民之间的冲突与矛盾②。

第三，革命和生产的矛盾与融合深刻影响了中国革命的进程以及革命的社会形态。自革命根据地

建立后，革命与生产之间的矛盾与融合就已经开始，解放区的 “吴满有”“李四喜”，土改后干部的

“退班”思想，一定程度上都是革命与生产关系的体现。１９４９年以后，革命与生产的矛盾与融合还在
继续。三都县甲雄乡一村的中农妇女在查找虫害时说 “过去多年来，我们都受了封建迷信的害，现

在才知道虫害比地主剥削人还厉害”③，看似简单话语却表达了乡村革命与生产之间的转换。在革命

动员后，地主阶级成为敌人和剥削者，但在农业生产中，虫害又胜过地主剥削，成为 “首害”。围绕

革命与生产而生成的诸话语和历史因素之间的实践关系并非协调一致，而是充满紧张、错位乃至

“斗争”④，并一直延续至合作化运动的农业社会主义改造、“文革”时期的 “抓革命、促生产”。直

至今日，我们仍应深思此问题带来的影响。

（责任编辑　临　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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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新东乡生产报告 （１９５２年４月２９日）》，三都县档案馆：１－１－２２。
比如，面对农民担心积极生产，会导致阶级成分提高，以及税收增加的问题。中共三都县一区区委决定，１９５２年 “新修水利而

增加的产量，不加累进负担，个人勤做俭用，而剩余的东西，不得提高成分和其他侵犯，打通阶层思想顾虑。”（《第一区工作报

告 （１９５２年５日）》，三都县档案馆：１－１－２２。）
《甲雄乡生产工作总结报告 （１９５２年７月２３日）》，三都县档案馆：１－１－１３。
李放春：《北方土改中的 “翻身”与 “生产”———中国革命现代性的一个话语－历史矛盾溯考》，《中国乡村研究》第３辑，第
２３１页。



张力与调试：中共对新中国建政程序的认识历程

———以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为主线 （１９４５－１９５４）

周家彬

【摘要】解放战争时期，受到客观形势不断变化的影响，中共对建政程序的认识发生了两次较大转变，由

最初设想直接建立正式权力机关人民代表会议，转变为两步走，即先建立临时权力机关，再逐步过渡到人

民代表会议或人民代表大会；随后又转变为三步走，即先建立作为协议机关和统战机关的各界人民代表会

议，再逐步代行人民代表大会职权向权力机关转变，最后以人民代表大会取代各界人民代表会议完成建政

工作。在此过程中，中共对土改与建政的关系的认识也发生变化，由先土改再建政转变为边土改边建政，

再到部分地区先建政再土改，其背后是中共革命理论与建政实践之间的张力。中共在这种张力之间不断调

试建政程序，寻求着理论与实践的平衡点，最终探索出一条适合中国国情的建政之路。

【关键词】中国共产党；新中国；建政程序；人民代表大会

中图分类号：Ｂ２７　文献标识码：Ａ　文章编号：１０００－７６６０（２０１９）０６－００４７－１０

作者简介：周家彬，法学博士，（北京 １００８７２）中国人民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讲师，北京高校思想政治理
论课高精尖创新中心研究人员。

基金项目：中国人民大学科学研究基金 （中央高校基本科研业务费专项资金资助）项目 （１９ＸＮＱ０２１）

正如列宁所言，一切革命的根本问题是国家政权问题，新中国的建政问题一直是学界关注的重要

问题。作为根本政治制度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是中共建政程序中的核心问题。对于人民代表大会制度

的研究，学界多从理论史的角度探讨毛泽东等中共领袖关于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的理论思考，以及从组

织史、制度史的角度研究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的组织机构建设、制度功能与制度创新等，相关研究已经

取得了丰硕成果。但对于中共有关建政程序问题的探索，特别是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经由何种程序实现

临时政权到正式政权的过渡问题，学界关注较少。军事战争的胜利可以摧枯拉朽，但政治革命的胜

利，特别是政权的建设必须循序渐进。受到国内政治形势影响，特别是伴随着敌我力量消长，中共对

未来政权的设想以及建政程序的认识曾发生较大转变。对中共有关建政程序探索的研究，有助于我们

进一步了解中共政权思想发展的复杂历程。本文将以中共对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建设程序的认识为主

线，探寻从１９４５年解放区人民代表会议的提出，到１９５４年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正式建立之间，中共对
建政程序认识的历史发展，以纪念新中国成立７０周年。

一、人民代表会议的提出与初步践行

新民主主义革命理论提出之初，中共在新民主主义政权制度的设计上仍留有国共合作的印记。如

毛泽东在 《新民主主义论》中论述 “政体”问题时，仍旧使用 “国民大会” “省民大会” “县民大

７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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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区民大会”“乡民大会”等名称①。这些机构名称源自孙中山的政权建设思想，并非今天的各

级人民代表大会。之所以如此，一方面是由于中共为维护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团结，不得不作出某些

妥协与让步，具体到政权问题上则是放弃苏维埃体制，接受国民政府体制；另一方面在国共两党力量

对比上，国民党仍然占据明显优势，中共此时尚无力以一种全新的政权体系取代国民政府的旧体制。

随着国共摩擦的日益加剧，抗日民主根据地政权虽在名义上与国民政府体制保持一致，但政权的

阶级基础与组织形态已经发生变化。中共在 “三三制”政权建设中逐步确立了工人、农民、小资产

阶级与民族资产阶级在政权中的主体地位，形成工、农、小资产阶级 “基本群众”对民族资产阶级

的优势地位，以此确保新民主主义政权的革命性和群众基础的广泛性。

此外，抗日民主根据地政权的组织形态也出现较大调整。中共以民主集中制取代分权制衡作为政

权组织的基本原则。

第一，明确政府由参议会选举，确立了政权的合法性来源。１９４０年３月初，毛泽东在边区党政
联席会上指出，“边区的方向，就是新民主主义的方向。现在全国要办新民主主义，有没有一个样子

呢？我讲已经有了。陕甘宁边区就是模范”②。毛泽东等中共领导人将 “三三制”作为实践新民主主

义革命理论的重要内容，这就决定了 “三三制”建设必须具备民主的形式和程序。选举反过来也赋

予 “三三制”政权某种程度上独立于国民政府的合法性，这是中共在特殊复杂的政治环境中所需要

的政权形式。

第二，将参议会由 “民意机关”上升为 “权力机关”，阐明人民是权力的最终来源，参议会代表

人民行使各项权力。以陕甘宁边区为例，这一转变发生于１９４２年１０月召开的西北局高干会。高干会
之前，参议会还只是民意机关，之后就转变为权力机关。所谓民意机关，在当时是指边区参议会由民

众通过选举产生，反映民众意愿，代表民众监督政府，并没有在边区行使国家权力的职权，也没有政

治上的决策权。到１９４１年召开第二届参议会时，中共开始推行 “三三制”，并开始赋予参议会较大

权力。在西北局高干会后，参议会逐步被定位为 “权力机关”。

第三，调整参议会常设委员会与政府关系，将由参议会选举产生的政府视为权力机关，在参议会

闭会期间承担相应的职能，而参议会常设委员会则发挥监督作用而非制约作用，并逐渐减少常设委员

会的人员与活动，否定 “议”“行”并列，实现政权的一元化。１９４２年１２月，边区政府通过 《陕甘

宁边区简政实施纲要》时，已经开始强调民主集中制问题，指出 “参议会常设委员会对政府只负监

督其执行参议会决议的职责”，而且 “此种监督，不可了解为一般的制约作用”③。此时，无论是政权

的阶级基础，还是政权的组织原则，抑或是政权的机构设置，抗日民主根据地与国统区都已经有了很

大差别。

抗日战争后期，国共力量对比逐渐向有利于中共的方向发展，中共逐步提出以新的政权组织取代

国民政府体系，即以人民代表会议取代参议会。豫湘桂战役后，中共于１９４４年９月在六届七中全会
上提出建立 “联合政府”与组建 “解放区联合委员会”问题。１９４５年 ３月 １５日，中共中央发布
《关于国际国内形势及准备成立中国人民解放联合会的指示》，正式提出召开全国各解放区人民代表

会议的问题④。由于受到国际国内形势变化的影响，全国各解放区人民代表会议没有召开。但１９４５－
１９４７年，解放区内部已经开始探索建立人民代表会议。１９４５年１０月１４日，陕甘宁边区参议会常驻
委员会与政府发布联合通知，规定 “为了更加发扬民主，加强乡村自治，改乡市参议会为乡 （市）

人民代表会”⑤，这意味着作为新民主主义的政权组织，中共自主探索出的人民代表会议开始逐步取

８４

①

②

③

④

⑤

［日］竹内实：《毛泽东集》第７卷，东京：苍苍社，１９８３年，第１６５页。
胡乔木：《胡乔木回忆毛泽东》，北京：人民出版社，１９９４年，第１２７页。
《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１３册，北京：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１９９１年，第５４７—５４９页。
《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１５册，北京：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１９９１年，第６３页。
韩延龙、常兆儒：《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根据地法制文献选编》第１卷，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１９８１年，第４０９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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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国民政府创设的参议会，成为边区的权力机关。与新中国成立初期由推举等途径产生的人民代表会

议不同，此时的乡人民代表会议经由选举产生，因此扮演着正式权力机关的角色，比较接近于今天的

乡人民代表大会。１９４６年４月，陕甘宁边区第三届参议会第一次大会通过的 《陕甘宁边区宪法原则》

正式规定 “边区、县、乡人民代表会议 （参议会）为人民管理政权机关”①。此时乡以上政权仍处于

由参议会向人民代表会议过渡的阶段，因此政权名称为 “人民代表会议 （参议会）”，但从名称即可

看出人民代表会议是此时解放区政权发展的方向。

二、人民代表会议设想遇阻与建政程序的调整

１９４７－１９４８年，中共对于建政程序的认识发生了一定变化。正如毛泽东所言：“我们曾经打算在
各地农村中，在其土地改革任务大致完成以后再去建立人民代表会议。”② １９４７年，中共最初设想先
土改再建政，即先完成土地改革等民主革命任务，再自下而上地建立各级人民代表会议。１９４８年，
毛泽东在晋绥干部会议上将这一设想调整为边土改边建政，即一边推进土地改革等民主革命，一边建

立各级人民代表会议，并以政权建设加速土地改革等民主革命任务的完成。在具体的政权形式上，中

共在实践中逐渐发展出临时人民代表会议与各界代表会议。

１９４７年１０月，刘少奇在为中央工委③起草致晋冀鲁豫中央局的电报中曾提出 “乡村农民大会及

农民代表会，区、县、省各级农民代表会 （或称人民代表会），应为各级政府最高权力机关，由各级

代表会委任各级政府委员会”④。同年１１月，中共中央批转了 《中央工委关于政权形式问题给冀东区

党委的指示》，肯定了中央工委关于建立人民代表会议的主张，提出 “目前解放区各级政权形式，应

采取从下至上的代表会议制度，其名称或称农民代表会，或称人民代表会均可 （一般以称人民代表

会议为妥）”，“各级农民代表会，或人民代表会，为各级政府最高权力机关，一切权力应集中于代表

会”，并要求 “在土地改革中，应将解放区政权，改组为人民代表会政权”。人民代表的产生方式是

选举，由直接选举与间接选举相结合，“各级代表会代表，县以下由区、村人民直接选举 （亦可说由

人民直接委派），县以上由区、县代表会间接选举”⑤。

此时人民代表会议在职能上已经接近于正式的权力机关，中央工委的指示规定 “各级政府机关，

应向代表会报告自己的一切工作，并请求审查和批准。代表会对于政府的行政、立法、司法、监察及

武装等一切事项，均有权决议或否决之，各政府机关须完全遵守并执行代表会决议”⑥。相比之下，

中共后来提出的临时人民代表会议、各界代表会议与各界人民代表会议均是临时政权组织，在建政程

序中是向正式权力机关过渡的组织形式。

中共此时建立人民代表会议的程序并非是各级同时进行，而是自下而上地逐级建立。１９４７年１１
月２８日，中央工委发出 《关于政权制度及城市工作给东北局的指示》，强调 “在一切群众业已充分

发动的乡村和城市，由下而上建立各级人民代表会，并使之成为各级政府的最高权力机关”，具体的

建政程序应是 “首先成立县、区人民代表会，然后召集省与全东北人民代表会”⑦。

中共的建政并非仅仅是设置某些机构或选出某些代表，而且直接关系到社会革命问题。马克思在

９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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④

⑤

⑥

⑦

韩延龙、常兆儒：《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根据地法制文献选编》第１卷，第５９页。
《毛泽东选集》第４卷，北京：人民出版社，１９９１年，第１３０８页。
１９４７年３月底，中共中央于陕北清涧县举行会议，决定毛泽东、周恩来、任弼时率党中央的精干机关主持中央工作，继续留在
陕北，指挥全国解放战争；刘少奇、朱德、董必武等人组成中央工作委员会 （简称中央工委）进入河北省平山县，进行中央委

托的工作。

《刘少奇年谱 （１８９８－１９６９）》下卷，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１９９６年，第１０１页。
《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１６册，北京：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１９９２年，第５９０—５９２页。
同上，第５９０—５９２页。
同上，第５９３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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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兰西内战》中提出，无产阶级领导的政权是 “有组织的行动手段”，“公社并不取消阶级斗争……

公社提供合理的环境，使阶级斗争能够以最合理、最人道的方式经历它的几个不同阶段”①。对毛泽

东等马克思主义者而言，政权是实现社会革命的工具。新民主主义政权的创建是为更好地进行新民主

主义革命而服务，其任务是反帝反封建，具体到当时主要是支援解放战争、实现土地改革，在解放战

争与土地改革中消灭帝国主义、封建主义与官僚资本主义的势力。所以从抗日战争开始，中共就不断

强调 “三三制”政权的阶级属性问题，此时的中共在建政问题上非常强调政权的阶级属性。１９４７年
１２月１８日，《中央工委关于树立贫雇农在土改中的领导及召开各级代表会等问题给晋绥分局的指示》
曾明确指出，“工委给冀东关于代表会议制度电，是指解放区经常的政权制度，这是要在群众业已充

分发动或土地改革业已完成的地区，才能建立这种代表会系统，而且必须在目前反对地主、没收分配

土地财产、改造旧干部等斗争中，建立了党与贫农团正确的领导，才能使这种代表会真正形成，而决

不是可以和平建立的”②。

此时政权的建立以新民主主义革命阶级对敌对阶级的胜利为前提，并将地主、旧式富农排除在选

举之外。为了保障政权的阶级属性，中共曾要求 “为了加强工人、雇农及人民的先进分子，在各级

代表会的领导下，规定工厂、机关、军队、学校得派较多的代表数目，党应将最好的干部，经过人民

出于自愿的委派到代表会去工作”③。此外，在 《中央批转中央工委关于政权形式问题给冀东区党委

的指示》《关于政权制度及城市工作给东北局的指示》等文件中，中共曾规定各级人民代表会议应设

置常驻机关，一般为各级农会委员会或农民主席团，并且在农会中建立贫农团作为领导机构，以此确

保无产阶级的领导权。此外，刘少奇还专门强调，只有当党的领导牢固确立以及 “人民大会、人民

代表大会业已巩固”时④，贫农团才能取消。

１９４７年中共设想的建政程序可以概括为：在土改树立无产阶级领导地位和各革命阶级在政权中
主体地位的前提下，自下而上逐步建立人民代表会议。按照这个程序，政权建立时阶级斗争已经获得

胜利，土改的任务也基本完成，这种设想较多照顾了中共革命理论中阶级斗争和社会革命的需求。这

一建政程序的实施，需要相对稳定的环境和较长时间的筹备，但面对激烈的战争环境，中共更迫切的

任务是通过社会动员汲取各种资源来支援战争。在建政程序问题上，中共的理论逻辑与实践逻辑之间

有着相当的张力。

面对上述问题，１９４７年底中央工委曾提出 “不要等待农会通统成立，也不要等待各村代表会成

立后再召集县区代表会，可先召集县区临时代表会再到各村成立村代表会”⑤，即建政程序改为 “临

时人民代表会议———人民代表会议”：在土改过程中而非在土改完成后先建立临时人民代表会议，再

向正式权力机关人民代表会议过渡。但县级以上政权问题如何建立，特别县级以上政权是否等到县临

时人民代表会议过渡到正式人民代表会议后再建立等一系列问题尚未解决。

１９４８年４月，毛泽东在晋绥干部会议上的讲话进一步阐释了建政程序问题。毛泽东肯定了中央
工委边土改边建政的意见，认为 “我们曾经打算在各地农村中，在其土地改革任务大致完成以后再

去建立人民代表会议。现在你们的经验以及其他解放区的经验，既已证明就在土地改革斗争当中建立

区村两级人民代表会议及其选出的政府委员会，是可能的和必要的”，并且强调 “在一切解放区，也

就应当这样做。在区村两级人民代表会议普遍地建立起来的时候，就可以建立县一级的人民代表会

议。有了县和县以下的各级人民代表会议，县以上的各级人民代表会议就容易建立起来了”⑥。同年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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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３卷，北京：人民出版社，２０１２年，第１４３页。
《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１６册，第６００页。
同上，第５９０—５９１页。
《刘少奇年谱 （１８９８－１９６９）》下卷，第１２６页。
《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１６册，第６００页。
《毛泽东选集》第４卷，第１３０９页。



张力与调试：中共对新中国建政程序的认识历程

月，毛泽东在其起草的党内指示 《一九四八年的土地改革工作和整党工作》中，将 “建立乡 （村）、

区、县三级人民代表会议，并选举三级政府委员会”列为中共在土改中的重要任务之一①。１９４８年
底，中共中央在 《关于县、村人民代表会议的指示》中强调 “人民代表会议的政权，乃是新民主主

义政权的最好形式”②。

自此，中共建政程序由先土改再建政转变为边土改边建政，具体程序为 “临时人民代表会议

———人民代表大会”，即先建立临时人民代表会议 （也有称 “临时人民代表大会”），再转变为正式的

人民代表会议或人民代表大会。如果按照晋绥干部讲话前的建政程序，华北人民代表会议要等到下属

所有县级单位都完成土改后方能举行。在解放战争逐步走向胜利，解放区面积日益扩大的背景下，土

改工作并非朝夕可成，而高级政权迟迟不能建立会引发很多问题。在新的建政程序指导下，华北人民

临时人民代表会议和华北人民政府才得以召开和成立。１９４８年６月，晋冀鲁豫边区政府与晋察冀边
区行政委员会联合发布 《关于召开华北临时人民代表大会暨代表选举办法的决定》，确定了华北临时

人民代表大会代表的产生办法，即选举、选派与聘请相结合的方式，区域代表主要通过选举产生，部

分职业代表和团体则通过选派产生，另有部分社会贤达和党外人士通过聘请担任代表。同年８月，会
议召开并宣布成立华北人民政府。

１９４８年下半年，随着解放战争胜利不断扩大与战略决战的日益临近，城市的接收和建政问题被
提上日程。１９４８年１１月１５日，中共中央通过 《关于军事管制问题的指示》，强调接收大城市时必须

实行一段时间的军事管制，在军事管制时期，大城市应建立 “临时的各界代表会”③。围绕各界代表

会议的性质和职能问题，１１月３０日，中共中央又发出 《关于新解放城市中组织各界代表会的指示》，

认为各界代表会议并非权力机关，而是大城市军事管制时期 “党和政权领导机关联系群众的最好组

织形式”，是 “军管会和临时市人民政府在军管初期传达政策，联系群众的协议机关”④。

简言之，各界代表会议此时是传达民意、执行政策的民意机关，其职权主要是反映民意、提出建

议、协助政府。各界代表会议并非权力机关，政府不通过各界代表会议产生，各界代表会议也 “无

对政府约束之权”。各界代表会议代表的产生方式是 “聘请”⑤。对比可知，各界代表会议在性质、职

能与代表产生方式等许多方面与人民代表会议存在着巨大的差异。究其原因，主要在于中共长期将大

部分精力放在广大农村地区，走农村包围城市的革命道路，因此对城市不如农村地区熟悉，在城市特

别是大城市中的力量也相对较为弱小。出于谨慎考虑，中共设想的城市建政程序比农村更为复杂，须

先由民意机关过渡到临时权力机关，再由临时权力机关过渡到正式权力机关。

三、建政程序的再度调整与各界人民代表会议的出现

虽然中共已经对建政程序做出调整，但先建立临时人民代表会议或临时人民代表大会再转变为正

式的人民代表会议的建政程序仍遇到许多问题，如干部调动问题、经验不足等，理论与实践的张力依

旧明显。对此，中共不得不进一步调整建政程序。１９４８－１９４９年，中共提出在全国普遍建立县级及
县级以上的各界人民代表会议，并以此为基础逐步向人民代表大会过渡的建政程序，中共此前边土改

边建政的设想在许多新解放区调整为先建政再土改。

中共在建政中首先遇到的是干部调动的问题。１９４８年５月，由毛泽东起草的 《一九四八年的土

地改革工作和整党工作》的党内指示，原计划于１９４８年内在各解放区建立乡 （村）、区、县三级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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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泽东选集》第４卷，第１３２８页。
《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１７册，北京：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１９９２年，第５９１页。
同上，第４８７—４８８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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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的人民代表会议。事实上，这项任务并未完成。其中一个重要原因是解放战争迅速走向胜利使得中

共不得不从老解放区抽调大批干部南下，老干部的调走、新干部的提拔直接影响了各老解放区的建政

工作。１９４８年底，中共中央就发出 《关于县、村人民代表会议的指示》，承认 “办理公民登记及选举

等工作，势非推迟不可”，并 “决定将各解放区县、区、村三级人民代表会议之正式选举工作，暂行

推迟至明年秋后举行”①。

此外，中共党内普遍对选举和议会工作缺乏经验，而且许多地区不具备召开人民代表会议的客观

条件，这也制约了人民代表会议的推行。《关于召开华北临时人民代表大会暨代表选举办法的决定》

规定总共应产生代表５８７人，其中区域代表３８４人主要应由选举产生，职业或团体代表１７２人由选举
和选派产生，也以选举为主，聘请代表３１人。实际上，从选举办法颁布到会议召开仅一个多月的时
间，加之战争环境的影响，选举工作举步维艰。区域代表中实际参加会议的多是 “我党县级负责同

志”，所选代表实际上主要还是城镇居民，农民代表中新式富农加翻身农民代表才４人，甚至比不上
开明绅士代表人数。此外，由于选举办法没有充足的时间进行普及，党内很多人对选举规则也不熟

悉。原本规定行署和县、市无权聘请代表，但有些行署却聘请了不止一位代表，部分行署和县还出现

所选代表多于法定人数的情况。甚至出现地方所选代表与华北中央局指示相悖的情况：华北中央局原

通知太行区党委选赵树理为文化界代表，但太行区党委未执行，选出的代表另有其人，致使赵树理向

临时代表大会报到时遇到了意想不到的问题。会议过程中各种问题也是层出不穷。如原定８日召开的
会议，因为晋察冀边区行政委员会工作报告还没准备好，临时宣布休会一天。又如政府委员会选举前

一天，名单仍有变动，相关人员没有时间进行沟通与交流，导致部分当选代表对自己的当选感到莫名

其妙②。中共中央也意识到相关问题，因此在１９４８年底提出 “正规地选举县、区、村三级的 （或县、

村二级的）人民代表会议，今冬明春还不宜普遍办理，让临时人民代表会议再继续工作一年，是有

好处的。但各解放区在今冬明春可选择若干县试办这种正规的选举，以便取得经验，在明年秋后普遍

实行”③。

在代表会议、代表大会推行遇阻的背景下，中共逐步扩大各界代表会议的适用范围。１９４９年８
月１９日，毛泽东在为中共中央起草致各中央局、各分局的电报中，要求 “三万以上人口城市均须开

各界代表会”④。相比１９４８年将各界代表会议限定于 “大城市”，此时中共已经在很大程度上扩大了

各界代表会议的适用范围，并且扩大的趋势还在继续。２５日，中共发出 《关于各县均应开县各界代

表会议的指示》，要求 “各县应开县各界代表会议，由农会，工会，学生会，文化教育界，工商业界

及党政军选派代表，可以选择若干开明绅士参加，讨论全县工作”，并强调新解放区与老解放区都应

该开各界代表会议⑤。２６日，中共中央发出 《关于三万以上人口的城市及各县一律召开各界人民代表

会议的指示》，再次强调各界代表会问题。同年１０－１１月，中共又推出 “松江经验”与 “长安经

验”，要求各地普遍建立各界人民代表会议。而在同年７月底，中共中央还要求对新老解放区进行区
分，新解放区城市召开各界代表会议，老解放区则应召开从乡至省的人民代表会议或人民代表大

会⑥。由此可见中共态度转变之迅速。

各界代表会议适应范围的扩大，意味着１９４８年毛泽东在晋绥干部会议上提出的由 “临时人民代

表会议———人民代表大会”的建政程序发生转变，逐步变为 “各界代表会议———人民代表大会”。临

时人民代表会议与各界代表会议都是临时政权组织，区别主要是：一是代表产生方式，临时人民代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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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１７册，第５９０页。
《共和国雏形———华北人民政府》，北京：西苑出版社，２０００年，第７５—７８、１２９、１４２—１４７页。
《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１７册，第５９１页。
《毛泽东年谱 （１８９３－１９４９）》下卷，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２０１３年，第５４７页。
同上，第５５７页。
《建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 （１９２１－１９４９）》第２６册，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２０１１年，第６１０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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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议采用选举、推选与聘请相混合的产生方式，其程序较为复杂，特别是选举工作较为繁琐，但各界

代表会议主要以聘请方式产生代表，操作起来更加简单；二是机构性质，临时人民代表会议产生时就

已经是权力机关，但各界代表会议主要是协议机关与统战机关，因此其所需的条件更少；三是机构职

能，临时人民代表会议要选举政府委员会，决定重大事项并能审议政府工作，但各界代表会议主要职

能是上传下达，并不能约束政府。

面对解放战争出人意料的迅速胜利，中共需要在全国范围内快速建立政权、稳定社会秩序，因此

不得不对原有的建政程序作出调整，选择了 “各界代表会议”这一简单易行的机构作为建政的重要

起点。正如刘少奇所言：“关于人民代表大会问题，着重讲了要注重实际，不要看重形式、着重选举

而流于形式主义，根据现在情况，这些人民代表那怕是推举的，只要真正能够代表大多数人民的利益

就行。”①

在 “各界代表会议”基础上，中共逐步提出 “各界人民代表会议”。刘少奇曾对二者进行区分：

“在方解放的城市，可用指定和邀请的办法召开各界代表会，等到城市人民团体已经组织起来或原来

就有组织的地方，各界人民代表会议的代表，就主要是由各人民团体直接或间接选举的，与有无名义

上的军管无关。各界人民代表会议与人民代表会议之间，也不应再行划分什么区别。但人民代表会议

与人民代表大会之间，在职权上及代表选举方法上则应有区别，人民代表大会是全权的，其代表主要

应由人民直接选举或由下级人民代表大会间接选举，而不是由各人民团体选举。”② 也就是说，各界

人民代表会议是在各界代表会议基础上发展而来，当各界代表会议的代表由聘请逐步过渡到部分选

举，其职能由协议机关、统战机关转变到临时权力机关时，各界代表会议就转变为各界人民代表会

议。当各界人民代表会议的代表由部分选举过渡到全部选举，其职权扩大到正式权力机关的职权时，

就要以人民代表大会取代各界人民代表会议。

按刘少奇的设想，新中国的建政程序应为 “各界代表会议———各界人民代表会议———人民代表

大会”。但新中国成立后，并没有在名称上明显区分 “各界代表会议”与 “各界人民代表会议”，实

际的建政程序为 “各界人民代表会议———各界人民代表会议 （代行人民代表大会职权）———人民代

表大会”。如１９４９年８月１３日，毛泽东在北京③各界人民代表会议上的讲话中，充分肯定了各界人
民代表会议在政权建立初期的重要作用，指出 “一俟条件成熟，现在方式的各界人民代表会议即可

执行人民代表大会的职权，成为全市的最高权力机关，选举市政府”。针对毛泽东的讲话，新华社曾

发表社论指出，“事实证明，各界人民代表会议，是一个城市解放后，在实行军事管制的时期，人民

政府联系广大群众的最好的组织形式。这种组织形式，要比临时参议会好得多，它可更广泛而有效地

联系群众，并洗涤旧的政权机构的官僚主义的遗毒，使人民政权在群众中面貌一新”④。

１９４９年９月通过的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明确了新中国的国体与政体，规定 “在

普选的地方人民代表大会召开以前，由地方各界人民代表会议逐步地代行人民代表大会的职权”⑤。

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对建政程序的构想正式写入具有临时宪法性质的 《共同纲领》，使其

成为新中国的建政指导思想。此时中共对建政问题的认识与实践相比土地革命战争时期有很大发展。

１９０５年，列宁在 《社会民主党在民主革命中的两种策略》中提出建政需要经过从临时政权向正

式政权的过渡，并以 “临时革命政府”作为临时政权组织。十月革命中，俄国建立了革命委员会，

起到 “临时革命政府”的作用。革命委员会取消后，苏维埃才成为正式的政权组织。民主集中制是

无产阶级领导的国家政权较为普遍的组织原则，民主选举也是此类政权从临时政权向正式政权过渡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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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少奇年谱 （１８９８－１９６９）》下卷，第２２２页。
同上，第２２６页。
会议召开时名为 “北平各界人民代表会议”，随后很快 “北平”改名为 “北京”，为统一称谓，此处使用 “北京”。

《毛泽东新闻工作选》，北京：新华出版社，１９８３年，第３９９—４０１页。
《建国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１册，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１９９２年，第５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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必经之路。马克思就曾强调无产阶级领导的国家政权，其领导机构组成人员应由选举产生①。与俄国

革命相比，新中国的建政同样以建立民主选举的人民政权为目标，同样经历了从临时政权组织向正式

政权组织的过渡，不同的是二者的具体程序和建政速度。由于俄国革命以暴动作为主要的革命形式，

其建政特点为先建立中央政权再建立地方各级政权，并且很快通过选举实现了从临时政权组织到正式

政权组织的过渡。新中国则不同。

受到俄国革命经验的影响，土地革命战争时期中共在苏区较早建立了中央政府，并且推动各区域

较快地建立了正式政权。从１９３１年１１月到１９３４年１月，中央革命根据地进行了三次民主选举。但
此时建立的许多政权只是徒具形式。对此，毛泽东曾指出 “名副其实的工农兵代表会组织，不是没

有，只是少极了”，中国的国情是 “封建时代独裁专断的恶习惯深中于群众乃至一般党员的头脑中”，

国内普遍缺乏民主政治的锻炼，如果选举工作准备不足，那么建立的政权将 “名不副实”②。

解放战争时期，毛泽东等中共领导人已经明晰中国革命的主要形式是武装斗争。相比俄国革命，

中国革命的一个重要特点就是长期性。因而，在建政问题上，中共既不急于建立中央政权，也不急于

建立正式的政权，而是采取更加稳妥的建政程序和过渡方式。

中共在建政问题上还始终坚持土改与建政相结合的原则。中共建政的背后是社会革命的开展以及

在此基础上的经济关系和阶级关系的变革。毛泽东曾强调，“封建主义是帝国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的

同盟者及其统治的基础。因此，土地制度的改革，是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主要内容”③。可以说，

新民主主义政权的建立很大程度上是为土改这一 “新民主主义革命的主要内容”服务的，这是新民

主主义革命理论的重要内容。但在革命理论与建政实践张力的影响下，中共对建政与土改的具体关系

的认识曾发生较大变化，即由最初的先土改再建政转变为边土改边建政，此时中共的认识又再度发生

变化。面对迅速扩大的新解放区，特别是南方的新解放区，中共稳步推进建政工作，并没有急于开展

土改，而是开展清匪除霸、减租减息、查田查产等工作。中共计划部分解放区在政权建立和巩固后再

开展土改，即先建政再土改。对于这一调整，毛泽东在中共七届二中全会上有较为明确的论述④。

四、建政程序的展开与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的确立

新中国成立初期，各界人民代表会议在全国得到推广。１９５１年前后，各界人民代表会议开始加
速向人民代表大会发展，各界人民代表会议逐步代行人民代表大会职权。１９５３－１９５４年，随着各地
人民代表大会的召开，新中国建政程序宣告完成。

１９４９年１１月２７日，中共中央发布 《关于召开各界人民代表会议的指示》，要求华中局、华东

局、西北局和华南分局领导本区域召开各县的各界人民代表会议，并要求１９５０年上半年各省应召集
一次全省各界人民代表会议⑤。从１９４９年底开始，为了更好地推动各界人民代表会议的建设，中央
人民政府委员会与政务院推出一批规章制度，如 《省各界人民代表会议组织通则》等。

由于历史起点不同，各地区在建政的发展速度上并不完全相同。许多老解放区特别是华北一些

县、市已经开过人民代表会议甚至人民代表大会，如１９４９年石家庄已经开过人民代表大会，但新解
放区的建政工作则多从零开始。面对这一情况，中共最初选择各地自行决定建政速度，随后又逐步统

一建政速度。这主要是针对县级及县级以上的行政单位，县级以下根据具体的情况召开各界人民代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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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３卷，第９８页。
《毛泽东选集》第１卷，北京：人民出版社，１９９１年，第７１—７２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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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泽东在会上指出，“南方和北方的情况是不同的，党的工作任务也就必须有所区别……在乡村中，则是首先有步骤地展开清剿

土匪和反对恶霸即地主阶级当权派的斗争，完成减租减息的准备工作，以便在人民解放军达到那个地区大约一年或者两年以后，

就能实现减租减息的任务，造成分配土地的先决条件”。参见 《毛泽东选集》第４卷，第１４２９页。
《中共中央文件选集 （１９４９年１０月－１９６６年５月）》第１册，北京：人民出版社，２０１３年，第１４０—１４１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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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议或人民代表大会。

１９４９年９月２０日，中共中央华北局通过 《关于建立村区县三级人民代表大会或各界人民代表会

议的决定》，规定 “凡土地改革已经彻底完成、各界人民亦已有了充分组织的老解放区，均应召开普

选的村、区、县三级人民代表大会，选举村、区、县三级人民政府”，“新解放区或条件尚不成熟的

老解放区，则应召开各界人民代表会议以为过渡，逐步地代行人民代表大会的职权，并为普选的人民

代表大会准备条件”，而省一级则统一 “准备在明年召开各省人民代表大会”①。华北人民政府也逐步

开始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的试点，如１９４９年以安国第一区为重点试验区进行人民代表大会试点工作。
对于建政速度问题，党内存在与上述文件观点不同的看法。１９５０年７月，董必武在第一次全国

民政会议上提出 “普选的人民代表大会目前不应急于召开”，“根据目前情况看，各界人民代表会议

是目前实现人民民主专政的一种最合时宜的组织形式，是民主建政的主要形式”，地方建政工作的重

点在于县，“应首先把县的各界人民代表会议开好，以示范区村，并带动区村”②。中共中央采纳了董

必武的建议，中央人民政府曾发布内部指示要求石家庄等地将 “人民代表大会”改为 “各界人民代

表会议”③。华北各省也放弃了在１９５０年召开省一级人民代表大会的计划，河北等地于１９５０年召开
了省各界人民代表会议。除部分地区外，各界人民代表会议在全国普遍建立起来，原先各地根据自身

基础选择不同建政速度的情况发生改变，全国建政速度逐步统一。

北京虽然属于新解放区，但作为新中国的首都和国家的首善之区，其政权建设是当时各地效仿的

模范。１９４９年８月１３日，毛泽东在北京各界人民代表会议上明确指出，北京在数月内就可以由各界
人民代表会议代行人民代表大会职权，完成建政程序的第二步。１９４９年１１月，北京第二届各界人民
代表会议通过 《北京市第二届各界人民代表会议组织条例》就已经规定，“北京市第二届各界人民代

表会议，依据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经中央人民政府批准，在普选的北京市人民代表大会

召开以前，代行人民代表大会的职权”④。

１９５１年２月，刘少奇在北京第三届人民代表会议上也表达了类似观点，认为各界人民代表会议
将很快代行人民代表大会职权，并逐步过渡为各级人民代表大会⑤。１９５１年４月，政务院发布 《关于

人民民主政权建设工作的指示》，要求 “凡尚未代行人民代表大会职权的县、市各界人民代表会议，

应积极创造条件，以便迅速代行人民代表大会的职权”⑥。各界人民代表会议开始加速代行人民代表

大会职权。

１９５１年９月，中央人民政府华北事务部⑦召集华北县长会议。会议虽然名为华北县长会议，但其
针对的问题，特别是建政的相关问题是全国性的，中央人民政府副主席朱德等中央人民政府领导出席

会议。时任华北事务部部长的刘澜涛强调，华北民主建政的重要环节就是要以县为重点，实行由人民

来选举县以及区、村的人民代表会议并由县以及区、村的人民代表会议来代行人民代表大会的职权。

除绥远部分地区外，华北各地应于１９５１年冬、１９５２年春有计划有领导地代行人民代表大会的职权⑧。
经政务院批准，华北县长会议通过了 《关于县人民政府当前十项工作的决议》，规定 “除绥远部

分县、旗外，华北全区所有县的人民代表会议，一般均应于今冬明春有计划、有领导地代行人民代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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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⑤

⑥

⑦

⑧

《共和国雏形———华北人民政府》，第２３４页。
《董必武政治法律文集》，北京：法律出版社，１９８６年，第１０９—１１０页。
《建国以来刘少奇文稿》第３册，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２００５年，第３６５页。
《北京市第二届各界人民代表会议组织条例》，《人民日报》１９４９年１１月２１日。
刘少奇：《在北京第三届人民代表会议上的讲话》，《人民日报》１９５１年３月１３日。
《建国以来周恩来文稿》第４册，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２０１８年，第３５１页。
１９５０年９月，中央人民政府设置中央人民政府华北事务部，受政务院领导，负责监督检查华北五省二市 （河北、山西、平原、

察哈尔、绥远、北京与天津）相关工作，加强中央人民政府有关部门关于华北工作的协商和联系等职能。１９５２年４月，中央人
民政府设立政务院华北行政委员会，原华北事务部撤销。

刘澜涛：《进一步加强县人民代表会议的工作》，《人民日报》１９５１年１１月１７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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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会的职权，选举县长、副县长和县人民政府委员。这是民主建政当前极为重要的一个步骤”①。华

北县长会议是各界人民代表会议加速代行人民代表大会职权的一个重要标志。１９５１年１１月１７日，
《人民日报》发表社论 《推广华北县长会议的经验》，要求将华北县长会议中有关加快人民代表会议

代行人民代表大会职权的思想和经验在全国推广②。到１９５２年９月，我国省、市、县、乡都已召开
各界人民代表会议，有２０个省、１０２个市、８１１个县的各界人民代表会议已代行人民代表大会职权，
各地出席各界人民代表会议的代表，现在已绝大部分由直接选举或间接选举产生，有些县的各界人民

代表会议的代表已经达到全部由选举产生③。

在相关筹备工作准备就绪后，１９５３年１月１３日，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通过 《关于召开全国人民

代表大会及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的决议》，宣布准备用普选的方法产生省 （市）、县、乡各级人民

代表大会，并在此基础上筹备全国人民代表大会④。２月，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又通过 《中华人民共

和国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及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选举法》，随后开始进行全国人口普查等一系列准备

工作。３月，中共中央通过 《关于迅速成立县以上各级选举委员会的规定》，要求县级以上尽快成立

选举委员会并开始工作，县级以下则根据选举的具体进程安排选举委员会，选举委员会由中共出面召

集各党派团体负责人确定人选⑤。最终１９５４年９月，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的召开，标志着整个建政程
序的完成。

中共对建政程序认识的变化，反映出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共领导层不断在革命理论与建政实践的

张力之间寻求平衡。对中共而言，革命理论与建政实践是紧密联系的。正如毛泽东所言：“没有共产

主义的思想方法，就不能正确地指导我们现在的社会革命的民主阶段；而没有新民主主义政治制度，

我们就不能将共产主义哲学正确地运用于中国的实际。”⑥ 政权创建与发展的实践均需以革命理论为

指导，而革命理论的落实必须依赖建政实践。在中共的眼中，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并非仅仅是一个

新政权取代旧政权的变革，更是一场深刻的阶级革命和社会革命，应在政权转变的过程中逐步实现对

社会的改造，推动土地制度的改革。因此，在建政问题上，中共坚持建政与土改相结合。中共最初设

想先土改再建政，这一程序能保证新政权的建立不仅是名称与机构的变化，而是阶级内容的根本转

变，但这种较为理想化的程序由于要求高、条件多，在战争环境中难以实现。中共不得不做出调整，

毛泽东提出将先土改再建政转变为边土改边建政，尽力整合政权机构建设与社会革命，但这一设想再

次遇阻。随后，毛泽东再度根据新的形势调整建政程序，提出 “各界人民代表会议———各界人民代

表会议 （代行人民代表大会职权）———人民代表大会”的建政程序，并在一些新解放区推行先建政

后土改，逐步统一全国的建政步伐。在平衡革命理论与建政实践的张力中，中共最终探索出一条适合

中国国情的建政道路，建立了人民代表大会制度。

（责任编辑　临　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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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⑤

⑥

《华北第一次县长会议关于县人民政府当前十项工作的决议》，《新华月报》１９５１年第１２期。
《推广华北县长会议的经验》，《人民日报》１９５１年１１月１７日。
谢觉哉：《人民民主政权建设和民政工作的成就》，《人民日报》１９５２年９月２２日。
《建国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４册，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１９９３年，第１６—１７页。
《中共中央文件选集 （１９４９年１０月－１９６６年５月）》第１１册，北京：人民出版社，２０１３年，第２２７页。
《毛泽东文集》第３卷，北京：人民出版社，１９９６年，第１８２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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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毛泽东 《寻乌调查》为中心

胡天娇

【摘要】１９３０年，随着根据地运动的逐步推进，中共中央对革命形势做出过于乐观的估计。为应对党内不
同路线的分歧，深入思考红军在城市工作与农村工作的关系问题，以寻乌调查为契机，毛泽东细致考察了

寻乌县城的市场。《寻乌调查》深刻呈现出商民农户的困境根植于半殖民半封建的国情，并揭示出红军的

出路蕴含于为人民探索出路之中。通过平抑地主、军阀、帝国主义等压迫势力，以农村土改运动带动县城

经济，建立工农商广泛的统一战线，红军重新激活了城乡社会，也明确了 “农村包围城市”的发展道路。

寻乌调查等新民主主义革命期间一系列的调查工作，使得中国共产党人在农村工作之外初步了解城市的经

济运行规律，为新中国建国后处理城乡关系奠定了基础，也为进入新时代的当下中国提供宝贵的借鉴经验。

【关键词】市场；红军；城市；商业

中图分类号：Ａ８４　文献标识码：Ａ　文章编号：１０００－７６６０（２０１９）０６－００５７－０７

作者简介：胡天娇，浙江宁波人，（广州 ５１０２７５）中山大学马克思主义哲学与中国现代化研究所暨哲学系
博士生。

基金项目：２０１８年度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重大项目 “中国社会主义实践探索与农村社会发

展”（１８ＪＪＤ７１０００７）

１９２９年初，为突破敌人的追击，毛泽东同朱德率红四军进驻寻乌县的罗福嶂山区，后因战事吃
紧，在中共寻乌党组织负责人古柏的通报下，朱毛二人率部撤离险境。此次毛泽东在寻乌仅停留短短

一日，对寻乌城仅有大略的一瞥。一年后，１９３０年的５月初，毛泽东与朱德率领的红四军再次抵达
寻乌并成功占领这座县城，成立了寻乌县苏维埃政府。５月中旬，红军分别在安远、寻乌、平远等地
做发动群众的工作。趁此机会，毛泽东在古柏的帮助下，邀请商人、贫农中农、县署办事员、曾经的

小地主、秀才等不同职业不同阶级的人开了十几天的会，写成了 《寻乌调查》。

寻乌地处于闽、粤、赣三省交界处，因其特殊的地理位置，毛泽东十分注重它的价值，认为若将

其研究透彻，则此三省交界各县的情况也能基本明了。《调查》中对寻乌县的地理、交通、经济政治

乃至文化都做了相当细致的记载，是至此为止毛泽东完成的最大规模调查。值得注意的是，毛泽东在

寻乌调查中不仅关注农村中旧有土地关系和土地斗争的情况，还对寻乌的商业、手工业予以较大的篇

幅分析。

我是下决心要了解城市问题的一个人……这回到寻乌……多谢两位先生的指点，使我像小学生发

蒙一样开始懂得一点城市商业情况，真是不胜欢喜。倘能因此引起同志们 （尤其是做农村运动和红

军工作的同志们）研究城市问题的兴味，于研究农村问题之外还加以去研究城市问题，那更是有益

的事了。①

当时毛泽东革命工作的重心仍在农村，那么他为何 “分心”去关注城市中的工商业呢？这与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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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毛泽东农村调查文集》，北京：人民出版社，１９８２年，第５６页。



《现代哲学》２０１９年第６期

时的革命形势发展及毛泽东的革命思路有密切联系。本文以 《寻乌调查》为主要文本，结合时代背

景分析毛泽东写作 《寻乌调查》的结构性因素，梳理寻乌市场遭遇的种种发展障碍，以透视其时中

国县城的普遍困境；最后，总结红军为激活寻乌市场所采取的种种细致措施以及由此收获的经验，进

而说明 《寻乌调查》不仅是为解决寻乌问题所作的一次调查，更是一次为中国革命道路该怎么走提

供有效解答的实地研究。在当下，毛泽东的 《寻乌调查》依旧为中国建设事业提供了丰富思想资源。

一、写作 《寻乌调查》的结构性因素

１９２７年７月国民大革命破产后，毛泽东认为国民党的旗子已与军阀无异，提出应坚决地竖起红
旗，“小资产阶级也必在红旗领导之下”①。八七会议后，他拒绝去上海中央机关工作的机会，表示

“不愿去大城市住高楼大厦，愿到农村去，上山结交绿林朋友”②。同年１０月井冈山根据地开始创建。
１９２８年，毛泽东与朱德、陈毅的部队成功会师。在艰难的根据地建设过程中，总结了如何将武装斗
争、根据地建设与土地革命紧密结合的教训与经验。１９２９年，朱毛部队开始向赣南、闽西进军；
１９３０年，连克宁都、乐安、永丰、兴国、南康、大余、南雄、信丰等县城，打通闽赣粤的边界，扩
大巩固了苏区。在战斗期间，毛写下 《井冈山的斗争》《星星之火，可以燎原》等文章，基本形成农

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革命思想，切实实践了波浪式的推进革命，在扩大中深入的斗争策略。

另一方面，中国仍处于半封建半殖民的国家性质，此时中国革命的性质为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毛

泽东在 《中国的红色政权为什么能够存在？》一文中写道：

现在国民党新军阀的统治，依然是城市买办阶级和乡村豪绅阶级的统治，对外投降帝国主义，对

内以新军阀代替旧军阀，对工农阶级的经济的剥削和政治的压迫比从前更加厉害……蒋桂两派且在酝

酿战争中。中国内部各派军阀的矛盾和斗争，反映着帝国主义各国的矛盾和斗争。故只要各国帝国主

义分裂中国的状况存在，各派军阀就无论如何不能妥协，所有妥协都是暂时的。今天的暂时的妥协，

即酝酿着明天的更大的战争。③

诚如此言，在大革命结束后，在不同外国势力支持的新军阀间混战局面愈演愈烈，例如１９２９年
和１９３０年便爆发了蒋桂大战与平原大战。由于军阀间不同的利益考量，使多次 “会剿红军”成为单

方面的 “进剿”④；而军阀战争使得敌军部队时有调动，形成地区间军事力量的差异，红军能够 “专

拣软的欺”⑤。不同军阀所覆盖的势力范围所不能及之处，乃是红军根据地生长拓展的沃土，客观上

为红军发展提供了便利。

１９３０年，由于革命的逐步推进，也因为蒋介石与冯玉祥、阎锡山的战争一触即发，中共中央对
革命形势做出过于乐观的估计，认为革命的高潮即将到来，在 ２月２６日向全党发出第七十号通告中
认为红军 “在战略与战术上必须向着交通要道中心城市发展……扩大红军向着中心城市发展，以与

工人斗争汇合”，要求朱毛领导的红四军转变路线，猛烈地扩大红军向中心城市发展。

根据时代背景与革命形势，毛泽东在进行调查时注重寻乌县城状况，至少存在以下几个结构性的

因素。第一，此时中国革命的性质为资产阶级民主革命，为工农奋斗的共产党向来需要关注城市，关

心为外国列强、国内军阀势力所裹挟的中小商人的贸易和处境。第二，随着革命形势的发展，苏区不

断扩大，毛所结交的 “绿林好友”逐渐超出农村的范围。红军能上山，也能下山，身体能下山，思

想也应该紧跟上。１９３０年初，红四军频频捷报，不仅在农村得到发展，也广泛开辟了处于县城的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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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⑤

《毛泽东年谱１８９３－１９４９》，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２００２年，第２２５页。
《毛泽东年谱１８９３－１９４９》，第２２２页。
《毛泽东选集》，北京：人民出版社，１９９１年，第４７－４８页
例如，１９２８年６月中旬　赣军调集第九师、第二十七师共五个团，以第九师师长杨池生为总指挥，以第二十七师师长杨如轩为
前线总指挥，对井冈山革命根据地发动第四次 “进剿”；而１９２８年６月２２日进驻酃县、茶陵、攸县地区的湘敌第八军无行动迹
象。因而，湘、赣两省敌军的 “会剿”又成为赣敌单方面的 “进剿”。（《毛泽东年谱１８９３－１９４９》，第２６３页。）
例如，１９２９年蒋桂战争即将爆发，蒋介石集中在江西的部队于九江一带向桂军逼近，赣南国民党军空虚。３月底，毛泽东同朱德
率领红四军回师赣南，发展赣南革命形势。（《毛泽东年谱１８９３－１９４９》，第３２３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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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地。因此，如何处理与农村截然不同的城市情况，日渐成为一个切实的问题。第三，１９３０年，中
共中央多次向朱毛施加压力，批评他们为兜圈子主义，政治局常委李立三甚至指责毛泽东为妨碍

“猛烈扩大红军”的代表人物，认为他的整个路线和中央全乎不同。毛泽东的路线与中央当时所提倡

的路线主要矛盾在于，中央认为应该使红军向中心城市发展，与工人运动相结合，红军应攻打城市以

迎接革命高潮的到来，而毛泽东在战斗中形成了波浪式推进革命的战略思路。为明晰一条正确的革命

路线，也需要针对分歧，回答 “城市中的各阶级是怎样作业的”“城市中市场的经济形势如何”等问

题，只有厘清了这些最基本的问题，才能进一步思考红军在农村与城市工作间的关系，分析如何争取

城市贫民、民族资产阶级，红军何时应与工人斗争汇合及如何汇合等问题。县城位于城乡交界处，研

究一个县城则有利于更好地了解城市与农村的关系问题。

毛泽东在寻乌调查中铿锵有力地提出反对本本主义，认为中国革命需要 “本本”，也需要同中国

实际相结合，“中国革命斗争的胜利要靠中国同志了解中国情况”①。因此，毛泽东在革命期间花大力

气调查研究一个具有代表性的县城样本，可以更深入地了解城市状况，应对党内存在革命路线差异的

问题，为如何推进中国革命明确方向。

二、寻乌市场的经济大变化

在调查寻乌的城市商业时，毛泽东关注的主要对象是寻乌城的市场。寻乌城处于全县的中心位

置，沟通南北半县，东江与赣州的贸易往来。纵观寻乌城的经济变动，毛泽东产生了不胜今昔之感，

在短短三十年间，寻乌城的经济萎缩了一半。寻乌的整体经济下滑就是一个总的特征，这个经济大变

动可以体现在以下几个具体方面。

第一，随着洋货入侵，寻乌作为地方性的经济中转地位被削弱。曾经的寻乌城由于其得天独厚的

地理位置而成为繁荣的贸易中心。以杂货铺最大宗的生意———布匹为例，在２０世纪初，由于寻乌地
处赣江与东江之间，“赣州的货物经过寻乌销往东江，东江也还要买赣州的货，留车等地更不消说，

因此中站地位的寻乌城的生意，当然便发达了”②。但自从梅州的洋货生意发展了，赣州的土货便逐

渐被淘汰，使得从前南北的生意往来就此中断，寻乌也就少了许多客物流。这个变动使得寻乌的布匹

生、水货与伞行生意都受到打击。为何洋货如此盛行？因为洋货价格较土货更贱，而质量往往更胜一

筹，随着社会新风尚形成，洋货也更受欢迎；同时洋货还背靠帝国主义势力的支持，国内商品自然无

法与之竞争。

第二，寻乌的商业借贷体系受到冲击。做生意需要本钱，在过去，中游商家可以向上游商家赊借

物品，下游商家可以向中游商家赊借，而下游商家也可以将商品赊借给本地的农民，这类赊借，寻乌

人称之为 “缴”。依靠着赊借，一家店铺往往能够做成比本钱多两三倍的生意，也能稍解农民一时囊

中羞涩。商铺间赊借的手段有益于商铺扩大经营，寻乌城商品经济曾经的繁荣也得利于此。“缴”之

所以能够畅通运转是因为商铺间信誉的存在，而信誉形成的基础则在中下游商铺的生意能够顺利进

行，所赚的利润除敷于成本与生活之外，还能偿清缴费。如此，大小商铺间互利的循环才能不在任何

一个环节上断裂，商品与资本才能够在上下游充分流动。在当时，赣州、梅县、兴宁等地都可以通过

“缴”来做生意，然而１９２８年以后就 “缴不动”了。原因有天灾，也有人祸，作为消费者的农民依

靠脆弱的农业体系勉强生存，在洋货入侵后日益失去手工兼业的收入，又深受封建势力租、税、捐的

盘剥，缴了商品后无力偿还，当一个链条断裂后，建立在信誉基础上的赊借系统就崩溃了。如此一

来，农民无法在手头紧时赊到商品，商品经济由此成为更没有人情味的经济，而商铺也无法依靠

“缴”来扩大自己的经营，随着消费者的短缺，依靠自行积累资本以拓展店铺的可能性也非常小。因

此，“缴不动”本身是寻乌城经济衰弱的一个表现，也进一步地打击了寻乌城的商业。

９５

①

②

《毛泽东农村调查文集》，第７页。
《毛泽东农村调查文集》，第５７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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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寻乌市场所能容纳的劳动力数目日益萎缩。寻乌城中开杂货铺的、做手工的店铺有很多，

例如黄烟店、伞店、理发店、豆腐店、首饰店等。其中存在的学徒制度本是一条寻常人家的孩子上升

的渠道，毛泽东感慨其中的阶级制度相当的模糊。这与农业中存在的 “地主 －富农 －中农 －贫农”
的阶级断层不同。对当时处于重重压迫的农民来说，一旦失去自己的土地而成为佃农，那就只有不断

沦落到更可悲的处境的可能，而绝无向上重新积攒土地的机会。而对于杂货铺学徒来说，他本身也是

无本钱、无产的存在，但在学徒这个位置上仍然存在经过学习与劳动提高自己的境遇的向上途径。以

情形最好的杂铺店学徒制度为例，一个学徒能够凭借自己的聪明勤勉实现阶梯式的上升，这个步骤可

以划分为 “学徒－帮工－先生”，其地位的上升都有外在的具体表现：在学徒时期跟着先生学习帮忙
积累经验，学到的技艺就是学徒的报酬，其余没有工钱，穿的也是破旧的衣服；在三年学习结束后，

学徒需要在店内帮忙一年，此时属于帮工性质，有工钱拿，老板还会为其准备探亲盘费、娶妻的礼

物，并负责四季衣物，褪下旧衣服，穿上新衣服以示身份地位的变化；在一年的帮工期结束后，他有

能力在外另寻店家，此时学徒的身份彻底退去，他成为店中令人尊敬的先生，可以与老板讲定薪俸的

数目，随着店内生意兴旺，先生的工资也会逐渐提高，甚至可以分享店内的红利。即便是待遇相对较

差的手工师父，例如制作黄烟的工人，他们的身份没有先生那么高，但也同样由老板提供伙食，拿着

与杂铺店先生类似的年薪。而随着寻乌经济的萎缩，先生的薪俸也随之减少许多，更严峻的情况是因

为店铺生意清减，缴不动货，又受到洋货的冲击，很多店铺都雇不起先生。例如，水货铺老板 “汤

尧阶，蕉岭人，资本二千元，没有请先生，缴用以外，无钱赚。早几年开油盐行很赚钱，前年起蚀

本，改做水货”；伞店 “从前 （光绪年间）彭店雇工六七人，于今只雇两个人了”①。越来越少的店

铺能雇得起先生，意味着愈少无产者能指望着做学徒来提高自己的境遇。例如，受洋货严重冲击的伞

店内就罕有新学徒，因为人们认为这一行当是难有希望的。可见，寻乌的经济下滑，也表现在学徒制

这一向上渠道的逐渐封闭。而当市场所能容纳的就业人口越来越少时，就会引起社会的动荡不宁。

第四，政治形势的不稳定干扰了寻乌市场的正常运作。首先，寻乌失业人口多，游民占全城人口

的１０％，当这些人在城内无所事事、无法为生时便容易选择落草为寇，威胁店铺生意。例如，开潮
盐行的周裕昌先前有本二千元，“因做纸生意被匪劫失本九百多元，现只存千元左右了”②。由于游民

匪徒聚集，市场商业受到破坏，商业的进一步凋敝则会制造出更多的失业人口，形成恶性循环。其

次，小小的寻乌城中不仅上演着手工业商品和资本主义商品交战的荣枯得失，还是不同政治势力斗争

的舞台，前后便有光复派、新寻派、合作社派与官方势力等派别，其斗争摩擦可被总结为反动派间的

矛盾、反动派与革命派的斗争。在军事混斗期间，商铺不仅无法做生意，且容易被反动派无差别强行

派款，还有被抢劫的风险。例如，“民国五年郭怡和遭了一个大抢，光复派率领农民千多入城，抢了

许多别的店子。随即官军克复，又大抢郭怡和，抢去六千九百多元东西。从这年起，就衰下来，一年

不如一年”③。

第五，普通商人受到反动势力的盘剥。商业阶级也与农业阶级一般，存在着不同的性质区分，有

资本较大的商人、小资产阶级、兼地主的商人、不话事的商人，也有积极干预政治的商人。毛泽东指

出：“商人群众中却有几个人参加那统治全县的县政府。不过那几个人也不是完全代表商业资产阶级

说话，他们是接受地主的领导，帮着做些事。这也是因为寻乌城商业不但是很小而且是逐年衰落的原

故。”④ 干预政治的商人例如主做生意兼小地主的严国兴，便花费六七千元参选省议员。又如，何子

贞 “一面当公安局长，又当警察队长，又当国民党委员”⑤，其父亲何学才承包牛捐，“一千七百多元

捐额，实际则收二千三四百元”⑥。无论明着暗地，政府军阀对商业的打击还有很多不同方式。军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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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⑤

⑥

《毛泽东农村调查文集》，第７５页。
同上，第５８页。
同上，第６４页。
同上，第１００页。
同上，第１００页。
同上，第１５８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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操持政权的特权阶级磨牙吮血向商界，普通商民自然毫无发展的空间。在这种情形下，为了拥有特权

不受压榨，反而去剥削普通商民，使更多有资本的狡猾商人投靠封建反革命的势力，形成又一个恶性

循环。可以看出，普通商民不仅在经济上备受盘剥，在政治上也处于极低的地位，无法扭转于己不利

的盘剥政策。

当毛泽东进行调查时，寻乌人以 “世界不好”来形容当时的情景。这个形容的确很精准，反映

出即便是小小寻乌城的兴衰枯荣，也与这个世界的变化息息相关。寻乌市场凋敝的原因总结如下：

一、背靠帝国主义势力的洋货大举入侵，军阀混战党派相争使国内市场没有安稳公平的发展条件；

二、苛捐杂税与无差别派款，使得寻乌城脆弱的市场进一步萎缩；三、在一个环绕这手工业、农业的

城市中，农民是县城市场重要的消费者，因此商业的枯荣是与农业，农民阶级的利益密切联系在一起

的，农民遭受深刻的盘剥使得寻乌市场缺乏主要的消费对象、市场失去活力；四、日益萎缩的市场使

得很多手工从业者，中小商民被挤出原本的岗位，由此寻乌城失业人群极其庞大，形成流匪势力，愈

加给寻乌城的商业增添了不安定的因素。因此，寻乌城商业的衰弱也就无可避免了

三、改善寻乌问题与探索红军工作方向的同构性

由上文可知，红军所抵达的寻乌是一座逐渐没落、市场运转疲怠、居民生活缺乏出路的城市。其

时，半封建半殖民的中国大地上，与寻乌处境相似的县城与城市不计其数。如何重新激活县城与市场

的活力？答案依旧是 “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毛泽东一贯重视做调查，不仅重视农村调查，也重

视城市、县城的调查。除寻乌调查，毛泽东在根据地探索期间还曾对遂川县城草林圩、长汀城、会昌

筠门岭等地进行调查，掌握了较为丰富的各县城资料。由此观之，寻乌调查并不是孤立的调查，而是

在中国革命进程中的一次调查，以往的革命建设经验，联系实地的考察探访，为改善寻乌问题奠定了

基石，而寻乌作为县城的典型案例又为中国革命该如何进行提供了答案。可以说，这既是为寻乌市场

寻找出路，也是探索红军出路在何方的一次调查。

（一）寻乌市场的出路：五种 “平”

在总结茶陵斗争经验时，毛泽东以商业买卖与军事策略作对比，称 “赚钱就来，蚀本不干，这

就是我们的战术”①。赚钱这个譬喻即意味着有上升的可能性。在市场上，这个上升的可能性指的是

学徒凭借自己的努力有成为师父、工人与先生的可能，小生意能够通过店主的细致经营得到积累慢慢

扩大，通过公平的买卖，民众有养活自己和家人的希望。上升不仅意味着经济状况的改善，也意味着

自我价值的实现。这是非常朴实真切的盼望。与之相反，蚀本则象征着上升可能性的封闭。做生意者

的确也总是蚀本不干，然而在 “世界不好”的情况下，为勉力维持生活，蚀本也不得不干。当出路

向所有人敞开的时候，整个社会就会呈现出一种向上的活力，而当出路向绝大多数阶级封闭的时候，

社会就奄奄无生气。因此，寻乌市场所应解决的问题，就是如何寻找到出路的问题。这个出路不是指

保证每个商铺走上富裕之路，而是让上升的可能性向整个市场开放。

如何做到这一点？首先，红军在过往革命中形成对商人、手工业者的正确认识；其次精细的调查

为改造工作的落实奠定了基础。下文将结合 《红军第四军军党部布告》与解放寻乌后的市场变化，

来谈谈红军是如何为县城市场寻找出路的，从中也可以佐证为何毛泽东对待城市，商业各阶级的道路

是正确的。

《红军第四军军党部布告》由朱毛二人联合发布于１９２９年６月，全文共一千余字，十分简洁犀
利，现摘引一段如下

你们明白你们的地位么？你们是半殖民地的小资产阶级，帝国主义压迫中国，洋货不断的进口，

中国工商业不能发展，你们想，打倒了帝国主义于你们益处几大？半封建的地主阶级集中了多数田地

在他们手里，重租重息，农民贫困到十分。乡下人无钱到城市买货，城市工商业因此凋敝不能发展，

１６

① 《毛泽东年谱１８９３－１９４９》，第２４４页。



《现代哲学》２０１９年第６期

打倒了地主阶级，废止收租制度，农民得到了完全的收获，向城市买货的力量大大增加，你们想，城

市的生意不会大大的发达么？国民党及其政府，是帝国主义的走狗，地主阶级的代表，国民党及其政

府打倒了，帝国主义失了走狗，地主阶级失了代表，工农兵政府掌握了政权，民权革命 （打倒帝国

主义打倒地主阶级的革命）就算有成功的希望了，你们不觉得这于你们是有益处的么？

布告一开始便非常清晰地提出共产党的任务，这三大任务涉及三类需被打击的主体，即帝国主义

势力、地主阶级、国民党，恰与使得市场大受打击三个主要因素完全重合，这就将商人的现实利益与

共产党的使命紧密结合起来。需要注意的是，这则布告的写作对象其实有两个：一是商人，通过简洁

明了的剖释，向商人说明他们需要奋起反抗的对象是帝国主义、地主阶级与国民党，而共产党则是与

商人目标一致的同盟军；二是红军本身，在布告中反映与总结了红军当时对受压迫的工商阶级的认识

与工作方法，即与工农利害一致的商人是潜在的革命力量，是亟需被团结的。

那么，红军如何与商人、做生意的手工者形成稳固的联盟？结合压迫市场发展的三大主体分析，

红军改善寻乌县城市场的策略可以用五种 “平”概括，即平稳市场环境、公平竞争、公平筹款、政

治平等、平抑税款。

１．从大环境而言，帝国主义势力、地主阶级与国民党等特权势力造成社会动荡，影响市场平稳
发展。在寻乌，红军发出了对商人极力保护的声明，鼓励中小商人做生意，为市场形成一个较为良序

的交易秩序。此 “平”在于平稳市场环境。

２．在帝国主义势力下，洋货入侵，给国内商业，手工业带来极大的冲击。而革命有利于国产工
商的机器化的发展，例如在先前便抗租胜利的寻乌南半县，裁缝行当上 “机器化的速度更发快”①。

此 “平”在于以同等的制作器械与洋货进行公平的竞争。

３．红军对筹款对象作出明确的划分。寻乌调查同年４月，朱德、毛泽东在广东南雄领导红军发
动群众，不向二千元以下资本的商人筹款，对有二千元以上的商人进行累进比例征收。此 “平”在

于公平筹款。

４．红军占领寻乌成立苏维埃之后，实现了人民的自我赋能，普通商户拥有参政的权利，例如曾
做过小商的赵镜清、刘茂哉、刘星五就担任寻乌县苏委员，参与寻乌调查。政治地位的提高不仅意味

着中小资产阶级能够维护自己的利益，还意味着他们将进入一个包容不同阶级的民主会议，在这里他

们能够接触到来自社会不同人群的声音，了解更广泛的阶级利益。由此，才能更真切地认识到与工农

阶级团结的重要意义。此 “平”在于政治平等。

５．地主阶级与特权阶级对普通商民、手工业者施加的各类苛捐杂税，共产党一并废除。例如，
商民痛恨至极的 “百货捐”，在群众斗争发展的南半县便加以废除。更重要的是，减轻捐税负担的受

惠者不仅有商人手工业者，还有广大贫苦农民。在红军的带领的土地革命中，农民不仅不再被地主的

劳役、捐租税等重负，还能够分进土地。如此既增加了农民的消费能力，又有利于县城商业恢复活

力。此 “平”在于平抑税捐，荡平商业门栏。

五个 “平”为中小商人、手工业者指明出路，也勾勒出毛泽东对于城市的工作思路。尤其是平

抑税款，使农民与商户、农村与县城的密切关系再次得到清晰的展现，红军在农村进行的开拓运动不

仅是空间意义上的包围城市，还是经济意义上的双向激活。

（二）红军的出路：建立阶级联盟，以土地革命带动县城市场的经济变革

毛泽东在与 《寻乌调查》同期写作的 《反对本本主义》中强调：“我们不仅要调查各业之间的相

互关系，尤其要调查各阶级之间的相互关系。我们调查工作的主要方法是解剖各种社会阶级……确定

哪些阶级是革命斗争的主力，哪些阶级是我们应当争取的同盟者，哪些阶级是要打倒的。我们的目的

完全在这里。”② 因此，对于红军来说，寻乌市场是一个生动的案例，帮助他们找到保护商民、处理

城市商业、巩固联盟与团结更广泛阶级的方法。最重要的是，通过寻乌调查，农村阶级与城市商业阶

级间千丝万缕的联系得以呈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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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泽东农村调查文集》，第８１页。
《毛泽东农村调查文集》，第６页。



解决城乡危机与探索红军道路的同构

毛泽东在调查中发现，在寻乌城中做生意者除单纯的资产阶级外，还有佃农与商业化的地主，对

于不同阶级属性的群体，红军在实践中发明了不同的应对策略。佃农参与市场的目的在于交上谷纳钱

纳。土地革命结合红军对商业的保护，使得这类对象在农业与商业上都受到保障。而商业化的地主尤

其是小地主，“他们开小杂货店，收买廉价农产物候价贵时卖出去，大概百个小地主中有十个是兼做

这种小买卖的”①。这样的生意实际上是与农业上压榨贫农联系在一起的。在小地主兼做生意者这类

人身上，问题的复杂性尤为凸显：一方面，小地主以田租、谷利、放高利贷等形式残酷的剥削贫农，

具有封建反动的性质，是需要被没收土地，配合土地抽多补少抽肥补瘦工作的阶级；另一方面，小地

主兼商人在政治上受大中地主统治，在经济上亦受资本主义侵蚀与政府机关派款压榨，因此在思想上

易于向民权革命运动靠拢。毛泽东指出，带了些许资本主义倾向的中地主日益与大地主相妥协结成反

革命战线，而带着革命民权主义倾向的小地主则靠向无产阶级意识的指导，与贫民阶级结合起来，形

成土地革命斗争。由于双重身份的存在，对于商人兼小地主这类对象，需要有既打击，又扶持的双重

态度。

农民与中小商人间存在紧密的利害关联，都有同样的压迫敌人，因此在革命中可以争取中小资产

阶级，净化或转换他们身上的封建剥削成分，使得商人手工业者与农民形成紧密的联盟。同时，在农

村开展土地革命，打倒土豪分田地，不仅有利于农民，也有利于培育市场的消费者，重新激活城市经

济的发展。因此，在当时不冒进大城市，而是先在农村、县城进行工作，不仅出于国共军事实力差异

大的考虑，也是革命循序渐进的需要。

红军的出路蕴含于人民的出路，社会的出路。由农村包围城市的道路不仅在于武装占领，还在于

对整个社会进行改造与重塑，赋予在此生活的人民以向上的可能性，一条崭新的出路。当有活力、充

满朝气的根据地逐渐扩大，才有可能替换、战胜已经逐步腐坏，缺乏生气的中心城市。在农村进行的

土地革命直接带动着县城市场的经济改革，而在县城进行的经济政治变化也将有利于松动国民党对中心

城市的控制，这也是农村包围城市这条道路的内在意涵。进一步扩大稳固革命根据地，将工农阶级与工

商力量紧密结合，积攒革命联盟的力量，这是毛泽东通过寻乌调查，再一次得到验证的红军的出路。

四、《寻乌调查》的现实意义

《寻乌调查》作为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的一次系统而完善的调查，在理论与实践上明确了红军的

发展方向，再次佐证 “农村包围城市”的革命道路是对接马克思主义并符合中国现实国情的历史选

择。同时，在乡村以及城镇的经济工作也让毛泽东等共产党人初步了解 （手）工商业运行的经济规

律，知悉城市与乡村之间紧密的经济联系与阶级同构。这些深入现实的工作，为新中国建国后毛泽东

处理城乡关系、借助城乡商业流通支援新中国工业发展打下坚实基础。此外，红军的出路蕴含于人民

的出路，这一工作方法成为人民民主的又一生动范例，也是体现着群众路线的宝贵践履。

今年适逢 《寻乌调查》写作完成的九十周年，岁月须臾而过，经典著作则常读常新。 《寻乌调

查》依然是中国社会主义建设事业中需要借鉴的重要文献，它对当下中国的发展有如下启示：第一，

正如习近平所强调的，重视调查研究，是中国共产党在革命、建设、改革各个历史时期做好领导工作

的重要传家宝。《寻乌调查》中所显现的，以调查结合实践、由具体上升至普遍为导向的解决问题思

路，应该在实践工作中得到充分的落实。第二，寻乌调查显示了 “农村包围城市”道路丰富的内涵，

即农村与县城、城市应该完成双向的经济激活。当前建设新农村的过程中，也应该提取其精神内核，

实现新时代的 “农村包围城市”。第三，寻乌县城前后状态的对比说明，让出路与上升的希望向所有

人的人生敞开，是激发社会活力的最好方式，这与中国共产党人打破僵化的旧社会结构、活泛社会流

动性的解放任务以及后来的社会主义建设目标相一致。

（责任编辑　临　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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差异、时间性与存在

———对经典现象学奠基的一项尝试

马迎辉

【摘要】结合胡塞尔晚年对母婴从原区分到原融合的建构以及拉康对婴儿欲望结构的探讨，本文试图表明，

超出母婴间闭合存在的不可见的它异存在，不仅感发建构了婴儿最初的分离感，而且迫使这一原存在者对

其本己 “将来”做出了决定性的想象；在此源生想象中，原存在者在创生本真的三维时间域的同时也创造

了其本己存在。经典现象学由于错失了本源存在的拓扑构型与根本差异、现象学时间性的非时间基础以及

建立在它异感发之上的本己存在的生成，需要一次根本性的建基。

【关键词】活的当下；原融合；差异；它异感发；存在；源生想象

中图分类号：Ｂ５１６５　文献标识码：Ａ　文章编号：１０００－７６６０（２０１９）０６－００６４－０７

作者简介：马迎辉，（杭州 ３１００５８）浙江大学哲学系 “百人计划”研究员。

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一般项目 “现象学视域中的精神分析思潮研究”（１９ＢＺＸ０９７）

现象学的最终合法性建立在它自身的基础是否牢靠之上，在笔者看来，承担这一任务的是贯穿胡

塞尔整个研究生涯的内时间意识研究①。在 《观念》第一卷，胡塞尔曾明确指出纯粹自我对活的当下

的建构对整个现象学的意义②。但这一指明在当时略显突兀，因为无论 《观念》之前的内时间研究，

还是之后的 “贝尔瑙手稿”，活的当下尽管不时被提起，但对它的专题研究却始终没有展开。

１９２９年左右，胡塞尔开始进入本性现象学阶段③，这一根本问题开始得到聚焦。但活的当下的建
构这一说法很是笼统，至少包含两层含义。其一，三维时间域中的时间相位，即前摄、原当下和滞留

如何相互感发，从而建构整个 “存在”，海德格尔和梅洛 －庞蒂关注的就是这一层次的建构，到时④

以及身体之时间性的自身感发的基础即在于此⑤。德里达同样如此，尽管他对原当下相比滞留，以及

滞留相比回忆更具本源性持怀疑态度⑥，但几乎从未怀疑过三维时间域本身是否存在。其二，更为本

源的是三维时间域本身的生成问题，这一建构不再预设前摄、原当下和滞留的现成存在，列维纳斯是

这一研究方向的杰出代表，他要考察的是绝对他者何以能先行存在于自身性之中并成为后者的基础。

第一层次的建构是学界关注的焦点，人们一般认为现象学的时间性指的就是活的当下中诸相位间

４６

①

②

③

④

⑤

⑥

胡塞尔的超越论现象学研究与内时间研究之间具有平行关系：１９０７年对滞留的发现为超越论现象学的首次表达奠定了基础，
１９１０年左右对滞留的双重意向性的揭示为 《观念》对意向网络的说明提供了可能，“贝尔瑙手稿”对完整的双重意向性，尤其是

其中的动机引发原则的先天说明则为发生现象学建立方法论基础，而晚期的 “Ｃ时间手稿”对本性现象学最终的时间性基础，即
活的当下予以专题性的探讨。

［德］胡塞尔：《纯粹现象学通论》，李幼蒸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２０１０年，第１３７页。
“本性现象学”这一说法取自倪梁康教授。（参见倪梁康：《心性现象学的研究领域与研究方法》，《华东师范大学学报》２０１１年
第１期。）
海德格尔的 “到时”或者说时间化，意味着 “曾在着的有所当前化的将来”这三维时间域的运作。（［德］海德格尔：《存在与

时间》，陈嘉映、王庆节译，北京：商务印书馆，２０１５年，第３９７页。）
参见 ［法］梅洛－庞蒂：《知觉现象学》，姜志辉译，北京：商务印书馆，２０１２年，第５３３—５３４页。
［法］德里达：《声音与现象》，杜小真译，北京：商务印书馆，２００１年，第８４—８５页。



差异、时间性与存在

的内在关联。但笔者要指出的是，在１９２９年之后 ，胡塞尔对活的当下之被建构的探讨已经实现了新
突破，其中隐含的新差异与存在观念将有可能从根本上拓展传统现象学所讨论的事态范围。本文的目

的即在于围绕胡塞尔已经揭示的现象学之界限事态，通过引入拉康的思想资源来说明这一拓展的可能

性及其意义。

一、分离与原融合

已经拥有三维视域的当下是一种具体存在，因为这一结构已经先行规定了何种素材能够进入时间

域并在其中被时间化。在具有存在论倾向的现象学家那里，它往往被视为生存论建构的隐秘的起点和

归宿。譬如，海德格尔就认为此在之所以能在世存在，是因为它一开始就已经出离了自身，已然投身

于被规定的将来，而此在对其本真存在的建构最终也建基于它对自身的领会①。

在超越论现象学的语境中，胡塞尔将我在纯粹被动性中与他人的结对视为他人向我显现的意向基

础。结对有两个要件：一是我不再作为世界中的主体存在于世，因为这一主体意味着我已经具有与周

遭世界以及他人的关联，胡塞尔要求对这些关联予以还原以回到建构这一关联的源点；二是我必须与

他人共当下存在，因为只有共同的当下才能确保我与他人结对的直接性，在 《笛卡尔沉思与巴黎讲

演》中，胡塞尔将这种直接关联具体化为我与他人之间延及对方的自身唤醒和自身相合②。

结对尽管也是共在，但它与在世中与他人共在不同。在世共在的主体已经拥有了习性积淀，海德

格尔曾最贴切地将有相同习性的存在者称为常人，他们因分享了共同的社会和历史关联而失去个性。

相比而言，结对的主体处于中间状态：一方面他与他人共在，不具有唯我性；另一方面这种主体与他

人的共在要求并不建立在习性之上，而是通过直接的联想结对所实现的，胡塞尔称这种共在状态为融

合 （Ｖｅｒｓｃｈｍｅｌｚｕｎｇ）③。
在经验层面，胡塞尔将此事态例示为母婴关系。母婴关系很容易被理解为单纯的经验事实，它过

于日常了，很难与现象学的超越论建构关联起来。这是一种误解。必须注意的是，胡塞尔是在本能意

向上探讨母婴关系的，关注的是母婴间的意向关联，而非个体实在的心理事实。本能意向本身意味着

融合共在，因而，在胡塞尔那里，母婴关联从来都是一种超越论事件。在此意义上，笔者将婴儿视为

超越论意义上的原存在者。作为一种实际的生存者，婴儿与海德格尔的此在的差别在于，他并非一出

生便被抛于世，而是养育于家④。据此，我与他人之间的结对、融合问题获得了新的基础。

婴儿与母亲处于天然的共在和融合状态，母婴关系可视为结对的最佳例，但这一关系的提出给胡

塞尔带来了出乎意料的困难。具体说来，母婴关联与一般所谓的结对之间至少有如下重要区别：首

先，在习性现象学中，结对主要发生在成人之间，它指的是多个各具其人格世界的存在者之间的直接

关系；但在母婴关联中，婴儿还是有待获得习性积淀的原存在者。成人在结对中能够明确意识到他人

与我的外在和差异，但婴儿不同，它一开始并不会认为母亲和它是外在的，这种直接的建构性关联被

胡塞尔称为原融合 （Ｕｒｖｅｒｓｃｈｍｅｒｌｚｕｎｇ）。⑤ 不难理解，与将差异作为前提的融合结对不同，母婴间的
原融合何以能产生差异显然更为基本。其次，也是更困难的，在时间性上，成人之间的结对联想建立

在具体当下中，这一建构活动以三维时间域的现成存在为前提，我与他人结对的动机就存在于占据着

原当下相位的我已然拥有的对本己未来的预期之中，他人此时只能存在并显现于我向未来的敞开；婴

儿则完全不同，从胎儿到襁褓，它一直是母亲身体的儿童，而母亲也 “依其母性本能 ‘生活在婴儿

５６

①

②

③

④

⑤

［德］海德格尔：《存在与时间》，第３３９页。
［德］胡塞尔：《笛卡尔沉思与巴黎讲演》，张宪译，北京：人民出版社，２００８年，第１４９页。
同上，第１５５页。
参见马迎辉：《家与存在———一项现象学的研究》，《哲学动态》２０１９年第３期。
Ｈｕｓｓｅｒｌ，ＳｐｔｅＴｅｘｔｅüｂｅｒＺｅｉｔｋｏｎｓｔｉｔｕｔｉｏｎ（１９２９－１９３４），ＤｉｅＣ－ｍａｎｕｓｋｒｉｐｔｅ，ｈｒｓｇ．ｖｏｎＤｉｅｔｅｒＬｏｈｍａｒ，Ｓｐｒｉｎｇｅｒ，２００６，Ｓ．７６，Ｓ．８２．



《现代哲学》２０１９年第６期

那里’”①，据此，母婴之间构成了一个闭合的环形存在，婴儿的本己将来还有待创生。

一旦明确了这些问题，结对联想与原融合之间的建基关系以及后者对整个现象学的建基意义就更

加清晰了：我与他人之间的绝对分离产生自婴儿与母婴之间的最初的分离感，作为结对之基础的当下

中的将来相位最初产生自婴儿对其本己将来的创生，而结对这一事态本身的合法性自然就奠基在母婴

之间的原融合的可能性中。

其中，笔者特别要强调的是母婴之间的封闭存在与三维时间域之间的根本差异。在结对中，我的

身体的在此存在占据了原当下的位置，结对融合的可能性就建立在我与我的过去的关联中，因为我的

动觉系统作为积淀在身体上的习性关联使我能在他人那里活动，这一事态被胡塞尔当作结对之现实化

的关键。原融合则不然，从婴儿的观点看，母亲的身体活动是它身体定位的源点，母亲在它根据其本

源要求借以满足的正常视角②中的出现以及她的身体运动建构了它的 “当下”存在，婴儿在原融合中

一开始并没有其本己 “将来”。当然，这并不是说婴儿在与母婴的原融合中已经拥有明确的当下意

识，仿佛它就是作为当下源点的母亲身体活动的 “滞留”一样。实际上，在此封闭存在中并没有时

间性，对婴儿来说，这里没有 “当下”，没有 “滞留”，更没有 “前摄”，封闭的存在是无时间的，

现象学的根基处有着一种无时间的存在。

那么，婴儿何以能觉察到它与母亲之间的差异？它何以能突破与母亲之间的封闭存在？又何以能

创生其本己将来？如果活的当下的本真的三维时间域是经典现象学的共同基础，那么笔者必须指出的

是，胡塞尔对母婴关系的揭示已经迫使现象学家们必须认真面对现象学本身的最终基础问题，其中最

关键的是解释超出封闭存在的 “将来”如何被创生。

正是在此时期，胡塞尔不仅开始揭示前一存在领域，而且明确提出存在建基于意志真理的方

案③。前一存在以及建构存在这些说法显得很奇怪，存在本身是形式性的，超出了总体化范畴，何来

前存在？更遑论建构存在了。但如果考虑到胡塞尔对海德格尔的生存论建构的批评同样也发生在这一

阶段，那么就不难理解这些说法中可能蕴含的现象学突破了，因为此在的到时本身即建立在三维时间

相位之间的相互激荡之上。但这些参与感发的时间因素，比如 “将来”，何以可能呢？

二、最初建构④

我们面对的难题是：是什么因素对母婴间的封闭存在的感发使原初儿童意识到自己与母亲是分离

的，进而原存在者又是如何通过对其本己将来的创生拥有三维时间域，从而为时间性的自身感发建立

基础的。很遗憾，就笔者的有限阅读，尽管胡塞尔曾追问过前我性的自身感发源自何处⑤，但他并未

循此问题再向前哪怕迈出一小步，因为胡塞尔的现象学思考归根结底是我性的。

在晚年的探索中，胡塞尔已经足够清晰地在母婴间的封闭存在中刻画出原融合。譬如，他告诉我

们：“在原流动的持立的当下和我的自我的绝对的生活中，我们拥有为同一性奠定基础的原融合，以

及不是为同一性，而是为距离和差异奠定基础的原区分 （原对比、原初非同一化）。”⑥ “我们在距离

和差异中拥有了一致和融合，凸出了同一性，并且，尽管我们生成了一种二 －一性 （Ｚｗｅｉ－Ｅｉ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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Ｈｕｓｓｅｒｌ，ＳｐｔｅＴｅｘｔｅüｂｅｒＺｅｉｔｋｏｎｓｔｉｔｕｔｉｏｎ（１９２９－１９３４），ＤｉｅＣ－ｍａｎｕｓｋｒｉｐｔｅ，Ｓ．１７０．
［德］胡塞尔：《共主观性的现象学》第３卷 （１９２９－１９３５），王炳文译，北京：商务印书馆，２０１８年，第８７７页。
Ｈｕｓｓｅｒｌ，ＳｐｔｅＴｅｘｔｅüｂｅｒＺｅｉｔｋｏｎｓｔｉｔｕｔｉｏｎ（１９２９－１９３４），ＤｉｅＣ－ｍａｎｕｓｋｒｉｐｔｅ，Ｓ．２２４．
本文第二、三节是笔者对倪梁康教授的 “人何以生而为人”这一发问的初步回答。与习性一样，对心体或者说本心的揭示也意

味着一门意识考古学。在意向结构上，习性现象学建立在具体当下对纵向体验的建构之上，而心体则与活的当下对具体当下的建

构相关；在存在上，心体的建构揭示出的是 “主体”与不可见的存在之间的生存关联，而习性化的存在则与社会、历史、世代

性相关。笔者在今后的研究中将逐步细化这一思路。

Ｈｕｓｓｅｒｌ，ＳｐｔｅＴｅｘｔｅüｂｅｒＺｅｉｔｋｏｎｓｔｉｔｕｔｉｏｎ（１９２９－１９３４），ＤｉｅＣ－ｍａｎｕｓｋｒｉｐｔｅ，Ｓ．１８８．
Ｉｂｉｄ．，Ｓ．７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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ｉｇｋｅｉｔ），但它们还是处在遮蔽中的相互压抑之下。”① 在建构本真时间性的根基处，融合为 “一”展

现为活的当下从差异、区分甚至压抑到一致性融合的建构过程，借用数学家布劳威尔 （ＢｒｏｕｗｅｒＪａｎ）
的术语，胡塞尔将此原始建构称为二－一性建构。

分离、差异、距离以及原融合、二一关系都存在于母婴所建构的封闭的存在关联中。根据胡塞

尔，从分离、差异到原融合，体现的就是婴儿在封闭存在中对自身的建构。但是，婴儿与母亲的分离

感从何而来？换言之，何以有 “二”？与母亲身体的原融合又何以可能，如何融合为 “一”？婴儿超

出自己与母亲之间的闭合存在，对其本己存在的建构又何以可能？

婴儿依据其生存本能存在，母亲也是根据其母性本能与婴儿共存。但胡塞尔并未说明这种建基于

本能意向的原融合的 “断离”何以可能，他只是告诉我们，与母亲一样，父亲对婴儿来说意味着第

一性的他人②。在笔者看来，胡塞尔的这一说法只适用于已经产生明确的差异感的婴儿，此时的婴儿

已经拥有了其本己存在；但我们的问题指向的是母婴之间的原区分何以可能，这种区分才是 “主体”

建立其实际存在的第一步。

原融合中的分离和差异的产生需要闭合存在之外的某种因素的激发，因为这里涉及的是基于本能

意向的无时间的 “一”的断裂。在此将引入对相同论题做过杰出研究的法国哲学家拉康的观点来推

进胡塞尔的研究。根据拉康，婴儿的欲望在母亲那里无法得到完全的满足，因为 “在要求与需要分

离的边缘中欲望开始成形。这个边缘地是要求以需要会带来的那种没有普遍满足的 （称之为 ‘焦

虑’）缺陷的形式开辟的。而要求的呼唤只有在他人那里才是无条件的”③。婴儿的要求与需要之间的

不对称性产生自从 “他人那里”来的对主体的呼唤的无条件性，因而，原存在者的欲望的真正对象

是 “作为他人的”欲望。与胡塞尔通过本能意向所表达的母婴间的原融合不同，在拉康看来，婴儿

欲望的其实并不是母亲，而是处在母婴间封闭存在之外的不可见的因素，即母亲的不在场的欲望。这

不啻于说，母婴间基于本能的原融合的根基恰恰在此直接关联之外，原融合根基于他处。笔者认为，

这一发现对现象学具有重要的建基意义。

从发生的角度看，是原存在者在闭合存在之外的不可见之物感发建构了婴儿与母亲的分离及其他

对闭合存在的超出。这里需要强调的是，婴儿的欲望在母亲那里的无法满足感，欲望向母亲的欲望以

及婴儿与母亲的分离感，这几个环节并非依据客观时间逐次展开，它们是同时生成的，其基础正是婴

儿欲望向母亲的不在场的欲望。正是婴儿在闭合存在中的真正所欲之物的绝对外在性迫使他实施了与

母亲的分离，母婴间的闭合存在就此分裂了。笔者愿意将此看作对胡塞尔未曾言明的母婴间的分离、

差异和距离的起源的说明。

胡塞尔认为，原儿童 “已经拥有了原开端的视域”④。现在看来，婴儿已经拥有的 “原开端”正

是母婴闭合存在之外的它异因素激发的结果。这里所谓的 “原开端”其实还不够本源，它自身建构

于拉康意义上的客体小ａ对闭合存在的它异感发。同样，当胡塞尔指出婴儿在与母亲的身体中 “已经

拥有了动觉，并且以动觉的方式运动地拥有他的 ‘事物’……”时⑤，笔者想要指出的是，婴儿已然

拥有的身体动觉表面上看也是源自母亲基于其本能在婴儿那里的身体活动，但在新的建构活动中，母

婴之间身体性的原始关联也不可能以一种封闭的样式存在，它实际上同样源自婴儿的欲望所指向的不

在场的对象，从发生的视角看，这种不在场性已经先行规定了婴儿身体活动的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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Ｈｕｓｓｅｒｌ，ＳｐｔｅＴｅｘｔｅüｂｅｒＺｅｉｔｋｏｎｓｔｉｔｕｔｉｏｎ（１９２９－１９３４），ＤｉｅＣ－ｍａｎｕｓｋｒｉｐｔｅ，Ｓ．２５５．
［德］胡塞尔：《共主观性的现象学》第３卷 （１９２９－１９３５），第８７５页。
［法］拉康：《拉康选集》，褚孝泉译，上海：上海三联书店，２００１年，第６２４页。
［德］胡塞尔：《共主观性的现象学》第３卷 （１９２９－１９３５），第８７６页。引文略有改动，下同。这里需要说明的是，胡塞尔所谓
的 “原儿童”特指胎儿，胎儿在母体中已经有了他关于世界的原开端。但是，胡塞尔并没有进一步给出经验科学的材料，也没

有说明胎儿是否以及如何意识到 “原开端”是属于他的，这种最初的分离何以可能。本文暂时倾向于认为它异性对原开端的建

构发生在襁褓阶段，至少在襁褓阶段更为明显、更具有决定意义，进一步确认仍有待对婴儿状态的实证研究，因而笔者对此问题

不得不模糊化处理。

［德］胡塞尔：《共主观性的现象学》第３卷 （１９２９－１９３５），第８７６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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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胡塞尔那里，母亲的观视在母婴间的原融合中建构了婴儿的处身于世。但在新的建构基础上，

这种观视本身首先必须被来自不可见性的存在的目光所穿透，进而才可能建构起婴儿的原初活动。反

之，从婴儿的角度看，正因为它先行洞察到这种建构了母亲之观视的异质目光，洞悉母亲的欲望中的

它异性，才能意识到母亲与它的分离，进而才能在与母亲的差异和距离中重建自身的存在。在观视的

交织存在中，婴儿的身体活动同样经历了从与母亲的身体的原融合到分离的进程，据此我们同样可以

谈论婴儿身体的源始缺场以及原动觉的非本源性，因为它们最初都生成于闭合存在之外的不可见之物

的它异感发。

原融合已经不再是存在的本质特征，它自身建基生成于它异感发，原存在者的实际存在向作为融

合之根基的不可见性的拓展意味着存在领域的拓展。尽管我们已经初步获得了建构实际存在的第一

步，但问题还远没有解决，因为不可见物的它异感发仅仅说明了闭合存在的分裂的必然性与原融合的

可能性，这里的差异仍然有可能保留为闭合的 “二”，甚至可以说，我们获得的可能仅仅是融合的

“二”对无时间的封闭的 “一”的简单替代而已，这里的关键仍在于说明作为经典现象学所谓的存在

之最初基础的三维时间域自身的可能性问题。

三、差异与源生想象

在婴儿与激发它的分离感的绝对外在的存在之间有一种本源的距离。这种距离与其创生的母婴间

的分离根本不同，前者在闭合存在之外，婴儿不可能知道它有多远，它是不可见的；后者则始终存在

于闭合存在之内，借用海德格尔的术语，它带来的是可见存在之内的显、隐运动。从异质存在对母婴

融合的感发建构来看，两种距离之间具有一种建基关系，本源距离建构了母婴之间的分离和差异。

本源距离中隐含了存在上的根本差异，这一差异标明了原始的实际存在者能够领会的存在与建构

此存在的绝对的外在存在之间的根本差异。但在绝对它异存在对母婴闭合存在的感发建构中，我们会

遭遇如下困难：首先，婴儿领会的存在一开始似乎仍然是闭合的，还未来得及就其自身展开；其次，

绝对存在的建构这一说法过于含混，对襁褓中的婴儿来说，它异存在及其感发性始终是不可见的，用

拉康的话说：“人对自己欲望的无知与其说是对他所要求的东西的无知还不如说是对他在哪里有欲望

的无知”①，因而，所谓 “建构”本质上也只能展现为一种源自婴儿的寻视所不可及之处的不可能被

领会的给予。

婴儿在襁褓中已经 “临渊而在”，是选择掩盖已经产生的分离，继续以母亲的身体活动为源点维

系与母亲的原融合，还是做出生命中的第一次决断：创生本己的存在？原存在者陷入两难。拉康将此

两难形象地描述为面对打劫时选择 “要钱还是要命”②：维持与母亲的原融合意味着捍卫无意义的本

真存在和自由，而创生存在意味着进入语言关联所建构的大彼者的世界，其结果只能是丧失主体的本

真自由③。胡塞尔并未匆忙地对存在予以价值评判，他要强调的是原存在者此时能够想象出他的世界

并一再地对之予以认同④。因此，在它异感发之下，婴儿实施了一次特殊的想象，在此想象活动中，

原存在者不仅超出他与母亲的存在关联，而且实质性地创生了其本己的存在，这种真正的创造性的想

象可以被称为源生的想象。

就婴儿创生其本己存在而言，它异感发是其最初时间化的建构动力，而婴儿的源生想象则是本真

时间性的真正发端。母婴关联所构成的存在没有时间，它是纯一状态，它异感发使其分离，胡塞尔对

源生想象的揭示表明，婴儿在其分离感中并未简单地 “满足于”与母亲的原融合，单纯的融合也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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ＪａｃｑｕｅｓＬａｃａｎ，ＬｅＳéｍｉｎａｉｒｅＬｉｖｒｅＸＩ：Ｌｅｓｑｕａｔｒｅｃｏｎｃｅｐｔｓｆｏｎｄａｍｅｎｔａｕｘｄｅｌａｐｓｙｃｈａｎａｌｙｓｅ，Ｓｅｕｉｌ／Ｐｏｉｎｔｓ，１９７３，ｐ．２３７．
Ｉｂｉｄ．，ｐ．２３７．
Ｈｕｓｓｅｒｌ，ＳｐｔｅＴｅｘｔｅüｂｅｒＺｅｉｔｋｏｎｓｔｉｔｕｔｉｏｎ（１９２９－１９３４），ＤｉｅＣ－ｍａｎｕｓｋｒｉｐｔｅ，Ｓ．２７６．



差异、时间性与存在

可能建构其独立存在。由此，在笔者看来，源生想象至少有如下意义：首先，这一事关原存在者之存

在的行动创生了时间性。时间性从不是现成之物，为了在它异性所敞显的存在深渊面前挽救自己，原

存在者借助其源生想象出离了与母亲的闭合存在。这一本源的绽出创造了原存在者的本己 “将来”，

正是在此一瞬间，母婴之间的分离才展现为 “原当下”和 “滞留”，本真的三维时间域才由此诞生。

其次，对婴儿的本己存在的创生同时意味着原存在者对其根本缺失的想象替代，这是本源差异在原存

在者身上的一次根本性的创造。表面上看，源生想象似乎是婴儿出于自身要求的本己行动，实际上，

这种行动的动机根基于不可见的欲望之处。

在不同时期的内时间研究中，胡塞尔曾一再提到同一种建构事态。例如，１９１０年左右，他告诉
我们，在构造时间的统一的现象流中，同时共在的多个原感觉次序的河流在一个有束缚力的形式中自

身合规律地变异流逝①；在Ｃ手稿中，他再次清晰地指出了原感觉次序的变异流逝的基本形式，“在
（原流动的）原现象的生活之原构建中，作为时间化的流动，这种生活就是流动的 ‘原共在’，即是

说，就是一种连续的同时融合，而这种同时融合就是在原现在、滞留性过去和前摄性将到这些形式的

连续映射中存在的东西”②。原感觉次序在变异流逝中的有束缚力的形式，就是同时融合着的 “原现

在、滞留性过去和前摄性将到这些形式的连续映射中存在的东西”。但是，多束原感觉意识的分化和

聚合何以可能？何以能演变为 “原现在、滞留性过去和前摄性将到”这一本真的时间结构？对此，

胡塞尔没有予以说明。根据他晚年给出的线索，笔者认为，可以将母婴的分离感看作原感觉意识的最

初分化显示自身的示例，进而可以将分离感在它异感发中的从无时间到本源时间化的过程看作聚合的

具体形式，现象学的本真时间性就生成于这一由分化到聚合的建构过程之中。

胡塞尔曾指出时间结构中的远滞留，即流逝出活的当下的滞留将流逝综合为无差别的统一性③。

这是时间意识的观念化进程，对此统一性的界定无疑具有重要的价值，因为它为客观性的诞生奠定了

基础。但笔者认为，对 “未来”的想象本身就是一种更为本源的观念化。我们可以将此观念化称为

第一性的观念化，以区别于胡塞尔那里作为滞留之综合样式的观念化。两种观念化具有如下建构性的

关联：在源生想象中，第一性的观念化意味着本真时间结构的诞生，在此观念化中同时产生的不仅有

第一性的滞留，即活的当下结构中的原滞留或者说近滞留，而且包括了溢出当下的远滞留。换言之，

从母婴关系看，在婴儿想象出其本己 “将来”的同时，它自身也经历了时间相位上的变奏，不仅明

确了自己作为 “滞留”与原当下，即母亲所占据的时间相位的关系，同时拥有属于自己的 “共同财

产”。这种看似悖谬的说法指示的是，主体所拥有的一种最终以综合的观念化形态向其他主体呈现出

的滞留的流逝。

但在本真时间性的最初创生中，占据 “滞留”相位的婴儿尚未真正成为独立的主体，它的生存

仍然依赖于在源点处的母亲的观视。笔者认为，胡塞尔所谓的前 －自我首先就展现为这种形态的自
我。这种前自我如何生成为原自我，占据原当下的相位，从而成为胡塞尔一早就已揭示的超越论建构

的源点？在源生想象中，原存在者不仅首次构想了其本己存在和本真的时间性，同时对不可见的它异

存在实施一次坚决的 “变更”，他与它异存在之间的本源差异随之被遮蔽了，这类似于精神分析所说

的原始阉割。在此 “变更”中，源生想象使原存在者 “断绝”了他与它异存在的关联，它将不可见

性装扮为自己可知和可控之物，原存在者据此获得了独立于母亲的视角和立场，他借此一举占据了活

的当下的原核的位置，并由此获得了独立地创造具体当下的可能。笔者认为，只有在此建构的基础

上，世界才真正向原存在者敞开，存在也才真正具有本己性，成为向来我属之物。

在新的建构基础上，存在的二一性建构不再体现为胡塞尔已经揭示出的母婴之间由差异 （二）

融合为 “一”的建构———这种说法错失了存在的本源差异及其对存在和时间的建构作用———而是更

９６

①

②

③

［德］胡塞尔：《内时间意识现象学》，倪梁康译，北京：商务印书馆，２００９年，第４２６页。
Ｈｕｓｓｅｒｌ，ＳｐｔｅＴｅｘｔｅüｂｅｒＺｅｉｔｋｏｎｓｔｉｔｕｔｉｏｎ（１９２９－１９３４），ＤｉｅＣ－ｍａｎｕｓｋｒｉｐｔｅ，Ｓ．７６．
［德］胡塞尔：《被动综合分析 （１９１８－１９２６年讲座和研究稿）》，李云飞译，北京：商务印书馆，２０１７年，第３２８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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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源地展现为在不可见的它异存在，即真正的 “一”的感发中，原存在者与母亲分离为 “二”，进而

通过其对本真时间性和本己存在的源生想象建构他的世界。

四、存在的根本差异

哲学上如果确实存在突破的话，笔者坚信首先应该体现在思与存在的扩大上。在向现代哲学的转

向中，胡塞尔的本质直观无疑是最佳的范例。相比笛卡尔、康德等人对表象和统觉的探讨，人类的直

观及其所建构的存在的范围被大大拓展了。在此方向，本文关心的问题是，胡塞尔已经确立的思与存

在的范围能否被再次扩大？

在笔者看来，胡塞尔的 “前－我性”和 “前 －存在”的说法还是有点模糊。我们不能出于术语
上的对应，简单地将与之相对的问题刻画为它性以及它异存在，而应该尽可能准确地刻画出它们建构

存在的可能性。“前－我性”和 “前－存在”至少有如下同时产生的三个层次的建构：首先，它异存
在对母婴间闭合存在的感发，这一建构是前时间的，是本真时间建构的真正基础；其次，婴儿在原先

闭合存在中的分离感的诞生，是它异感发的最直接的结果，但这里仍然没有时间，其本身也无所谓存

在；再次，婴儿对本真时间性和本己存在的源生想象。这是创造存在的决定性的一步，在此活动中，

婴儿与母亲的分离感同时被明确为时间感，本源的时间性就此诞生。需要强调的是，这里的建构层次

的划分与客观时间无关，它们是同时产生的，尽管我们可以在现象学的奠基上严格区分何者为先。

在源生想象创造本真时间性的同时，原存在者的本己存在与绝对外在的不在场性或者说它异存在

之间的绝对差异也显露出来。存在这一差异与海德格尔所谓的存在论差异根本不同，后者标明的是存

在与存在者的存在之间的差异，而前者展现的是存在中的一种无法逾越的深渊，源生想象所创造的本

己存在实质上只是绝对的它异存在在此在的存在层面的替代而已。原存在者在此 “虚构”了他的存

在和本己性。这种对本己存在的 “虚构”，并非拉康已经指出的婴儿对其在与母亲的闭合存在中的非

本己存在中的异化。在笔者看来，这种所谓的异化其实并不真实存在，因为母婴间的分离与原融合看

似为异化的产生留下空间，其实它们在其中不可能独立存在，婴儿只有在对存在的源生想象的基础上

才可能意识到它们，分离与融合仍有待在本己存在的基础上被反向建构；相反，存在的根本差异意味

着原存在者的本己存在与它异存在之间存在绝对异化，原存在者无法触及闭合存在之外的不可见的真

实，只能在对其本己存在的想象中获得它异存在的虚像，直至将其建构为既与物。

看似悖谬的是，差异并非中断，不可见的它异存在与源生想象创生出的本己存在之间仍然是连续

的。这里仍需区分如下情形：存在着的 “主体”能够认定其存在与不可见的存在是绝对分离的，但

就存在本身而言，即便其间存在本源差异和替代，那也是对存在的替代，存在自身的内在替代。更确

切地说，本己存在只能是它异存在的扭曲和折叠形态，仅仅是它异存在在人所可能具有的想象能力的

作用中所展现出的基本形态而已。这仍然是存在与其本质类型的建构问题，因为只有在此拓扑构型

中，原存在者的本己存在才能 “折射”出所谓的它异性存在。在此意义上，笔者甚至可以指出，所

谓存在的它异性与本己性的区分都是主体的 “创造物”。

最后，笔者想要指出，在此种新形态的存在中，只要现象学家们如海德格尔、梅洛－庞蒂和德里
达，仍然满足于将自己的存在探索安置在已然现成存在的三维时间域的自身感发之上，或者像列维纳

斯将之维持在原印象性的差异存在的揭示上，那么，他们都将错失存在的拓扑构型与根本差异、现象

学时间性的非时间基础以及建立在它异感发之上的源生想象对本真时间性和本己存在的建构。在此意

义上，对三维时间域之被建构的可能性的追问，将意味着对现象学运动的一次根本性的奠基。

（责任编辑　行　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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构造性与被给予性的统一

———解决胡塞尔的超越论交互主体性难题的新路径

张俊国

【摘要】对于胡塞尔的交互主体性面临的理论困境，存在两种典型的解决路径：笛卡尔式道路和生活世界

式道路。前者难以避免唯我论的指责，后者存在否定第一人称视角的危险。本文在此基础上提出构造性和

被给予性相统一的新路径。对于构造他人，自我和他人的根本相似性是构造性意识，而构造性意识不是被

构造的，而是被给予的。超越论自我的构造性和构造性意识的被给予性的统一，不但确保构造出的他者是

另一个超越论主体，而且保证超越论自我在构造中的中心地位。构造性和被给予性的统一，从本质上反映

了超越论主体性和交互主体性的结构依存性——— “共源关系”，为解决胡塞尔的超越论交互主体性的理论

难题提供新思路。

【关键词】主体性；交互主体性；构造性；被给予性

中图分类号：Ｂ５１６５２　文献标识码：Ａ　文章编号：１０００－７６６０（２０１９）０６－００７１－０７

作者简介：张俊国，安徽合肥人，哲学博士，（天津 ３００３５０）南开大学哲学院讲师。
基金项目：中央高校基本科研业务费专项资金资助项目 “胡塞尔先验现象学中主体性、交互主体性和世界

的关系”（６３１９２１３１）

自从阿尔弗雷德·舒茨 （ＡｌｆｒｅｄＳｃｈüｔｚ）在其著名长文 《胡塞尔的超越论交互主体性的难题》①

中对胡塞尔的交互主体性理论进行激烈而深刻的批判，交互主体性问题得到广泛关注和深入研究。

《交互主体性现象学》② 的编译更是掀起了对胡塞尔交互主体性现象学研究的新热潮。黑尔德 （Ｋｌａｕｓ
Ｈｅｌｄ）就认为交互主体性理论能否成功，关乎胡塞尔超越论现象学的成败③。但超越论交互主体性遭
到来自现象学内外的双重批评④。因此，对胡塞尔的超越论交互主体性难题，有必要在批判性地分析

已有的解决方案的基础上提出新的解决思路。

一、超越论交互主体性的理论困境和唯我论

胡塞尔通过原真还原 （ｐｒｉｍｏｒｄｉａｌｅＲｅｄｕｋｔｉｏｎ／ｐｒｉｍｏｒｄｉａｌｒｅｄｕｃｔｉｏｎ）确立超越论构造的第一人称视

１７

①

②

③

④

ＡｌｆｒｅｄＳｃｈｕｔｚ，“ＴｈｅＰｒｏｂｌｅｍｏｆＴｒａｎｓｃｅｎｄｅｎｔａｌＩｎｔｅｒｓｕｂｊｅｃｔｉｖｉｔｙｉｎＨｕｓｓｅｒｌ”，ＣｏｌｌｅｃｔｅｄＰａｐｅｒｓＩＩＩ：ＳｔｕｄｉｅｓｉｎＰｈｅｎｏｍｅｎｏｌｏｇｉｃａｌＰｈｉｌｏｓｏｐｈｙ，
ＴｈｅＨａｇｕｅ：ＭａｒｔｉｎｕｓＮｉｊｈｏｆｆ，１９７０，ｐｐ．５１－８４．
“交互主体性问题”在胡塞尔的 《交互主体性现象学》三卷本 （胡塞尔全集第１３－１５卷）中得到集中讨论。ＳｅｅＥｄｍｕｎｄＨｕｓ
ｓｅｒｌ，ＺｕｒＰｈｎｏｍｅｎｏｌｏｇｉｅｄｅｒＩｎｔｅｒｓｕｂｊｅｋｔｉｖｉｔｔ．ＴｅｘｔｅａｕｓｄｅｍＮａｃｈｌａｓｓ．ＥｒｓｔｅｒＴｅｉｌ．１９０５－１９２０，Ｈｕｓｓｅｒｌｉａｎａ１３（Ｈｕａ．ＸＩＩＩ），Ｚｗｅｉｔｅｒ
Ｔｅｉｌ．１９２１－１９２８，Ｈｕｓｓｅｒｌｉａｎａ１４（Ｈｕａ．ＸＩＶ），ＤｒｉｔｔｅｒＴｅｉｌ．１９２９－１９３５，Ｈｕｓｓｅｒｌｉａｎａ１５（Ｈｕａ．ＸＶ），ｈｒｓｇ．ＶｏｎＩｓｏＫｅｒｎ，ＭａｒｔｉｎｕｓＮｉ
ｊｈｏｆｆ：ＴｈｅＨａｇｕｅ１９７３．在下文中，胡塞尔全集Ｈｕｓｓｅｒｌｉａｎａ将简写为 Ｈｕａ．，并在文中标出，不再详述。
参见倪梁康：《现象学及其效应———胡塞尔与当代德国哲学》，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１９９４年，第１４３页。
来自现象学内部的批评有舒茨、兰德格雷贝、托尼森等，来自现象学外部的批评有哈贝马斯、维特根斯坦等。参见倪梁康：《胡

塞尔的交互主体性现象学》，《中山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２０１４年第３期，第８７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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角和超越论自我在构造中的中心地位和优先性。原真还原将他者及其构造成就悬搁，从而建立超越论

自我的原真领域，并在这一 “属我”领域中构造超越论他者。在 《笛卡尔式沉思》中，胡塞尔认为

在原真还原之后，剩下的就是超越论自我及其身体 （Ｌｅｉｂ／ｌｉｖｅｄｂｏｄｙ）。出现在原真领域中的另一个
躯体 （Ｋｒｐｅｒ／ｐｈｙｓｉｃａｌｂｏｄｙ）不是感知器官，而是一个物理体。在同感 （Ｅｉｎｆüｈｌｕｎｇ／ｅｍｐａｔｈｙ）中，
超越论自我依据和他者身体的相似性，通过类比统觉和结对构造他者。这不意味着胡塞尔通过同感的

方式构造他人的过程的结束，自我需要基于他者行为的一致性判断对他者构造的有效性。

构造他者的困难源于自我无法对他者形成本原的 （ｏｒｉｇｉｎｒ／ｏｒｉｇｉｎａｌ）理解，但正因为这样才能保
证自我所构造的他者是真正意义上的超越论他我。因此，对他者的构造，一方面要从超越论自我出

发，另一方面要确保所构造的他者是另一个超越论主体。前者规定对他者的非本原性构造，后者则规

定构造的目标并强化这种非本原性构造的合理性。胡塞尔面临的难题是：如何在超越论自我的意识领

域中构造另一个超越论主体，而不是自我的一部分或者复制品。胡塞尔通过原真还原，形成超越论自

我的本己领域，加之第一人称视角和自我在构造中的中心地位与优先性，使对他者的构造存在 “唯

我论”（Ｓｏｌｉｐｓｉｓｍｕｓ／ｓｏｌｉｐｓｉｓｍ）的危险。这导致胡塞尔的超越论现象学遭到唯我论的指责，甚至注定
超越论构造理论不可避免的失败。

在众多指责中，舒茨对胡塞尔的批评无疑是深刻而激烈的。舒茨否定超越论交互主体性的可能

性，并指出构造他者的困难①。首先，他反对彻底的原真还原。在舒茨看来，如果自我的意识领域中

有关他者的一切都被悬搁，那么自我如何凭空构造出他者呢？还原之后，在原真领域中，自我没有关

于他者的任何知识，因此无法拥有对他者的构造性理解。事实上，当谈及 “我们”，就已经包含他者

的意义。其次，自我和他者的身体相似性无法作为构造他者的基础，因为自我对自己身体的理解和对

他者躯体的理解是不同的，这种相似性是不可能的。此外，舒茨认为超越论主体是封闭的，自我的世

界无法沟通他者的世界，并据此否定主体间交流的可能性，进而否定构造客观世界的可能性。

二、两种典型的解决方案及其失败

对于胡塞尔的交互主体性的理论困境，依据不同的文本有两种典型的解决方案：笛卡尔式道路和

生活世界式道路。前者的文本依据是 《笛卡尔式沉思》，而后者则是 《欧洲科学危机和先验现象学》。

笛卡尔式道路坚持第一人称视角和强调超越论自我在构造中的中心地位和优先性。胡塞尔的超越论构

造是从超越论自我出发，并且坚持自我作为构造起点的优先性。这一理论过分强调超越论自我的绝对

优先性，而交互主体性和世界处于从属地位。因此，在这个意义上，笛卡尔式道路有其本身难以克服

的困难———唯我论。生活世界式道路从生活世界 （Ｌｅｂｅｎｓｗｅｌｔ／ｌｉｆｅ－ｗｏｒｌｄ）的视角理解交互主体性的
意义 （Ｓｉｎｎ／ｓｅｎｓｅ），侧重生活世界的本体论优先地位，并强调生活世界的历史性、文化性和社会性
等层面。这种道路存在弱化甚至放弃胡塞尔的第一人称视角和先验构造的危险。

依据不同的文本，这两条道路都在一定程度上符合胡塞尔的超越论现象学思想，但是这两种理解

都是片面的。对于笛卡尔式道路，即使构造出他者，这样的他者也只是自我的复制品，并没有超出超

越论主体性而达到超越论交互主体性。因此，胡塞尔一直致力于摆脱的唯我论问题将难以解决。第二

条道路不再强调超越论自我如何构造他人，而是通过生活世界达到交互主体性。这一定程度上可以避

免第一人称视角和笛卡尔式道路带来的问题，但是这种方案弱化了超越论主体在构造中的作用，背离

胡塞尔超越论现象学的基本原则。因此，如果坚持第一条道路，构造超越论他者和客观世界的目标无

法实现；如果坚持第二条道路，交互主体性现象学的基本原则被否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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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对于超越论主体的超越论构造和生活世界的关系，塞巴斯提安·洛夫特 （ＳｅｂａｓｔｉａｎＬｕｆｔ）
认为胡塞尔的现象学存在两条路径，有两种不同的理论 “地图”，这两条路径并行不悖，追求生活世

界的目标与超越论构造理论互不影响。正如他所言：

胡塞尔关于主体的笛卡尔式论述和生活世界的本体论呈现出两种独特的、互不相同的方案。通过

这两种方案，胡塞尔追求不同的目标：笛卡尔式胡塞尔追求的是科学的奠基性和基础主义 （ｆｏｕｎｄａ
ｔｉｏｎａｌｉｓｍ），而生活世界的胡塞尔则对日常生活的世界的解释学感兴趣。这两个项目是完全相互对立
的，不是因为它们相互矛盾或相互抵消，而是因为它们追求两个不同的议程。它们位于两个不同的

“地图”上。对其中一个的追求可以完全忽略另一个。追求生活世界的 “理论”而不必对先验 （构

造）问题感兴趣是可能的。①

洛夫特肯定超越论构造理论，也认可生活世界的本体论式道路。“平行理论”是对这两条具有内

在张力的路径采取的折中理解。胡塞尔的超越论现象学具有这种内在张力，“平行理论”具有一定的

合理性②。但洛夫特的理解割裂了二者的内在联系，超越论主体性和生活世界是胡塞尔的超越论现象

学中两个相互交织、相互补充和不可或缺的理论视角③。丹·扎哈维 （ＤａｎＺａｈａｖｉ）指出关于生活世
界的阐述仍然属于超越论现象学的范畴，并且任何意义分析，即使关于生活世界的历史传统和代际生

成等层面，都必须从第一人称视角出发进行理解④。路德维格·兰德格雷贝 （ＬｕｄｗｉｇＬａｎｄｇｒｅｂｅ）通
过论证生活世界 “涉及超越论主体构造成就的最内层维度”⑤，从正面肯定超越论主体性和生活世界

的本质联系。

通过以上分析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超越论主体性和生活世界是密不可分的，过分强调前者会导

致唯我论，这是笛卡尔式道路；而过分强调后者会否定第一人称视角的超越论构造。因此，笛卡尔式

道路和生活世界式道路都是对胡塞尔超越论现象学和交互主体性理论的片面理解，不足以解决交互主

体性面临的困境。这两条道路失败的根本原因在于割裂构造性和被给予性，前者过分强调构造性———

超越论自我的构造作用，而后者过分强调被给予性———生活世界的被给予性。

三、新方案：构造性和被给予性的统一

胡塞尔的超越论交互主体性的难题一定程度上是由于过分强调超越论自我在构造中的优先性和构

造作用引起的。从第一人称视角出发，在超越论自我的原真领域中构造出另一个超越论主体，这一目

标自身决定过分强调自我的构造作用是无法完成的。对此，可以引入被给予性 （Ｇｅｇｅｂｅｎｈｅｉｔ／ｇｉｖｅｎ
ｎｅｓｓ），通过构造性和被给予性的统一实现构造超越论他我的目标。在胡塞尔的交互主体性现象学中，
构造性和被给予性是相互统一、不可分割的。德模特·莫兰 （ＤｅｒｍｏｔＭｏｒａｎ）认为，“从现象学角度
理解，意义在本质上是两面的，具有客观性和主观性的维度”⑥。构造性对应的是主观性维度，而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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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⑤

⑥

ＳｅｂａｓｔｉａｎＬｕｆｔ，“ＨｕｓｓｅｒｌｓＴｈｅｏｒｙｏｆｔｈｅＰｈｅｎｏｍｅｎｏｌｏｇｉｃａｌＲｅｄｕｃｔｉｏｎ：Ｂｅｔｗｅｅｎｌｉｆｅ－ｗｏｒｌｄａｎｄＣａｒｔｅｓｉａｎｉｓｍ”，ＲｅｓｅａｒｃｈｉｎＰｈｅｎｏｍｅｎｏｌｏｇｙ
３４，２００４，ｐｐ．１９８－２３４．
洛夫特认为，先验构造和生活世界是互不相同的，位于不同的 “地图”，这是有文本依据的，例如胡塞尔在 《笛卡尔式沉思》和

《欧洲科学危机和先验现象学》中似乎采用两种不同的现象学路径。在一定程度上，这种在不同文本中作出不同论述的歧义性和

模糊性，让洛夫特作出这样的理解。

ＤｅｒｍｏｔＭｏｒａｎ，ＩｎｔｒｏｄｕｃｔｉｏｎｔｏＰｈｅｎｏｍｅｎｏｌｏｇｙ，ＬｏｎｄｏｎａｎｄＮｅｗＹｏｒｋ：Ｒｏｕｔｌｅｄｇｅ，２０００，ｐ．８０．
ＤａｎＺａｈａｖｉ，“ＰｈｅｎｏｍｅｎｏｌｏｇｙａｎｄＭｅｔａｐｈｙｓｉｃｓ”，Ｍｅｔａｐｈｙｓｉｃｓ，Ｆａｃｔｉｃｉｔｙ，Ｉｎｔｅｒｐｒｅｔａｔｉｏｎ，ｅｄ．ｂｙＤ．Ｚａｈａｖｉ，Ｓ．ＨｅｉｎａｍａａａｎｄＨ．Ｒｕｉｎ，Ｄｏｒ
ｄｒｅｃｈｔ－Ｂｏｓｔｏｎ：ＫｌｕｗｅｒＡｃａｄｅｍｉｃＰｕｂｌｉｓｈｅｒｓ，２００３，ｐ．１３９．
ＬｕｄｗｉｇＬａｎｄｇｒｅｂｅ，“ＴｈｅＰｒｏｂｌｅｍＰｏｓｅｄｂｙｔｈｅＴｒａｎｓｃｅｎｄｅｎｔａｌＳｃｉｅｎｃｅｏｆｔｈｅＡＰｒｉｏｒｉｏｆｔｈｅＬｉｆｅ－ｗｏｒｌｄ”，ＥｕｒｏｐｅａｎＣｏｎ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ｓｔｏＨｕｓｓｅｒ
ｌｉａｎＰｈｅｎｏｍｅｎｏｌｏｇｙ，ｅｄ．ａｎｄｔｒａｎｓ．ｂｙＷｉｌｌｉａｍＭｃＫｅｎｎａ，ＲｏｂｅｒｔＭ．ＨａｒｌａｎａｎｄＬａｕｒｅｎｃｅＥ．Ｗｉｎｔｅｒｓ，ｗｉｔｈａｎｉｎｔｒｏｄｕｃｔｉｏｎｂｙＪ．Ｎ．Ｍｏｈａ
ｎｔｙ，ＴｈｅＨａｇｕｅ：ＭａｒｔｉｎｕｓＮｉｊｈｏｆｆＰｕｂｌｉｓｈｅｒｓ，１９８１，ｐｐ．１５２－１５３．
ＤｅｒｍｏｔＭｏｒａｎ＆ＪｏｓｅｐｈＣｏｈｅｎ，ＴｈｅＨｕｓｓｅｒｌＤｉｃｔｉｏｎａｒｙ，ＬｏｎｄｏｎａｎｄＮｅｗＹｏｒｋ：Ｃｏｎｔｉｎｕｕｍ，２０１２，ｐ．２９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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给予性对应的是客观性维度。任何一个意向对象都有被给予性的一面，这是感知活动的一极；而任何

一个意向对象总是向主体显现，因此需要感知主体，这是经验活动的另一极。作为经验活动的两极，

构造性和被给予性始终相伴随、相统一。这二者没有优劣和先后之分，构造性没有相对于被给予性的

绝对优先性，反之亦然。任何一方的绝对优先性都会使超越论交互主体性理论困难重重：过分强调构

造性维度，超越论自我无法构造出另一超越论主体；过分强调被给予性维度，超越论自我的构造作用

将被弱化。

被给予性在胡塞尔的交互主体性理论中表现为预先被给予性，主要指视域 （Ｈｏｒｉｚｏｎｔ／ｈｏｒｉｚｏｎ）①

的预先被给予性。主体的构造活动是在一定视域中进行的，视域是感知活动的背景和场域，同时为主

体的意向活动设定了不可逾越的界限。虽然主体的具身化活动可以扩大主体感知活动的视域，从而实

现视域的不断充盈，但这种充盈性始终伴随空乏性②。对于当下化的感知活动，视域是既定的、预先

被给予的。

预先被给予性在对他人的构造中主要指交互主体性视域③是预先被给予的。对于交互主体性视

域，根据胡塞尔的论述，扎哈维提出 “开放交互主体性”（ｏｆｆｅｎｅＩｎｔｅｒｓｕｂｊｅｋｔｉｖｉｔｔ／ｏｐｅｎｉｎｔｅｒｓｕｂｊｅｃｔｉｖｉ
ｔｙ）④。我们对事物的感知需要他人的视域，不管他人是否真正在场。例如，当我站在房前观察一个房
子的四面外墙，作为单个感知主体，在同一时间和地点，我不可能看到房子的四面墙，进而获得对房

子外墙的完备认识。这时，我会假设其他感知主体的存在，他们也在观察房子的外墙，借助他们的视

域我才有可能形成对房子外墙的完整认识。在扎哈维看来，主体对事物的感知体验需要他人的视域，

进而可以确定交互主体性视域的存在，这是他引入和论证交互主体性的一种方式。但是，本文强调的

是构造性意识 （ｃｏｎｓｔｉｔｕｔｉｎｇｃｏｎｓｃｉｏｕｓｎｅｓｓ），通过超越论自我的构造性和构造性意识的预先被给予性的
统一实现对他人的构造。

在对他人的构造中，自我和他人的身体相似性不足以形成对他者的类比统觉，从而使意义从自我

的身体转移到他者的躯体。身体相似性是构造他者的触发动机，但身体相似性不是自我和他者结对的

根本基础 （Ｈｕａ．ＸＩＶ，６１）。当看到躺在地上的死尸，我们不会依据身体的相似性将之感知为和我们
一样的构造主体，因为它不具有和正常主体一样的感知能力和动感能力。反之，虽然一个人的一只手

有六根手指，和正常人有所不同，但我们仍认为他是正常的构造主体。因此，盖尔·索弗尔 （Ｇａｉｌ
Ｓｏｆｆｅｒ）认为，让自我将意向生命归属于一个纯粹的物理事物是自我的身体和另一个躯体的外在相似
性 （ｏｕｔｗａｒｄｓｉｍｉｌａｒｉｔｙ）。但这样的相似性无法成为发生现象学中的 “本原性动机” （ｏｒｉｇｉｎａｌｍｏ
ｔｉｖｅ）⑤。我们甚至可以设想在技术发达的未来社会，看到一个和人的外形无异的机器人，根据身体的
外观和活动能力，我们难以看出这是一个机器人。在没有进一步调查之前，我们会认为这是另一个主

体。但从现象学的视角看，这个机器人无法展现和我们一样的理智、意志和情感等，最重要的是这个

机器人不具备胡塞尔的构造性意识——— “超越论生命”（ｔｒａｎｓｃｅｎｄｅｎｔａｌｌｉｆｅ）。因此，我们不会将之理

４７

①

②

③

④

⑤

“视域”依据不同的标准可以划分为不同类型，如绍柳斯·各留萨斯 （ＳａｕｌｉｕｓＧｅｎｉｕｓａｓ）区分出三种不同的视域：主体性视域、
历史视域和本体论视域。本文将之划分为主体性视域、交互主体性视域和世界视域，并主要探讨交互主体性视域及其预先被给予

性。ＳｅｅＳａｕｌｉｕｓＧｅｎｉｕｓａｓ，ＴｈｅＯｒｉｇｉｎｓｏｆｔｈｅＨｏｒｉｚｏｎｉｎＨｕｓｓｅｒｌｓＰｈｅｎｏｍｅｎｏｌｏｇｙ，ＬｏｎｄｏｎａｎｄＮｅｗＹｏｒｋ：Ｓｐｒｉｎｇｅｒ，２０１２，ｐ．２２６．
ＳｅｅＥｄｍｕｎｄＨｕｓｓｅｒｌ，ＣａｒｔｅｓｉａｎｉｓｃｈｅＭｅｄｉｔａｔｉｏｎｅｎｕｎｄＰａｒｉｓｅｒＶｏｒｔｒｇｅ，ｈｒｓｇ．ｖｏｎＳｔｅｐｈａｎＳｔｒａｓｓｅｒ，ＤｅｎＨａｇｇ：ＭａｒｔｉｎｕｓＮｉｊｈｏｆｆ，１９７３，Ｓ．
８３－８４；ＥｄｍｕｎｄＨｕｓｓｅｒｌ，ＡｎａｌｙｓｅｎｚｕｒｐａｓｓｉｖｅｎＳｙｎｔｈｅｓｉｓ．ＡｕｓＶｏｒｌｅｓｕｎｇｓ－ｕｎｄＦｏｒｓｃｈｕｎｇｓｍａｎｕｓｋｒｉｐｔｅｎ．１９１８－１９２６，ｈｒｓｇ．ｖｏｎＭａｒｇｏｔ
Ｆｌｅｉｓｃｈｅｒ，ＴｈｅＨａｇｕｅ：ＭａｒｔｉｎｕｓＮｉｊｈｏｆｆ，１９６６，Ｓ．７－８，３９－４０．
对于交互主体性视域，ＳｅｅＳａｕｌｉｕｓＧｅｎｉｕｓａｓ，ＴｈｅＯｒｉｇｉｎｓｏｆｔｈｅＨｏｒｉｚｏｎｉｎＨｕｓｓｅｒｌｓＰｈｅｎｏｍｅｎｏｌｏｇｙ，ｐ．２２５．
ＳｅｅＨｕａ．ＸＩＶ，２８９；ＤａｎＺａｈａｖｉ，“ＨｏｒｉｚｏｎｔａｌＩｎｔｅｎｔｉｏｎａｌｉｔｙａｎｄＴｒａｎｓｃｅｎｄｅｎｔａｌＩｎｔｅｒｓｕｂｊｅｃｔｉｉｖｔｙ”，ＴｉｊｄｓｃｈｒｉｆｔｖｏｏｒＦｉｌｏｓｏｆｉｅ，１９９７，５９（２），
ｐｐ．３０４－３２１．对于开放交互主体性的讨论，ＳｅｅＭａｔｔＢｏｗｅｒ，“Ｄｅｖｅｌｏｐｉｎｇｏｐｅｎｉｎｔｅｒｓｕｂｊｅｃｔｉｖｉｔｙ：ＯｎｔｈｅＩｎｔｅｒｐｅｒｓｏｎａｌＳｈａｐｉｎｇｏｆＥｘｐｅ
ｒｉｅｎｃｅ”，ＰｈｅｎｏｍｅｎｏｌｏｇｙａｎｄｔｈｅＣｏｇｎｉｔｉｖｅＳｃｉｅｎｃｅｓ，２０１５（１４），ｐｐ．４５５－４７４．马特·鲍尔 （ＭａｔｔＢｏｗｅｒ）批评扎哈维关于开放交互
主体性的现象学描述，并根据发生现象学的方法论原则提供一种新的现象学解释。

ＧａｉｌＳｏｆｆｅｒ，“ＴｈｅＯｔｈｅｒａｓＡｌｔｅｒＥｇｏ：ＡＧｅｎｅｔｉｃＡｐｐｒｏａｃｈ”，ＨｕｓｓｅｒｌＳｔｕｄｉｅｓ，１９９９，ｐｐ．１５１－１６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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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为和我们一样的构造主体。通过这些例子可知，对胡塞尔来说，自我和他者的根本相似性不是外在

的身体相似性，而是内在的构造性意识的相似性，即超越论生命的本质共性。

构造性意识使他者作为另一超越论构造主体成为可能。胡塞尔认为如果没有构造性意识，他者就

不具有意向性生命。构造性意识有一个基本特征：预先被给予性。换言之，构造性意识不是被超越论

自我构造出来的，而是预先被给予的。如果自我构造出他者的构造性意识，那么他者将会是自我的复

制品或一部分，而不是区别于自我的另一个构造主体。正因为他者的构造性意识不是被构造的，才能

解释为什么自我无法获得对他者的本原性认识。正如胡塞尔所言：“我们在所谓的内在的或自我的认

知中获得关于我们自己或者我们的意识状态的本原性经验，但是在对他者和他们的精神过程的同感中

无法获得本原理解。”① 自我无法获得他者的本原性经验②。在这个意义上，舒茨批评胡塞尔的超越论

交互主体性的构造理论。但这一批评恰恰确证了胡塞尔构造超越论他者的目标，反而成为一种事实上

的肯定。这种肯定充分说明构造他人的困难之处，并提出这样一个疑问：类比的意义转移是否依赖于

对他者的本原性经验？如果答案是肯定的，那么对他人的构造将会失败，因为自我不可能获得对他者

的本原性经验；如果答案是否定的，这符合胡塞尔的理解，因为他通过同感的方式来构造他人。对

此，胡塞尔指出，异己的躯体只以一种间接呈现的方式为我而存在，并且这个异己的自我在同感的作

用中被呈现 （Ｈｕａ．ＸＩＶ，６０－６１）。问题是，同感能在多大程度上理解他人呢？这个问题就其本身而
言是不易回答的，一方面超越论自我具有构造他者的功能，这意味着获得对他者的理解和认知是可能

的；另一方面，自我对他人的理解是非本原的，因此对他人的理解是渐进而持续的，也是不断修正

的。而由于作为主体的人的思想意识是复杂多变的，这在一定程度上使我们只能不断接近对他人的正

确理解，但无法完全理解他人。对于这样的困境，解决问题的办法是引入被给予性，而被给予性的核

心是构造性意识的预先被给予性。

在此基础上，我们对构造性意识进行如下规定：第一，构造性意识是普遍的，是所有超越论主体

共同具有的；第二，构造性意识不是被构造的，而是预先被给予的；第三，构造性意识是主体之间的

根本相似性，但这一相似性并不否定身体的相似性。胡塞尔充分肯定身体以及主体的具身性在构造中

的作用，通过身体，主体可以实现 “我能和做”，从而进行超越论构造 （Ｈｕａ．ＩＶ，１５１－１５２．）。构
造性意识的预先被给予性决定了身体的给予方式：他者的身体只向他者本原性呈现，但这并不否定身

体的交互主体性和客观性。因此，胡塞尔指出，“异质的身体是第一个交互主体性的、他人的身体”

（Ｈｕａ．ＸＩＶ，１１０）。第四，构造性意识的预先被给予性和原真还原并不矛盾。通过原真还原，他者的
和构造性成就被悬搁，形成纯粹的自我意识领域。这并不意味着构造性意识也被悬搁，因为如果构造

性意识被悬搁，那么超越论自我将其自身悬隔，自我的意向性生命将被悬搁，先验构造就无法进行。

必须明确的是，构造性意识的预先被给予性和超越论主体的构造性是统一的，二者不可分割；缺

少其一，超越论交互主体性都无法实现③。正是二者的统一才使得胡塞尔的相互同感 （Ｗｅｃｈｓｅｌｓｅｉｔｉｇｅ
Ｅｍｐａｔｈｉｅ／ｍｕｔｕａｌｅｍｐａｔｈｙ）（Ｈｕａ．ＸＩＩＩ，３７６－３７７）成为可能。对他者的构造不是一种单向的自我构
造他人，而是一种双向构造。胡塞尔指出，双向构造是一种无限的相互 “反映”，是一种意向性上的

５７

①

②

③

ＥｄｍｕｎｄＨｕｓｓｅｒｌ，ＩｄｅｅｎｚｕｅｉｎｅｒｒｅｉｎｅｎＰｈｎｏｍｅｎｏｌｏｇｉｅｕｎｄｐｈｎｏｍｅｎｏｌｏｇｉｓｃｈｅｎＰｈｉｌｏｓｏｐｈｉｅＩ：ＡｌｌｇｅｍｅｉｎｅＥｉｎｆüｈｒｕｎｇｉｎｄｉｅｒｅｉｎｅ
Ｐｈｎｏｍｅｎｏｌｏｇｉｅ，ＭａｒｔｉｎｕｓＮｉｊｈｏｆｆ：ＤｅｎＨａｇｇ，１９５０，Ｓ．８．（Ｈｕａ．ＩＩＩ）
ＥｄｍｕｎｄＨｕｓｓｅｒｌ，ＩｄｅｅｎｚｕｅｉｎｅｒｒｅｉｎｅｎＰｈｎｏｍｅｎｏｌｏｇｉｅｕｎｄｐｈｎｏｍｅｎｏｌｏｇｉｓｃｈｅｎＰｈｉｌｏｓｏｐｈｉｅＩＩ：ＰｈｎｏｍｅｎｏｌｏｇｉｓｃｈｅＵｎｔｅｒｓｃｈｕｎｇｅｎｚｕｒＫｏｎｓｔｉ
ｔｕｔｉｏｎ，ＭａｒｔｉｎｕｓＮｉｊｈｏｆｆ：ＤｅｎＨａｇｇ，１９５２，Ｓ．２００．（Ｈｕａ．ＩＶ）
对于意义的构造问题，罗伯特·索科洛夫斯基 （ＲｏｂｅｒｔＳｏｋｏｌｏｗｓｋｉ）认为存在两个维度：依赖性 （ｄｅｐｅｎｄｅｎｃｅ）和超越性 （ｔｒａｎ
ｓｃｅｎｄｅｎｃｅ）。他指出，如果过于强调依赖性维度，主体性的超越论构造就是创造意义；如果过于强调超越性，世界就无法获得意
义，主体性是多余的。本文所提出的构造性和被给予性的统一，正是基于意义构造的依赖性和超越性的统一。ＳｅｅＲｏｂｅｒｔ
Ｓｏｋｏｌｏｗｓｋｉ，Ｔｈｅ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ｏｆＨｕｓｓｅｒｌｓＣｏｎｃｅｐｔｏｆＣｏｎｓｔｉｔｕｔｉｏｎ，ＴｈｅＨａｇｕｅ：ＭａｒｔｉｎｕｓＮｉｊｈｏｆｆ，１９７０，ｐ．１９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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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互包含 （Ｈｕａ．ＸＶ，６０８）。构造的实质是给予意义 （ｇｉｖｉｎｇｓｅｎｓｅ）①，然而这不是从虚无中创造意
义。换言之，自我构造他人不是自我创造出他者的意识和构造能力，也不是自我赋予他者意义、他者

被动接受意义，而是在双向构造的过程中，他者的意义向自我呈现。在胡塞尔看来，超越论主体的超

越论生命通过构造其他主体而彰显，这是一种同时进行的双向构造。在某种程度上，自我构造他人的

目的是为了他人能够构造自我，正是在他人能够构造自我的情况下，他者的构造性意识向自我显现，

这时他者才是具有构造性意识的另一超越论主体。他者能够构造自我反过来证明自我是严格意义上的

超越论主体，自我的意向性生命才能得以充分展现，因此真正构造自我的是自我和他人的意向性联系

和生成性交往 （Ｈｕａ．ＸＶ，６０３）。这种双向构造反映了自我和他者在本源上的结构依存性，即 “共源

性”（Ｇｌｅｉｃｈｕｒｓｐｒüｎｇｌｉｃｈｋｅｉｔ／ｃｏ－ｏｒｉｇｉｎａｒｉｎｅｓｓ）②。自我和他者在构造上的共源性反对自我在本体论意
义上的绝对优先性、第一性和他者的附属性、第二性。正如大卫·卡尔 （ＤａｖｉｄＣａｒｒ）指出，对于胡
塞尔来说，超越论主体的优先性是方法论的、而不是本体论的优先性。③

对于唯我论的批评，胡塞尔并不否认，但他认为超越论唯我论只是一个从属阶段，是超越论构造

的第一个阶段，然后才能从超越论本我论 （Ｅｇｏｌｏｇｉｅ／ｅｇｏｌｏｇｙ）④ 现象学发展到超越论交互主体性现象
学。他认为先验现象学必然会从先验唯我论阶段转向超越论交互主体性阶段，这是一种构造顺序上的

必然上升过程 （Ｈｕａ．Ｉ，１８１／１５５、６９／３０－３１）。先验唯我论只是暂时的、通往超越论交互主体性的、
必不可少的过渡环节，而不是最终阶段。所以，如果割裂交互主体性和主体性的内在联系而批评胡塞

尔的唯我论是不合理的。对此，卡尔认为，“由于唯我论问题是传统的笛卡尔主义的问题，胡塞尔通

常被认为尝试采用笛卡尔式的解决办法，或者也许是莱布尼兹的变体。我将试图证明胡塞尔根本不关

心任何传统意义上的唯我论问题，并且从胡塞尔对这一问题的理解 （可看出），他提供的解决方案将

他的整个理论从笛卡尔的 （哲学）视域中移出”⑤。

唯我论问题的实质是自我和他人、主体性和交互主体性的关系问题，而解决问题的关键是构造性

和被给予性的统一，二者的统一性是协调超越论自我的中心地位和优先性以及超越论他我的独立性和

客观性之间矛盾关系的平衡点。首先，胡塞尔充分肯定原真还原以及第一人称视角作为构造的出发

点。超越论自我是构造的主体，处于中心地位，这是胡塞尔坚持的方法论原则。在此意义上，胡塞尔

不否认唯我论的存在，始终坚持构造性维度和强调自我作为超越论主体在构造中的重要作用。其次，

胡塞尔的唯我论不能在传统意义上进行笛卡尔式理解，超越论自我的原真领域不是封闭的，而是向他

者敞开的。胡塞尔坚持被给予性维度，以突出他者的客观性和异己性。从第一人称视角出发，超越论

自我在原真领域中构造他人，不意味着他人处于第二性的从属地位。他者不是单纯的被构造对象，而

是和自我一样的另一个超越论主体。因此，解决这种矛盾关系要求兼顾构造性和被给予性两方面。具

体来说，被给予性保证他者不是自我的一部分或者复制品，但被给予性无法单独奠定超越论交互主体

６７

①

②

③

④

⑤

ＲｏｂｅｒｔＳｏｋｏｌｏｗｓｋｉ，Ｔｈｅ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ｏｆＨｕｓｓｅｒｌｓＣｏｎｃｅｐｔｏｆＣｏｎｓｔｉｔｕｔｉｏｎ，ｐ．１９６．
德文术语 Ｇｌｅｉｃｈｕｒｓｐｒüｎｇｌｉｃｈｋｅｉｔ最初由海德格尔以形容词的形式使用。胡塞尔本人没有使用这个概念，但是他频繁使用
Ｕｒｓｐｒüｎｇｌｉｃｈ，本文使用 “共源性”描述和界定主体性和交互主体性在构造意义上的结构性依存关系。ＳｅｅＧＡ２，２２３，２７０，４０８，
５０９；Ｈｕａ．Ｉ，１４，３５，３７，４４，６２，７２，１３２，１３５，１４０，１４１，１６６，１９３；Ｈｕａ．ＶＩ，１７２，１９７，３２１，３５８，４２３．
ＳｅｅＤａｖｉｄＣａｒｒ，“ＴｈｅＦｉｆｔｈＭｅｄｉｔａｔｉｏｎａｎｄＨｕｓｓｅｒｌｓＣａｒｔｅｓｉａｎｉｓｍ”，ＰｈｉｌｏｓｏｐｈｙａｎｄＰｈｅｎｏｍｅｎｏｌｏｇｉｃａｌＲｅｓｅａｒｃｈ，３４（１），１９７３，ｐｐ．１４－
３５．
从严格意义来说，“本我论”和 “唯我论”是不同的术语。对于二者的区别，胡塞尔的论述模糊而有歧义。在 《笛卡尔式沉思》

中，胡塞尔指出，现象学是 “一门纯粹的本我论科学，而这门科学使我们遭到唯我论的谴责”，“超越论唯我论只是哲学意义上

的一个从属阶段”，而 “超越论交互主体性属于更高阶的问题”（Ｈｕａ．Ｉ，６９）。在构造顺序上，第一门哲学学科是 “唯我论”还

原的本我论，然后才是交互主体性现象学 （Ｈｕａ．Ｉ，１８１）。可见，胡塞尔的本我论和超越论构造具有唯我论的倾向，甚至唯我论
和本我论有混用的可能。（参见倪梁康：《胡塞尔现象学概念通释》，北京：商务印书馆，２０１６年，第１１８页。）
ＳｅｅＤａｖｉｄＣａｒｒ，“ＴｈｅＦｉｆｔｈＭｅｄｉｔａｔｉｏｎａｎｄＨｕｓｓｅｒｌｓＣａｒｔｅｓｉａｎｉｓｍ”，ＰｈｉｌｏｓｏｐｈｙａｎｄＰｈｅｎｏｍｅｎｏｌｏｇｉｃａｌＲｅｓｅａｒｃｈ，３４（１），１９７３，ｐｐ．１４－
３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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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必须与构造性相统一，这就同时保证超越论自我的构造作用。同样，超越论自我无法单独完成对

他者的构造，因此被给予性是构造他人和交互主体性必不可少的维度。自我的构造作用使得他者的意

义向自我呈现，故而构造性是必须的；但自我无法构造出他者的意向性生命，所以构造性意识是预先

被给予的。真正证明他者是另一个构造主体是他者也能像自我构造他者那样构造自我，因此这是一种

构造性的对称关系———共源关系。只有当构造性和被给予性相统一，才使得这种结构性的对称关系成

为可能。正确理解唯我论不能过分强调构造性维度而忽略被给予性维度，坚持二者的统一性才能解决

交互主体性现象学面临的理论难题。

卡尔认为，胡塞尔的超越论唯我论不能在传统的笛卡尔主义的语境中理解，正是基于超越论唯我

论不是单纯强调主体性作为构造起始的这一面，而是同时兼顾主体性通往交互主体性的另一面。对

此，扎哈维提出 “交互主体性的主体性”① 概念，以强调主体性和交互主体性 “相互补充、相互依

存”② 的关系。自我和他人在意向性相遇中向对方敞开，形成 “直接的、本原的联系” （Ｈｕａ．ＸＶ，
６０３）。在这种本原的联系中，主体性和交互主体性都具有绝对性：“绝对的意识” （ｄａｓａｂｓｏｌｕｔｅＢｅ
ｗｕｓｓｔｓｅｉｎ）（Ｈｕａ．ＸＩＩＩ，１５、１７、２０、２４６），“主体性是普遍的”（Ｈｕａ．ＸＩＶ，１３６），“普遍的、绝对的
交互主体性”（ｄｉｅｕｎｉｖｅｒｓａｌｅａｂｓｏｌｕｔｅＩｎｔｅｒｓｕｂｊｅｋｔｉｖｉｔｔ）（Ｈｕａ．ＸＶ，３７３、４０３）。胡塞尔坚持交互主体
性是绝对的，不是从属于主体性的附属品，因此提出 “绝对的交互主体性”，“自我把他者置于被显

示的绝对性之中”（Ｈｕａ．ＸＩＩＩ，４４８；Ｈｕａ．ＸＶ，４０３、３７３）。但是，主体性和交互主体性没有相对于彼
此的绝对优先性，而是在彼此本原联系中形成结构性依存的相对优先性，体现出主体性和交互主体性

的共源关系。胡塞尔认为，唯有如此，不同的主体世界之间才能相互协调 （Ｈｕａ．ＸＩＩＩ，３７７），自我
和他者才能形成有意义的相遇和交往，从而在主体性和交互主体性的共源关系中构造客观世界。

总之，构造性和被给予性的统一要求自我对他人的构造不是一种单纯的主体性行为，而是从一开

始、从本质上就是一种交互主体性的构造活动，使得主体性和交互主体性的共源关系成为可能，从而

保证他者是第一个客观的、异己的存在。在这个意义上，构造性意识的预先被给予性和超越论自我的

构造性的统一，奠定了主体之间的统一，形成共有的、交互主体性的统一 （Ｈｕａ．ＸＩＶ，３２２），从而
奠定意义构造的主观性和客观性的统一。主体性和交互主体性的共源关系是一种结构上的相互依存关

系，为解决胡塞尔超越论交互主体性的理论困境以及处理主观性和客观性的内在张力提供新的路径。

（责任编辑　行　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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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共通体的身体

———对心身问题的一种现象学阐释

周午鹏

【摘要】现代哲学中的心身问题始于笛卡尔的二元论，至今仍是未解之谜。相对于非现象学进路对心身问

题所作的各种有条件分析，现象学进路具有理论上的 “无设定”优势。意识现象学和知觉现象学是该进路

中两个主要且不同的研究分支。有趣的是，它们对心身问题所作的反思将我们的目光引向同一个目的地，

即作为一切认识和体验的起源的身体。意识主体和知觉主体共有这一起源，意识现象学和知觉现象学同属

于对这一起源的把握。据此，我们得以给出一种新的关于心身问题的现象学阐释，其要点在于：身体作为

共通体而存在，它不是非现象学意义上被动的物质客体，而是现象学意义上有意识与能知觉的表达主体。

【关键词】共通体；身体；心身问题；意识；知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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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代哲学中的心身问题始于笛卡尔的二元论。在笛卡尔那里，心身关系摆脱了神学庇护，成为一

个有待解决的哲学问题。在这个问题上，持自然态度与持现象学态度的研究存在巨大差异。前者

（即非现象学研究）总存在预设，一旦发现异常或例外，它就必须重构预设以符合自然事态。它始于

经验且止于经验。本质上，它所谈论的是笛卡尔提出的心身问题的各种变体，未能触及问题的实质，

即 “人的心灵 （或心智）① 与身体之间实在的、真实的区别”。持现象学态度的研究则是描述性的，

它一开始就不接受任何来自外部的设定。所以，当非现象学把心、意识或心智视为一个自然事实，比

如把主体性归因于感受性质、主观物理成分或非物质性的存在等，从而不可避免地走向各种形式的不

可知论时，现象学在对具体经验的反思中发现了逻辑上的先验领域，在 “我思”中发现了为之奠基

的 “非思”（ｔｈｅｕｎｒｅｆｌｅｃｔｅｄ）。这些在认识与体验活动中或孕育了可见者或寓于可见者之中的不可见
者 （比如先验自我、无意识与他者等），不仅挑战非现象学研究中的诸多命题，也在现象学研究中引

起不小的争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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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ＲｅｎéＤｅｓｃａｒｔｅｓ，Ｍｅｄｉｔａｔｉｏｎｅｓｄｅｐｒｉｍａｐｈｉｌｏｓｏｐｈｉａ，ＣｈａｒｌｅｓＡＤＡＭ＆ＰａｕｌＴＡＮＮＥＲＹ，１９０４．我们倾向于用 “心灵” “心智”而不是

“灵魂”来翻译 《沉思集》大标题中的ａｎｉｍ。因为参照 “第二沉思”的原文标题 （Ｄｅｎａｔｕｒａｍｅｎｔｉｓｈｕｍａｎ……）和 “第六沉

思”的原文标题 （……ｒｅａｌｉｍｅｎｔｉｓａｃｏｒｐｏｒｅｄｉｓｔｉｎｃｔｉｏｎｅ）可以发现笛卡尔的沉思方向发生重大偏移，从一开始对灵魂 （ａｎｉｍ／
ｓｏｕｌ）的讨论转向对心灵 （或心智）（ｍｅｎｔｉｓ／ｍｉｎｄ）的讨论。商务印书馆出版的中译版把 “第二沉思”中的ｍｅｎｔｉｓ译为 “精神”，

把 “第六沉思”中的ｍｅｎｔｉｓ译为 “灵魂”，引起误读。尽管灵魂、心灵 （或心智）和精神这三个概念在含义上是交织的，但笛卡

尔对它们的使用是有所考虑的。上述世俗化转向也体现在他对大标题的处理中，即将 《沉思集》标题的第一版 “……灵魂不

灭”，改为第二版 “……人的心灵 （或心智）与身体之间实在的、真实的区别”，这有利于他避开与灵魂相关的形而上疑难。关

于这一点，可参见杨大春：《理解笛卡尔心灵哲学的三个维度》，《哲学研究》２０１６年第２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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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争议体现在从 “我思”或对 “我思”的批判出发的现象学内部始终存在重大分歧，如胡塞

尔的意识现象学、海德格尔的生存论现象学和梅洛－庞蒂的知觉现象学就存在许多实质性差异。就心
身问题而言，胡塞尔和梅洛－庞蒂各自的现象学仿佛站在主体性天平的两端，分别描述一类意识主体
和知觉主体，形成了一种微妙的镜式平衡。它们看上去大相径庭，但它们对心身问题的反思却把我们

的目光引向同一个目的地，即作为一切认识与体验的起源的身体。意识主体和知觉主体共有这个起

源，意识现象学和知觉现象学同是对这一起源的把握①。据此，我们得以给出一种新的关于心身问题

的现象学阐释，其要点在于：身体作为共通体而存在，它并不是非现象学意义上被动的物体客体，而

是现象学意义上有意识和能知觉的表达主体。

一、心身问题的解决方案之一：意识现象学

对于胡塞尔来说，现象学是关于本质的研究，它要回答这样一个终极问题，即如何理解在认识中

被把握的客观自在最后却成为主观之某物②。通过彻底的现象学悬置，即 “如果整个世界，包括我们

自己和我们的一切我思都被排除，剩下来的还有什么呢？”③ 胡塞尔发现，意识的固有存在并未受到

现象学悬置的影响，它是现象学还原后的剩余物，可以离开语言和思维而存在。鉴于此，他将意向性

活动从语言领域回溯到意识领域，认为现象学应当从意向性问题开始，并致力于描述意识活动的意向

性结构。然后，他把时间因素也引入意向性分析，使最初的静态现象学转变为活的发生现象学。由

此，胡塞尔的意向性概念具有了完整性和双重性，它一方面服务于意向相关项和构造意识对象，另一

方面在意识流动中构造内在时间的统一④。简言之，意识如何通过意向性活动构造自我、他人和生活

世界，如何通过三重构造 （原构造、原本构造和交互主体的构造）来到 “外面”，如何成为世界的基

础，是理解胡塞尔现象学的要点。本质上，意识现象学是构造现象学⑤：它不仅涉及对 “心”的构

造，从先验自我通往一个先验的意向共同体，还涉及对 “身”的构造，经由为了精神而存在的躯体

通往一个 “为我”的生活世界。

论及心身问题，在准现象学家笛卡尔的原初语境中，其难点在于描述心灵主体如何与一个身体客

体产生实际联结。此外，笛卡尔可能还要解释，为什么心灵主体既能在其诞生之际占有一个身体客体

又能够最终抛弃它。因为对于存在者而言，生存就是心灵对身体、思维者对广延物、主体对客体的持

续介入，死亡不是由于心灵的缺席而是由于身体器官的衰败⑥。通过对感觉、知觉和意识活动的反

思，笛卡尔将心和身的统一与分离以及认识的最终实现归因于上帝设定好的自然配置⑦，但他并未使

上帝彻底无效化。虽然上帝被悬置，既不是可见的也不是可触的，但筣仍然能够被思维，因为筣置身

于筣已创造的所有存在者的观念之中⑧。如此，笛卡尔的 “彻底怀疑”实际上便沦为 “试图怀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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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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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海德格尔：《存在与时间》，陈嘉映、王庆节译，上海：三联书店，１９９９年，第１２６页。应该注意到，海德格尔哲学在心身
问题上有其独特立场。“身体”从未作为一个问题进入海德格尔的视野，他在 《存在与时间》中直接避开了对身体的讨论，并在

别处含蓄地说 “身体现象是最为困难的问题……人的身体化不是某种动物化，能够领会它的方式是某种形而上学至今尚未触及的

东西”。他在 《存在与时间》等著作中有意识地给身体加上括号，对意识、精神等概念亦作类似处置。（ＭａｒｔｉｎＨｅｉｄｅｇｇｅｒａｎｄＥｕ
ｇｅｎＦｉｎｋ，ＨｅｒａｃｌｉｔｕｓＳｅｍｉｎａｒ１９６６－１９６７，ｔｒａｎｓ．ｂｙＣｈａｒｌｅｓＨ．Ｓｅｉｂｅｒｔ，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ｏｆＡｌａｂａｍａＰｒｅｓｓ，１９７９，ｐ．１４．）
［德］胡塞尔：《逻辑研究 （第二卷第一部分）》，倪梁康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１９９８年，第７页。
［德］胡塞尔：《纯粹现象学通论》，李幼蒸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２００７年，第９９—１００页。
倪梁康：《胡塞尔早期内时间意识分析的基本进路》，《中山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２００８第１期。
倪梁康：《胡塞尔现象学概念通释》，上海：三联书店，２００７年，第２６６—２６９页。
［法］笛卡尔：《方法论·情志论》，郑文彬译，江苏：译林出版社，２０１２年，第５７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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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绝对自我”变样为了 “在神与虚无之间的一个折中”①。对此，梅洛－庞蒂批评道：“笛卡尔式的解
决方案不是把处在其实际状况中的人的思想作为它自己的保证，而是使它依赖于一种绝对自身拥有的

思想。本质与实存的联系不是在经验中、而是在无限性的观念中被找到的。”② 概言之，在笛卡尔那

里，自我、他人与世界之间的相互联系是在上帝之中找到的。

然而，胡塞尔并不相信不具有明证性的上帝。他认为，在笛卡尔的哲学中，上帝的预先存在遮蔽

了认识活动的超越性。尽管 “笛卡尔的基本思考已迫近现象学”③，但由于缺乏对超越性的认识，他

错失了先验现象学，因为 “超越的认识如何可能”的问题永远不可能根据超越之物预先被给予的知

识以及对此预先被给予的公理得以解决④，它必须通过一种先验构造活动来给出。朝向先验自我回溯

的目的在于澄清这种不可思议的超越，即 “主体何以可能”。笔者认为，这一超越论的命题至少包含

三种超越的认识，即 “自我何以可能”“他人何以可能” “世界何以可能”。胡塞尔现象学的弊端或

在于试图在同一个哲学框架下解决三种不同类型的超越的认识何以可能的问题。海德格尔、梅洛－庞
蒂和列维纳斯也有类似的尝试，分别以现象学的生存论、知觉论和他者论作为其研究核心，但他们又

是彼此思想视域中的可见例外。在直观上，这一现象学的宏大叙事是不可能完成的任务，除非能够找

到将三种超越的认识联系在一起的共同根基，否则整个现象学将可能远离追求严格统一性的精神哲

学，而接近于一种充满差异且具有明显局限性的精神分裂哲学。

就心身问题而言，笛卡尔说 “我不是一个身体”⑤，胡塞尔说 “我不是我的躯体，而是我有我的

躯体；我不是一个心灵，但我有一个心灵”⑥，前者为心灵和身体划出可见的边界，后者为它们建立

不可见的关联。问题在于，一个躯体以什么方式被心灵所 “具有”？胡塞尔认为，通过与感觉性躯体

相关的感性知觉⑦。具体地说，通过移情作用，心灵被把握为与此躯体实在地连结为一体，躯体事件

就被把握为属于人的主体本身，进而被把握为 “我的”⑧。以此逻辑，如果只考虑到唯一的 “我”，

心灵主体与躯体客体的交互将是一个自然过程。但当心灵主体承认 “我”有一个躯体和心灵时，基

于主体的对等性，它就必须镜射般地承认 “他人”也有一个躯体和心灵。在胡塞尔的语境中，关于

陌生主体性的具体经验无法通过躯体感性层次有条件地转换而被 “我”所体验———作为对他人体验

的把握，移情作用是对他人机体的外在表象的知觉，它们不在 “我”的意识而只在他们自身的意识

中作为原初物被给予⑨———从而 “我”就必须时刻保留对 “他心”的怀疑。这会破坏现象学悬置的

彻底性。

基于上述，解决本体论中的他心问题似乎只有两条路可走：其一，承认某种公开性，要么心灵是

公开的，否认我们对他人的认识在本质上是类比式和推论性的，比如在维特根斯坦与舍勒那里瑏瑠，要

么世界是公开的，比如在海德格尔那里瑏瑡，“此在”在世界之中存在；其二，承认心灵和躯体均是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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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共通体的身体

构成者，即 “活的身体”被 （先验地）构造为具身主体①。显然，胡塞尔选择的是后者。他认为

“其他自我”是构成性的，他人作为本己自我的镜射是通过一种超出本己性领域而指向陌生者的意向

性活动才被构造出来的②。单子与其他被构造的单子先验地构成了一个先验的意向共同体，正是它们

使一个人和事物的世界先验地成为可能③。笔者认为，这一先验还原构造活动至多只能被视为一种预

备性描述，不能为自我与他人在世界中的实际遭遇提供有效证词，因为当先验主体激活相应的躯体

后，先验的意向共同体就被纯粹为 “我”的具身主体性所打破，即 “我们”由于躯体的空间本性而

被分离为一个个镜似的 “我”。基于主体的实际分离状况，胡塞尔意识到他心问题必须在主体间性的

框架下才能得到解决。但他对主体间性的描述有悖于存在者的活生生的经验：尽管他人不是自我，但

他人终究并非不可理解；尽管他人是可理解的，但他人终究不是自我。胡塞尔忽视了在不同主体之间

一直存在一个半透明的间距，即躯体或身体。

由此，意识现象学的岔路口在于：尽管胡塞尔承认他心的不可通达性是属于自我的他人经验的关

键构成部分④，但他又把躯体视为不同主体相互理解的必要基础⑤。这使我们有理由推论：１．或者先
验意向共同体内在地不能相互理解，心灵必须具有一个能够相互理解的躯体；２．或者躯体之间不能
相互理解，躯体必须被能够相互理解的先验意向共同体所激活；３．或者能够相互理解的先验意向共
同体在具身后便不能相互理解，从而心灵有了躯体依存性，它们在构成躯体共同体之后才能相互理

解。其中，第二个选择是不可取的，因为动物之间也存在低层次的相互理解。第一个选择是可以抛弃

的，因为自我体验不等价于他人体验，不可通达性是普遍经验。也许，胡塞尔会辩称是躯体而非心灵

导致了差异的存在，但如此一来，躯体就不应该是相互理解的基础而应该是相互理解的障碍。只有第

三个选择符合胡塞尔的意图：心灵之差异胜于躯体之差异，躯体之相同胜于心灵之相同。但它所认可

的躯体意向性范畴超出了意识现象学的范围，从属于梅洛－庞蒂的知觉现象学。胡塞尔几乎不谈论躯
体意向性，因为它是一个自相矛盾的概念。梅洛－庞蒂则主张身体意向性，对他而言，“我是我的身
体”⑥。概言之，胡塞尔的主体间性理论不可避免地导向一个更加实在的观点：是身体理解身体，而

非意识理解意识。在此前提下，“主体何以可能”能够获得一种超越意识阐释的知觉阐释。

二、心身问题的解决方案之二：知觉现象学

对于梅洛－庞蒂而言，主体首先不构造，而是先知觉。虽然他认同胡塞尔的 “回到事物本身”，

但他要回到的是 “认识总是谈到的这个先于认识的 （被知觉的）世界”⑦ 本身。作为胡塞尔和海德

格尔的共同读者，梅洛－庞蒂创造性地认为 《存在与时间》没有超出胡塞尔现象学的范围⑧。故而，

他借助海德格尔的 “向死而生”目光发现了在世界中沉默的身体，并通过知觉而非意识激活了它。

这是梅洛－庞蒂的现象学的革命性之处。他把两种看上去对立的哲学融为一体，以超越性的知觉与被
知觉的关系为基础，在它们之间建立起一条隐约可以互相通达的理论隧道，即 “此在先验地在被知

觉的世界之中存在”。在胡塞尔认为意识是对某物的意识时，梅洛 －庞蒂认为知觉是对某物的知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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甚至知觉已是关于知觉的思想①。在前者把知觉置于意识之下时，后者认为 “意识，跟难以觉察

（ｉｍｐｅｒｃｅｐｔｉｏｎ）可以说是同义词”②。这不是说意识和知觉没有差别，而是为了指出在意识之外还存在
着意识无法构造的 “某物”，它首先是知觉或体验的对象而非意识或认识的对象。寻求这一知觉的本

质，就是宣布知觉不是被假定为真实的，而恰好是被规定为我们通往真理的通道，因为关于世界的知

觉之明证是 “真理的经验”③。如果通过知觉来理解各种实存的活动，所有问题都将归结为知觉问

题④，即研究科学逐步阐明了其规定性的主体间世界是如何透过这一知觉场而被把握的⑤。据此，自

我与他人均是在被知觉的世界中显现出来的知觉主体。

不过，由于受到意识哲学的影响，梅洛－庞蒂起初并没有发觉知觉问题先于意识问题，也没有发
觉在把某物作为被意向的对象来看待之前，某物就已存在于知觉关系之中，直到他把目光转向心身关

系问题⑥。在 《行为的结构》中，他对知觉场和身体的描述是不完整的，总体上讨论的是意识与有机

的、心理的和社会的自然之间的关系问题⑦，这些关系通过行为来实现；在 《知觉现象学》中，他才

从描述行为的结构转向描述作为知觉者和被知觉者的身体。在 《行为的结构》中，知觉仍是离散的

存在，身体是知觉活动的必要条件，一种处于彼此分开的实在世界与知觉之间的中介⑧，即 “我有一

个身体”；在 《知觉现象学》中，知觉才被赋予一种整体的意向性结构，在意识具身后，身体成为知

觉主体，即 “我是我的身体”。因此，梅洛－庞蒂断言，知觉是首要的，“知觉的经验使我们重临物、
真、善为我们构建的时刻，它为我们提供了一个初生状态的 ‘逻各斯’”，我们通过知觉才获得理性

意识⑨；“我思”所揭示的意识领域在严格意义上只是一个思想世界，它说明了看的思想，但看的事

实和实存知识的全体仍然处在这种思想之外；“我思”没有穷尽知觉的内容，知觉具不同于 “我思”

的有一种事实性，因为 “我”在知觉中通达的是事物本身，人们能够思考的全部东西只是 “事物的

含义”瑏瑠。确切地说，能够被思考的东西只是事物之间的关系。在人们将 “知觉”称作是那些先行给

予的含义借以向我揭示出来的活动时，梅洛 －庞蒂反其道而行之，即通过知觉而非意识 “回到事物

本身”。

笔者认为，梅洛－庞蒂的 “我是我的身体”超越了笛卡尔的 “我不是一个身体”和胡塞尔的

“我有一个身体”，这三种身体观表面上仅存在 “是”“非”“有”之分，实际上却存在根本性的主客

之别。撇开笛卡尔对自然配置所作的先天设定，胡塞尔对心身问题的处理存在明显缺陷，例如先验主

体是无身性的，它不知道自然界中存在诸多为心灵而存在的躯体。这一先验的 “无知”嵌入具身存

在的构成之中，才使他人的存在合理性陷入困境。即便假定先验主体具有一种特殊的镜射能力，它能

够通过想象变样来统握包括事物诸象在内的事物整体，但它仍不知道想象变样中的 “转向”瑏瑡 意味着

什么，也不知道知觉经验中的 “侧显”之 “侧”瑏瑢 意味着什么。这些意向性活动在方向 （ｓｅｎｓ）上的
差异只有针对一个身体才有意义 （ｓｅｎｓ）瑏瑣。特别是先验主体不会知道镜像并不是自我的一部分，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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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镜像和自我在想象和现实中均不能重合，它们是 “内外翻转”的异构体，但自我与其他自我却被

胡塞尔假定为 “是其所是”的同构体。这表明存在着两种不同的镜射，只有具身主体才能够认识到

这种结构上的不同，即镜像既可被视为 “我”也可被视为 “我的图像”、他人既可被视为主体也可被

视为客体，但它通过构造意识的误认向其自身隐藏了这一点。

针对他心问题，知觉现象学不是通过自我而是通过自我中的 “其他”来加以阐释。首先，“认识

你自己”即通过认识到自我的 “无知”而把目光转向自我之中的 “其他”，再通过 “其他”转向自

身。梅洛－庞蒂认为，不是存在一个 “我思”，而是至少存在三种 “我思”：第一种是沉默的现时的

“我思”，它是所有表达的前提但本身无法被表达，它是一个事实；第二种是通过我思对象来反思自

身的 “我思”，它是一种观念；第三种是作为怀疑行为的向往真理的 “我思”，它是一个知觉①。换

言之，存在作为内隐的事实的 “我思”与作为显现的观念的 “我思”与作为活动的知觉的 “我思”，

每一个相对其他 “我思”而言均是作为 “其他”的 “非思”。借助作为知觉的 “我思”，主体才得以

建立作为事实的 “我思”与作为观念的 “我思”之间的联系。其次，我的身体知觉着他人的身体，

并在其中发现自身意向的奇妙延伸②，它们一起构成的并不是 “我思”的世界，而是属于 “其他”

的身体自己的世界，即 “是身体在说话，是身体在显示”③。显然，纯粹意识对此是无知的。笛卡尔

和胡塞尔默认 “我思”的单子性，才不得不乞助某个上帝、逻辑前提或额外成分来弥合心与身的间

距。梅洛－庞蒂指出，为 “我思”奠基的是 “非思”，即在自为中有一个非反思的存在的深度④。若

以此逻辑来阐释他心问题，自我与他人的关系首先便不再是抽象的意识意向性关系，而是具体的知觉

意向性关系，即他人作为 “非思”，一个知觉相关项，被纳入到自我的实存之中。所以，我们在舞台

上看见的是角色而非演员，从他人的脸上看见的是愤怒和悲伤而非一系列面部肌肉的运动，它们均指

向存在人格化的面容。

如果把心身问题置于被知觉的世界中来考虑，知觉现象学足以提供全部证词。问题是，知觉并不

是清晰的而是含混的⑤，但被知觉的世界通过含混的知觉阐释却向主体呈现为一个清晰的世界。梅洛

－庞蒂对含混的容忍实际上损害了主体对明证性的客观要求。他一方面辩称 “真正暧昧的，是人的

状况”⑥，另一方面矛盾地承认 “非思”只能通过 “思”来认识，如果没有 “思”，知觉会自我忘却

并无视自身的实现⑦。所以，在知觉的背后，应当总是存在一种始于 “非思”的对含混所作的先行区

分，否则我们无法获得某种确定的知觉能力，比如彼此间分离的视觉、听觉和触觉等。“我思”虽然

被抛入原初的含混之中，但它不是以含混的方式去理解自我、他人与世界的，在存在之间始终存在着

能够被触及的半透明边界。主张 “回到被知觉的世界之中”所付出的代价是丧失自我、他人与世界

的明证性及其现象场边界的确定性，导致对自我、他人与世界的区分和诸超越的认识再次被遮蔽。

此后，梅洛－庞蒂提出一个全新的概念———作为存在元素的 “肉”⑧ （ｆｌｅｓｈ），来修正之前的实存
分析：被知觉的世界与我的身体的交流是普遍化的肉面对具身化的肉，世界的在场是它的肉相对于我

的肉的在场⑨。肉是对知觉的超越，知觉是对肉的表达。于是，他对心身问题的阐释有了一种与众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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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的形而上含义。按照巴尔巴拉的理解，梅洛－庞蒂的哲学默默地进行着一种本体论转向①，即他试
图把 “服从于知觉的表达”逆转为 “服从于表达的知觉”，赋予表达以始源性。身体被视为原生的表

达②，他人诞生于身体与身体之间的相互表达，语言被视为各种表达涌现的大地，它们共同揭示了与

意识的主体间性不同的身体间性③ （ｉｎｔｅｒｃｏｒｐｏｒｅｉｔｙ）。被知觉的世界本质上只是一个 “为我”的世界，

它通过表达才揭示出它的普遍共通性：世界是同时可被体验和认识的存在。在其中，身体作为自我、

他人与世界之间相互关系的接合点④，是一个通过表达来构造诸现象的共通体。

通过把表达置于意识和知觉的前端，将主体间性问题变样为身体间性问题，梅洛－庞蒂得以在一
个新框架下进一步解决 “世界何以可能”的问题。在表达中，意识、知觉和语言几乎是同义词，它

们均指向身体所表达的某个世界。作为关于心身问题的第三种现象学的解决方案，基于表达的身体现

象学的目的不在于回答或消解心身问题，而在于通过反思心身问题来给予一种伦理的共同原则，因为

在表达现象中存在着一种 “好的含混”⑤，其自发性指向一种身体自身对含混的超越以及对明证性的

追求，它孕育着真正的主体与真理。

三、朝向一种身体现象学：作为共通体的身体

一般而言，现象学在处理心身问题时好像只有两种解决方案：要么归于意识，要么归于知觉。然

而，这是一个错觉，它源自对身体本性的误解。根本上，意识现象学和知觉现象学均是身体现象学对

同一个心身问题所作的回应。它们的起点几乎一致，即从具体经验出发；它们的终点大体平行，即走

向无论何种形式的主体间性。不同之处在于它们各自采取的视点，意识的视点 （“心看”）或知觉的

视点 （“眼看”）。就 “主体何以可能”的问题而言，胡塞尔因为推崇自我而受到来自他心和客观世

界的质疑，梅洛－庞蒂因为推崇知觉而陷入含混之中，他们既描述了经验中的真理，也暴露了所述真
理的局限性：“绝对清晰”的悖论 （自我与他人的分离）与 “绝对含混”的悖论 （自我与他人的混

同）。这种绝对化的理论倾向使我们无法批判性地使意识现象学和知觉现象学融为一体。例如，胡塞

尔一开始便对知觉作了内外之分⑥，并且区分是决定性的，“任何可内在地被知觉的东西只能内在地

被知觉”⑦；梅洛－庞蒂则通过对幻觉的实存分析质疑这种区分，因为幻觉对象内在地被知觉为 “外

在”，幻觉以准实在替代了实在⑧，从而挑战了现象学还原的彻底性。立场上的差异使他们针锋相对，

但其充满张力的思想碰撞依然给予后来者以新的洞见。

笔者认为，解决心身问题的关键是要认识到寓于 “主体何以可能”之中的 “自我何以可能”“他

人何以可能”与 “世界何以可能”是三种不同类型的 “超越的认识”。通过身体对自我、他人和世界

之认识与体验的统握，一个主体才得以涌现，它所揭示的乃是身体对自身物质性的超越。身体不是被

假定或被构成为主体，它是一个超越的实存，即 “我能……”：身体 （能够）意识到自我，知觉到他

人，表达某世界。这些不同的意向性活动共存于一种有层次的相互阐释结构之中，最终，身体将自身

实现为一个具有 “世界”意义的共通体，它是一切认识和体验的共同根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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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共通体的身体

基于上述定位，从超越 “心看”与 “眼看”的 “身看”出发，意识现象学借助意识意向性回答

了 “自我何以可能”———自我是自明的存在；知觉现象学借助知觉意向性回答了 “他人何以可

能”———他人是两可的存在；身体现象学将借助表达意向性回答 “世界何以可能”———世界是公开

的存在。表达意向性之所以没有被人注意到，是因为表达意向性具有一种与意识意向性和知觉意向性

不同的特质，即表达者几乎总是在被表达的东西面前消失①。例如，当我们完全理解一个被说出或被

看见的词语时，这个词语的声音或图像就仿佛消失了。表面上，词语的意义似乎被直接给予，但这首

先是由于将词语纳入自我的实存之中的身体变样为一种透明的存在造成的。梅洛－庞蒂将这种试图把
他者纳入自身实存的存在阐释为 “现象身体”②，并借此反驳一种试图剥离符号本身的身体性而为语

言寻找完全的透明性或明晰性状态的错误论点③。他自身的理论缺陷在于把语言的具身维度 （言语）

当作身体表达中最关键的层次，因为他认为对词语的理解总能回溯到某个具体的知觉活动，比如把它

说出来。他没有认识到意识、知觉与表达之间存在类型差异：意识是对单子的意识，知觉是对关系的

知觉，表达是对世界的表达；它们在语言的深度中共存，具有各自的超越性。传统哲学对表达活动所

作的分析多停留在意识和知觉的层次，比如强调对命题的构造或对关系的描述，忽视了表达的本质不

在于通过语言去重构或描述一个已然存在的世界，而在于通过语言去创造一个新的世界。这个被创造

出来的世界由于表达者的自身消失首先是一个介于各个身体之间的共通性世界，只有当表达者被表达

时，它才是属于某一身体的个体性世界。科学世界被认为是一个充分表达的客观世界，也首先是因为

所有表达者的自身消失。但表达者并没有真正地退出其科学的处境，作为 “非思”，作为透明的不可

见者，作为生活世界的另一面，它们仍支撑着科学世界中的一切表达。

借由表达的逻辑，我们触及了心身问题的核心———身体。在意识现象学试图回答 “某物何以是

主观的”和知觉现象学试图回答 “某物何以是客观的”时，身体现象学以超越它们的姿态试图回答

“身体何以是主体”。说自我、他人和世界的意义均被先验意识所统一，和说自我、他人和世界的本

质均联系于 “在世存在”，可能并没有正确地描述存在的本真图像。在前一处境中，真理是孤独的、

自身重复的，意识是共同的，但它们不沟通；在后一处境中，真理是沉默的、不可说的，身体能够言

说，但它们不言说；只有在表达的场域中，在身体之间的对话中，主体才得以显现和持存。所以，前

述两个现象学图景只是对同一存在状态的两种表达，即基于时间意识的表达和基于空间知觉的表达，

它们作为对心身问题的回应组成了身体现象学内部的 “二元论”。在其中，身体不是纯粹现象或纯粹

实存，而是介于现象与实存之间的 “某物”。其局限性在于，身体必须在 “从实存到现象”和 “从现

象到实存”之间作出视角上的选择，否则便无法认识和体验到任何事物。要抵达身体的原初选择，

心身统一或心身分离，我们须从在身体出发度重新思考心身问题，因为是身体通过表达实现着自身从

“我思……”到 “我能……”、从 “此在”到 “在世”和从客体到主体的相互转变。

此外，表达还揭示了身体的共通性。这种共通性在身体的感觉、知觉、意识三个层次中均有所表

现。在胡塞尔对意识的分析中，先验单子意向共同体被认为是共通的，比如存在在梦中对他人的意向

通达④；在梅洛－庞蒂对知觉的阐释中，人是一个感觉的共通体⑤。问题是，他们均试图把意识或感
觉的共通性确认为 “存在的通则”，并落实到某个极点化的自我性上，但这一自我极是否与身体相

关，他们的态度截然相反。笔者认为，即便先验单子意向共同体能够构造自我和他人的自身统一性，

感觉共通体能够构造知觉主体的自身统一性，它们仍不能为各自的主体间性提供担保，因为主体间性

不是在感觉、知觉和意识的层次中，而是在表达的层次中才被给予的。换言之，身体作为感觉共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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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知觉共通体与意识共通体只是分别给予自身一类共通的联觉、深度与自我体验，只有作为表达共

通体，身体才承诺一个将感觉、知觉和意识活动联系起来的主体间性世界，它是一个遵循相互阐释原

则的语言世界。在其中，语言的效果在于构造一个从基于联觉的感觉共通体、基于深度的知觉共通体

与基于自我的意识共通体彼此相互镜射而来的身体图式。基于此图式，身体才能通过表达与被表达活

动来重构自身，进而变样为开放的语言共同体中的一个半透明锚点，即成为一个人格化的主体。

事实上，“语言共同体”的思想在胡塞尔和梅洛－庞蒂的现象学中早有所体现。胡塞尔关注的是
语言表达中的源初明见性①，他相信几何学表达能把他带回到本质直观，但笔者认为并不存在一个具

有绝对穿透力的源初明见性，存在的只是语言的透明性，几何学表达是近乎透明的表达，“此在”在

这种语言中被透明化。梅洛－庞蒂关注的是语言的具身性，他认为是身体在理解和说话②，但这不意
味着语言不能与身体拉开距离，尽管语言始终是被音素和像素所构成的物质性存在，但它与感觉、知

觉和意识具有镜似的深度结构，作为身体的延伸③，它可以在不同的身体里被激活、领会与沉淀。通

过语言，身体既实现着表达者的自身消失，又镜射般地实现着自身的语言化，它自发地宣告：“我在

故我思。”在现象学的意义上，这表明语言不仅意谓思想的形式 （道），还是思想的肉身 （器），正是

它将 “我的意义”投射到 “我”之外。

最终，通过对心身问题进行一种彻底的现象学反思，我们走到传统哲学的反面。与认为 “意识

是以身体为中介朝向具体事物的存在”④ 相反，笔者认为身体是以意识为中介朝向具体事物的存在。

通过身体的表达活动，意识不再是内在之某物，而是外在之场所，此外在相对地处于被知觉的世界之

内，其情形犹如身体给实在世界披上一层透明的面纱，意识作为似幻觉物充盈着这个世界。此后，身

体的各种意向性活动首先针对被知觉的世界而非实在世界展开。故而，考虑到身体与意识、知觉和语

言的亲密关系，考虑到是身体在综合、思考、运动和说话，考虑到 “活的语言”如何构造一个观念

类似于 “活的身体”如何构造一个心灵，笔者推论身体不是主体的物理中心，而是主体的形而上中

心，不是心灵有一个身体，而是身体有一个心灵。 “主体何以可能”不是一个有待于回答的理论问

题，而是一种不断展开着的实践活动。作为主体进行思考是身体的天性，这是身体对自身在世界中的

定位。这一定位的深意在于以回溯的方式破除意识或理性的幻觉，即把地球视为 “世界的中心”。归

根结底，只有身体才 “有”一个世界，它所在的地方才真正地 “是”其世界的中心，无论身体在哪

里，地球之上或地球之外。并且，这一结论没有任何传统形而上学的意味，它是对现实的真确描述。

（责任编辑　行　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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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 “象”的家族相似经验谈胡塞尔现象学的意义边界

曲立伟

【摘要】胡塞尔赋予 “现象”概念以独特的含义———意识体验。如果不将它的 “显像”经验局限于胡塞

尔，那么在西方哲学史背景下作为 “现象”的现象经验就极其丰富。鉴于 “现象”的多元经验关联到 “视

觉”感知和类比，在跨文化语境下借助汉字 “象”所呈现出的古老经验——— “相似”“征候”和 “视觉”

之间的共属关联，就有可能将现象学的 “现象经验”引向我们的切身处，进而对现象学的界限经验进行批

判性考察，并期待一种崭新而又古老的 “现象”经验。

【关键词】现象；表象；相；无蔽；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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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曲立伟，山东莱州人，哲学博士，（青岛 ２６６０７１）青岛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哲学系讲师。

胡塞尔拥有一种独特的 “现象”经验，它是在主客关系当中得到规定的，特别涉及到对于感知

现象的意向分析，但其意向性现象理论的真正指向是特定种类的对象与我们的意向方式之间的 “相

应”“一致”关系：对象只能被给予 （被意识体验），对象的基本形式最终取决于作为意识体验的意

向性种属。如果仅仅在胡塞尔的用语中理解 “现象”，作为经院式的现象学研究是足够的。然而，现

象学的真正精神是面向事情本身。鉴于此，本文的目标并不是阐释 “胡塞尔的”或者 “海德格尔的”

现象经验，而是考察作为事情本身的 “现象”的现象经验。为此，我们需要检验这一概念经验的前

史和后史：从胡塞尔对于 “现象基本经验”的 “奠基性表象”规定出发，与康德和叔本华的表象概

念相对照，通过海德格尔思路 （对表象式思维进行克服的努力）的过渡，关联到几个家族相似的概

念———布伦塔诺所提出的作为行为质料的奠基性表象 （Ｖｏｒｓｔｅｌｌｕｎｇ）、古希腊哲学中的关键概念
（Ｅｉｄｏｓ、本质、形式、种类）、柏拉图的 （Ｉｄｅｅ、理念、相）、海德格尔现象学的核心词语 “无

蔽” （去除－遮蔽，真理），等等。
经过 “现象”经验的前史和后史的考察，将回到我们自身对于现象学 “现象概念”进行理解的

跨文化解释境遇。如果仔细考察现象学家们的现象学描述方式，就会发现他们进行了大量造词或赋予

已有概念新含义的工作，例如现象学这一名称的核心词 “现象”（Ｐｈｎｏｍｅｎ）。这对于汉语翻译乃至
立足于汉语文化语境来理解现象的基本概念经验造成相当大的障碍。如果汉语思想语境下对于这些概

念的理解没有真正回归到我们的切身感知经验，那么现象学对于我们而言仍然只是一种 “经院哲

学”，而不是 “面向事情本身”的活生生的现象学。本文的后半部分尝试借助汉语的 “象”经验中所

凸显出来的图像 “相似”或征候关联，将现象学的现象经验引向我们的切身经验，对现象学的基本

问题域进行批判性考察。

一、现象的奠基性 “表象”

从西方哲学史背景看，现象学的基本 “现象”经验有着其前史和后史，正如罗姆巴赫所指出的，

７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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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象学不应该仅仅停留在胡塞尔和海德格尔那里，而是应该和哲学本身一样处于历史演变之中。“胡

塞尔不是第一个现象学家，海德格尔也不是最后一个现象学。”① 从现象学前史看，早在古代哲学的

巴门尼德和柏拉图那里就已经将存在与显像之间的基本区分规定为哲学的基本问题域；而近代哲学的

笛卡尔、帕斯卡、莱布尼茨、康德、黑格尔和叔本华都不同程度地拥有某种 “现象学”，“他们都以

各自不同的方式将现象学引入其思想之中”②。在此，我们无意对现象学前史进行哲学史考证，而是

从问题本身出发，即首先从胡塞尔所引用的布伦塔诺在规定心理现象时所提出的一个著名命题出发：

“每一个意向体验或者是一个表象，或者是以一个表象为基础”③。在胡塞尔的现象学语境下，现象等

同于意识体验。因此这一命题将表象与现象这两个概念关联在一起。

对于这一论题，很容易联想到叔本华在 《作为意志与表象的世界》中提出的 “世界即是表象”

的哲学命题。叔本华将 “表象”理解为相对于意志的 “显现者”———现象，世界仅仅是朝向我的意

志显现的现象，“直观表象包括整个可见的世界或全部经验，旁及经验所以可能的诸条件”④。叔本华

将这个表象的世界对应于在康德那里与自在之物相对的 “现象”，当然不仅作为 “显像”，而且作为

显像的 “先验前提”。这一点特别关涉到康德关于现象界和自在之物的区分：“康德则将这样被认识

的 ［一切］作为现象，与 ‘自在之物’对立起来……这里所意味着的，所要说的，都不是别的而正

是我们现在在考察着的：在根据律的支配之下作为表象的世界。”⑤

胡塞尔并不满足于叔本华这种素朴性的对于作为 “现象”的家族类似经验的表象的规定，他曾

经在 《逻辑研究》第五研究中将叔本华的 “表象”放到 “表象的各种歧义”中作为例证⑥。现象学

是关于现象的科学，虽然胡塞尔所理解的表象并不像在叔本华那里几乎等同于现象一样，但是现象学

的思路始终绕不过这个在近代认识论传统中滥觞了的概念。胡塞尔的 “现象经验”以获得澄清的

“表象”经验为根基，换言之，作为意向体验的现象立基于 “表象”。

胡塞尔是如何呈现表象概念的？他虽然认同布伦塔诺的关于奠基性表象的那个命题，但指出布伦

塔诺的表象概念的含义具有含混性，布伦塔诺只抓住了表象的单一含义，即 “单纯表象的简单行

为”⑦，忽略了奠基性 “表象”的 “现象学结构”（意向本质）中质性 －质料的双重性。根据其 “意

向性”的基本立足点，胡塞尔指出表象实际上有两重含义：一是指表象行为⑧，二是指表象行为的质

料⑨。胡塞尔认为，布伦塔诺的命题只是具有误认的明见性。表象并不如同布伦塔诺的命题所表达的

仅仅只是奠基性的简单表象，对于 “表象”也可以进行质性和质料的现象学分析。“这个命题的第一

部分所说的是在某种行为种类意义上的表象，它的第二部分所说的则是在单纯的行为质料意义上的表

象。”瑏瑠 如果在第二个意义上单独来看第二个命题，将表象理解为奠基性的，那么 “每一个意向体验

都以一个表象为基础”这一命题就具有明见性。如果顾及表象的双重含义，那么这一命题就并不那

么清晰明白。因而，我们需要放弃这一要求： “表象作为奠基性行为包括了被奠基行为的全部质

８８

①

②

③

④

⑤

⑥

⑦

⑧

⑨

瑏瑠

ＨｅｉｎｒｉｃｈＲｏｍｂａｃｈ，ＤａｓＴａｏｄｅｒＰｈｎｏｍｅｎｏｌｏｇｉｅ，ＰｈｉｌｏｓｏｐｈｉｓｃｈｅｓＪａｈｒｂｕｃｈ：ｓｏｎｄｅｒｄｒｕｃｋ，９８．Ｊａｈｒｇａｎｇ１９９１１．Ｈａｌｂｂａｎｄ，Ｍüｎｃｈｅｎ，
ＶｅｒｌａｇＫａｒｌＡｌｂｅｒＦｒｅｉｂｕｒｇ，Ｓ．１．
ＨｅｉｎｒｉｃｈＲｏｍｂａｃｈ，“ＤａｓＰｈｎｏｍｅｎＰｈｎｏｍｅｎ”，ＮｅｕｅｒｅＥｎｔｗｉｃｋｌｕｎｇｅｎｄｅｓＰｈｎｏｍｅｎｂｅｇｒｉｆｆｓ，ＶｅｒｌａｇＫａｒｌＡｌｂｅｒＦｒｅｉｂｕｒｇ／Ｍüｎｃｈｅｎ，
１９８０，Ｓ．８．
［德］胡塞尔：《逻辑研究 （第二卷第一部分）》，倪梁康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１９９８年，第４７７页。
［德］叔本华：《作为意志与表象的世界》，石冲白译，北京：商务印书馆，１９８２年，第３０页。
同上，第３２页。
“由于混淆了显现 （例如教堂的想象体验或想象图像）与显现者，被表象的对象也叫做表象……例如， ‘世界是我的表象’。”

（［德］胡塞尔：《逻辑研究 （第二卷第一部分）》，第５６８页。）
同上，第４８０页。
即特有的行为质性。

即在第六研究中研究含义充盈时所使用的 “代现”。

［德］胡塞尔：《逻辑研究 （第二卷第一部分）》，第５１３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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料。”①

于是，根据现象学经验，胡塞尔修正了表象概念，将布伦塔诺的命题调整为：“每一个行为或者

本身是一个表象，或者便奠基于 ‘一个或多个表象’之中。”② 换言之， “在任何一个行为组合中，

最终奠基性的行为必然是表象”③。但胡塞尔认为这个表述仍然没有彻底达到明见性，因为人们通常

将名称与表象关联在一起，将其规定为对表象的表述。但是按照惯用法，表象仅特指称谓表象，这样

一来，上述原则又会出现困境，表象概念也会随之产生歧义，如果表象仅仅是狭义的称谓表象，它还

无力承担作为 “意向体验的本质属”这一重任。仅靠名称还不能够承担在陈述之中主语的完整功能，

也不能表现出一个完整的行为。因而，胡塞尔在特别顾及到判断行为的研究中，引入 “客体化行为”

这一概念。这是一个真正的奠基性的广义 “表象”概念：“据此，一个全面的意向体验属的范围得以

划定，这个意向体验属将所有被考察的这些行为按照其 ‘质性’本质都包容在一起，并且规定了

‘表象’这个术语在这个意向体验的总体种属中所能意谓的 ‘最为宽泛的’概念。”④ 胡塞尔将这个

质性统一的属规定为 “客体化行为”，并用这一广义的表象概念来更为简洁清晰地阐释布伦塔诺的以

下原则，即 “任何一个意向体验或者是一个客体化行为，或者是以这样一个行为为基础”⑤。显然，

广义的表象概念是作为意向体验现象学的奠基性经验而获得规定性的。在胡塞尔那里，任何现象都是

根据意向性来进行思考的，意识总是对某个客体 （对象）的意识，真正构成这个意向性的恰恰就是

这个广义的表象，它构成行为的 “意向性”，使行为得以构造对象。因此，与客体化 （对象化）行为

相等同的行为乃是现象的奠基 “表象”。

二、纯化了的现象：相－艾多斯

“表象”（Ｖｏｒｓｔｅｌｌｕｎｇ）⑥ 这一概念在近代哲学 （包括英国经验论和德国观念论）和胡塞尔的 “现

象经验”中都占据中心的地位。在胡塞尔那里，作为广义的客体化行为的 “表象”即构造客体对象

（包括事物和事实）、赋予质料的客体化行为⑦，接近于作为 “意向体验”的 “现象”经验中的奠基

概念，构成了胡塞尔 “现象”认知行为的基底经验。

但在 《观念１》中，胡塞尔明确指出，现象学态度不同于康德和叔本华，其所关注的 “现象”

并不停留于对事物进行对象化的简单称谓 “表象”，因此，现象也不单纯是一种素朴的感知行为所对

应的经验事实显相，而是一种还原了的现象，与广义的表象 （客体化行为）相对。具言之，它 “研

究各种体验、行为和行为相关项”，这些研究对象所围绕的核心是 “意识”。它又严格区别于研究

“经验心理事实”的心理学，将现象彻底纯化为面向 “本质对象”的客体化行为，这个意义指向出自

９８

①

②

③

④

⑤

⑥

⑦

［德］胡塞尔：《逻辑研究 （第二卷第一部分）》，第５１６页。
同上，第５１６—５１７页。
同上，第５１７页。
同上，第５４１页。
同上，第５５２页。在第六研究中，通过区分含义意向与含义充实，胡塞尔使用另一种表述方式来考察奠基性表象的内部组元，质
性和质料的说法被替换为行为质性和作为基础的代现，而代现中又细分为立义形式、立义质料和被立义的内容。（同上，第９２
页。）

马丁·路德将Ｖｏｒｓｔｅｌｌｕｎｇ解释为 “置于眼前”（ＶｏｒＡｕｇｅｎｓｔｅｌｌｅｎ），有时候隐喻性地理解为 “置于灵魂前面的图像”。１８世纪后，
反身的用法ｓｉｃｈｖｏｒｓｔｅｌｌｅｎ作为 “想象” “使形象化、可视化” （ｓｉｃｈｖｅｒｇｅｇｅｎｗｔｉｇｅｎ）才推广使用。１６、１７世纪更常用的含义是
“表现”“呈现”。德国哲学对于Ｖｏｒｓｔｅｌｌｕｎｇ的理解，是由笛卡尔所使用的 “ｉｄｅａ”奠定的。在英国经验论传统中，特别是在洛克
那里，Ｖｏｒｓｔｅｌｌｕｎｇ作为意识和被给予的事实是哲学关系的核心问题之一。贝克莱和休谟都重点关注这一概念并进行了哲学分析。
胡塞尔对于这个概念的使用，采纳了笛卡尔的用法：一方面是一种实行的意识行为，另一方面是意识内容。所以，胡塞尔对这一

概念的关注和理解经验，奠基于笛卡尔所开启的近代主体哲学的基础上。（参见ＨｉｓｒｏｒｉｓｃｈｅｓＷｒｔｅｒｂｕｃｈｄｅｒＰｈｉｌｏｓｏｐｈｉｅ，ｈｅｒａｕｓｇｅｇｅ
ｂｅｎｖｏｎＪｏａｃｈｉｍＲｉｔｔｅｒ，ＫａｒｌｆｒｉｅｄＧｒüｎｄｅｕｎｄＧｏｔｔｆｒｉｅｄＧａｂｒｉｅｌ，Ｂａｓｅｌ／Ｓｔｕｔｔｇａｒｔ，２００１，Ｂａｎｄ１１，Ｕ－ＶＳ．１２２７，Ｖｏｒｓｔｅｌｌｕｎｇ词条解释。）
倪梁康：《胡塞尔现象学概念通释》，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１９９９年，第４８８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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柏拉图所规定出的理念 “本质”。“纯粹的或先验的现象学将不是作为事实的科学，而是作为本质的

科学 （作为 ‘艾多斯’科学）被确立；作为这样一门科学，它将专门确立无关于 ‘事实’的本质知

识。”① 胡塞尔现象学思路的特别之处在于：在意识与意识对象的关系中来理解作为本质的现象学研

究，它不是实在、现实意义上的 “现象”，而是一种 “先验还原”。换言之，“纯化了”的 “心理现

象”，广义的表象 （客体化行为），不仅应该指向感性的对象，还特别应该指向作为本质和范畴的

“对象”———本质 （艾多斯，ｅｉｄｏｓ）。通过这一规定，现象学的关注范围从狭窄的感性材料提升到范
畴材料——— “艾多斯本身”的显现。

“本质”概念源自柏拉图 “相”（Ｉｄｅｅ）的规定性。在古希腊语中，Ｉｄｅｅ具有独特风格的含义②，
与以Ｉｄ－为词根的词族的含义相应，首先意指一个人或事物的可见外观，因此当然也可能是带有欺
骗性的假象，通常指的是物的特征。从柏拉图的著作可发现，柏拉图其实并不认识一个作为哲学概念

术语来使用的 “Ｉｄｅｅ”，而是基本上在同等层次的含义上来使用 ｅｉｄｏｓ（形式、本质、类型、种类）、
ｇｅｎｏｓｓ（种族）与Ｉｄｅｅ。Ｉｄｅｅ并没有相对于其他两个概念的哲学地位优先性。通过西塞罗，柏拉图的
Ｉｄｅｅ才成为一个专业化的哲学术语，“他 （柏拉图）将其称为事物的形式”③。在以后的主流哲学史解

释中，所谓的事物的形式就狭义地以 “逻辑－方法论”的方式被理解为抽象的 “种属”。

海德格尔试图在柏拉图的Ｉｄｅｅ概念中重新挖掘古希腊的本源 “现象”经验。他指出，这个概念

的基本含义是某物的形象 （外观）［Ａｕｓｓｅｈｅｎ］，即是说真正的存在者是在自己展露的某种样态中构
成自身的，“样貌、象态、外观”是存在者真正的 “本质”。Ｉｄｅａ与ｅｉｄｏｓ意即某物的外观，即某物作
为什么给出自身和构成自身，某物被置回到何处才能成为它所是的存在者。尽管 ｉｄｅａ联系于 ｉｄｅｉｖ
［观看］，但这个词恰恰并不意味着表象所表 －象者，相反，它意味着外观本身的闪现 （Ａｕｆｓｃｈｅｉｎ
ｅｎ），是为一种观审提供前景 （Ａｕｓｓｉｃｈｔ）的东西④。

三、现象的前景－无蔽

海德格尔在上述柏拉图解释中已完全扭转了胡塞尔对于 “现象”之含义规定性的 “表象化”“主

体化”或 “对象化”的倾向⑤。对海德格尔而言，意义问题并不是狭义的判断行为的立义行为，即

“将某物立义为某物的行为” （Ａｕｆｆａｓｓｅｎｖｏｎｅｔｗａｓａｌｓｅｔｗａｓ），也不是奠基在客体化行为的表象之中，
而是首先作为一种存在理解的 “ａｌｓ”结构，置身于一种 “无蔽”的敞开状态之中。早在 《存在与时

间》中，海德格尔就已明确将其对现象的规定区分于胡塞尔，即现象被规定为 “就其自身显示自身

者，公开者”，即现象是自身给予的。这种显现出来的现象并不被 “意识体验”表象出来，而是自身

呈现⑥。

０９

①

②

③

④

⑤

⑥

［德］胡塞尔：《纯粹现象学通论》，李幼蒸译，北京：商务印书馆，１９９７年，第４５页。
在柏拉图的Ｉｄｅｅ概念进行哲学使用之前，它就已经前哲学地用于分类。据修希底斯所言，这个概念用于单一种类的列举。德谟
克利特首次在哲学中使用这个概念，将其规定为不可再分的形式。（参见ＨｉｓｒｏｒｉｓｃｈｅｓＷｒｔｅｒｂｕｃｈｄｅｒＰｈｉｌｏｓｏｐｈｉｅ，ｈｅｒａｕｓｇｅｇｅｂｅｎｖｏｎ
ＪｏａｃｈｉｍＲｉｔｔｅｒ，ＫａｒｌｆｒｉｅｄＧｒüｎｄｅｕｎｄＧｏｔｔｆｒｉｅｄＧａｂｒｉｅｌ，Ｂａｓｅｌ／Ｓｔｕｔｔｇａｒｔ，１９７６，Ｂａｎｄ４，Ｉ－Ｋ．Ｓ．５６．Ｓ．５６，Ｉｄｅｅ词条。）
ＨｉｓｔｏｒｉｓｃｈｅｓＷｒｔｅｒｂｕｃｈｄｅｒＰｈｉｌｏｓｏｐｈｉｅ，ｈｅｒａｕｓｇｅｇｅｂｅｎｖｏｎＪｏａｃｈｉｍＲｉｔｔｅｒ，ＫａｒｌｆｒｉｅｄＧｒüｎｄｅｕｎｄＧｏｔｔｆｒｉｅｄＧａｂｒｉｅｌ，Ｂａｓｅｌ／Ｓｔｕｔｔｇａｒｔ，１９７６，
Ｂａｎｄ４，Ｉ－Ｋ．Ｓ．５５．
［德］海德格尔：《哲学论稿 （从本有而来）》，孙周兴译，北京：商务印书馆，２０１２年，第２１９页。
在海德格尔看来，胡塞尔对意向行为主体的 “表象”概念的理解经验来自笛卡尔，而作为意向行为的质料———奠基性表象基础

上层层建构起来的 “本质”现象观，来源于柏拉图的 “相”的概念经验。晚期海德格尔曾将笛卡尔所开创的主体哲学倾向看作

是形而上学的堕落。这与近代哲学将Ｖｏｒｓｔｅｌｌｕｎｇ概念经验视为奠基的现象有紧密的关系，因此可以将近代哲学放在表象式思维的
标签下。整个近代哲学都倾向于将认识规定为表象，而不是本源性的 “在场者”，即将 “本源性在场”对象化：表象变成对存在

和真理本质的树立和确定。这一概念经常被以连字符的形式写为 Ｖｏｒ－ｓｔｅｌｌｕｎｇ，实际上就是为了显示这一构词中的形象化含义：
使变动不居的东西站住，以便于操控和计算。

海德格尔作为 “就其自身显示自身者”的现象同样关涉到一种意识行为，即存在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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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涉及到海德格尔在２０世纪３０年代数次对柏拉图洞穴比喻的解释。在柏拉图的真理解释中，他
看到古希腊哲学真理观的局限：柏拉图的洞穴比喻一直围绕着作为外观闪现者的自身呈现和对于外观

显现 （相）的观看，对影子、火光和太阳的适应就是觉知活动对于 Ｉｄｅｅ的适应。这种适应为后世的
认识与事情本身相符的真理观奠定了基础，“一切努力首先都必须集中到这样一种看的可能性上。为

此就需要有正确的看……从相和看对于无蔽的优先地位中就产生出真理之本质的一种变化。真理变成

了正确性，变成了觉知和陈述的正确性”①。海德格尔认为柏拉图的洞穴隐喻中将相的经验掷到一条

双向道路：“对无蔽的追问”和 “对外观呈现的看”。后世符合论的真理观就是在此经验之上逐渐成

型的②。

真正支撑柏拉图真理观的是整个希腊存在经验的一种无蔽的闪现，它慢慢被一个现成已经成型的

“理念”含义所遮蔽，好像真理变成一个可以被 “看”觉知和模仿的理念。按照海德格尔的观点，胡

塞尔对于 “现象”的意向性理解同样依附于对于 Ｉｄｅｅ的理念式规定：胡塞尔所理解的意识体验和观
念层面上的 “现象”，就是在对于 “无蔽”的观看这样一个方向上发展出来的。胡塞尔现象学中认识

即意向充实所朝向的目标——— “相即性理想”，也是在这一道路上出现的。于是，海德格尔对胡塞尔

现象经验给出这样的断言：“纯粹意识作为现象学的主题区域，并不是现象学地回溯到事情本身上去

赢得的，而是在向着一种传统理念哲学回溯当中赢得的。”③ 在海德格尔看来，胡塞尔错失了那为观

看提供前景的 “无蔽”经验，关注将现象规定为纯粹意识，是外观的闪现最终沦落为知觉判断的正

确性所导向结果。海德格尔将本真的现象经验追溯到柏拉图的 “相论”背后的古希腊真理观： “现

象”的本真含义并不是一种关联于 “存在者的可通达性的”内在性 “意识行为”，也不是与一种与

“观念作用”“意向体验”相关的 “行为相关项”，而更多地是 “为观审提供前景”的东西，即为未

来的可能性提供指示的东西④。

四、现象经验的 “相似”———想象意向充实

下面将尝试立足于汉语语境下特殊的理解效果，对上文讨论中所出现的 “现象经验”进行一种

现象学反思。基于汉语的理解经验，无论是胡塞尔所使用的概念，如现象、显像 （相）、显现 （Ｅｒｓ
ｃｈｅｉｎｕｎｇ）、表象 （ｖｏｒｓｔｅｌｌｕｎｇ），柏拉图在对话录中所提出的 “理念” （ｉｄｅｅ、相），还是海德格尔用
古希腊词语ａ－ｌｅｔｈｅａ所表述的 “无蔽”经验有着亲密的差异关系，都家族相似⑤性地关联到一种西

１９

①

②

③

④

⑤

［德］海德格尔：《路标》，孙周兴译，北京：商务印书馆，２００１年，第２６５—２６６页。
歌德与海德格尔有类似的立场。在自然研究中，他对应柏拉图的理念所提出的一个核心概念 “原现象”（Ｕｒｐｈｎｏｍｅｎ），有相当
多的家族相似特征。他将原现象规定为一种先行的经验中赢获的元显现 （Ｈａｕｐｔｅｒｓｃｈｅｉｎｕｎｇ），它能够逐级地被安置在变动不居的
杂多现象中。关于这个术语的认知维度，歌德后来做了如下自我反思：原现象，作为理想的最终能被认识的，如断定般实在的，

象征的包含一切情形，与一切情形相同一。本雅明将歌德探索原现象的努力解释为掌握 “自然的理念”，并适恰地成为纯粹的内

容和艺术的原始图像。卡西尔在１９４０年将歌德的原现象转变为自己的基础现象 （Ｂａｓｉｓｐｈｎｏｍｅｎｅ）。
ＭａｒｔｉｎＨｅｉｄｅｇｇｅｒ，ＰｒｏｌｅｇｏｍｅｎａｚｕｒＧｅｓｃｈｉｃｈｔｅｄｅｓＺｅｉｔｂｅｇｒｉｆｆｓ，ＧＡ２０，Ｈｅｒａｕｓｇｅｂｅｒ，ＰｅｔｒａＪａｅｇｅｒ，ＦｒａｎｋｆｕｒｔａｍＭａｉｎ：ＶｉｔｔｏｒｉｏＫｌｏｓｔｅｒ
ｍａｎｎ，１９７９，Ｓ．１４７．
海德格尔不仅将 “现象”经验停留在希腊的 “无蔽”真理观，而且开启了一条以 “无蔽－遮蔽”（显 －隐二重性）为基本经验
来理解 “现象”的思路。这一思路使用 “本源的遮蔽性”化解了胡塞尔现象学中 “现象经验”对于 “明见性”意识体验的依

赖。虽然海德格尔作为 “就其自身显示自身者”的现象同样关涉到一种意识行为即存在理解，但这一存在理解没有先验的 “明

见性”，而是更强调 “意识状态的受制”，即受制于历史发生的 “显－隐结构”。
维特根斯坦在 《哲学研究》分析 “游戏”概念的诸多含义时使用了 “家族类似”概念： “例如，我们可以考察一下我们称为

‘游戏’的活动。我指的是棋类游戏，牌类游戏，球类游戏，角力游戏，等等。它们的共同之处是什么？”“我想不出比 ‘家族相

似’更好的说法来表达这些相似性的特征：因为家族成员之间的各式各样的相似性就是这样盘根错节的：身材、面相、眼睛的颜

色、步态、脾性，等等，等等。———我要说：各种 ‘游戏’构成了一个家族。”（［奥］维特根斯坦：《哲学研究》，陈嘉映译，

上海：上海世纪集团、上海人民出版社，２００１年，第４８、４９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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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哲学的共同经验———ｉｄｅｉｖ［观看］，这种经验被德里达称为一种 “视觉”隐喻。它们之间的重要区

别在于：有的强调观看的主体行为和观看的对象，有的强调为观看开启理解视域，提供前景的 “无

蔽”。问题是：我们如何能够用汉语来理解这些异域概念经验之间的 “相似”性？我们是不是对这种

“理解的效果”太习以为常了？在汉语语境下是否有这种类似的 “视觉”经验呢？

我们用来翻译Ｐｈｎｏｍｅｎｏｎ（ｐｈｅｎｏｍｅｎｏｎ）的现代汉语概念出自古老的汉语词 “象”。“象”同样

关联着一种视觉经验： “见乃谓之象，形乃谓之器。” （《周易·系辞》）按照德国汉学家卫礼贤

（ＲｉｃｈａｒｄＷｉｌｈｅｌｍ）的研究，汉语哲学中与柏拉图的 “相”经验很容易联系在一起的就是 《易经》与

《道德经》中出现的关键词 “象”，“在卫礼贤这里，和柏拉图相联系的首先是中国的 ‘象’”①。

现象本来属于中国传统文言文词语 “象”的关联词，而 “象”在 《尚书》 《易传》以及 《易》

后学诠释中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词语。在对应的西文翻译中，“象”一般是和Ｅｒｓｃｈｅｉｎｕｎｇ（ａｐｅａｒｅａｃｅ）、
Ｇｅｓｔａｌｔ（ｓｈａｐｅ）、Ｂｉｌｄ（ｉｍａｇｅ）连在一起的，有时候也与 “迹象”“征候”的相关翻译Ｓｐｕｒ（ｔｒａｃｅ）、
Ｍａｒｋ（ｍａｒｋ）、Ｈｉｎｗｅｉｓ（ｉｎｄｉｃａｔｉｏｎ）相连。与西方文化语境下 “现象”的概念经验类似，“象”作为

一个文言词语，有着非常丰富的含义。与其他重要的哲学概念一样，“象”同样是一个家族类似的概

念，其特别之处在于它的基本含义之一就是动词性的 “相似”。在现代汉语的一般使用中，名词

“象”总是与 “图像”“形象”“具象”“象征”这些概念关联在一起②，还紧密地关联着动词 “像”

“类似”“类比”③。

这一概念内涵中的 “类似”意义实际上触及的是胡塞尔在 “通过充实的特性”对客体化意向进

行深入分析时所思考的主题。在第六研究里，胡塞尔更明确地在客体化行为之内、在立义形式方面进

一步区分为符号意向 （表述意向）和直观意向。为了说明两者的区别，他首先区分了与 “符号意向”

“想象意向”相对应的符号 （Ｚｅｉｃｈｅｎ）、图像 （Ｂｉｌｄ）之间的区分：“符号在内容上大都与被标识之物
无关，它既可以标识与它异类的东西，也可以标识与它同类的东西。相反，图像则通过相似性与实事

相联系，如果缺乏相似性，那么也就谈不上图像。符号作为客体是显现的行为中对我们构造起来

的。”④ 可见，相似性是想象意向进行充实的典型特点。符号虽然也有可能与被标识之物相似，但这

种相似性并不真正构成符号与被标志之物之间的 “符号意向关联”。相似性的关系是通过直观表象使

符号意向得以充实的关键：“符号意向自为地缺乏任何充盈，只是直观表象才将符号意向带向充盈并

且通过认同而带入充盈。符号意向只是指向对象，直观意向则将对象在确切的意义上表象出来，它带

来对象本身之充盈方面的东西。”⑤

胡塞尔在这里所指出的这种想象意向上的充实，正是我们试图用汉语词 “象”中重要的含义之

一即 “相似”所呈现出来的现象学特征。按照胡塞尔的研究，这一特征是隶属于客体化行为中直观

意向的一种——— “想象意向”的充实的一种特征。在直观意向中，除了图像式的 “想象意向充实”

之外，还有一种 “感知意向充实”：“相对于想象，我们根据通常的表述这样来描述感知的特征，即：

在感知中，对象是 ‘自身’显现出来，而不只是 ‘在图像中’显现出来……想象是通过图像相似性

的特有综合而得到充实，感知是通过实事的同一性综合而得到充实，实事通过 ‘自身’得到充实。”⑥

２９

①

②

③

④

⑤

⑥

余明峰、张振华编：《卫礼贤与汉学———首届青岛德华论坛文集》，北京：商务印书馆，２０１７年，第９２页。
如王树人所提出的 “象思维”概念，经常就是在 “图像式”思维这一意义方向上来使用的。卫礼贤在将中国典籍翻译为德语时，

也是以图像来理解 “象”，将 “象”翻译为Ｂｉｌｄｅｒ（ＢＩｌｄ的复数形式）。
这个概念的西语对应含义是 “类比”（Ａｎａｌｏｇｉｅ），它在西方哲学传统中始终起着关键性作用：在有限者与无限者或者说经验世界
与超越世界之间建构桥梁。无论是由亚里士多德延伸到中世纪经院哲学的存在类比，还是康德关联于 “判断的关系”（定言的、

假言的和选言的）范畴的三种经验的类比中，都可以看到 “类比”概念的关键性中介意义。可见，“象”的家族相似经验中蕴含

极其丰富的哲学内涵。

［德］胡塞尔：《逻辑研究 （第二卷第二部分）》，倪梁康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１９９９年，第５３页。
同上，第７４页。
［德］胡塞尔：《逻辑研究 （第二卷第二部分）》，第５４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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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仅仅指出 “象”中的图像 “相似”特征，似乎还没有找到胡塞尔现象学之外的另一个立足点，

因为似乎又一次从海德格尔的思路绕回到胡塞尔 “奠基性表象”的狭窄现象学区域。

五、相似现象的另一种考察－征候

对于 “象”的 “相似性”的现象学描述，是否只能通过 “图像化”的方式，解释为隶属于客体

化行为之中的一种狭义的 “想象意向”充实？早在 《逻辑研究》第一研究中，胡塞尔就已经碰触到

一种非客体化的 “相似性经验”，但在那里研究的对象并非客体化行为的 “想象”（Ｉｍａｇｉｎａｔｉｏｎ），而
是异于客体化行为的 “联想” （Ａｓｓｏｚｉａｔｉｏｎ），被胡塞尔排除在现象学含义领域之外的 “征候”式关

联。这种征候式关联被海德格尔称为在柏拉图理念论中潜藏着的 “无蔽”，因为征候朝向 “隐而未发

之物”的指向恰恰符合 “为观看提供前景”这样一层本源的含义。

胡塞尔认为 “征候”（Ａｎｚｅｉｃｈｅｎ）是一种建立在联想之上的无含义的记号 （Ｚｅｉｃｈｅｎ）：“如果 Ａ
把Ｂ唤入到意识之中，那么这两者不只是同时地或先后地被意识到，而是有一种可感觉到的联系在
这里涌现出来，这种联系表现为一物对另一物的指明关系，此物与彼物的相属关系。”① 这种关联不

具有清晰性，没有前提和推论之间的关系，所以胡塞尔明确将之排除在含义现象学的区域之外：“在

指示的情况中不可能有明晰性，也可以客观地说，在指示的情况中不可能有对有关判断内容的观念联

系的认识。每当我们说，Ａ事态是Ｂ事态的一个信号 （征候），前者的存在指明了后者的存在，这时

我们也就会完全确定地去期待：确实可以发现后者是在那里；但当我们这样说时，我们并不认为在Ａ
和Ｂ之间有一种明晰的、客观的联系；在这时，这些判断内容对我们来说并不处在前提推论的关系
中”②。这一现象学经验所立基的 “本质性区分”，即有含义的表述与无含义的征候之间的区分，使得

我们触碰到胡塞尔现象学 “疆域”的 “界”。

如果我们不想在以上思想家所思的 “象”的家族相似经验之间，建立一种具有某种 “前提 －结
论”的论证式 “明晰性”的 “意义关联”，而仅仅满足于停留在一种直观性的，如胡塞尔所说的

“征候 （信号）关联”，即通过Ａ事态可以信号式地联想到Ｂ事态，那么就进入到 “象”经验的一种

基本含义———征候。“相似性”“图像”等含义都是在 “征候”经验的基础上才得以构建起来的。

根据 《说文解字》，“象”的原初含义是动物大象。据传，大象在殷商时期比较常见，但西周之

后由于气候变迁从中原地区消失了。所以，象从一种直接朝向感知显现③的对象，成为潜隐了的想象

和回忆④的对象。对此， 《韩非子·解老》在注释 《道德经》的经文 “大象无形”时给出了解释：

“人希见生象也，而得死象之骨，案其图以想其生也，故诸人之所以意想者，皆谓之象也。”大象这

种动物的形象介于可见与不可见之间，代表着一种介于 “定型”与 “未定型”、“显”和 “隐”的双

重经验。通过 “死象之骨”可以联想活着的象，这种联想经验构成中国 “象”经验的基底。但这种

联想不是作为客体化行为中的 “想象性意向充实”，而是征候式关联。

这种作为征候式关联的象不是简单地在两个现成表象之间进行 “联想式关联”，而总是立身于某

种在定型与未定型之间进行的 “自然趋势”，朝向某种隐而未发的视野开启自身，因此也总是为 “未

来”观审提供前景。张祥龙在考察 《周易》中象和卦辞的关系时说：“《系辞》讲：‘是故易者象也。

象也者，像也’。这里的 ‘像’并非指一般意义上的、对已存在者的 ‘象征’，而应解作 ‘能象’。”⑤

３９

①

②

③

④

⑤

［德］胡塞尔：《逻辑研究 （第二卷第一部分）》，第３２页。
同上，第２９页。
对应于胡塞尔所称的 “感知性映射”。

对应于胡塞尔所称的 “想象性映射”。

参见张祥龙：《象、数与文字——— 〈周易·经〉、毕达哥拉斯学派及莱布尼兹对中西哲理思维方式的影响》，《哲学门》２００３年第
１期，第９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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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易象提供的主要不是静态的东西，而是构成新象的可能性。用现象学的话来讲就是：易象所提供的

不只是作为关注焦点的意象对象，更有那总是围绕着和先行于这些对象的边缘 （Ｈｏｒｉｚｏｎｔ）或存在论
意义上的视域。”①

在 “天垂象，见吉凶”（《周易·系辞上》）中，也能见到被海德格尔称为先行性的、为观看提

供前景的东西。这种 “征兆”经验被胡塞尔在 《逻辑研究》中视为区别于含义表述的经验心理学层

面的 “心理联想”，而排斥在含义现象学关注的核心经验。区别于希腊无蔽的 “在场”真理经验，这

种为观看提供前景的东西在 《周易》中表现为在变化中通过 “占噬”未成形的象来断定 “成形”的

吉凶。天所垂之象是未定型的，“上天之载，无声无臭”（《诗经·大雅·文王》）；但在地上出现时

就被赋予某种形态，“在天成象，在地成型，变化见矣”（《周易·系辞上》）。在天的未定型与地的

成型争执关系中，变化就出现了。

《周易》的基本思路是通过取象，探求在定型与未定型之间进行争执的变易之道，感而遂通来占

卜吉凶。这种吉凶的处身境遇受到某种提供前景性的象的引导，但引导的朝向并不由人的意向体验的

构造或此在的筹划，而是天象所决定的。天象的趋势虽然介乎显隐之间，呈现出未定型的状态，但这

种未定型并不意味着 “混乱” “偶然”。天象呈现出象本身的自然倾向②，这就是作为天的 “自然”，

即 《道德经》说的 “人法地、地法天，天法自然”。

在中国古人看来，代表 “自然趋向”的天象虽然还没有成型为现实性，仅仅是可能性，但可能

性并不是盲目性，而是总带有某种立身于具身处境的 “争执”趋向性，这种活的趋向性应该是圣人

取象的 “物宜”。圣人所取象的六十四卦代表六十四种自然趋向，比如天与地并不是两个意向对象，

而是代表两种不同自然的趋向，“天尊地卑”这种象的自然趋向与人之感知的自然趋向共属一体。对

人的处身境遇进行引导的关键在于尊重人之心性感知的自然倾向。所以，处身之象的自然趋势并不是

由意向主体决定的，也不是作为认知对象构成一种 “抽象性”。中国古人并没有将普遍性的 “共相”

作为现实存在模仿的对象，而是将在天未成型的象作为对处身境遇的走向进行赋型的 “标尺”，模仿

各种可能的 “自然趋势”。

经过这样的现象经验描述，我们实际上已经收获了一种古老而崭新的 “现象”经验，古老的天

象 （自然趋势）经验打破了胡塞尔现象学的 “现象”界定，与此共属一体的也打破了其奠基于意向

性基础上的 “意义”理论的界定。当意义的指向通过客体化行为奠基时，就已经错过了本源的 “现

象”经验，自然天 “象”本身就有一种趋向性。其实，晚期海德格尔在 《哲学论稿》中，就用象

“类比”的方式对此给出暗示：“这里满是采石场的石块，那是原岩破碎处。”③ 原岩的破裂必然是带

有某种 “趋向”的，这一趋向是意义指向的基底经验。

（责任编辑　行　之）

４９

①

②

③

参见张祥龙：《象、数与文字——— 〈周易·经〉、毕达哥拉斯学派及莱布尼兹对中西哲理思维方式的影响》，《哲学门》２００３年第
１期，第７页。
按照西方哲学的思路，这种自然趋势仅仅是经验性的某种开端，而不是先天的。而古代象经验的关键是：所谓 “ａｐｒｉｏｒｉ”观念或
许只是通过一种特定诱导机制进入我们处身的境遇，通过某种隐喻性的关联使我们相信它是 “ａｐｒｉｏｒｉ”的。这不能导向另一个极
端的结论：一切都是经验偶然性的，因为 “ａｐｒｉｏｒｉ”关联着使其得以发生的诱导机制中隐藏的意义 “自然趋向”问题 （并非客

观意义而是主客共属的意义上）。先天和后天都在自然趋向的内涵中，通过定与不定的争执中得以成为自身。概念、范畴的经验

始终与 “ａｐｒｉｏｒｉ”的本真内涵背道而驰，因为它们的成型总是滞后于某种 “活生生”的东西———自然。

ＭａｒｔｉｎＨｅｉｄｅｇｇｅｒ，ＢｅｉｔｒｇｅｚｕｒＰｈｉｌｏｓｏｐｈｉｅ（ＶｏｍＥｒｅｉｇｎｉｓ），ＧＡ６５，Ｈｅｒａｕｓｇｅｂｅｒ：Ｆｒｉｅｄｒｉｃｈ－ＷｈｉｌｈｅｌｍｖｏｎＨｅｒｒｍａｎｎ，ＦｒａｎｋｆｕｒｔａｍＭａｉｎ：
ＶｉｔｔｏｒｉｏＫｌｏｓｔｅｒｍａｎｎ，１９８９，Ｓ．４２１．



纯粹普遍性的现象学澄清

李朝东　王　糰

【摘要】探究 “Ｓ是ｐ”的判断形式中 “ｐ”的普遍性时会发现一个新的 “类对象”，其普遍性即较高阶的

普遍性。于是，在相关该对象的判断形式 “Ｓ是 ｐ”中就有两个判断核心：一个是 “Ｓ”中对象的个体核
心，即共相 （指实在中的普遍物）；一个是 “ｐ”中对象的总体核心，即普遍性 （指超实在的普遍物）。据

此，胡塞尔区分了两种意义的普遍性：一是 “共相”，标示具体物中的共性因素；一是 “普遍性”，标示观

念对象或一个 “一般对象”。胡塞尔在 《经验与判断》中对 “普遍性”的考究，就是以实在中的 “共相”

建构为始端，从低级的、在构建上简单的 “经验性普遍性”向高级形态或普全形态的 “纯粹普遍性”的不

断迈进。

【关键词】共相；经验性普遍性；纯粹普遍性；本质直观；本质变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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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统形式逻辑所讨论的中心课题是 “谓词判断”，在胡塞尔看来，真正 “逻辑的东西”必须在直

观的内在体验中寻找其根源，即谓词判断的明证性一定要奠基于对象的被给予性的明证性，即前谓词

（Ｖｏｒｐｒｄｉｋａｔｉｖ）的明证性 （Ｅｖｉｄｅｎｚ）。所谓前谓词的明证性，就是对象的自身被给予性①。从明证的
“前谓词经验”（即此经验在它为明晰的意识 “被主题化”于判断之前）的分析出发，经过对 “谓词

思维和知性对象性”的建构，胡塞尔最终完成对 “普遍对象性”或 “先验的本质对象”的理论建构。

一、共相的原初建构

一般性与个别性、普遍性与特殊性 （Ａｌｌｇｅｍｅｉｎｈｅｉｔ－Ｅｉｎｚｅｈｅｉｔ，或译为共相 －殊相）是一对贯穿
整个欧洲哲学史的范畴。１９０１年，在 《逻辑研究》（第二卷）“第二研究”（种类的观念统一与现代

抽象理论）中，胡塞尔探究并提出解决 “一般与个别”的关系问题的哲学理论方案②。在 《经验与

判断》中，胡塞尔继续探究 “普遍性”问题，并将 “普遍性”区分为两种：“共相”和 “普遍性”。

“共相”指具体物的共性因素，也可指实在的普遍物或 “普遍的一般性”（ｕｎｉｖｅｒｓｅｌｌｅＡｌｌｇｅｍｅｉｎｈｅｉｔ）；
“普遍性”即一般物，它不是一种实在的普遍物，而是一种超实在的普遍物，它在实在的普遍物中得

到具体实现，因为具体物不仅是个别的，还具有普遍的一面③。胡塞尔还将 “普遍性”进一步区分为

５９

①

②

③

李朝东：《逻辑与前述谓 （Ｖｏｒｐｒｄｉｋａｔｉｖ）经验的现象学澄清 （二）》，《西北师大学报》社会科学版２００４年第４期。
Ｅ．Ｈｕｓｓｅｒｌ，ＬｏｇｉｓｃｈｅＵｎｔｅｒｓｕｃｈｕｎｇｅｎ，ＺｗｅｉｔｅｒＢａｎｄ：ＵｎｔｅｒｓｕｃｈｕｎｇｅｎｚｕｒＰｎｏｍｅｎｏｌｏｇｉｅｕｎｄＴｈｅｏｒｉｅｄｅｒＥｒｋｅｎｎｔｎｉｓ．ＥｒｓｔｅｒＴｅｉｌ，ｈｒｓｇ．Ｖｏｎ
Ｕ．Ｐａｎｚｅｒ，１９８４，Ａ１０６－１０８／Ｂ１１０６－１０８．

［荷］德布尔：《胡塞尔思想的发展》，李河译，北京：三联书店，１９９５年，第２５０—２５１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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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验性普遍性”和 “纯粹普遍性”（或 “本质普遍性”），前者是通过归纳法在经验范围内获得的具

有自然规律的普遍性，后者是在本质直观中被把握到 （或发现的），且不局限于经验范围内。

胡塞尔首先讨论了 “共相”的原初建构及其同一性的分有关系。

（一）对相同的东西和相同的东西的联想性综合是共相提升的基础

人们对一切未知对象的经验判断，都是建立在类型上已知的经验基础上，这一基础的建立根据就

是 “联想性综合”。每次在意识中建构起来的东西都是对相同东西及相同东西的联想性综合过程，即

基于相同的东西从联想上唤醒相同的东西。但通过联想性综合得来的东西并不能看作是对象的共相，

虽然它是基于对相同东西及相同东西的联想性综合，但并不是自身被给予我们的东西。共相作为人们

在场追寻的、基于相同东西在自身被给予性中所建构起来的东西，其实是一种普遍性。对这一普遍性

的追寻不是简单地仅专注于同一个对象所能实现的，因为一个 Ａ对象本身如果没有相对的对象与之
比较，那么其普遍性提升出来的基础就是不存在的。普遍性的提升基础，必然是基于对在场的两个以

上相同东西的分析。

在此，需要分析它们在场的多个被给予性的相似性及其多个基底 （Ｓｕｂｓｔｒａｔ）间被给予性的相似
性。一基底的被给予性与另一基底的关于相同因素 （如形状、颜色等）的被给予性的相似性吻合程

度越高，就越容易找到对象间的普遍性。这里基于相似性因素和相同性因素的基底间的因素吻合，都

是多个对象的某种 “两”（Ｚｗｅｉ）的意识，即使基于相同因素的不同基底的相似性，两两在意识中高
度融合 （如Ａ的红色与 Ｂ的红色在意识中融合在一起），基于 “Ａ的红色”与 “Ｂ的红色”这种
“两”的意识仍然是存在的。这种基于相同东西的统一性绝对是两个 （Ｚｗｅｉｈｅｉｔ）相互分离开来的对
象，即Ａ是Ａ的、Ｂ是Ｂ的，不能说Ａ对象显现出的红色与 Ｂ对象显现出的红色相同一，也不能说
这两个红色就是 “同一个”东西。因为相似性综合过程并不是 “同一性综合”，它只是表面上与 “同

一性综合”相似，所以Ａ与Ｂ两个红色因素的吻合就是以 “相同性综合为形式的吻合”。正是基于对

两个对象的相同性综合，人们才能判断出 “Ａ是否等于Ｂ”这个事态 （如果 “Ａ等于Ｂ”，那么关于
对象Ａ与Ｂ基于相同因素的不同基底间便存在着这一相同因素的普遍性）。因此，基于相同东西和对
相同东西的联想性综合是将对象的共相提取出来的基础。显然，这种将共相看作是对相同东西和相同

东西的联想性综合，与柏拉图的观点基本相似，柏拉图认为 “……两个之所以存在，并没有什么别

的原因，只是由于分有了 ‘二’，事物要成为两个，就必须分有 ‘二’……”① 这里的 “二”就是柏

拉图的理念 （即 “共相”）。

（二）共相在生产的自发性中将自身建构起来

如果把认识主题局限于对象Ｓ，那么在这一主题相关的谓词判断 “Ｓ是 ｐ”的形式中，属性 ｐ凸
显出来且被把握到。如果把兴趣集中到Ｓ’上，如果这里刺激兴趣发生作用的是基于一个相同的因素
ｐ，那么Ｓ’就会如同Ｓ被规定一样，由它的因素ｐ在谓词上被规定。于是，在同一因素ｐ的规定下，
Ｓ与Ｓ’就在被动吻合的过程中主动地被把握为 “同样的ｐ”，只是因为基于不同的两个基底Ｓ与Ｓ’，
它们各自的因素 ｐ也被分离开来。这里的 Ｓ与 Ｓ’依旧是其自身，不能被意识为 “同一物”

（Ｉｄｅｎｔｉｔｔ）。但在主题性的过渡中，无论是Ｓ所拥有的因素ｐ，还是Ｓ’所拥有的因素ｐ，这两个ｐ是
相互吻合的，且这是一个主动认同的过程。由此，因素 ｐ发生了一个 “两中”的统一，同时产生了

一个基于相同的因素ｐ的统一体。“这个统一体最初的出现是基于个体性因素的被动的相同性吻合之
上的，然后它才可以在某种返回过程中被单独地把握住。”② 换言之，在 “Ｓ’是ｐ’”“Ｓ’’是ｐ’’”
等谓词判断中，相同因素ｐ在其中被谓词表述为共相判断。而在ｐ’、ｐ’’等出现的同一个 “一”就

是这里的统一体，就是作为ｐ的 “一”。此时，如果返回到 Ｓ’且对 Ｓ’再认同时，作出的判断就不
是 “Ｓ’是ｐ＇”，而是 “Ｓ’是ｐ”“Ｓ’’也是ｐ”这样的判断。对此，胡塞尔指出：“在这里ｐ不再意
味着一个个体性的谓词核心，而是意味着一个总体性的谓词核心，也就是最初作为两个或多个相继被

６９

①

②

《西方哲学原著选读 （上卷）》，北京大学哲学系外国哲学史教研室编，北京：商务印书馆，１９８２年，第７４页。
［德］胡塞尔：《经验与判断》，邓晓芒、张廷国译，北京：三联书店，１９９９年，第３７５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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把握的Ｓ的共同之处的共相。”① 由此，关于最初的认同系列 “Ｓ’是 ｐ’＇” “Ｓ’’是 ｐ＇＇”等，便与
“Ｓ’是ｐ”“Ｓ’’是ｐ”的判断活动区别开来。这里的共相不是由变项因素规定的，而是由 “一个理

想的绝对的同一之物”即常项因素规定的。

同时，“Ｓ是 ｐ’”与 “Ｓ是 ｐ”这两个判断也是不相同的，因为在 “Ｓ是 ｐ’”中，ｐ’是对象 Ｓ
的个体因素；而在 “Ｓ是ｐ”中，ｐ则意味着共相 （Ｅｉｄｏｓ／艾多斯）。“判断 ‘ｐ’是ｐ’（个体性因素
ｐ’是种类ｐ）也是如此。”② 因为在 “Ｓ是ｐ’”中，发生的是在基底 Ｓ和其个体因素 ｐ’间的认同；
而在 “Ｓ是ｐ”中，发生的是基底ｐ有一种共相得到了谓词表述，且该共相被规定为是关于种类ｐ的
（或者是个体因素ｐ’与另一个相同因素ｐ’’在相吻合的基础上被规定为是关于种类 ｐ的）。在现象
学中，类似于 “Ｓ是ｐ’”的判断被称为个体性判断，即判断本身 “包含着个体性核心”且是对 “这

些核心的个体性作谓词表述的判断”；而类似于 “Ｓ是 ｐ”的判断被称为总体性判断，它涉及到所要
探寻的普遍性 （或是关于单方面的普遍性）。胡塞尔认为，“这是一种新的判断形式，因为这些核心

的差异性导致同一性综合的某种变样的形式，这种同一性综合是与我们曾设想为原始地构成我们的定

言判断 ‘Ｓ是ｐ’这一基本形式的基础的那样一种朴素的展显性综合相对应的；这是这样一种综合，
它当然只有在这样一个素朴说明的综合的基础上，也就是只有在这样一些综合的多数性的基础上，才

能出现。”③ 换言之，这一判断形式首先区别于定言判断 （ＢｅｓｔｉｍｍｔｅＵｒｔｅｉｌ） “Ｓ是 ｐ”，如 “张三是

人”；其次 “Ｓ是ｐ”还必须建立在定言判断的基础上，如在经过对多个 “张三是人”“王五也是人”

的素朴说明的综合的基础上，找出 “人”的普遍性。

这个普遍性作为 “一”或者 （多中之 “一”），必须历经 “在对综合过渡中的那些相同对象主动

地进行了分别把握之后，才作为共相的统一体被自我先天地意识到，并为可能的主题性把握作准备

的”④。这里唤醒兴趣的东西又是在对个别把握的相同的东西的吻合中被动地预先建构起来的、在吻

合基础上凸显出来的 “一”———同一之物 （Ｉｄｅｎｔｉｔｔ），在这一过程中它是被主动把握的。无论是对
象Ｓ的个体性因素ｐ，还是Ｓ’的个体性因素ｐ，它们在吻合的基础上凸显了ｐ自身或同一ｐ，这个ｐ
不仅预先地被动建构起来，而且被动把握，所以这个 “一”不是在相同的东西中重复自身，只是在

“多”中一次性地被给予。这个 “一”不是Ｓ’中的ｐ，也不是Ｓ’’中的ｐ，而是Ｓ’和Ｓ’’中一次
性地被给予的 “一”。它在感性的基础上，通过个别把握的、吻合的主动性使 ｐ预先地被构建起来，
并使ｐ成为主题性对象 “一”。这个 “一”其实 “不是别的什么，而是类的同一性”⑤，也即是种类

的 “同一性”（Ｉｄｅｎｔｉｔｔ），它是谈论事物 “相同性”（Ｇｌｅｉｃｈｈｅｉｔ）的基础。
（三）共相之同一性的分有和单纯的相同性

相对于不同对象所突显的共相，它暗示着一种同一性 （Ｉｄｅｎｔｉｔｔ）关系：对象Ａ显现的Ｘ和对象
Ｂ显现的Ｘ以共相的形式自身给予，会产生一种新的事态，即对象 Ａ或 Ｂ是共相 Ｘ的个别体现，Ａ
或Ｂ分有 （Ｍｅｔｈｅｘｉｓ）Ｘ，且通过Ｘ被领会。如若在 “Ｓ是ｐ”的谓词表述形式中，把这里的 Ｘ当作
主词，那么谓词就是Ａ或Ｂ，Ｘ就属于Ａ或Ｂ所共有 （Κοινωνìα），也可以看作是对共相之同一性的
分有。这种 “共相分有论”类似于 “柏拉图的实在论” （或 “老实在论”），即以形而上学的方式对

一般之物所做的实在设定，换言之，就是设想处于思维之外的一个实在的种类存在。这种设想胡塞尔

在 《逻辑研究》中就予以否认⑥。

相对于共相的同一性的分有关系，还必须注意区分单纯的相同性，因为 “每个对象都会有自己

的与之相适应的因素，例如红色，而那些全都是红色的多个对象都会各自有自己的个体性的特别因

７９

①

②

③

④

⑤

⑥

［德］胡塞尔：《经验与判断》，第３７６页。
同上，第３７６页。
同上，第３７７页。
同上，第３７７页。
［俄］列夫·舍斯托夫：《钥匙的统治》，张冰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２００４年，第１６８页。
ＳｅｅＥ．Ｈｕｓｓｅｒｌ，ＬｏｇｉｓｃｈｅＵｎｔｅｒｓｕｃｈｕｎｇｅｎ，ＺｗｅｉｔｅｒＢａｎｄ：ＵｎｔｅｒｓｕｃｈｕｎｇｅｎｚｕｒＰｎｏｍｅｎｏｌｏｇｉｅｕｎｄＴｈｅｏｒｉｅｄｅｒＥｒｋｅｎｎｔｎｉｓ．ＥｒｓｔｅｒＴｅｉｌ，ｈｒｓｇ．
ＶｏｎＵ．Ｐａｎｚｅｒ，１９８４，Ａ１２１／Ｂ１１２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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素，但却是在相同性中”①。比如红色的笔、红色的杯子，红色在对象笔和杯子上体现出来；笔、杯

子又各自体现出其个体性的特别因素，“笔可以写字”，而 “杯子可以用来喝水”；但其各自的个体性

因素又在 “红色”的相同性中体现，所以 “相同性只是某个共相的同一性的相关项，它实际上可以

作为一和自同的东西、并且作为个体的 ‘反射’（Ｇｅｇｅｎｗｕｒｆ）而被看出来”②。就如同 “红色”在红

色的笔和红色的杯子那里，又是相对于笔和杯子而言是 “个别化”（Ｉｎｄｉｖｉｄｕａｔｉｏｎ）的 “红色”，同时

这个 “红色”还可以是其他对象的因素，它相对于这些对象而言就是对象的个别化自身。所有的这

些个别化都由于与同一之物 “红色”的关系而相关，于是这些对象相对于 “红色”就是相同的。

二、经验性普遍性的建构

概念是人们认识对象的本质抽象，也是人们对对象进行本质认识的根据。相对于被认识的对象，

概念是一种纯粹理想性存在。如果把概念看作是一个对象或对其进行对象性的把握，那么概念自身并

不以某个现实实存为前提，而是一种纯粹理想性存在。例如，每当提到苹果这个对象的概念，苹果的

概念并不依附于一个具体现实的苹果而与其概念同时出现；按照苹果这个概念，在经验现实性的范围

内找一个具体的苹果与之对应，此时的这个 “苹果”在经验现实性的范围内就是个别性的、现实化

了的概念，所以说 “共相的纯存在和纯粹可能性的存在是相关的”③。又如，“红”这个共相的纯存

在就与纯粹可能性的存在 “红色”相关，这个红色完全可以是任意一个红色对象自身的红色因素。

这些红色作为纯粹可能性的存在分有 “红色”，它们可以被看作是构建共相 “红”的感性基础。

在人们认识对象的最初阶段，其基本认识都是建立在一定的经验基础上，至少在认识对象时，这

种经验性成分占据了绝大部分；而且这些经验还作为在某个类型上已知的经验起作用，也就是人们的

认知活动建基于对一些对象的共相经验基础。因此，弄清楚经验性普遍性的建构过程及其经验类型的

划分，才能为最终把握到纯粹的普遍性扫清障碍。

（一）经验性的概念从自然的经验统觉的类型学中获得

自然生活的一切概念都与现实经验世界的事物相关，这些概念就是与这个世界相关联的普遍性。

经验的事实世界以类型化的方式被人们所经验到，且这些事物被经验为现实性的事物，如树、动物和

植物等，也可能被经验为是杉树、狗和花草等。如果当一个现实性的对象如树被经验为杉树，那么人

们对杉树的经验基础就是对本身已知的树的知悉，这可看作是从树的类型上把握到树中杉树这个对

象。在对杉树的进一步考察中，人们还会得到一个关于杉树特征 （如叶呈针状）、用途 （制作木制

品）等，这些特征就是从个体杉树体现出的所有杉树类所共有的特征。由此，树这个类型的内涵就

因为杉树而得到扩展，但杉树又有杉树类所应用的全部 “个体性标志”，标志着 “杉树们”。凡是在

类型上被理解的事物，它们都能把人们导向用来理解它们的那个普遍的类型概念，如对 “杉树”的

类型的把握，就有利于人们对相关于 “杉树”的类型 “树”的概念的把握。但是对 “树”的类型的

经验不能因为树的普遍类型被把握而停止前行，因为尽管 “树”这个类型的标志被基本标明，它因

为自身是一个 “树”类型而不能涵盖所有的 “它树”，所以 “树”这一类型就带有对 “它树”的一

个开放性视域 （Ｈｏｒｉｚｏｎｔ）。这个开放性视域或许还包含了尚未知悉的 “树”类型的标志，而尚未知

悉的 “树”标志不仅属于正好体现了这个尚未知悉的 “树”标志的 “它树”，还应属于 “树”一般。

胡塞尔指出，“经验性的概念通过继续接受新的标志就改变了自身，但却是按照一个经验性的理

念、一个开放的和可以不断校正的概念的理念来改变自身的，这种概念同时包含着那经验信念的规

则，并且是着眼于进一步的现实经验的”④。这就如同经验性概念 “树”接受了 “它树”的标志 （这

８９

①

②

③

④

［德］胡塞尔：《经验与判断》，第３７９页。
同上，第３７９页。
同上，第３８２页。
同上，第３８６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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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标志同时也是 “树”的标志），那么这些标志相对于已知的 “树”而言是一个新的发现，这个新的

发现或新标志会不断校正经验性的 “树”自身，可以看作是经验性概念 “树”自身内涵不断丰富的

过程。这种丰富性过程的产生，就是因为 “树”作为一个普遍性的概念是从杉树等一些 “它树”中

综合得来的，而 “它树”正是 “树”这个普遍概念的单个化 （ＶｅｒｅｉｎｚｅｌｕｎｇｅｉｎｅｓａｌｌｇｅｍｅｉｎｅｎＢｅ
ｇｒｉｆｆｓ），且每一个 “它树”的有限性决定了它自身是不能穷尽所有 “树”的标志。伴随着一些 “它

树”的新的标志被发现，“树”概念也会得到不断的校正和丰富。

（二）经验之本质的类型和非本质的类型的划分

关于经验之类型的划分，因为直接经验的局限性，经验类型可划分为本质的类型和非本质的类

型。其中，经验类型的非本质类型的划分由直接经验引起。直接经验是人仅凭一种引人注目的差别来

区别或辨认事物，容易忽略或遮蔽事物实际存在的显著特征，如对 “鲸鱼”的经验，就因为与 “鱼”

进行直接的经验类比，就遮蔽了其是哺乳动物的显著特征。而经验的本质类型是与科学的、自然－经
验历史的研究相联系的，其发生其实也是建基于非本质类型，因为科学的、自然－经验历史的研究奠
基于直接经验，这是缘于直观是一切认识之原则。在非本质的类型经过科学的、自然－经验历史的系
统化研究，起初在非本质的类型经验那里止步的无限开放的类型视域，经验的本质类型又可以获得在

科学上超常规的、或然性的无限开放视域。在这种经验的本质类型的驱动下，揭示了 “鲸鱼”并不

是鱼类，而是胎生哺乳动物，这时 “鲸鱼”就获得了在经验的非本质类型中所不具有的显著特征，

即其 “发展”方式或繁殖方式在经验的本质类型视域中获得进一步揭示和说明。

三、不同类型普遍性间的奠基顺序

因经验对象而区别出的各类型普遍性，不仅彼此间具有阶段上的不同，而且存在一定的奠基顺

序。具体而言，普遍性的阶段划分因其范围中各项因素的相似性程度不同而不同；而其奠基顺序则表

现为较高阶段的普遍性奠基于较低阶段的具体普遍性，同时更高阶段的普遍性还奠基于单纯相似性之

上的普遍性。

（一）形容词性普遍性奠基于名词性普遍性

经验性普遍性因类型范围的大小，或对象的相似性程度的不同，而具有不同的 （高低）阶段，

如 “鲸鱼”类就比哺乳动物的类型范围小，所以 “哺乳动物”相对于 “鲸鱼”就是一种更高级别

（或更高阶段）的普遍性。而具体的多个 “鲸鱼”个体的经验，可以产生最低阶段的关于 “鲸鱼”

的共相，它经过对多个个体 “鲸鱼”的比较而产生，就是一个具体名词 （ｋｏｎｋｒｅｔｕｍ），其中每个个体
“鲸鱼”就是 “鲸鱼”这个具体名词的个别物 （个别鲸鱼）。“这个对相同的诸独立对象进行重复的

共相 （它包含诸个体）是最低级的普遍性，作为普遍性是最为独立的东西；这就是说，它是这样一

种普遍性，它不以其他普遍性为基础，因为不以其他普遍性为前提。”① 因此，最低级的普遍性就是

对相同的诸独立对象进行重复的共相，诸对象间的相同性使它们的共相与它物无关，也就不以其他普

遍性为前提和基础，诸对象自身就是其共相的基础和前提。

相对于具体名词这个共相，胡塞尔提出完全独立的 “完全具体名词”。“例如 ‘明亮’的共相是

建立在 ‘颜色’的共相之基础上的，后者把明亮包含于自身之中；而颜色又只有作为有形状的颜色

才可以设想，有形状的颜色，或者说有颜色的形状 （空间形状），更确切地说有形状的空间事物本

身，就是那完全具体的名词。”② “明亮”是最低级的具体普遍性，而 “颜色”是 “明亮”的抽象因

素，是一种不独立的共相。胡塞尔把这种拥有原始不独立的个别性之范围的普遍性称为 “形容词性

的普遍性”，而原始独立的普遍性称为 “名词性普遍性”，前者奠基于后者的基础上；其中，前者相

９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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②

［德］胡塞尔：《经验与判断》，第３８８页。
同上，第３８８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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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 “抽象内容意义上的抽象问题”，后者相关 “概念构成意义上的抽象问题”①。

（二）更高阶段的普遍性奠基于单纯相似性之上的普遍性

普遍性分为较低阶段的普遍性和较高阶段的普遍性。当一个普遍性范围内的个别各项的相同性不

再是完全的相同性，就会产生更高阶段的普遍性。在这里，完全的相同性等于是相似性

（?ｈｎｌｉｃｈｋｅｉｔ）的极限或者完全的相似性。如此，相似性与相似性之间就存在着间距 （Ａｂｓｔａｎｄ），当
相似性达到极限状态时，就意味着两种不同的相似性之间不再有间距，这种相似性的极限就是完全相

同性。这种完全相同性表明了单纯自身重复着在吻合中的失距 （Ａｂｓｔａｎｄｓｌｏｓｉｇｋｅｉｔ），而这种吻合就是
最低阶段的普遍性的基础。

相对而言，更高阶段的普遍性得以建立的相似性即单纯的相似性，其主要特征表现在 “全体相

似”（与相似物的全部的个别因素有关的相似）和 “局部相似”（与某些个别因素有关的相似）。由

于全部相似性和局部相似性的差别，产生了各种不同阶段的普遍性，其划分的决定因素就是 “全体

相似性的程度”。 “在只是局部的相似性那里 （哪怕它在关系到个别因素时达到了完全相同性的极

限），却从来不能关系到整体而达到这一极限。这就仍然总只是相似的东西。”② 这就如同 “鲤鱼”

与 “鲫鱼”“鱼”的关系。相对于 “鱼”而言，“鲤鱼”“鲫鱼”只是在 “鱼”的某个因素那里完全

相同，如它们的呼吸器官都是腮，但不能达到完全相同性 （即实现全体相似性极限），因为局部的相

似性不能关系到整体，于是 “鲤鱼”“鲫鱼”只是相似的 “鱼”。所以，相似性的共相由于它与极限

的关系隐含着相同性的共相。相对于 “鱼”这个共相而言，“鲫鱼”“鲤鱼”因为都是用腮呼吸 （这

个相同性的共相）而相似。“在相同性吻合中也呈露出某种共同之处，或者，它作为共同之处显得是

原始地贯穿其中的。这就在这种过渡的过程中达到了完全的被给予性，也就是从完全相同的各项的重

复的共相过渡到了更高一级的种、过渡到单纯相似性的共相———首先是全体相似性的共相，然后进一

步是局部相似性 （相同性）的共相。后一种共相并不包含真正完全相同的东西，或者说并不包含全

体相似的东西，而是包含于这些那些因素有关的相同 （相似）的东西。”③ 在 “鱼”与 “鲫鱼”“鲤

鱼”中，“鱼”是高一级的种，是具有单纯相似性的共相，而 “鲫鱼”与 “鲫鱼”、“鲤鱼”与 “鲤

鱼”具有全部相似性的共相，但 “鲫鱼”与 “鲤鱼”只具有局部相似性 （相同性）的共相。因而，

依据全体相似性与局部相似性的差别，现象学建构起相对于经验性普遍性而言的种或类的普遍性即更

高阶段的普遍性，也建构起 “对抽象加以重复的共相”如各种形状的种，这样的共相就是抽象的种

和类。

（三）含有实事的 （ｓａｃｈｈａｌｔｉｎｇ）与形式的普遍性间的区别
这首先是对朴素经验的对象的普遍性种类的把握。这种普遍性仅在对相同的东西进行吻合的综合

和所属的抽象中，获得某种句法形式 （如树、房子等），这些概念可以看作是在句法上尚未定形的。

与此同时，在比较句法的构成物时，它们出现相同性，这些相同性就是在句法上被定形了的知性对象

性，进一步被区分为含有实事的普遍性和形式的普遍性。其中，含有实事的普遍性即含有实事的共同

性 （或相同性），它始终建立在一种感性直观的统一性之中，所以这些相同性的意蕴从被动经验中通

过说明而阐发出来。与此相对，形式的普遍性 “并不是建立在某种感性直观的可能的统一性之中，

而是由句法上的那些定形作用所促成的”④。例如 “红是不同于蓝的”，这一陈述涉及的 “红”“蓝”

都是纯逻辑概念，即纯粹的形式概念或形式的普遍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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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纯粹普遍性的建构

一些事实概念的获得是在事实经验中对所获得的个别之物的类的统一性的描述。这样的概念是一

种偶然性的统一，因为事实概念的获得在事实经验中被给予的开端环节就存在偶然性，也就是说相关

事实概念的个别事物在事实经验中的被给予就是一个偶然事件。这种偶然的相同性或相似性构成了相

关个别事物的类的统一性，这种 “类的统一性”是一种 “偶然的”统一性，所以事实概念在构成的

开端上就是偶然的。与事实概念相对的是纯粹概念 （或本质概念），如果说事实概念的获得是事实经

验的结果，那么纯粹概念的获得便是本质直观这个最基本现象学方法的抽象结果。这种 “抽象”并

非是在意识活动中 “创造”一般之物，而是 “发现”一般之物，它是被给予的。纯粹普遍性的生成

与本质直观方法的具体应用紧密相关，本质直观的关键步骤就是通过自由想象摆脱事实之物，所以讨

论本质直观也就是讨论 “自由想象的变更法”（简称 “本质变更法”）。

（一）自由变更是本质直观的基础

自由变更的目的是让参与变更的个别物呈现出所有变更过程中保持不变的常项 （Ｉｎｖａｒｉａｂｌｅ），因
此变更就是在不断变化中发现并剔除变项 （Ｖａｒｉａｎｔｅ）、保持不变项，即获取常项的过程。在这一过程
中，人们所要获得相关物的本质或其组成部分的本质，就必须以该相关物为范本 （Ｖｏｒｂｉｌｄ），并通过
这个范本的引导，加以纯粹的想象。在纯粹想象的过程中，会自由任意地产生这个范本的摹本

（Ｎａｃｈｂｉｌｄ）。摹本就是被想象出的形象，且与范本这个原始形象相似。无论如何自由想象和变更，从
范本到无数多的摹本之间都存在着一个不变的联系：范本的不变项作为一种必然的普遍性贯穿于一系

列的变更过程中，并保持着范本的统一性。正如对 “张三这个人”的自由变更，无论何人何时何地

现实地或历史地去想象变更 “张三”，这一过程都会贯穿着一种统一性即 “张三是人”。“人”作为

不变项、作为必然的普遍形式，维持了相关 “张三”的想象变更的一致性。如果脱离 “人”这个常

项，那么就不是针对 “张三”的有意义的变更。在此，能够让 “张三”在任意变更中保持不变的绝

对统一内涵 “人”或不变项 “人”，在现象学中被视为普遍本质 （或一般本质）。这个 “一般本质”

的恒常不变性，保证无论如何对 “张三”进行自由变更，都不会改变 “张三”是 “人”或 “张三”

的 “人”属性。

在以上的一般本质生成过程中，对个别物的经验是本质变更的开端，因为经验是想象的前提或基

础。“一个单纯的想象同样也能起到这种作用，也可以是一个在想象中对象性———直观性地浮现出来

的东西。”① 比如，以一段音乐的经验为自由变更的开端，可以实时地听，也可以使它作为 “想象中”

的声音浮现出来。这段 “想象中”的声音经过任意变体的变化，都可以把握这段音乐的埃多斯。可

见，任意变更的目的就是通过想象来实现摆脱事实之物。此时，如果重新听一段音乐，并对这段音乐

进行任意自由变更，那么这段新的音乐也可以把握到一个关于音乐或声音的埃多斯。在对这前后两段

音乐的变更中，所把握到的不是不同的埃多斯，而是关于音乐或声音的埃多斯，是同一个关于音乐

（或声音）的埃多斯的个别化。关于这同一个音乐 （或声音）的埃多斯，是同一个 “声音或音乐一

般”的一般本质。

（二）埃多斯与变体的多样性

从变体在形成过程中的随意性形态可知，通过自由变更埃多斯保证了变更的多样性，即保证了变

体的多样性。埃多斯通过多种变体而被把握到，与变体的多样性相关。由此可知，“变更作为变体形

成的过程本身应具有一种随意性形态，而这个过程应在诸变体的随意的不断形成的意识中进行”②。

变更在意识中具有随意性形态，这些随意性形态决定了诸不同的变体，且变更的随意性形态也就是意

识中变体的杂多性体现。于是，变更的杂多性也具有随意性，而且这种随意性不仅没有妨碍埃多斯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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形成，反而更有利于对埃多斯的把握。越是 “开放无限”杂多性的东西的存在，越能体现出哪一个

东西是作为始终不变的东西即埃多斯并始终保留。

（三）变更多样性在本质直观中发挥着基础性作用

当变更借助于直观意识中的变体，在自行建构的基础上达到高级阶段，或变更的杂多性达到更高

阶段时，一个能够产生埃多斯的直观意识便产生了。在这之前，自由变更的基础还是将被经验或被想

象的对象性变形为一个随意的例子，并以此例子获得相关对象性的 “范本”。此时范本引导我们转化

为纯粹的想象，通过想象获得关于范本的新的相似形象即摹本，它是与范本相似的东西。在这种从摹

本向摹本、相似之物向相似之物的过渡中，维系这些相似之物的是一些相似之物的个别性。这些个别

性的相互吻合，形成一种被动综合的统一，在这里综合为统一的东西是诸相似之物的埃多斯，而埃多

斯作为同一个共相在这一 （相似之物的）随意序列中又显现为个别性。因此，“只有在这种循序而进

的吻合中，一个自同之物 （Ｓｅｌｂｉｇｅｓ）、即一个在这时能够纯粹从自己里面被看出来的东西才会是全等
的。这就是说，这个自同之物本身是被动地预先被建构起来的，而对埃多斯的直观是建立在对这样预

先建构起来的东西的主动的直观把握之上的———正如任何一种对知性对象性的建构、以及特殊的对普

遍对象性的建构的情况那样”①。在这一过程中，保证吻合的是一个预先被建构起来的自同之物，而

对埃多斯的直观恰恰建立在对这个自同之物的直观基础上。在这一过程中，杂多性的存在是前提。只

有杂多性作为它自身而被意识到，这些杂多性才能在开放过程中从 “全等或纯粹的同一之物”中获

得埃多斯。

（四）本质直观与个体经验

基于变更的本质直观与对个体对象的观看的经验是不同的。在对个体之物的经验中，存在着一种

视域上的束缚。例如，看到一个个体之物 Ａ，那么 Ａ在视域上就对我存在着一种确定的束缚，在 Ａ
视域内可以看到Ａ’、Ａ’’，否则它们会被经验规定了的Ａ视域排除。比如对Ａ的经验，就是把我们
自己置于与Ａ经验统一的基地上，此时对Ａ’或Ａ’’的经验都会被纳入与Ａ一致性的关联中，否则
就与Ａ发生争执而被排除。

在想象行为中亦是如此。本质直观与个体的经验的束缚相对立。在基于自由变更的本质直观中，

在变更的杂多性的自由生产过程中，从一变体向另一变体的转换，不会受到如同经验中所受到的那种

一致性的条件束缚。例如，对同一座房子的自由变更，想象它从墙面黄色变为蓝色或者它的不同形

状，但房子始终是同一的。无论这座房子在自由变更中如何变更，其诸多变体都始终存在着同一个基

底 “房子”。可见，关于同一基底的房子并不是一个绝对的个体，它可以是基于这同一基底 “房子”

的诸多房子变体，变体间的不同就是杂多性的不同。当然，这个房子即可以实存，也可以是纯粹想象

的房子。现象学把类似基于同一基底的不同变体称为 “个体突变”。凡是当作冲突中的统一体被直观

到的东西都不是什么个体，而是彼此相互取消的、在共存性上相互排斥的个体的一种具体的混杂统一

（Ｚｗｉｔｔｅｒｅｉｎｈｅｉｔ）。这种奇特的混杂统一，恰是本质直观的基础。
（五）在变更多样性的交叠性吻合中的全等与差异

胡塞尔指出：“在变更的多样性的吻合中受到全等的另一方面束缚的是各种各样的差异。”② 例

如，直观任意一个被给予的红色，同时直观或想象其他颜色深浅程度不同的红色，那么红色的诸变体

中全等的便是作为始终不变的 “红”埃多斯 （或 “红”本身），而决定红色不同的是其广延的不同。

对此，胡塞尔指出：“这个差异的理念只有在它作为埃多斯的同一共同之处的理念交织时才能得到理

解。”③ 换言之，差异既是使变更的多样性中同一埃多斯得以显现的因素，也是保持变更的多样性的

因素。这些差异因素在其交叠中无法显现出一个埃多斯，但是基于这些差异因素的变体又有同一个埃

多斯，所以基于这同一个埃多斯的差异之物在交叠中是相互冲突的，如同基于同一 “红”的不同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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色是相互冲突的。

可见，凡不具有共同之处的东西彼此不会发生冲突，如 “热”和 “方”就不会发生冲突，因为

它们之间没有造成可发生冲突的因素。但是 “绿的圆”与 “绿的方”可以发生冲突，因为双方都带

有广延的 “形状”。对此，胡塞尔总结到：“每个差异在与别的与之发生冲突的差异交叠时都指向一

个新的可以从里面直观到的共相，在这里面即是指向这种形态，即每次都达到冲突的统一的相互重叠

的那些差异的共相。”① 换言之，只要是发生冲突的双方，都可以从差异相交叠处直观到基于同一广

延的共相。

（六）变更与变化的区别

变更与变化虽有关联，但也有本质差异。其中，变化发生在实在之物 （即时间性存在物）之中，

它在流程中持续存在着②。相对于一个实在之物的变化，其变化的范围受限于这一实在之物的类本

身。一个实在之物Ａ的变化物Ａ’，仍是与Ａ相同 “一”，即Ａ’在成为他者的过程中始终保持了 Ａ
的个体的同一性。例如，一种颜色的变化只能在颜色的范围内或颜色这个类的内部发生变化，而不能

变化为一种气味或声音。可见，变化不能逾越其最高阶的种类范围。但是，变化在其存在绵延的各阶

段，都是与存在相区别的他在 （或他者），即存在与其变化所得的他者在个体上同 “一”，在某个方

面不同。与变化相对的是不变化，它是指存在之物在其绵延的各个阶段始终是相同的，在任何方面都

不存在任何不同，也自然没有他者的生成。“每个实在之物都是变化的并且仅只存在于变化或不变化

之中。不变化只是变化的一种临界状态。”③ 因而，相对于同一实体之物在其各绵延阶段的呈现状态，

它要么变化，要么不变化，且在绵延的过程中变化的个体始终同一。相反，变更是使个体的同一性被

彻底改变，成为其他个体。相对于变体而言，它们之间不存在个体的同一性。变更可通过想象自由创

造变项，而变化必须限定在一个特定的类中进行。所以，自由变更的无限性可以有效克服经验一般化

的有限性，实现对对象本质的把握。

藉此，整个现象学都是建立在对一般本质 （埃多斯）的直观纲领上，并不会停留在个别经验层

次，而是通过体验，帮助人们实现对内在连贯和一致结构的理解④。

综上可知，胡塞尔在 《经验与判断》讲到的 “经验性普遍性”，类似于柏拉图的理念论，但 “经

验性普遍性”本质上是区别于 “纯粹普遍性”。在现象学中，“纯粹普遍性”的获得是通过现象学的

标志性方法 “观念化抽象”（即 “本质变更法”）来完成。由此所 “发现”的观念对象，既不是思维

之外的实在种类存在 （区别于 “柏拉图的实在论”），也不是思维之中的种类存在 （区别于 “心理学

化的实在论”或 “概念论”），而是一种非时空的纯观念存在。自笛卡尔以来，近代欧洲哲学都在积

极寻觅一种纯粹的东西，这种东西意味着一种新突破，即 “现象学可以说是一切近代哲学隐秘的渴

望”⑤。事实表明，胡塞尔坚持 “面向实事本身”（ｓｉｃｈｎａｃｈｄｅｎＳａｃｈｅｎｓｅｌｂｓｔｒｉｃｈｔｅｎ）的现象学态度，
运用本质直观 （或 “观念化抽象”）的现象学标志性方法，解决了这个曾困扰欧洲哲学两千多年的哲

学问题。在现象学中，无论是一般对象还是个别对象，只要 “意指性表述与其含义统一相符合”，那

么它们就都是观念对象。因此，胡塞尔的 “观念化抽象”方法就是观念对象的获取方法，即 “纯粹

普遍性”的获得方法。现象学所研究的对象就是 “纯粹普遍性”（即 “本质”或 “观念”），也就是

“被看的东西”或 “所看的东西”。

（责任编辑　行　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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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胡塞尔：《经验与判断》，第４０１页。
［德］胡塞尔：《现象学的心理学：１９２５年夏季学期讲稿》，游淙祺译，北京：商务印书馆，２０１７年，第８８—８９页。
［德］胡塞尔：《经验与判断》，第４０２页。
参见 ［法］保罗·利科：《论现象学流派》，蒋海燕译，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２０１０年，第４页。
Ｅ．Ｈｕｓｓｅｒｌ，ＩｄｅｅｎｚｕｅｉｎｅｒｒｅｉｎｅｎＰｈｅｎｏｍｅｎｏｌｏｇｉｅｕｎｄＰｈｅｎｏｍｅｎｌｏｌｇｉｓｃｈｅｎＰｈｉｌｏｓｏｐｈｉｅ，ＥｒｓｔｅｓＢｕｃｈ，Ｎｉｅｍｅｙｅｒ，１９８０，Ｓ．１１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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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小涛

【摘要】“信念瞄准真理”的箴言与迥然不同的教义基础联系在一起。在哲学文献里，主要有三种不同主

张：１．它是一个概念性真理；２．它出自信念的本性，是信念的一个构成性条件；３．它是关于信念的一个
规范性主张。本文首先阐述这三种主张的基本考虑，以及它们在解释和辩护等方面存在的困难；然后尝试

发展一种倾向论的哲学解说，根据这一观念，信念瞄准真理 （或者说信念的趋真性）是信念这种心理状态

的自然倾向；进而阐明倾向论观念何以在解释力上优胜于其它三种答案。

【关键词】真理；信念；规范；倾向

中图分类号：Ｂ８２　文献标识码：Ａ　文章编号：１０００－７６６０（２０１９）０６－０１０４－０９

作者简介：刘小涛，哲学博士，（上海 ２００４４４）上海大学社会科学学部哲学系副教授。
基金项目：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一般规划课题 “信念的理智主义解释研究”（１８ＹＪＡ７２０００７）

一、引　言

许多哲学家相信 “信念瞄准真理”（Ｂｅｌｉｅｆｓａｉｍａｔｔｒｕｔｈ），但这并不完全确定无疑②。布道者往往
将这一箴言与迥然不同的教义基础联系在一起，进而因为教义基础的分歧而遭遇不同的鲜花或荆棘。

我们认为这一箴言是对的，但它的合理性不是建立在既有的教义基础上。本文希望通过阐明它的真正

基础，为其提供更具说服力的辩护③。

本文有三个基础假定。其一，假定就当前主题而言，关于 “信念”或 “真理”概念的意义，当

代研究者没有特别实质性的分歧：１．都把信念理解为一种命题态度，即 “Ｓ相信Ｐ”就是认知主体Ｓ
对特定命题Ｐ持有相信它为真的态度；２．把 “真”谓词理解为谓述命题 （或陈述）的一个性质。其

二，假定关于信念的一些经验性判断，研究者也没有实质性的分歧。比如，我们相信的许多东西，有

些是真的，有些是假的；出于认知能力的限制，我们不可能相信全部真理 （比如一些复杂得超出我

们理解能力的真理）；我们不可能既知道 Ｐ是真的又不相信它 （由摩尔悖论所揭示的事实），等等。

其三，在策略上，假定对相关竞争理论的评价，既取决于它们契合信念的经验心理学的程度，也取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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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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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曾于武汉大学第一届 “知识论工作坊”作过报告，评论人王晶、孙骞谦提出了一些建设性意见，亦获益于与何朝安、谭

力扬、郑伟平、苏德超、潘磊等人的讨论，谨此致谢。

ＳｅｅＴｉｍｏｔｈｙＣｈａｎ（ｅｄ．），ＴｈｅＡｉｍｏｆＢｅｌｉｅｆ，Ｏｘｆｏｒｄ：Ｏｘｆｏｒｄ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Ｐｒｅｓｓ，２０１４；程炼：《真理作为信念规范》，《世界哲学》２０１４
年第２期。
本文旨在更好地理解信念起作用的方式，因而不打算卷入信念的真理规范和知识规范何者更值得辩护的争论。笔者怀疑，这个争

论并不产生特别实质性的结果。对这一争论的详细探究，参见郑伟平：《信念的认知规范：真理或知识》，《厦门大学学报》哲学

社会科学版２０１７年第５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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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它们的解释力，后者进一步取决于它们是否能很好地回答两个问题：

１．解释性问题：信念为什么瞄准真理？
２．规范性问题：信念是不是应该瞄准真理？
这两个问题起作用的方式，可用一个平常的例子来阐释。假设张三相信 “天在下雨” （而不是

“天气晴明”等天气情形）。在效果上，一个能回答这两个问题的理论，既要能解释为什么张三相信

“天在下雨”（而不是其它可能的天气情形），又要能解释为什么张三应该相信 “天在下雨” （给定

“天在下雨”是真相）。本文将以这两个问题作为指南，讨论几种处理方案，并特别考查各种处理方

案的基本出发点的实质差异，比如是不是依赖于不完全相同的理论目标或者基础判断。

“信念瞄准真理”为什么是真的？从既有文献看，关于这个问题的哲学解释主要有三种：一是认

为 “信念瞄准真理”是 “真理”概念所包含了的意思；二是认为 “信念瞄准真理”是出自信念本性

的一个特征，是信念的一个构成性条件；三是认为 “信念瞄准真理”是一个规范性主张，对它的一

个更严格表述是 “一个信念是正确的，当且仅当，被相信的命题为真”①。下文将分别简述这三种观

念，并对它们做出评论②。

二、概念真理解释

概念真理解释，即认为 “信念瞄准真理”是概念性真理的观点，并没有得到足够充分的发展。

在当代真理理论褫夺 “真理”一词的圣洁光环之后，这一观点就变得不是那么容易理解。也许，参

照两个哲学实例来阐释是一种相对宽容的方式。其一，早期分析哲学家经常宣称，“所有单身汉都是

未婚男子”是一个根据意义为真的命题，或者说它是一个概念真理，因为 “没有结婚”和 “是一个

男人”是 “单身汉”这个概念所包含的东西。我们仅凭对 “单身汉”这个概念意义的理解，就可以

（先验地）知道 “所有单身汉都是未婚男子”。其二，更复杂点的实例是一种关于自然定律 （ｌａｗｓｏｆ
ｎａｔｕｒｅ）的哲学解说。根据罗姆·哈瑞 （ＲｏｍＨａｒｒé）的判断，从亚里士多德的科学哲学，特别是他
关于定义和本质的讨论，可以找到自然定律的第一个重要哲学解释 （一种概念主义的解释）。

根据亚里士多德的考虑，“一个用于定义某种类的陈述为此种类赋予某本质。打雷的本质是 ‘火

的熄灭产生的声音’。这即是打雷就其本身而言本质之所是。此定义恰如一条现代自然定律，我们据

其而解释了单个打雷情形的存在”③。如果亚里士多德的这种观念为自然定律提供了恰当解释，那么，

自然定律的必然性就奠基于事物的本质以及本质性质在种和属之间的关联，因而罗姆·哈瑞称之为

“概念主义分析”。更浅显的例子是，“人是理性动物”这个陈述把 “是理性的”这一本质属性归属

给人这个物种，它构成 “人”的定义。给定 “是理性的”是人的本质属性，“人”的概念就必然包

含 “是理性的”这个涵义。

对于概念主义的观念，笔者的第一个疑虑是，从以上两类实例看，“信念瞄准真理”都不是一个

概念真理。首先，从 “信念”或者 “真理”的意义，我们无法凭借意义分析就能知道 “信念瞄准真

理”；倘若后者具有某种必然性，显然也不会在从言 （ｄｅｄｉｃｔｏ）模态的意义上成立。其次，根据亚里
士多德的用法，说 “瞄准真理”是信念的本质，或者 “被信念瞄准”是真理的本质，都是荒唐的。

某人可能有许多虚假甚或荒诞的信念 （它们并不以求真为务），内容的荒诞并不使这些信念不成其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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ＲａｌｐｈＷｅｄｇｗｏｏｄ，“ＴｈｅＡｉｍｏｆＢｅｌｉｅｆ”，ＰｈｉｌｏｓｏｐｈｉｃａｌＰｅｒｓｐｅｃｔｉｖｅｓ，２００２，Ｖｏｌ．１６，ｐ．２６７．
这三种观点并没有穷尽哲学家对 “信念瞄准真理”所作的不同解释。比如，根据一些文献，“信念瞄准真理”似乎可以被解读成

一种行动策略。（ＪｅｆｆｒｅｙＪｏｒｄａｎ，“ＰａｓｃａｌｓＷａｇｅｒｓａｎｄＪａｍｅｓｓＷｉｌｌｔｏＢｅｌｉｅｖｅ”，ＴｈｅＯｘｆｏｒｄＨａｎｄｂｏｏｋｏｆＰｈｉｌｏｓｏｐｈｙｏｆＲｅｌｉｇｉｏｎ，Ｗｉｌｌｉａｍ
Ｗａｉｎｗｒｉｇｈｔ（ｅｄ．），Ｏｘｆｏｒｄ：Ｏｘｆｏｒｄ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Ｐｒｅｓｓ，２００５，ｐｐ．１８０－１８１．）
ＲｏｍＨａｒｒé，“ＬａｗｓｏｆＮａｔｕｒｅ”，ＡＣｏｍｐａｎｉｏｎｔｏｔｈｅＰｈｉｌｏｓｏｐｈｙｏｆＳｃｉｅｎｃｅ，Ｗ．Ｈ．Ｎｅｗｔｏｎ－Ｓｍｉｔｈ（ｅｄ．），Ｏｘｆｏｒｄ：ＢｌａｃｋｗｅｌｌＰｕｂｌｉｓｈｅｒｓＬｔｄ，
２０００，ｐ．２１５；张志林主编：《当代哲学经典：科学哲学卷》，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２０１４年，第１６２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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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念；而且许多琐碎贫乏的真理 （比如长城的砖头数或是奇数或是偶数），也不被任何认知者的心理

状态所瞄准。

概念真理解释面临的另一个疑虑是，这一主张和经验心理学的脱节。通常而言，作为一个概念真

理，意味着任何关于信念形成或变化的经验研究都不可能为这一主张提供辩护或反驳，正如 “所有

单身汉都是未婚男子”这个命题不可能通过一个关于男人或者婚姻状况的报道来证实或证伪一样。

倘若有人声称 “张三是个没有结婚的男人，但他不是单身汉”，他要么误解了 “单身汉”一词的意

思，要么是在从事某种诡辩。然而，至少在大多数哲学家看来，关于信念本性的说明需要接受经验研

究的限制；“反思平衡”是必要的，哪怕哲学解说的目的是提供一种理想模型 （ｉｄｅａｌｔｙｐｅ）。倘若有
位哲学家声称 “信念不瞄准真理”，谁会认为他只是误解了某些语词的用法呢？

在笔者看来，说 “信念瞄准真理”是真理概念所包含了的意思，理论上并不能解释信念何以瞄

准真理，因为它走错了运思方向。归根结底，信念是不是瞄准真理，取决于 “信念”，而不取决于真

理的特性。例如，一个射手是不是瞄准了靶子，取决于射手的射箭水准，而不取决于靶子。或许可以

说，如果靶子足够大，谁都可以瞄准。但这个辩论没有意识到，关于 “信念瞄准真理”的争论已预

设背景。我们希望更了解信念的本性，正如射箭比赛要更多了解的是射手的水准。

总之，如果 “信念瞄准真理”是一个概念性真理，那么至少需要提供更有趣的哲学论证，还需

要进一步解释一个先验真理如何同信念心理学建立经验性的联系。如果提出更高要求，或许还需要为

信念提供一种信念伦理学研究可以达到的规范性，换言之，要为相信什么或不相信什么提供规范性指

导，它们以类似于行动的调节性原则的方式对信念起作用。

三、构成性条件解释

在一篇引起讨论的论文里，作为对信念本性的说明，伯纳德·威廉姆斯 （ＢｅｒｎａｒｄＷｉｌｌｉａｍｓ）论
证说，信念有五个特征，其中第一个突出特征就是 “信念瞄准真理”（ｂｅｌｉｅｆｓａｉｍａｔｔｒｕｔｈ）。它由三个
要点构成：（ａ）对信念进行评价的一个维度是真和假，信念的这个维度区别于其它心理状态或心理
倾向；（ｂ）相信 ｐ就是相信 ｐ是真的；（ｃ）一般地，说出 “我相信 ｐ”，它自身就承载了一个主张
———ｐ是真的①。但是，威廉姆斯并没有特别澄清 “信念瞄准真理”的判断和构成这一判断的三个要

点之间的关系。他刻意强调说：“这三个要点构成我所说的信念的第一个特征，我模糊地概括为 ‘信

念瞄准真理’。”② 对这个模糊之处，一种也许合理的解读是，“信念瞄准真理”真正的硬核是 （ｂ），
因为从论证的需要看，（ａ）是 （ｂ）的一个前提条件，而且威廉姆斯实际上分别为 （ａ）和 （ｂ）提
供了相对独立的理由③。至于 （ｃ），它不过是 （ｂ）在外在言语行为的表现；而且它需要另一个条件
的辅助才能成立———说出 “我相信ｐ”，一般情况下，是一个真诚的信念报道。

如果上述判断确属公允，那么，威廉姆斯对 “信念瞄准真理”的论证，经过也许过分的简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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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它四个特征分别是：（１）对一个信念的最直接表达就是一个断言；（２）尽管对一个信念的最直接、最简单、最基本的语言表
达是一个断言，但对ｐ的断定既不是相信ｐ的充分条件，也不是必要条件 （大多数信念都没有得到语言表达；而断言可以是不真

诚的）；（３）事实信念可以基于证据，至少有些时候对于 “ｓ相信ｐ因为他相信 ｑ”的情况而言，其中的 “因为”表达的是真正

的因果关系，以 “ｓ相信ｐ因为他相信ｑ”提供的解释是真正的因果解释；（４）“信念”在许多方面都是一个解释性概念，特别
是我们可以通过陈述一个人的信念来解释他的特定行动。（ＢｅｒｎａｒｄＷｉｌｌｉａｍｓ，“ＤｅｃｉｄｉｎｇｔｏＢｅｌｉｅｖｅ”，Ｌａｎｇｕａｇｅ，ＢｅｌｉｅｆａｎｄＭｅｔａｐｈｙｓ
ｉｃｓ，ＮｅｗＹｏｒｋ：Ｓｔａｔｅ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ｏｆＮｅｗＹｏｒｋＰｒｅｓｓ，１９７０，ｐ．９６）
同上，第９６页。本文的黑体字均为笔者所加。
要点 （ａ）的建立不过是基于事实性观察：“如果某人相信某个东西，那么他相信的东西就是可以用真／假来评估的。”将信念与
其它心理状态或者行为倾向相比较，它们的一个显然差异是：对某人的信念，我们可以用真／假来评价 （根据其信念内容的真／
假），但对于其它心理状态 （比如欲望）或者行为倾向 （比如易怒），我们不能用真／假来衡量，因为后者的内容并不是某种有真
假的东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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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致可以重构如下：

（１）对任何信念，都可以做出真假的评价，因为信念的内容有真假。（要点ａ）
（２）信念不可能仅凭意志获得，而不关乎信念内容的真假。因为，
（２．１）如果可以凭意志去相信的话，那么，我们就可以相信Ｐ，而不管Ｐ是真的或假的，因而，

知道Ｐ是真的又不相信它就会成为可能。
（２．２）我们不可能既知道Ｐ是真的又不相信它。（摩尔悖论）
（）一个补充：如果可以仅凭意志去 “获得”一个信念的话 （而完全无视信念内容的真假），

那么，我们可能很难严肃地说它是一个信念。

（３）信念要么瞄准真理，要么瞄准错误。
（４）“想要相信”某事的概念有两个涵义：或者出于关乎真理的动机，或者出于不关乎真理的动

机。

（４．１）如果他的动机关乎真理，那么，想要相信错误 （ｗａｎｔｉｎｇｔｏｂｅｌｉｅｖｅｆａｌｓｅ）就是不融贯的；
我们只能相信真理。

（４．２）如果他的动机不关乎真理，那么，他是非常不理性的。
（５）相信Ｐ就是相信Ｐ是真的。（要点ｂ）
（６）信念瞄准真理。
如果以牺牲严格作为代价换取理解之方便，那么威廉姆斯的论证说的是：既然信念不可能什么都

不瞄准，又不可能瞄准错误，因而只能瞄准真理。在效果上，这个论证蕴涵这一点，或者说要点

（ａ）和要点 （ｂ）的合取蕴涵这一点，一个饱满的 （ｆｕｌｌｂｌｏｗｎ）信念概念要求相信真理作为它的构成
性条件 （它也是信念区别于欲望、想象等其它心理状态的特征）。这是本文称威廉姆斯的解释为构成

性条件解释的原因。

笔者认为，威廉姆斯的 （ａ）（ｂ）（ｃ）三个要点都是对的，他陈述的理由也直截了当，没有太多
疑点。笔者的疑虑主要因前述两个指南性问题引起。

论证中从 （４）到 （６）的步骤，用当代哲学术语来说，有先验论证的特征①。它的一种相对简洁
的表达是：如果相信真理不是信念的构成性条件，那么我们就可以凭意志相信，或者相信错误。但这

些情形不会让你得到一个恰当的信念概念 （因为我们没有太多凭意志相信的空间，而相信错误则要

么是不融贯的，要么是不理性的），所以，信念的本质性条件或构成性条件就是相信真理。

笔者认为这个论证是可靠的②。不过，根据先验论证建立的结论，虽然因其逻辑的严格而具有哲

学上的说服力，但从科学哲学的眼光看，却没有什么解释力。威廉姆斯并没有为 “为什么信念瞄准

真理”这个要求解释的问题提供一个回答。信念，作为一种心理状态 （严格地忠诚于威廉姆斯的用

法），如果必然表现出某种特征 （先验论证的结论指示了这种必然性），那么它一定源于某种自然的

原因，这个原因有可能是先验论证得以成立的基础。

这样的例子并不鲜见，以 “磁铁”为例。我们当然可以论证说，“有磁性”是 “磁铁”这个概

念的构成性条件 （它部分地定义了 “磁铁”概念）。但是，在需要提供解释的地方 （比如为什么这块

黑色的金属把铁钉吸住了），诉诸概念的构成性条件并不能提供让人满意的回答。对科学哲学家来说

（以关心解释和预测为特征），一种更具启发性的看法是，“有磁性”是磁铁这类东西的倾向性质，它

解释了何以某块特定的磁铁可以吸住铁钉。

从威廉姆斯所说的三个要点或者它们的合取究竟可以推出什么陈述，特别是规范陈述，也是很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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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里，本文不对先验论证的结构提供进一步说明。

也许稍有保留意见的地方在于，一个非常不理性的信念 （完全不顾真相）是否仍然可以被称作信念，如果可以的话，看起来，

威廉姆斯的论证就还有裂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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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朗的。可以确定的是，它们绝不蕴涵这样的规范陈述：如果ｐ是真的，那么ｓ就应该相信它 （相当

于说ｓ应该相信全部真理）①。它是不是蕴涵一个相对弱一点的原则呢？比如，如果ｓ要对命题ｐ有某
种命题态度，ｓ应当相信ｐ，当且仅当ｐ是真的；或者如果ｓ要对命题ｐ有某种命题态度，ｓ应当相信
ｐ，当且仅当ｐ是有充分证据的？这还需进一步讨论。一种可能合理的论证思路会诉诸真理本身的价
值或者规范力量 （以及证据导向真理的认识论作用）；如果真理 （而不是谬误）是更有认知价值的东

西，而信念又是可以依据其内容的真假来衡量的对象，那么很自然地，在ｐ真的情况下，我们应该相
信它。不过，威廉姆斯的文本并不指向这个思路。也许，从威廉姆斯的立论来看，他未必会乐意使用

“应当相信”这样的义务论术语。因为当代信念伦理学一般都认可，义务论的观念承诺了 “应当蕴涵

能够原则”②，而威廉姆斯的判断是 “有很好的理由认为，我们几乎没有什么决定相信的空间”③。

四、规范性解释

正因威廉姆斯对 “信念瞄准真理”所作的构成性解释没有特别的规范性蕴涵，换言之，不能企

及信念伦理学研究想要达成的理论目标，才促使一些研究者发展出另一种观念，即 “信念瞄准真理”

是一个规范性主张。根据魏纪武 （ＲａｌｐｈＷｅｄｇｗｏｏｄ）的意见，“信念瞄准真理”宜解读为一个规范性
主张 （ｎｏｒｍａｔｉｖｅｃｌａｉｍ，以下简称为 ＮＣ），即 “一个信念是正确的，当且仅当，被相信的命题为

真”④。本文称这一观念为规范性解释。

魏纪武认为这个主张的三个关节点是：首先，信念不仅仅是作为信念内容的命题，而是某人在特

定情境里具有或形成的特定心智状态 （ａｐａｒｔｉｃｕｌａｒｍｅｎｔａｌｓｔａｔｅ）。其次，说一个信念是正确的，就是
说某人在此情境中把事情搞对了，其心智状态是 “恰当的”；说一个信念是不正确的，就是说某人在

此情境中把事情搞错了，其心智状态是 “不恰当的”或者是有缺陷的。再次，“正确”是一个规范概

念，在这个意义上，它在推理实践活动中有调节性功能。根据魏纪武对规范概念的充分条件的判断，

如果一个概念的一个构成性特征是在某种实践活动中起调节性作用，那么它是一个规范性概念。对信

念而言，“正确”概念的一个构成性特征是：如果你的判断是不相信ｑ是正确的或者相信ｑ是不正确
的，那么你就不应该相信ｑ（否则就是不理性的）。在形成和修正信念的推理活动中，“正确”的概
念显然具有调节功能。

基于上述阐释，在魏纪武看来，“信念瞄准真理”作为规范性主张的合理性得到辩护。他进一步

论证说，“信念瞄准真理”作为认知规范，表达了一个关于信念的最基础的必然真理。它是必然真

理，因为它表达了信念这类心智状态的必然性的特征；它是最基础的真理，因为它不能被进一步解

释，但能解释其它普遍性的认知规范 （如理性规范、知识规范）⑤。

魏纪武的规范性解读有些一般性的困难。研究者已经指出，这个双条件句很难辩护。一方面，这

个规范性主张似乎忽略了认知能力和认知偏好对信念的限制，例如有些真命题过于复杂或过于琐碎，

它们似乎并不对认知者产生一定要相信它们的要求；另一方面，有些命题可能仅仅是获得很好的证据

支持，但仍不足以被确认为真 （甚至可能是假的），比如某个颇具解释力的科学理论，或许相信 （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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威廉姆斯注意到这种非对称的情形：“在理想的情况下，我的所有信念都应该是真的；但绝对不是，理想的情况下，所有的真理

都应该是我所相信的东西。”（ＢｅｒｎａｒｄＷｉｌｌｉａｍｓ，“ＤｅｃｉｄｉｎｇｔｏＢｅｌｉｅｖｅ”，Ｌａｎｇｕａｇｅ，ＢｅｌｉｅｆａｎｄＭｅｔａｐｈｙｓｉｃｓ，ｐ．１１０．）
ＲｉｃｈａｒｄＦｅｌｄｍａｎ，“ＴｈｅＥｔｈｉｃｓｏｆＢｅｌｉｅｆ”，ＰｈｉｌｏｓｏｐｈｙａｎｄＰｈｅｎｏｍｅｎｏｌｏｇｉｃａｌＲｅｓｅａｒｃｈ，Ｖｏｌ．６０，Ｎｏ．３，Ｍａｙ，２０００，ｐｐ．６６７－６９５．
ＢｅｒｎａｒｄＷｉｌｌｉａｍｓ，“ＤｅｃｉｄｉｎｇｔｏＢｅｌｉｅｖｅ”，Ｌａｎｇｕａｇｅ，ＢｅｌｉｅｆａｎｄＭｅｔａｐｈｙｓｉｃｓ，ｐ．１０７．
ＲａｌｐｈＷｅｄｇｗｏｏｄ，“ＴｈｅＡｉｍｏｆＢｅｌｉｅｆ”，ＰｈｉｌｏｓｏｐｈｉｃａｌＰｅｒｓｐｅｃｔｉｖｅｓ，Ｖｏｌ．１６，２００２，ｐ．２６７．本文对魏纪武观点的讨论主要依据此文。
ＲａｌｐｈＷｅｄｇｗｏｏｄ，“ＴｈｅＡｉｍｏｆＢｅｌｉｅｆ”，ＰｈｉｌｏｓｏｐｈｉｃａｌＰｅｒｓｐｅｃｔｉｖｅｓ，Ｖｏｌ．１６，２００２，ｐｐ．２６７－２９７．



信念何以瞄准真理？

接受）这样的命题才是正确的①。

另外，魏纪武声称 “正确”和 “理性”都是推理活动的规范性概念，它们之间的区别体现在分

别调节的是理论推理和实践推理，前者关乎信念的修正，后者关乎行动选择或行动意图的修正。问题

是，有些信念的形成似乎并不涉及推理活动，比如基于感觉或知觉的直接经验性信念，对这类信念而

言，魏纪武勾勒的规范性主张没有特别的调节性作用 （与这个规范性主张调节基于推理的信念的功

能相比较）。

笔者无意为ＮＣ的合理性辩护，也不想讨论魏纪武的其它一些有争议的论题。如果把魏纪武和威
廉姆斯的观点加以对照，除了对 “信念瞄准真理”的解读及辩护方式的不同外，还可以发现更多有

趣的差异。首先，他们的讨论出发点并不一样，前者关心信念和真理、知识之间的关系，后者特别注

意信念和意志之间的关系。其次，他们的论辩对象也有区别。借用范·弗拉森 （ＶａｎＦｒａａｓｓｅｎ）关于
科学解释的洞见，不妨说这种区别可以通过阐明各自论点的替代选项来揭示。对威廉姆斯来说，信念

瞄准真理论题的替代选项是一个析取命题，它由三个选言支构成：或者可以无视真相而凭意愿去获得

一个信念，或者既抱着关心真理的动机又想要去相信谬误，或者完全没有关心真理的动机而仅仅想要

获得自己想要的信念。按照威廉姆斯的论证，这三种情况都不会产生一个恰当的信念概念。魏纪武则

不一样，一定程度上，他是要与那些认为信念瞄准知识 （而不是真理）的哲学家为敌，这种观点获

得了一些重要的当代哲学家的支持 （如ＴｉｍｏｔｈｙＷｉｌｌｉａｍｓ）。值得留意的是，魏纪武并没有明确阐述他
反对威廉姆斯解读的理由。他说：“‘信念瞄准真理’的其它各种解释要么完全是错的，要么就不可

能是信念的一个本质性或构成性真理。”② 很遗憾，他并没有进一步陈述他的考虑。

在笔者看来，就信念的本性而言，还有一个真正的困惑。一方面，我们有特别强烈的直觉：信念

这种心理状态总是趋向于真理，趋向于正确地、精确地描述世界，因而受真理约束。这被威廉姆斯描

述为是信念的构成性条件，魏纪武则说它表达了信念的必然性特征。例如，我们之所以相信天在下雨

（而不是天上有太阳），是因为 “天在下雨”（而不是 “天上有太阳”）是事实真相；一般而言，在科

学定律表达了某种 “必然性”的含义上，我们必然如此相信。另一方面，从信念的心理学来看，尽

管通常情况下人们的绝大多数信念都是真的 （它是理性的基本要求）③，但人们也常产生许多虚假甚

或荒诞的信念 （威廉·詹姆士甚至认为我们有很大的凭意志相信的空间）。简言之，“倾向于瞄准真

理”和 “大面积地背离真理”是信念的双重事实。一个关于信念本性的解释性理论，需要给这双重

事实以同等的尊重。

就 “信念瞄准真理”表达了信念的一个必然性特征而言，笔者赞成魏纪武的判断，但是我们的

理由并不一样。笔者认为，魏纪武的主张没有为信念可以大范围地背离真理留下解释空间。在 “信

念瞄准真理”是信念的一个基本的必然真理的情况下，数量庞大的虚假信念何以能产生？对这个问

题，规范性解释缺少一个解释。而由于ＮＣ表达了一个必然真理，看起来它原则上只能解释何以某个
信念是对的或者错的，但不能解释何以某个信念内容尽管不真，但某人仍然可能固执地相信它。

因为缺少奠基于经验心理学的考虑，魏纪武过于严格的规范性主张，缺乏了对信念形成或修正的

指导性作用。对那些顽固或自负的人来说，他们从不怀疑自己的信念是正确的，因为自己相信的东西

是真的；对那些拘谨或多疑的人来说，他们总是怀疑自己是不是应该相信某些东西，哪怕这些东西在

他者看来显然是真的。自负的人和多疑的人可以在彼此都谨遵ＮＣ的情况下，因为对 “真理”或 “相

关证据”的判断不一而出现严重的信念分歧，但ＮＣ无助于解决此分歧。不妨说，问题仍然是，对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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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炼：《真理作为信念规范》，《世界哲学》２０１４年第２期；郑伟平：《信念的认知规范：真理或知识》，《厦门大学学报》哲学社
会科学版２０１７年第５期。
ＲａｌｐｈＷｅｄｇｗｏｏｄ，“ＴｈｅＡｉｍｏｆＢｅｌｉｅｆ”，ＰｈｉｌｏｓｏｐｈｉｃａｌＰｅｒｓｐｅｃｔｉｖｅｓ，Ｖｏｌ．１６，２００２，ｐ．２９１．
戴维森为这个判断提供了著名的论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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念本性以及信念瞄准真理这一特征的解说，既需要对信念何以瞄准真理作出解释，也需要对信念何以

应该瞄准真理作出解释。

五、趋真性作为信念的自然倾向

在笔者看来，相对于前述三种主张，一种倾向论的解释会更有启发性。它主要包括三个部分，或

者说包括三个核心论题：１．心理规律论题：“信念瞄准真理”浓缩地表达了信念这类心理状态的一
种规律性 （ｒｅｇｕｌａｒｉｔｙ），即我们的信念状态总是关于认知状态的正确与否 （后者一般是想要表征关于

世界的真理）；２．心理规律的倾向论解释：作为关于信念这类对象的定律，“信念瞄准真理”是对信
念这类心理状态的自然倾向的描述，即在过去和当下的认知动机的驱使下，我们倾向于根据情况之所

是 （而不是相反）产生 “相信”的态度；３．规范性论题：信念之所以应当瞄准真理，因为这就是信
念这种心理倾向的恰当表现方式。

和许多自然现象一样，人的心理现象和外部行为可以观察到许多规律性。信念这种心理现象也是

如此。比如，我们不可能既知道ｐ是真的又不相信它；倘若某人真诚地声称自己相信ｐ，那么可以推
断他相信ｐ是真的。按照这里的解读建议，“信念瞄准真理”刻画的就是信念的规律性：对所有人而
言，他所相信的东西和外部世界的真理之间有一种稳定的联系。这不仅因为信念现象本身表现出这个

陈述所表明的规律性，还由于这个陈述和其它通常被理解为自然定律的陈述没有特别重要的差异。

首先，“信念瞄准真理”这一陈述和 “金属导电” “玻璃杯易碎”等陈述在逻辑特征上没有区

别，都可以用真值函项逻辑改写成全称陈述的标准形式 （ｘ） （Ｆｘ→Ｇｘ）。阻碍人们看到 “信念瞄准

真理”乃是一个全称陈述的部分原因，是如何清晰地阐述这个陈述中的谓词Ｆ和Ｇ。实际上，这个困
难是所有阐述心理规律性的定律都可能面临的问题，因为绝大多数的大众心理学定律都隐而不显，难

以表达成一般性的命题知识①。如果不喜欢 “瞄准真理”这个语词，一个也许可行的建议是引入谓词

“趋真性” （ｔｒｕｔｈ－ｄｉｒｅｃｔｅｄｎｅｓｓ），并相应地把 “信念瞄准真理”重述为 “所有的信念都有趋真性”。

经过重述之后，就特别容易发现它和普通的全称陈述之间的区别。根据德雷斯克 （ＦｒｅｄＤｒｅｔｓｋｅ）所
阐明的定律陈述和全称陈述的差别，“所有的信念都有趋真性”表达的不仅是全称陈述，而且是定律

陈述 （ｌａｗ－ｓｔａｔｅｍｅｎｔ），因为它所包含的谓词Ｆ和Ｇ处在 “不透明的”位置②。

其次，自然定律一些要求理论解释的特征，也都会在 “信念瞄准真理”这个特例上产生。比如，

定律的普适性 （Ｕｎｉｖｅｒｓａｌｉｔｙ）、必然性 （Ｎｅｃｅｓｓｉｔｙ）以及支持反事实条件句 （因而使之区别于真的偶

适概括）的特征。以支持反事实条件句为例。一般而言，人们所相信的东西和他认为真的东西之间

存在反事实依赖关系。对一个理智诚实的人，总可以做出这样的反事实条件断言：倘若张三相信

“地球是平的”，那么张三相信 “地球是平的是真的”。

再次，通常归属给自然定律的解释功能，也可以恰当地归属给 “信念瞄准真理”这一陈述。在

针锋相对的哲学辩论中，在某些语境里，“他们都相信自己知道真相”是辩论之所以会发生的 “突出

原因”；“信念瞄准真理”也是一个Ｄ－Ｎ模型的解释需要援引的定律。
如果心理现象有任何规律性 （因而可以用自然定律加以描述），那么 “信念瞄准真理”就是一个

恰当的候选项。问题是应该如何恰当理解 “信念瞄准真理”所刻画的这种规律性？魏纪武曾指出，

“信念瞄准真理”在字面上是错的，因为我们的头脑里并没有一个拿着弓箭的小射手；它是作为一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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ＧｅｏｒｇｅＢｏｔｔｅｒｉｌｌ＆ＰｅｔｅｒＣａｒｒｕｔｈｅｒｓ，ＴｈｅＰｈｉｌｏｓｏｐｈｙｏｆＰｓｙｃｈｏｌｏｇｙ，Ｃａｍｂｒｉｄｇｅ：Ｃａｍｂｒｉｄｇｅ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Ｐｒｅｓｓ，１９９９，ｐ．３１．
根据德雷斯克的判断标准，一个全称陈述的谓词位置是 “透明的”，因为用另一个共外延的谓词进行替换，得到的仍是一个全称

陈述；但一个定律陈述则不能进行类似替换，替换之后也不会自然产生一个定律陈述，因为定律陈述的谓词位置是 “不透明

的”。（ＦｒｅｄＤｒｅｔｓｋｅ，“ＬａｗｓｏｆＮａｔｕｒｅ”，ＰｈｉｌｏｓｏｐｈｙｏｆＳｃｉｅｎｃｅ，Ｖｏｌ．４４，Ｎｏ．２，１９７７，ｐｐ．２４８－２６８．）



信念何以瞄准真理？

隐喻起作用①。笔者的判断稍微区别于魏纪武。在笔者看来，“信念瞄准真理”是一个隐喻，但仅仅

在这个意义上———许多科学定律都具有隐喻的特点。

一种可能更具深度的理解是：“信念瞄准真理”实质上是一个倾向陈述 （ｄｉｓｐｏｓｉｔｉｏｎａｌｓｔａｔｅｍｅｎｔ）。
换言之，信念这种心理状态有趋真性 （ｔｒｕｔｈ－ｄｉｒｅｃｔｅｄｎｅｓｓ）。信念倾向于在特定刺激条件下 （真理或

说事物之所是）做出特定反应，即表现出 “相信”的特征表现 （ｃｈａｒａｃｔｅｒｉｓｔｉｃｍａｎｉｆｅｓｔａｔｉｏｎ）。说 “信

念瞄准真理”，就如同说 “火柴易燃”“玻璃杯易碎”“磁铁有磁性”“太阳花向阳”，都是对特定类

型的对象的倾向做出描述。

在笔者看来，某个体在特定时间表现出来的心理特征——— “相信 Ｐ是真的”，只是信念的趋真性
这一倾向性质相对于特定时间及特定命题所表现出来的偶发性质。对一个正常的认知者而言，哪怕他

脑子里没有任何发生信念 （ｏｃｃｕｒｒｅｎｔｂｅｌｉｅｆ），比如他睡着了，他的信念状态也仍然有 “趋真”的性

质。这样的性质，正是倾向论者所谈论的能力或倾向。

在科学哲学文献里，认为自然定律描述自然倾向的观念，已然成为特别有竞争力的进路。在倾向

论者看来，“在实在世界中，数量巨大的倾向和能力同时在开放系统中运作，其共同结果就是我们所

观察到的一切”②。自然定律就是关于自然系统中那些引发可观察现象的能力、倾向或趋势，“是对真

实自然倾向或能力的描述”③。对许多哲学议题来说，倾向论的进路已被表明是富于成效的。例如，

至少对某些科学定律而言，倾向论的观念比其它竞争进路更为优胜。笔者认为，就精神而言，“信念

瞄准真理”所描述的信念这类心理现象所表现出的规律性，也可以在倾向论的进路里得到更好理解。

和其它物理系统的状态一样，我们的心理状态也是由在开放系统中运作的数量众多的倾向共同作

用的结果。各种欲望和目的、喜厌好恶、忧虑恐惧、既有的文化传统或教育规训，都可能对特定信念

状态产生影响。这些心理对象的倾向特征，和信念的趋真性一起，产生了我们的众多信念状态。在认

知成为首要考量的语境里，所相信的命题是否为真是我们衡量信念是否恰当的首要因素，但趋真性从

来不是单独起作用的倾向 （前者至少是理智事业和教育事业值得追求的部分原因，而后者解释了何

以这两个事业永远都不会尽如人意）。

科学定律和自然的规则性存在已经由科学哲学家所阐明的差异。特别是，自然界观察到的规则多

少有些杂乱粗糙，而用科学定律做出的关于世界的断言却完美无暇。有些研究者甚至认为，它们之间

的距离表明，科学定律可能未必是自然规律性的准确描述 （ＮａｎｃｙＣａｒｔｗｒｉｇｈｔ对此作了卓越的论述）；
或者当我们将科学定律运用于真实世界来解决问题的时候，我们总是不得不将它们都视为余者皆同

（ｃｅｔｅｒｉｓｐａｒｉｂｕｓ）定律。
根据我们的建议，“信念瞄准真理”也应该如此理解，作为一个从开放系统的真实过程中抽象出

来的普遍的自然定律，它只对那些简化了的世界面貌的模型为真。同样，也应该如此理解那些边缘或

反常的信念实例何以会产生，它们没有特别神秘之处。就像一根经过摩擦但没有燃烧的火柴，一定有

一个或多个原因可以解释它为什么没有燃烧。我们也可以乐观地相信，对于任何看起来违背规律性的

信念实例，都存在一个因果解释，它可以解释何以 “信念瞄准真理”的普遍陈述对某个认知主体为

真，但这个认知者也还可以相信一些看起来不真的东西；尽管分离出各种影响心理状态的不同倾向，

实际上是非常困难的事。重要的是，一根没有燃烧的火柴，绝对不是对 “火柴易燃”的证伪；一个

虚假或荒唐的信念，也不构成 “信念瞄准真理”的真正反例。

信念何以瞄准真理？就这个解释性问题来说，当然可以希望诉诸 “适应” “进化” “生存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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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ＲａｌｐｈＷｅｄｇｗｏｏｄ，“ＴｈｅＡｉｍｏｆＢｅｌｉｅｆ”，ＰｈｉｌｏｓｏｐｈｉｃａｌＰｅｒｓｐｅｃｔｉｖｅｓ，Ｖｏｌ．１６，２００２，ｐ．２６７．
ＲｏｍＨａｒｒé，“ＬａｗｓｏｆＮａｔｕｒｅ”，ＡＣｏｍｐａｎｉｏｎｔｏｔｈｅＰｈｉｌｏｓｏｐｈｙｏｆＳｃｉｅｎｃｅ，ｐ．２１５；张志林主编：《当代哲学经典：科学哲学卷》，第１６２
页。

同上，第１６２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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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类的概念，给出一个生物学解释 （一个希望理解更隐秘过程的更深层的解释）。如果存在这样一个

解释框架，那么它对 “形成信念”的生物机制的解释，与 “视觉能力”“想象能力”“记忆能力”等

认知机制的解释不会有特别重大的差异；它对信念趋真性的解释，也会在框架上近似于它对眼睛的趋

光性 （倾向于在明亮的环境发挥功能）或者记忆的选择性 （对某些记忆内容敏感）的解释。或许也

可以像亚里士多德一样认为这就是事物的本性。信念和欲望一样，都是最基本的心理类①。信念的趋

真性与欲望的驱动性或磁铁的磁性一样，就是自然界最基本的倾向。在事物本性如此的地方，任何要

求进一步解释的诉求，都可能被拒斥。正如对磁铁何以具有磁性，我们没有进一步的解释；作为一个

自然事实，信念的趋真性也拒斥解释的要求；只有在一个倾向的刺激条件和特征表现被阻断了的地

方，一个Ｗｈｙ问题才是恰当的，而且必然会存在一个科学解释。在本来就提不出解释要求的地方，
“事实就是如此”就构成类似问题的最终答案。

倘若倾向论为信念规律性的解释是恰当的，那么它蕴涵一些规范性论题②。它们本质上应该在目

的论的考虑下，对信念的一些自然倾向有调节作用。比如，在认知的语境中，要求信念趋真性的自然

倾向避免某些倾向的干扰；如果证据是导向真理的最佳途径，那么相信某个命题的程度要契合证据的

强度，诸如此类。但是，它们不会是魏纪武所表达的形式，因为信念趋真性的自然倾向不会产生如此

严格的规范主张。

信念是否瞄准真理？这个问题的实质不在于 “真理”概念的语义学或逻辑问题，而是与信念的

本性相关。根据我们的观察，对后者的哲学解说需要能够疏解这一紧张：一方面，“信念瞄准真理”

这一普遍陈述看起来是对的；另一方面，有些信念可以无视真理甚或大范围地背离真理，这也是信念

心理学的一个经验事实。对概念真理解释、构成性条件解释和规范性解释来说，它们要么使得信念背

离真理成为不可能，要么缺乏疏解上述紧张的理论资源。相较而言，倾向论的观念则可以轻松做到，

因为信念的趋真性倾向可以在别的倾向作用下被抑制或阻断；某个信念对真理的漠视并不就使得

“信念瞄准真理”这个普遍陈述为假。在解释的深度和广度上，倾向论观念可能还有些其它方案所不

能提供的启发。比如，它也许能为理解摩尔悖论提供新的视角③，也许可以更好地解释何以我们并不

对一切真理 （特别是琐碎或贫乏的真理）产生信念。这些相关联的问题，都值得进一步探索。

（责任编辑　行　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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笔者并不打算在这里为信念作为自然类的地位提供辩护。

笔者倾向于认为它蕴涵两种不同类型的规范，一类来自于信念的自然倾向的强制性，一类出于认知目的的调节性规范。限于篇

幅，此处不展开讨论。

在倾向论进路看来，摩尔悖论表达了这一观察：我们不能凭意愿违背自己的自然倾向，不管这些自然倾向是相关于信念内容的真

假，还是对某个对象的情感好恶。



义务、命令与惩罚的可能性

———论哈特对边沁与奥斯丁义务观的批判

毛兴贵

【摘要】边沁与奥斯丁的义务观把义务、命令与制裁相联系。这种观点虽然有一定吸引力，但在哈特看来，

它所看到的被迫、被迫感与义务之间的联系只是偶然的；惩罚对于义务的产生来说既非必要条件，也非充

分条件；义务判断本质上是一个规范性陈述而非事实陈述。基于这些考虑，边沁与奥斯丁的义务观是站不

住脚的。

【关键词】义务；被迫；惩罚的可能性；规范性陈述

中图分类号：Ｂ８２　文献标识码：Ａ　文章编号：１０００－７６６０（２０１９）０６－０１１３－０５

作者简介：毛兴贵，四川成都人，（重庆 ４００７１５）西南大学哲学系教授、西方马克思主义研究所研究员。
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一般项目 “霍布斯政治哲学著作翻译与研究”（１８ＢＺＸ０９０）

“义务”作为对人的行动最基本的要求，是道德哲学与法哲学的核心概念之一，也是理解道德与

法律及其相互关系的一个重要突破口。对于义务在法律中的重要性，边沁甚至不无夸张地说：“义务

概念是每一法条的公约数。”① 本文并不致力于回答如何理解一般意义上的义务这个宏大问题，而是

要考查哈特 （Ｈ．Ｌ．Ａ．Ｈａｒｔ）对以边沁 （ＪｅｒｅｍｙＢｅｎｔｈａｍ）和奥斯丁 （ＪｏｈｎＡｕｓｔｉｎ）为代表的分析
实证法学家的义务观的批评。本文首先简要勾勒边沁与奥斯丁义务观的基本内容，然后分别从被迫、

被迫感与义务的关系、惩罚的可能性与义务的关系、义务陈述到底是事实陈述还是规范陈述三个角

度，考查哈特对边沁与奥斯丁的批评在何种意义上是成立的。这些讨论对于理解法律义务概念以及一

般意义的义务概念具有启发意义。

一、边沁与奥斯丁义务观要义

哈特的法哲学很大程度上是在批判法律实证主义的基础上形成的。在义务概念上，哈特最关注的

是以边沁和奥斯丁为代表的早期分析法学家的义务观。

在边沁看来，义务概念无论对于理解法律概念还是理解权利、权力、所有权等概念来说都至关重

要。不过边沁认为，诸如权利、责任与义务这样的词是虚幻的实体 （ｆｉｃｔｉｔｉｏｕｓｅｎｔｉｔｙ）而非真实的实
体 （ｒｅａｌｅｎｔｉｔｙ），这些实体之上并没有一个更高的种，所以对它们进行界定不能用传统的种加属差方
法，而要用一种他所称的 “释义法”（ｐａｒａｐｈｒａｓｉｓ），就是说，要将这样的词放入一个完整的句子中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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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释，而不是简单的用另外一些词来解释①。根据这种方法，边沁认为，说 “一个人负有义务 （ｏｂｌｉ
ｇａｔｉｏｎ）以某种方式行动”，就是说 “如果一个人没有以那种方式行动，他就会经历痛苦或快乐的减

损”②。在边沁那里，义务总是与遭受痛苦或惩罚的可能性相联系，而不同类型的义务的根本区别仅

仅在于痛苦或惩罚的来源不同。为此，边沁鉴别了三种义务，即法律义务 （或政治义务）、道德义务

与宗教义务。其中，法律义务的特点在于违反法律义务所遭受的惩罚来自于依法强制执行义务的官

员，或者说 “政治上的居上位者”③。

根据哈特的分析，就边沁的法律义务概念而言，一种行为要想成为一项法律义务，单单是不做该

行为就会遭受来自法官或官员的惩罚还不够，而且惩罚还必须是根据法律所施加的，也就是说，主要

的法律 （ｐｒｉｎｃｉｐａｌｌａｗ）要求去做这种行为，附属性法律 （ｓｕｂｓｉｄｉａｒｙｌａｗ）又规定了对不做该行为的
制裁。这样，边沁的法律义务理论就既包含命令要素，又包含预测要素，哈特称之为 “关于法律义

务的混合理论”。④

在边沁的追随者、法律实证主义创始者奥斯丁那里，无论是一般意义上的义务，还是法律意义上

的义务，都是与命令和制裁联系在一起的。就法律而言，命令、义务与制裁是三位一体的，它们是同

一个问题的不同方面，共同构成了法律的核心。法律是一种不同于具体命令的一般性命令，它要设定

义务，也必须以制裁为后盾。根据奥斯丁的说法，命令、义务和制裁所包含的意思实际上是一样的，

都或间接或直接地指向这样一个观念，即 “一个人设想了一种愿望，他向另一个人表达或暗示了这

个愿望，同时，如果这一愿望被忽视了，一方就会施加而另一方就会遭受不利后果”。“愿望的表达

或暗示”即命令，“遭受不利后果的可能性或倾向”即义务，“不利后果”本身即制裁⑤。当然，只

有当一种义务是由法律所设定的时，它才是法律义务。

二、被迫、被迫感与义务

边沁与奥斯丁都通过联系命令与惩罚或制裁的可能性来谈论义务甚至法律，哈特称这种进路为

“预测性解释”或 “强制命令理论”。哈特指出，相对于 “形而上学的义务观把义务看作某种以神秘

的方式存在于通常的、可观察的事实世界 ‘背后’或 ‘之上’的可见对象”，这种进路 “把一种难

以捉摸的概念带回到现实，并以科学中所使用的那种清晰、确切的经验性术语来重述它”，确实具有

一定的吸引力，“但有很多理由拒斥这种将义务陈述解释为预测的进路，而且事实上它也不是晦涩的

形而上学唯一的替代性解释”⑥。

首先，哈特指出，预测性解释或强制命令理论正确地看到，在存在义务的地方，人类的行为总是

受到约束，或者说义务总是具有约束性，问题是，存在着约束的情形并不一定存在着义务，因为义务

只是约束我们行为的因素之一。无论是对于一般意义上的义务还是法律义务，边沁和奥斯丁都是从命

令与惩罚的角度来理解的。哈特指出：“这个定义最明显的缺陷就在于，一个持枪歹徒拿枪指着我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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片论》，沈叔平等译，北京：商务印书馆，１９９７年，第２２９页下注释。本文引自该中译本的译文一般略有改动，恕不一一说明。
边沁在解释法律义务 （政治义务）时也以类似的方式说：“凡是我有义务 （ｄｕｔｙ）去做的事情，如果我不去做，依据法律，我就
要受到惩罚。这就是义务一词原来的、通常的和恰当的意义。”（ＪｅｒｅｍｙＢｅｎｔｈａｍ，“ＥｓｓａｙｏｎＬｏｇｉｃ”，ＴｈｅＷｏｒｋｓｏｆＪｅｒｅｍｙＢｅｎｔｈａｍ，
ｐ．２４７；［英］边沁：《政府片论》，第２３０—２３１页。）
［英］边沁：《政府片论》，第２３０页；［英］边沁：《道德与立法原理导论》，时殷弘译，北京：商务印书馆，２０００年，第８１—８５
页。

Ｈ．Ｌ．Ａ．Ｈａｒｔ，ＥｓｓａｙｓｏｎＢｅｎｔｈａｍ，Ｏｘｆｏｒｄ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Ｐｒｅｓｓ，１９８２，ｐｐ．１３３－１３４．
［英］奥斯丁：《法理学的范围》，刘星译，北京：中国法制出版社，２００１年，第２３—２４页。
［英］哈特：《法律的概念》，许家馨、李冠宜译，北京：法律出版社，２００６年，第８０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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令我交出钱包的情形也满足这个定义，而在这种情形下，我们并不会说 ‘我有义务交出钱包’。”① 根

据强制命令理论，抢劫犯以开枪相威胁而提出的交出钱包的要求已经构成一个命令，从而施加了一项

义务。在这种情况下，被抢劫者只是被迫 （ｂｅｏｂｌｉｇｅｄ）交出钱包，但他并没有义务 （ｏｂｌｉｇａｔｉｏｎ）交
出钱包。说一个人被另一人所迫做某事，往往意味着 （１）他知道或确信如果他不做，他将遭受来自
另一个人的伤害或其他不利后果；（２）他知道这种伤害或不利后果足够严重，以至于他更愿意听命
于另一个人；（３）他知道另一个人真的有能力而且会实施那种伤害；（４）为了避免这种伤害，他会
做或者已经做了那件事。反之，如果一个人的行为满足了这几个条件，我们也可以说他是被迫做出这

种行为的。这样，说一个人被迫做某事就是一个事实判断，或者说是 “一个指涉行动时的信念与动

机的心理陈述”。但是上述关于一个人行动时的信念与动机的陈述对于一个人有义务做某事来说既非

必要条件，也非充分条件。即便一个人的行为满足了上述条件，我们也不能说做那件事是他的义务；

反之，即便一个人有义务做某事，他的行为也未必满足上述条件②。简言之，一个不做某事有可能遭

受惩罚或制裁的人，未必就有义务做这件事。

当然，哈特的意思并不是说，边沁或奥斯丁是用 “一个指涉行动时的信念与动机的心理陈述”

来界定义务，哈特自己也明确否认这一点。强制性命令理论的义务概念的问题在于，根据这种理解，

在抢劫事例的语境下也存在着义务。在哈特看来，这种语境下根本不存在义务行为，只存在被迫行

为，因此这种语境不是理解义务的恰当语境。“要想理解一般意义上的义务概念 （这是理解法律义务

的必要准备），我们必须转向一种与持枪抢劫的情境不同的……社会情境。”③

哈特不仅排除了被迫做某事与有义务做某事之间的必然联系，而且进一步排除了被迫感与义务之

间的必然联系。诚然，义务总是伴随着某种压力或强制性，但哈特提醒我们，负有义务的人未必能感

受到压力或具有被迫感。他举例说，一个麻木不仁的诈骗犯当然有义务支付租金，但是当他没有支付

就匆匆逃离时，他可能并没有感受到任何的压力④。当然，我们还可以补充说，一个本性善良的人在

做出符合义务的行为时，可能也不会感受到任何压力，甚至不会感受到义务本身。

三、惩罚的可能性与义务

哈特还提到一种对预测性解释的比较简单的反驳。如果一个人负有义务，那么一般情况下他确实

可能会因违反义务而遭受惩罚，但把义务等同于遭受惩罚或制裁的可能性仍然是不对的。有时候，说

一个人有义务做某事，又说他根本不会由于不履行这种义务而遭受制裁，这并不矛盾。因为他可能逃

离了相应的管辖范围，也有可能成功地贿赂了警察或法官⑤，或者他虽违背义务但根本不会被发现，

或即使被发现了也不会被定罪，或即使被定罪了也不会被惩罚。我们还可以进一步补充说，具有充分

理由而违背义务的行为也不会面临制裁或惩罚，而是可以得到谅解。因此，“一个人在不服从的时候

遭受惩罚性制裁的可能性并不是他有一项法律义务的必要条件”⑥，或者说义务并不总是和制裁或惩

罚之可能性相联系，根据违反义务的行为做出制裁的预测也并不总是能够成功。简言之，一个有义务

做某事的人不做这件事未必会遭受惩罚或制裁。

哈特的这条批评或许会面临一些质疑。首先，“违背义务可能会遭受惩罚”不等于 “最终一定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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Ｈ．Ｌ．Ａ．Ｈａｒｔ，“ＬｅｇａｌａｎｄＭｏｒａｌＯｂｌｉｇａｔｉｏｎ”，ＥｓｓａｙｓｉｎＭｏｒａｌＰｈｉｌｏｓｏｐｈｙ，Ａ．Ｉ．Ｍｅｌｄｅｎ（ｅｄ．），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ｏｆＷａｓｈｉｎｇｔｏｎＰｒｅｓｓ，１９５８，
ｐ．９６．
［英］哈特：《法律的概念》，第７８—７９页。
同上，第８１页。
同上，第８３—８４页。
同上，第８０页。
Ｈ．Ｌ．Ａ．Ｈａｒｔ，ＥｓｓａｙｓｏｎＢｅｎｔｈａｍ，ｐ．１３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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遭受惩罚”。前者是一种事前判断，后者是一种事后判断；前者是一个或然性判断，后者是一个必然

性判断。如果一个违背自己法律义务的人不逃离相应的管辖范围或贿赂公职人员，他确实可能会遭受

惩罚。事实上，哈特自己也承认，“一个人有义务与他可能会因为不服从而吃苦头这两种说法通常同

时为真。实际上，这两种陈述之间的联系比这种说法还要强一些”①。预测性解释确实抓住了这种联

系。其次，即便一个违背法律义务的人成功地逃离了相应的管辖范围，或者成功地贿赂了官员，或者

其违法行为没有人看见，仍然不等于他就一定不会遭受惩罚，只是说他遭受惩罚的可能性较小。而奥

斯丁明确指出，无论遭受制裁的可能性有多小，制裁的力度有多轻微，一种以制裁为后盾的要求都构

成一个命令，并设定一种义务②。另外，对于哈特的这一批评，预测性解释完全可以回应说：“法律

义务陈述不是根据一个具体行为遭受惩罚的可能性来分析的，而是根据一类行为在这个体制中遭受惩

罚的总体可能性来分析的。”③ 就是说，尽管某一个具体的违法行为在特殊情况下可能会逃脱惩罚，

但并不能因此就否认那一类违法行为一般而言都有遭受惩罚的可能性。毕竟奥斯丁在谈论法律和法律

义务时，是将法律作为一种一般性的 （ｇｅｎｅｒａｌ）命令，从而将法律义务看作一般的人去做或不做某
一类行为的义务。

不过，哈特的这一条批评或许并不是想简单地指出违背义务的人未必会遭受惩罚或制裁，而是说

一个人在具体情况下是否负有义务，与他是否有可能因为做或不做某事而遭受不利后果无关；即便一

个人违背义务的行为根本没有遭受制裁或惩罚的任何可能性，也不能改变他有某种义务的事实；而他

之所以没有遭受到制裁或惩罚，要么是因为刚才所提到的那些原因，要么则是因为法律本身就没有规

定任何制裁。

规定义务却不提供制裁的法律听起来很怪异，但哈特说 “在所有国内法律体系中，都存在一些

对违背规则的行为没有规定制裁的情况”。例如，美国宪法向美国总统施加的忠实执行法律这种义务

就是这种情况④。事实上，哈特并不否认义务与制裁或强制之间存在的密切联系⑤。但有人认为哈特

这里的说法似乎淡化了强制或制裁对于义务之设定的作用。这看上去有点矛盾：哈特既将强制作为义

务的一个突出特征，又承认存在着非强制性的义务⑥。至少就哈特所举的这个例子而言，并不能表明

哈特的论述存在矛盾。正如戴维·理查兹 （ＤａｖｉｄＪ．Ｒｉｃｈａｒｄｓ）所言，就算美国宪法没有为总统的这
项义务规定明确的制裁，也不意味着总统违背这项义务时就不会遭受制裁，国会拒绝拨款、拒绝通过

总统的提案、公众的谴责、弹劾等，对总统来说都构成一种真正的制裁⑦。更重要的是，哈特只是把

强制或制裁作为义务的一个突出特征而非必要特征，非强制性的义务在哈特那里并不是语词矛盾，比

如国际法所施加的义务也是没有制裁或强制相伴随的。

当然，有人可能会说，把义务与惩罚的可能性相联系的预测性解释抓住了义务陈述使用中的一个

特点，即我们经常用 “你有义务做某事”这样的表述来警告一个人，这时，我们完全可以用 “如果

你不做某事，就可能会遭受惩罚”来替代 “你有义务做某事”。这不正是表明惩罚的可能性是义务概

念的意义吗？对此，哈特联系奥斯丁在 《如何以言行事》⑧ 一书中提出的关于语句之约定俗成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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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哈特：《法律的概念》，第８０页。
［英］奥斯丁：《法理学的范围》，第２１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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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ｃｏｎｖｅｎｔｉｏｎａｌｍｅａｎｉｎｇ）和语句之效力 （ｆｏｒｃｅ）的区分，进一步批评预测性解释。语句的约定俗成意
义相对来说是恒定的，取决于语言的习惯；而语句的效力则取决于具体场合说话者的意图。比如，

“那里有一条蛇”的约定俗成意义是确定的，是对一个现象的描述；但其效力则不确定，说这句话的

人既可能是让听者当心甚至走开 （如果听者害怕蛇且容易受到蛇的伤害），也可能是让听者去靠近它

（如果听者是一位捕蛇者）。哈特指出，预测理论 “把一个特点当作了义务之意义的一部分，这个特

点事实上并不是义务之意义的一部分，而是义务陈述通常所具有的效力的一个特点”①。预测理论混

淆了语句的意义与语句的效力。

命令理论与预测性解释固然抓住了义务与强制之间的重要联系。我们已经指出，对于这种联系，

哈特本人也是明确承认的。但强制在哈特那里也仅仅是义务的一个特征，远远不能说是义务的充分条

件，甚至不能说是必要条件，更不能说是产生义务的原因；我们是否有义务做一件事情是一回事，而

违背义务是否会遭受强制则是另外一回事。只有当一个人不履行甚至不承认自己的义务时，才可能会

出现强制；甚至有时候，如果一个人未履行自己的义务但有充分的理由，他也可能不会遭受强制。而

奥斯丁等人夸大了强制与义务之间的这种联系，从而用强制来界定义务。

四、作为规范性陈述的义务陈述

在哈特看来，预测性解释与强制命令理论忽视了义务陈述的一个重要特点，即义务陈述不是一种

事实性陈述，而是一种规范性陈述。就法律义务而言，义务陈述是 “法律命题” （ｐｒｏｐｏｓｉｔｉｏｎｏｆｔｈｅ
ｌａｗ），而不是 “关于法律的命题”（ｐｒｏｐｏｓｉｔｉｏｎａｂｏｕｔｔｈｅｌａｗ）②。这是两种不同类型的命题。“关于法
律的命题”从外在观点谈论法律，包括关于法律的事实性陈述 （或历史陈述）以及对法律所作的道

德或非道德评价；而 “法律命题”就是法律本身，是一种规范性陈述，体现的是 《法律的概念》一

书一再强调的法律的内在方面。可以说，法律命题是一种一阶命题，而关于法律的命题是一种二阶命

题。比如，“年满２１周岁的美国男性公民有法律义务进行入伍登记”，这是一个规范性陈述与法律命
题；“某一天国会通过了一项法律要求年满２１周岁的美国男性公民进行入伍登记，否则便以某种方
式施以惩罚”，这是事实陈述与关于法律的命题。这两种命题确实具有非常密切的联系，但它们的意

义并不一样。

哈特说：“‘一个人有法律义务作出某种行为’这一陈述并不是一个关于法律的陈述，也不等于

‘存在一条要求他以某种方式行为的法律’这样的陈述 （尽管可能暗含了这两种陈述），毋宁说，它

是要从至少得到了法律体系中的法官接受的观点出发，来对他以那种方式作出的行为或未能以那种方

式行为进行评价。”③ 也就是说，当我们说 “一个人有法律义务作出某种行为”时，我们并不是在作

一个事实性陈述，相反，这一陈述包含了我们对这个人履行义务的期待，对他已经履行了义务给予的

认可，以及对他未履行义务给予的谴责。边沁和奥斯丁的根本错误在于放弃义务规范性的一面，而片

面强调事实性的一面。当他们仅仅把义务与命令和制裁的可能性相联系的时候，这完全是在从一种外

在的观点看待义务，是在对背负义务的人所处的境况进行客观描述，而不是在作一个规范性陈述。事

实上，在边沁与奥斯丁看来，规范性陈述往往被用于伦理学或立法学 （在奥斯丁那里，立法学是伦

理学的一个分支），它与致力于理解法律概念的分析实证法学是不相容的。这样恰恰就抛弃了义务概

念最关键、最核心的东西。

（责任编辑　行　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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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哲学史 “泛化”书写的一个尝试

朱　承

【摘要】长久以来，中国哲学史的研究主要采取的是 “纯化”研究进路，即围绕纯哲学的问题、概念来展

开研究。按照萧?父先生的意见，中国哲学史的 “泛化”研究也具有重要的哲学意义，即从一般文化现象

入手来展现人的智慧创造。在此意义下，中国传统文化中关于 “酒”的诗歌，也可以作为哲学史研究的思

想资料来源。传统文人围绕 “酒”进行的诗歌创作，从早期的礼仪生活和秩序精神的展现，演变成后来的

文人个体心性、情怀、志向的反映。文人的诗酒意象，呈现他们对于美好生活向往的感性维度，也展示了

传统知识分子思想世界中的非理性气象。对于诗酒及其蕴含的思想维度的探究，是哲学史泛化书写的一种

表现，在一定意义上，或可拓展哲学史、思想史研究的进路。

【关键词】泛化书写；诗；酒；美好生活；思想世界

中图分类号：Ｂ２６２　文献标识码：Ａ　文章编号：１０００－７６６０（２０１９）０６－０１１８－０７

作者简介：朱　承，安徽安庆人，哲学博士，（上海 ２００４４４）上海大学哲学系教授，华东师范大学中国现
代思想文化研究所研究员。

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 “《诗经》与礼制研究”（１６ＺＤＡ１７２）子课题 “诗礼文化成型与当

代传承”

萧?父先生曾经讨论过哲学史研究中 “纯化”和 “泛化”问题，重视哲学研究和文化研究之间

的内在关系。他说：“文化是哲学赖以生长的土壤，哲学是文化的活的灵魂”。就此，他指出一条哲

学史研究的方法，即哲学与文化的 “两端互补和循环往复”，认为 “以哲学史为核心的文化史或以文

化史为铺垫的哲学史，更能充分反映人的智慧创造和不断自我解放的历程。其实，在哲学史的研究

中，或由博返约，或由约返趋博，或纯化，或泛化，或微观，或宏观，或纵向，或横向，都可以

‘自为经纬，成一家言’，而只有经过这样的两端互补和循环往复中的反复加深，才能不断地开拓新

的思路、提高研究的科学水平”①。萧先生对于哲学史研究方法论的思考，将哲学史研究置于更为广

阔的文化史背景，实际上拓宽了哲学史研究的思想资料来源和问题意识来源，对于我们从事哲学史研

究的后学有着极大启发。顺此 “两端互补和循环往复”之方法，我们从关于 “酒”的古典诗歌出发，

探讨传统文人对美好生活的理解及其充满诗意的思想世界。

对于美好生活的理念设计与观念论证是哲学的题中之义，如柏拉图的理想国、儒家的 “大同”

社会，等等。除哲学家之外，一般人也会对美好生活有所设计与想象。可以说，每个人心目中都有理

想生活的模型范式和具体构成。在中国传统文化的语境下，文人因其思维活跃、感触细腻，对美好生

活的设计与想象更为丰富。人们往往以世道太平、儿孙满堂、家人安康、物质充裕、心灵宁静等为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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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美好生活的主要内容，但文人特别是中国古典文人的诗词，除与普通人一样对于物质、家庭甚至国

家天下有所追求之外，对美好生活的设计还往往有诗有酒。就常识而言，普通大众也爱喝酒，甚至

“屠狗辈”比 “读书人”更爱喝酒，喝酒是普通大众美好生活的一个内容。但普通人喝酒没有文人那

样富有诗意，文人饮酒并以诗词表达出来，这就使得喝酒这件事变得有雅趣，更容易从 “美好”角

度予以解释。在一定意义上，文人以诗中有酒、酒中有诗的方式，表达了对美好生活的理解与向往，

凸显了文人们诗酒生活的特殊性。正是如此，当人们翻开中国古代的诗篇时，“酒气”便冲天而来，

在馥郁的 “酒香”之中，我们或可透过优美的诗篇领略古典文人的美好生活意象和诗意的思想世界，

从而领略中国思想史的诗酒意象。在中国传统的天道、天命、阴阳、五行以及理、气、心、性等观念

构成的哲学传统之外，诗酒文化为中国思想也增添了一些别致的内容。

一、先秦诗酒与礼仪生活

先秦时期的哲学思想是中国思想的源头，特别是西周思想、春秋战国诸子思想等为中国思想文化

奠定了基本基调。但在思想史上，除诸子百家的哲学传统之外，先秦也为后世留下了诗辞歌赋的雅言

传统，如 《诗经》《楚辞》等，在先秦诗辞里，除文艺之美，我们也能发现其思想之迹，并能发现先

秦文人对于美好生活的向往。

在中国最古老的诗歌里，“酒”就是文人心目中美好生活的一个元素，承载着重要的象征意义。

如 《诗经》就有不少关于 “饮酒”的诗句：

我姑酌彼兕觥，维以不永伤。（《诗经·国风·周南·卷耳》）

既醉以酒，既饱以德，君子万年，介尔景福。（《诗经·大雅·生民之什·既醉》）

宾之初筵，左右秩秩，笾豆有楚，?核维旅。酒既和旨，饮酒孔偕。钟鼓既设，举
+

逸逸。

（《诗经·小雅·甫田之什·宾之初筵》）

幡幡瓠叶，采之亨之。君子有酒，酌言尝之。有兔斯首，炮之燔之。君子有酒，酌言献之。有兔

斯首，燔之炙之。君子有酒，酌言酢之。有兔斯首，燔之炮之。君子有酒，酌言酬之。（《诗经·小

雅·鱼藻之什·瓠叶》）

我有旨酒，以燕乐嘉宾之心。（《诗经·小雅·鹿鸣之什·鹿鸣》）

这些诗句呈现了当时人们的生活场景，特别是公共聚会的场景。这些涉及 “酒”的生活场景都

与聚会中人们愉悦的精神状态有关。《诗经》大雅、小雅中的诗都关乎礼仪秩序，在周代，礼仪是维

系美好生活秩序的重要保障。虽然周初周公制有 《酒诰》，对宗室子弟饮酒有所约束，但从 《诗经》

反映的周代日常生活特别是公共交往活动，酒还是不可或缺之物，人们在宴会、祭祀等活动时，需要

用酒来助兴，借酒来抒发愉悦的情绪，当然，酒的使用也在既定的礼仪秩序范围内。《诗经》中的诗

歌主题繁多，从中将 “酒”拈出，可以发现早期文献对人之情绪的叙述，领略古人的情绪世界。

先秦的悲剧性诗人屈原，虽然有 “众人皆醉我独醒”（《楚辞·渔父》）的呼告，但是在他留下

的文辞里，不乏对美酒以及与美酒相关的美好生活的描述。例如，

吉日兮辰良，穆将愉兮上皇。抚长剑兮玉珥，趚锵鸣兮琳琅。瑶席兮玉調，盍将把兮琼芳；蕙肴

蒸兮兰藉，奠桂酒兮椒浆。扬粃兮拊鼓，疏缓节兮安歌，陈竽瑟兮浩倡。灵偃蹇兮姣服，芳菲菲兮满

堂五音纷兮繁会，君欣欣兮乐康。（《楚辞·九歌·东皇太一》）

这段文字描绘了人们在春天祭祀的良辰吉日中，在芳草地上用美酒佳肴欢迎春神的生活场景。美

酒在这样的活动中，充当着美好生活图景的重要元素。又如，

室家遂宗，食多方些……瑶浆蜜勺，实羽觞些。挫糟冻饮，酎清凉些。华酌既陈，有琼浆些。

（《楚辞·招魂》）

宗族聚会也必须有酒来参与，而且有 “花样”饮酒，以激发人们欢聚时的情绪。可见，虽然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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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曾用 “醉”与 “醒”来表达对当时楚国朝野的批评及其孤愤，但他对 “酒”本身似并无恶感，仍

认为酒是祭祀、聚会等生活场景的元素，能为人们享受美好生活增添色彩。

在 《诗经》《楚辞》里，“酒”多作为公共活动中的元素出现，在礼仪活动中活跃气氛、激发情

绪，特别是增加和乐的气氛。这里的 “酒”更多是和公共生活联系在一起，而非私人情怀的抒发。

可见，先秦的诗辞对公共生活的关注、对诗辞之教化功能的重视，是其最为重要的特点，即使类似于

“酒”这样可能导致人们非理性行为的物品，在被描写和展现时，也更多呈现其积极与和乐的一面。

二、汉魏六朝的诗酒与生活感怀

先秦诗辞里的 “酒”多出现在礼仪场合，是礼仪活动的元素，“酒”以礼仪元素的方式参与到美

好生活。但在汉代以后的诗歌里，“酒”开始变成文人们感叹现实、寄托情怀的生活元素，成为其展

现个人情怀的意象。例如，

远望悲风至，对酒不能酬。行人怀往路，何以慰我愁。独有盈觞酒，与子结绸缪。（《嘉会难再

遇》）

我有一樽酒，欲以赠远人。愿子留斟酌，叙此平生亲。（《骨肉缘枝叶》）

从这两首不知作者的诗看，饮酒、写诗已经成为个人抒发愁绪的用具，与先秦时期的聚会和乐气

象大不相同，不仅是公共场合的行为，更是个人用以抒怀的行为。汉代的 《古诗十九首》是流传至

今的汉代诗中的佳作，在这些诗篇礼，文人们更是将 “酒”作为抒发生活情怀的象征物，充满个人

情怀。例如，

人生天地间，忽如远行客。斗酒相娱乐，聊厚不为薄。（《古诗十九首·其三·青青陵上柏》）

人生忽如寄，寿无金石固。万岁更相送，圣贤莫能度。服食求神仙，多为药所误。不如饮美酒，

被服纨与素。（《古诗十九首·其十三·驱车上东门》）

前者描绘了人世无常，惟有斗酒娱乐方可聊慰的文人心态；后者揭示了人生苦短，有些人企图追

求长生不老，但往往为药所误，“不如饮美酒”，饮酒求醉，在麻木和幻象中来度过短暂而不确定的

人生。《古诗十九首》涉及 “酒”的句子，都倾向于以酒聊慰人生，以酒装饰人生。现实生活的不确

定性，使得文人希望从酒精的麻醉中获得超脱。显然，汉代的酒诗里已经逐渐消退先秦酒诗的礼乐色

彩，开始带有感慨人生的味道。“酒”不再是礼，而是逐渐成为人生的安慰剂，从公共生活的礼器变

成个人抒怀贻情的激发物。

汉魏之际，“酒”在生活中从礼乐元素转为情怀元素的取向，被曹操父子所承继并发展。

对酒当歌，人生几何？譬如朝露，去日苦多。慨当以慷，忧思难忘。何以解忧？唯有杜康。

（《短歌行》）

曹操在这诗里的慷慨抒怀，同样表达了饮酒可以安慰充满不确定性的人生，通过饮酒，及时行

乐，所谓 “解愁腹，饮玉浆”（《气出唱三首其一》）。在曹操眼里，消除人生之忧，塑造美好生活的

快乐，特别需要 “酒”的催化，“酒与歌戏，今日相乐诚为乐”（《气出唱三首其二》）。曹操的儿子

曹丕也有此感，“朝日乐相乐，酣饮不知醉”（《善哉行三首其三》），“何尝快，独无忧，但当饮醇

酒，炙肥牛”（《艳歌何尝行》）。在曹操、曹丕两位政治家兼诗人看来，“酒”没有政治和礼乐的意

味，而是个人抒发情怀的寄托。如果没有酒，那么消解不确定人生带来的忧愁、苦闷并及时行乐就缺

少了催化剂。虽然曹操、曹丕以枭雄闻世，但其诗歌里可看出伤怀文人的影子。借助 “酒”，政治家

也卸下人生的面具，成为有情有性的文人。三曹中的曹植虽生在帝王之家，骨子里更是一个文人。在

他的诗歌里，欢乐的生活也与酒有关，

亲昵并集送，置酒此河阳。中馈岂独薄？宾饮不尽觞。（《送应氏》）

置酒高殿上，亲交从我游。中厨办丰膳，烹羊宰肥牛。乐饮过三爵，缓带倾庶羞。主称千年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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宾奉万年酬。（《箜篌引》）

在曹植的笔下，宾主宴饮所带来的欢愉离不开酒的催化。“酒”带来的是宾主的欢乐，甚至是对

人生有限的超越，“千年万年”的意象就是由 “酒”所带来的某种超越。在三曹那里，无论是对生活

的感怀，对人生不确定性之忧虑的消解，还是人际交往的欢愉表达，酒在其中都起到非常重要的作

用，成为三曹心目中 “美好生活”的一个参与物。

从汉代开始的以 “酒”抒怀的传统，在两晋得到极大发挥。例如，陶渊明对美好生活的诗歌畅

想就是酒香飘逸，其直接以 “饮酒”为题的诗有著名的 《饮酒二十首》，其序言：

余闲居寡欢，兼比夜已长，偶有名酒，无夕不饮。顾影独尽。忽焉复醉，既醉之后，辄题数句自

娱。纸墨遂多，辞无诠次。聊命故人书之，以为欢笑尔。（《饮酒二十首·序》）

闲居寡欢中的陶渊明，以酒遣日，写下很多脍炙人口的名篇。例如， “虽无挥金事，浊酒聊可

恃”（《饮酒二十首其十九》），浊酒一杯，打发陶渊明无数个寂寞的日子，造就了美好的诗篇，营造

了隐居生活的美好气象；“引壶觞以自酌，眄庭柯以怡颜”（《归去来辞》），喝闲酒，做闲人，官宦

之人可能难耐此中孤寂，但隐士陶渊明却乐此不彼，为后世不得不经纶世务的文人提供巨大的想象空

间。在两晋文人对美好生活的想象中，多是如此的诗酒人生，如王羲之在 《兰亭集序》所描绘的，

文人雅士齐聚，处茂林修竹之地，行曲水流觞之乐，一觞一咏，信可乐哉。在陶渊明、王羲之等文人

对个体美好生活的设计里，“酒香”始终是不可或缺的。两晋时期，是中国文化中特别具有飘逸性风

格的时代，这种 “飘逸性”可以从两晋时期的 “酒”诗里窥见一二。

从以上大致罗列的汉魏六朝著名酒诗可见，无论是政治家还是一般文人，在用诗歌进行抒怀时，

都有将酒引进诗歌的做法。他们认为酒对于个人的美好生活具有重要意义，能够起到抚慰人生、欢愉

交往、寄托情怀等作用，是人们生活中的重要参与物。在汉魏六朝的诗酒文化中，“酒”不再仅仅是

先秦诗辞中公共生活礼仪器具，而是成为个人抒怀、情感表达的寄托物，逐渐形成一种在诗中用

“酒”来作为个人生活感怀之寄托物的思想和文化传统。

三、唐宋以后诗酒里的美好生活想象

从汉代开始，酒越来越成为文人们抒怀的助推剂。这一趋势到了隋唐时期，达到新的高峰。从中

国思想中的儒学看，隋唐时期的儒学创新乏善可陈，但文学艺术特别是诗歌领域大放异彩。在诗歌的

文字里，对唐代思想局面可有所领会。唐朝的文人们不仅以酒抒怀，而且大规模创作诗词来歌颂酒、

歌颂有酒的美好生活，成为思想文化史的特殊篇章。例如，作为酒仙、诗仙双料 “仙人”的李白，

写下了关于 “美好生活必须有酒的参与”的壮丽诗篇：

人生得意须尽欢，莫使金樽空对月。天生我材必有用，千金散尽还复来。烹羊宰牛且为乐，会须

一饮三百杯。岑夫子，丹丘生，将进酒，杯莫停。与君歌一曲，请君为我倾耳听。钟鼓馔玉不足贵，

但愿长醉不复醒。古来圣贤皆寂寞，惟有饮者留其名。陈王昔时宴平乐，斗酒十千恣欢谑。主人何为

言少钱，径须沽取对君酌。五花马，千金裘，呼儿将出换美酒，与尔同销万古愁！（《将进酒》）

我们认为，李白关于 “酒与生活”的宣言，集中代表了千古文人 “饮酒”的心声、诉求和豪迈

情怀。人生易老，得意失意轮换交替，才华财富不遂人愿，只有饮酒方可消解这些人生的不确定性，

只有饮酒才能抵消人生的忧患。《将进酒》为酒 “正名”的话语，千百年来，对于文人们有不可估量

的影响，对于岁月流逝的伤感、现实处境的无奈、美好生活的想象，似都寄托在那 “三百杯”中。

除李白外，唐代的很多文人对于与 “酒”相关的美好生活的向往，可从他们的诗歌充分展现出

来。杜甫专门描写了唐代文人饮酒的状况，生动展示了八位诗人的 “酒态”：

知章骑马似乘船，眼花落井水底眠。汝阳三斗始朝天，道逢
,

车口流涎，恨不移封向酒泉。左相

日兴费万钱，饮如长鲸吸百川，衔杯乐圣称世贤。宗之潇洒美少年，举觞白眼望青天，皎如玉树临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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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苏晋长斋绣佛前，醉中往往爱逃禅。李白一斗诗百篇，长安市上酒家眠。天子呼来不上船，自称

臣是酒中仙。张旭三杯草圣传，脱帽露顶王公前，挥毫落纸如云烟。焦遂五斗方卓然，高谈雄辨惊四

筵。（《饮中八仙歌》）

这首诗非常形象传神地展现了唐代文人的诗酒生活，每位文人的饮酒姿态都惟妙惟肖，既表达了

他们的欢愉之情，由突出了他们在文艺上的造诣。至于杜甫本人，虽然长期处于离乱和贫苦之中，但

他依然多次吟唱有酒的美好景象，如 “白日放歌须纵酒，青春作伴好还乡” （《闻官军收河南河

北》），“诗酒尚堪驱使在，未须料理白头人”（《江畔独步寻花七绝句》），“报答春光知有处，应须美

酒送生涯” （《江畔独步寻花七绝句》）。杜甫不仅有深沉的现实关怀和忧患意识，也有文人对于

“酒”的逸兴。

此外，在唐诗中，酒意随处流淌，酒诗俯拾皆是，酒气豪情冲天，文人们对于逃离现实的美好生

活设想也流淌在优美的文字之中，刻画了一幅幅生活画卷。例如，“开轩面场圃，把酒话桑麻”（《过

故人庄》），孟浩然借酒展现了田园风光的美好图景；“葡萄美酒夜光杯，欲饮琵琶马上催”（《凉州

词》），王瀚借酒表达对没有战争的美好生活之向往；“劝君更尽一杯酒，西出阳关无故人”（《送元

二使安西》），王维借酒阐述人与人之间的美好情谊；“但遇诗与酒，便忘寝与餐”（《自咏》），“酒狂

又引诗魔发，日午悲吟到日西”（《醉吟》），“诗思又牵吟咏发，酒酣闲唤管弦来”（《与诸客携酒寻

去年梅花有感》），白居易借酒展示诗酒人生的放达与自适； “今日听君歌一曲，暂凭杯酒长精神”

（《酬乐天扬州初逢席上见赠》），刘禹锡借酒振奋精神、激励自我；“美酒成都堪送老，当垆仍是卓文

君”（《杜工部蜀中离席》），“客散酒醒深夜后，更持红烛赏残花”（《花下醉》），李商隐借酒写出人

生的寂寥以及对繁华的眷恋；“借问酒家何处有？牧童遥指杏花村”（《清明》），“落魄江南载酒行，

楚腰纤细掌中轻”（《遣怀》），杜牧用酒写出怀才不遇的孤寂与放浪；“俯饮一杯酒，仰聆金玉章。

神欢体自轻，意欲凌风翔”（《郡斋雨中与诸文士燕集》），韦应物饮酒，意觉神欢体轻、凌风翱翔、

精神逸兴飞散。唐代的酒诗不胜枚举，多寄托文人的情怀。在他们的生活中，失意时，酒是安顿与安

稳表现；得意时，酒是助长意兴和激发情绪的不二选择。由于唐诗在诗歌艺术的巨大成就，“酒”借

助诗歌的优美变得更加 “可爱”，为后世文人沉溺于酒提供了很多雅致的托辞。

宋代文人延续唐代文人以酒来参与美好生活的传统，在诗词中同样掺入酒的元素。例如，晏殊的

“一曲新词酒一杯”（《浣溪沙·一曲新词酒一杯》），可见宋代文风、酒风不逊唐代，文人们写了多

少诗词，大概就有多少美酒飘香；“今宵酒醒何处？杨柳岸、晓风残月” （《雨霖铃·寒蝉凄切》），

柳永浅斟低唱，写出文人们沉醉于酒、逃避现实的无奈。当然，对于处于失望中的文人，这种无奈未

必不是一种美好。柳永因为没有得到政治上的地位，未免托酒伤怀。做过大官的文人范仲淹，同样将

酒作为生活的重要元素，例如，“把酒临风，其喜洋洋者矣”（《岳阳楼记》），“浊酒一杯家万里，燕

然未勒归无计”（《渔家傲·秋思》）。两宋时期，诗酒的巅峰人物当属苏轼。如果说李白是唐代最有

名的诗酒文人，那么苏轼可能就是宋代最有名的诗酒文人。

明月几时有，把酒问青天。（《水调歌头》）

人生如梦，一尊还酹江月。（《念奴娇》）

几时归去，作个闲人。对一张琴，一壶酒，一溪云。（《行香子·述怀》）

身后名轻，但觉一杯之重。（《浊醪有妙理赋》）

酒醒还醉醉还醒，一笑人间今古。（《东坡乐府·渔父》）

休对故人思故国，且将新火试新茶。诗酒趁年华。（《望江南·超然台作》）

天气乍
-

人寂寞，光阴须得酒消磨，且来花里听笙歌。（《浣溪沙·四面垂杨十里荷》）

酒酣胸胆尚开张，鬓微霜，又何妨。（《江城子·密州出猎》）

夜饮东坡醒复醉，归来仿佛三更。（《临江仙·夜饮东坡醒复醉》）

长恨此身非我有，何时忘却营营。（《临江仙·夜饮东坡醒复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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诗酒中的美好生活与思想世界

苏轼的诗词酒味浓郁，这与其一生力图摆脱蝇营狗苟的旷达人生态度有关，展现了酒参与生活并

赋予生活以旷达的意味。和李白一样，苏轼以其绝世的才华为 “酒”树立了正面形象，其酒诗酒词

总是令人跃然。在苏轼的诗词里，酒的意象非常丰富。通过酒，苏轼展现了古典文人豪迈豁达的形

象，丰富了古典文人的精神世界，成为李白之后的又一座高峰。

宋室南渡之后，国破家亡，残山剩水，但此时的中国诗酒文化丝毫没有停顿，文人们的酒味依然

没有减去，在美好生活的想象中，酒依旧不能缺席。无论是铁马冰河的戎马生活，还是婉约舒缓的静

好岁月，酒都经常出现在南宋文人的生活里，甚至男女皆然。

醉里挑灯看剑，梦回吹角连营。（辛弃疾：《破阵子·为陈同甫赋壮词以寄之》）

身世酒杯中，万事皆空。（辛弃疾：《浪淘沙·山寺夜半闻钟》）

醉里吴音相媚好，白发谁家翁媪？（辛弃疾：《清平乐·村居》）

莫笑农家腊酒浑，丰年留客足鸡豚。（陆游：《游山西村》）

悲歌击筑，凭高酹酒，此兴悠哉！（陆游：《秋波媚·七月十六日晚登高兴亭望长安南山》）

踏碎桥边杨柳影，不听渔樵闲话。更欲举、空杯相谢。（史达祖：《贺新郎·六月十五日夜西湖

月下》）

昨夜雨疏风骤，浓睡不消残酒。（李清照：《如梦令·昨夜雨疏风骤》）

常记溪亭日暮，沉醉不知归路。（李清照：《如梦令·沉醉不知归路》）

辛弃疾、陆游、李清照等文人的文化成就，使得政治军事衰弱的南宋一朝，不至于在文化上也黯

淡无光，这些涉酒诗词也使中国诗酒文化不至断绝。在文弱的南宋，酒还是装饰文人生活的材料，为

文人们追求美好生活做装点，所谓 “我生寓诗酒，本以全吾真”（陆游：《诗酒》）。即使在半壁河山

的条件下，在文人的生活与思想世界里，“酒”依然是一种重要的存在。可见，在南宋诗词里，不管

是金戈铁马，还是儿女情长，“酒”都参与了文人们的生活，成为文人思想世界的重要参与者。

明清以降，虽然文人创作诗词的艺术水平没有唐宋之盛，但文人们一样沉醉在诗酒之中，抒发情

怀，感慨人生。无论是咏史、抒怀、论情、言志，都延续了传统诗酒文化的精义，让酒出场、借酒表

意。例如，

一壶浊酒喜相逢。古今多少事，都付笑谈中。（杨慎：《临江仙·滚滚长江东逝水》）

谁向高楼横玉笛？落海愁绝醉中听。（吴承恩：《杨柳青》）

桃花仙人种桃树，又摘桃花换酒钱。酒醒只来花前坐，酒醉还来花下眠。半醉半醒日复日，花落

花开年复年。但愿老死花酒间，不愿鞠躬车马前。（唐寅：《桃花庵歌》）

西风暮雨何辞醉，便向池亭卧亦清。（汤显祖：《荷亭酌酒》）

廿年交旧散，把酒叹浮名。（吴梅村：《过吴江有感》）

桑落酒香卢桔美，钓肥斜系草堂开。（吴梅村：《梅村》）

浮名总如水。拼尊前杯酒，一生长醉。（纳兰性德：《瑞鹤仙》）

难逢易散花间酒，饮罢空搔首。闲愁总付醉来眠，只恐醒时依旧到樽前。（纳兰性德：《虞美人

·残灯风灭炉烟冷》）

不惜千金买宝刀，貂裘换酒也堪豪。（秋瑾：《对酒》）

这些流传下来的明清诗词，一如唐诗宋词般充斥着酒的意味，或以酒咏史，或以酒言志，或以酒

陈情，或以酒壮怀，延续着中国文人的诗酒传统。如所周知，明清时代，诗词艺术成就远比不上唐

宋，也无太多名句佳篇。但明清诗词的酒味大体如从前，诗词中依然流淌着浓郁的酒文化，文人以酒

起兴的诗词创作套路没有大的变化，酒依然承载着文人心目中美好生活的意象，依然是他们个人抒怀

的首选对象之一。

唐宋以来，是中国诗酒文化的高峰期。在这些诗歌里，酒成为文人表达对于美好生活向往的

“关键词”，文人们借酒抒怀，留下许多流传千载、脍炙人口的名篇名句。唐宋以来的诗酒文化同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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们同时代的中国哲学思想一起，为民族文化心理的塑造和积淀提供了资源。

四、小　　结

中国文人的诗酒文化，源远流长，历代文人的涉酒诗堪称海量，难以计数。以上列举部分，只是

酒诗中的沧海一粟。“酒”从早期的礼乐之器，逐渐转变为人们丰富生活、消解劳苦的生活参与物，

更成为文人们抒发情怀、安顿人生的依赖物，“一饮解百结，再饮破百忧” （聂夷中：《饮酒乐》）。

千古以来，文人笔下的曲水流觞、诗酒人生，既丰富中国文化，也推动后人对前贤们诗酒人生的向往

并在基础上继续演绎新的诗酒人生，从而将中国思想中的豪迈、沉郁、雄浑、飘逸等特质，通过诗酒

传递下去。文人们以酒抒怀，借酒安顿人生的苦闷、畅述人生的欢愉、逃避现实的无奈、消解生活的

惆怅。无论苦闷、欢愉、无奈、惆怅，都是人生境遇有限性的表现。喜欢以酒来转变情绪的文人，纵

酒放歌，实际上是借助酒来突破人生的有限性，所谓 “阮籍醒时少，陶潜醉日多。百年何足度，乘

兴且长歌”（王绩：《醉后》），“先生醉卧此石间，万古无人知此意”（苏轼：《醉睡者》）。在文人笔

下，豪饮之后，超越了时间、空间以及形骸上的限制，谁人能识此万古心胸？一种精神上的无限感似

乎油然而生。人间世上，处处都是有限性的体现，心灵敏感的文人们更容易把捉到有限性的无处不

在，故而期望以酒来突破这种有限性并实现他们心中的美好，尽管谁都知道饮酒所带来的快乐，往往

只是短暂的美好、片刻的欢愉，甚至可能是危险的愉悦。

对于中国思想文化的研究来说，既要重视哲学进路的历代突破，也要关注包括诗酒文化在内的其

他传统，这样，中国思想文化就才可能以多元立体的姿态呈现。换言之，中国哲学的思想，除了通过

哲学家提出新概念、新判断、新命题等方式呈现之外，还可能将对宇宙人生、性与天道的领悟，通过

文学、艺术等方式表达出来，诗酒文化就是这种文艺表达的主要内容之一。但在目前的哲学史研究

中，“诗”与 “酒”很少作为话题或者问题进入研究者的视野，即便是像李白、杜甫等大诗人，在哲

学家眼中也不是 “第一等事”。王阳明的弟子曾记载王阳明对于 “何为第一等事”的看法：

先师闻而笑曰：“诸君自以为有志矣。使学如韩、柳，不过为文人；辞如李、杜，不过为诗人。

果有志于心性之学，以颜、闵为期，当与共事，图为第一等德业。”①

在王阳明看来，儒家学者应该追求的是以 “德性”为核心的理智事业，而不是诗词歌赋为中心

的文艺生活，这也体现了传统儒家道德中心主义的致思进路。古代如此，现代以来的中国哲学史、中

国思想史研究，其考察的首要问题依然是性与天道、宇宙人生、道德伦理、知识智慧、政治历史等具

有普遍性意义的宏大问题，而对于诗酒这样感性或者说非理性的事务亦较少关注。实际上，诗酒是传

统中国更广泛的文化现象，也是理解传统文人思想世界的重要入口。按照萧?父先生对哲学与文化

“两端互补和循环往复”关系的理解，对于诗酒中蕴含的思想世界的解读与呈现，分析作为文化现象

的诗与酒，将有助于哲学史研究进路的可能性拓展。

（责任编辑　李　巍）

４２１

① ［明］王畿：《曾舜徵别言》，吴震编校整理：《王畿集》，南京：凤凰出版社，２００７年，第４５９—４６０页



《国语》与早期文本的生成

———从上博楚简 《昭王毁室》说起

张永路

【摘要】２０世纪以来，随着简帛文献的不断出土，我们对早期文本的生成过程有了全新认识。在简帛文献
之 “源”与传世文献之 “流”的比对下，早期文本呈现出更为清晰的生成和演变脉络。上博楚简中即有

２０种记述春秋战国诸国历史的事语类文献，特别是其中以 《昭王毁室》为代表的楚王故事与 《国语·楚

语》极为相似。这种相似性为我们探索早期文本的生成过程提供了极大便利。其实， 《国语》就是从与

《昭王毁室》同类的诸国之语的众多材料中编选成书的。这种成书史呈现了早期文本生成的一种重要模式，

同时体现出早期文本所特具的开放性。汉代之后，经学时代的文本慢慢固化，特别是经过刘向校书，文本

生成的开放模式逐渐消失，早期文本最终完成了经典塑造过程。

【关键词】《国语》；上博楚简；开放文本

中图分类号：Ｂ２２　文献标识码：Ａ　文章编号：１０００－７６６０（２０１９）０６－０１２５－０６

作者简介：张永路，河北衡水人，哲学博士，（天津 ３００１９１）天津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副研究员。
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青年项目 “经学史视野下的 《国语》学史研究”（１５ＣＺＸ０２３）

２０世纪以来，随着简帛文献的不断出土，我们对早期文本的生成过程有了全新认识。如果说先
前对早期文本的源流考察更多是基于 “流”的版本考证，那么简帛文献的出土提供了一次对 “源”

的直接考察机会。特别是在简帛文献之 “源”与传世文献之 “流”的比对下，早期文本呈现出更为

清晰的生成和演变脉络。上博楚简中即有２０种记述春秋战国诸国历史的事语类文献，特别是其中以
《昭王毁室》为代表的楚王故事与 《国语·楚语》极为相似。这种相似性就为我们探索早期文本的生

成过程提供了极大便利。其实，作为出土文献的 《昭王毁室》与作为传世文献的 《国语》属于同类

文献。在先秦时期，这种事语类文献广泛流传，数量众多，《国语》即是基于这类文献编纂而成，而

上博楚简 《昭王毁室》的发现为我们提供了更原始、更直观的文献佐证。这种成书史呈现了早期文

本生成的一种重要模式，同时体现出早期文本所特具的开放性。

一、《昭王毁室》解读

上博楚简有一批事语类文献，达２０种之多。这些文献主要记述了春秋中晚期及战国早期的诸国
历史，包括楚、晋、齐、吴等国，其中尤以楚国内容最多。与传统史书不同，这些文献以事件为纲，

以对话为主，被很多学者归为语类文献，《昭王毁室》便是其中的典型①。《昭王毁室》收于 《上海

博物馆藏战国楚竹书 （四）》，全篇共１９６字，记叙楚昭王事，内容未见于其他传世文献。简文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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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李零：《简帛古书与学术源流 （修订本）》，北京：三联书店，２００８年，第２９４—２９７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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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版后，很多学者就简文排序、标点断句、文字释读等方面展开讨论①。尽管学者们对个别文字的释

读仍然存在分歧，但因其并不影响故事的整体行文叙事，故此类讨论不在本文关注范围内。现将全篇

释文详列如下：

昭王为室于死蔍之膞，室既成，将格之。王诫邦大夫以饮，饮既。 之，王入将格，有一君子

丧服蹒廷，将跖闺。稚人止之，曰：“君王始入室，君之服不可以进。”不止，曰：“小人之告 将专

于今日，尔必止小人，小人将
.

寇。”稚人弗敢止。至闺，卜令尹陈省为见日告：“仆之毋辱君王不

逆，仆之父之骨在于此室之阶下，仆将聑亡老。以仆之不得，并仆之父母之骨私自？？。”卜令尹不为

之告。“君不为仆告，仆将
.

寇。”卜令尹为之告。曰：“吾不知其尔葬，尔古既格，安从事。”王

徙居于平漫，卒以大夫饮酒于平漫，因令至俑毁室。②

此则故事大意是楚昭王在河边修建宫室，落成后与大夫宴饮庆贺，此时一 “君子”穿丧服前来

要面见昭王。稚人止之，曰：“君王在宫室，你穿丧服不可以进。”“君子”说：“今日一定要见君王，

你如果要阻拦，我便要
#

寇。”③ 稚人不敢阻拦。 “君子”至宫中小门，遇到卜令尹陈省，对之言：

“我并非要侮辱君王，我父亲的尸骨埋在此宫室台阶之下，如今无法将父母尸骨合葬。”卜令尹不为

之报告昭王。“君子”说：“你不为我报告君王，那我便要
#

寇。”卜令尹只好为之告。昭王曰：“我

不知道这是他父亲的墓地，待典礼完成，就依他行事。”最终昭王移驾别处宴饮，命令至俑将宫室拆

毁。根据这一主题，整理者将此则故事定名为 《昭王毁室》。

在上博楚简中，与 《昭王毁室》相类的事语文献还有许多，单有关楚王故事的就有 《柬大王泊

旱》《昭王与龚之藌》《庄王既成》《申公臣灵王》《平王与王子木》《平王问郑寿》等④。无论是结

构还是内容，这些故事都与 《昭王毁室》相类，甚至有些故事的结语与另一故事的起句写在同一支

简，因此可断定这些故事都属于同种文献⑤。除上述楚王故事之外，上博楚简还存在其他同种文献，

如 《竞建内之》《景公疟》等⑥。这些文献有着相同特征，即以事件为纲、以对话为主、自成体系、

独立成章。以此作为典型特征来搜寻，那么在几十年来众多出土的简帛文献中，还可以寻找到更多同

种文献，如上世纪七十年代出土的马王堆汉墓帛书 《春秋事语》即属此列。其书 “记事十分简略，

而每章必记述一些言论，所占字数要比记事多得多，内容既有意见，也有评论，使人一望而知这本书

的重点不在讲事实而在记言论。这在春秋时期的书籍中是一种固定的体裁，称为 ‘语’”⑦。张政?先

生在此将 “重点不在讲事实而在记言论”归为 “语”类文献的特征，可谓一语中的。从大量出土的

这类文献看，这种事语文献在先秦时期曾广泛流传且数量众多。尽管随着文本的演变，这类文献很多

已佚失，但仍有一定数量的文献传及后世，见于传世文献者以 《国语》最为典型。

从内容看，《国语》也由众多事语类章节组成，全书共２４３章⑧，每章可独立成文。从具体章节
看，可发现很多章节与 《昭王毁室》竟出奇相似。如 《国语·楚语下》载：

吴人入楚，昭王出奔，济于成臼，见蓝尹?载其孥。王曰：“载予。”对曰：“自先王莫坠其国，

当君而亡之，君之过也。”遂去王。王归，又求见，王欲执之，子西曰：“请听其辞，夫其有故。”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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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⑤

⑥

⑦

⑧

黄人二：《上博藏简 〈昭王毁室〉试释》， 《考古学报》２００８年第４期；黄国辉： 《重论上博简 〈昭王毁室〉的文本与思想》，

《历史研究》２０１７年第４期。
释文主要参见马承源主编：《上海博物馆藏战国楚竹书 （四）》，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２００４年，第１８２—１８６页；黄人二：《上
博藏简 〈昭王毁室〉试释》《考古学报》２００８年第４期；黄国辉： 《重论上博简 〈昭王毁室〉的文本与思想》， 《历史研究》

２０１７年第４期。
此处简文 “

.

寇”意义殊难解，众多学者意见不一，料为要挟之语。参见黄国辉：《重论上博简 〈昭王毁室〉的文本与思想》，

《历史研究》２０１７年第４期。
［日］浅野裕一：《新出土文献与思想史的改写———兼论日本的先秦思想史研究》，《文史哲》２００９年第１期；［日］汤浅邦弘：
《竹简学———中国古代思想的探究》，白雨田译，上海：东方出版中心，２０１７年，第８７—８８页。
《昭王毁室》末句与 《昭王与龚之藌》始句在同一支简。参见 《上海博物馆藏战国楚竹书 （四）》，第１８６页。
李零：《简帛古书与学术源流 （修订本）》，第２９６页。
张政?：《〈春秋事语〉解题》，《文物》１９７７年第１期。
章数划分依据是：《国语》，上海师范大学古籍整理研究所校点，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１９９８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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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谓之曰：“成臼之役，而弃不谷，今而敢来，何也？”对曰：“昔瓦唯长旧怨，以败于柏举，故君及

此。今又效之，无乃不可乎？臣避于成臼，以儆君也，庶悛而更乎？今之敢见，观君之德也，曰：庶

意惧而鉴前恶乎？君若不鉴而长之，君实有国而不爱，臣何有于死，死在司败矣！惟君图之！”子西

曰：“使复其位，以无忘前败。”王乃见之。

这一事件讲述的主体人物也是楚昭王，整理者将此章定名为 《蓝尹?避昭王而不载》①。此章的

叙事结构和记述内容都与 《昭王毁室》极为相似：第一，从整体叙事看，二者都是以事件为纲，一

章即是一个完整故事，短小凝练，自有起讫；第二，从叙事结构看，二者都具有背景、对话、结局的

叙事三段式结构，《昭》文先是点出背景，即 “昭王为室于死蔍之膞”，然后是以对话为主的事件过

程，最后一句交代事件结果，即 “因令至俑毁室”；而 《蓝》文也是如此，先是 “吴人入楚，昭王出

奔”的背景，然后引出一系列对话，最后仅用 “王乃见之”四字点出事件结局，这就是 《国语》叙

事的典型三段式结构②；第三，从主体内容看，二者的主体内容都以对话为主，并以对话推动事件的

发展，无论是 《昭》文中楚昭王、“君子”“稚人”及 “卜令尹”之间的对话，还是 《蓝》文中楚昭

王、蓝尹?以及子西等人之间的对话，无疑都是故事的主体部分，这也是 《国语》称为 “语”的原

因所在；第四，从叙事要素看，二者叙事都不列时间，只交代故事背景，这与 《左传》等史书明确

记载某年月不同，缺少时间要素是二者的共同特征；第五，从故事主旨看，二者都意在明德，《昭》

文意在宣扬楚昭王感念 “君子”孝行而毁室的爱民之德，《蓝》文则是宣扬楚昭王不念旧怨、励精图

治的为君之德，二者都属于劝诫性故事。

由两篇文献的比对可知，《昭王毁室》与 《蓝尹?避昭王而不载》二文虽处不同文献序列，一是

出土文献，一是传世文献，但从上述五个方面看却惊人相似。种种迹象表明，二者应属于同类文献。

其实，不仅这两篇文献，遍览 《国语》全书可知，上博楚简诸多事语与 《国语》各章都极为相似，

完全可以将这些楚简文献编入 《国语》而丝毫不显突兀。因此，上博楚简诸多事语与 《国语》必然

归属同类文献。从上博楚简中存留大量事语类文献的情况看，这类文献在先秦时期一定流传广泛，诸

国都有记述本国历史、讲述本国故事之语，而 《国语》的成书或许就与这些事语文献密切相关③。

二、《国语》的编纂

《国语》是先秦时期的重要文献，关于 《国语》的编纂成书情况，最早是司马迁的有关论述，不

过司马迁只说到 “左丘失明，厥有 《国语》”（《史记·太史公自序》），并没有述及 《国语》的编纂

详情。东汉班固进一步说：“及孔子因鲁史记而作 《春秋》，而左丘明论辑其本事以为之传，又
$

异

同为 《国语》。”（《汉书·司马迁传》）班固于此点明 《国语》是由左丘明搜集与 《左传》相类的材

料编纂而成。《国语》是否与左丘明有关？这曾引起很多学者讨论，现在仍存争议④。不过，这不是

本文的关注重点，悬置不议。至于 《国语》的编纂过程，班固并未多言。就此而言，后世很多学者

都表认同。三国时期的韦昭在 《国语解叙》中说：

左丘明因圣言以摅意，托王义以流藻，其渊源深大，沈懿雅丽，可谓命世之才，博物善作者也。

其明识高远，雅思未尽，故复采录前世穆王以来，下讫鲁悼、智伯之诛，邦国成败，嘉言善语，阴阳

律吕，天时人事逆顺之数，以为 《国语》。

稍后的西晋孔晁也指出：

左丘明集其典雅令辞，与经相发明者，以为 《春秋传》，其高论善言别为 《国语》。（《左传·僖

公十一年》“天王使召武公”句下孔颖达疏引）

历魏晋南北朝，唐代刘知几在 《史通·六家》同样指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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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国语》，第５７５页。
俞志慧：《古 “语”有之———先秦思想的一种背景与资源》，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２０１０年，第１３４—１３５页。
李零：《简帛古书与学术源流 （修订本）》，第２１９、２９８页。
邱锋：《论 〈国语〉的成书和性质》，《国学论衡》第６辑，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２０１６年，第２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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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语》家者，其先亦出于左丘明。既为 《春秋内传》，又稽其逸文，纂其别说，分周、鲁、齐、

晋、郑、楚、吴、越八国事，起自周穆王，终于鲁悼公，别为 《春秋外传国语》，合为二十一篇。

无论是韦昭说的 “邦国成败、嘉言善语、阴阳律吕、天时人事逆顺之数”，还是孔晁所说 “高论

善言”，抑或是刘知几说的 “逸文”“别说”，都是后世学者认定的编纂 《国语》的材料。从上述引

文可看出，这些后世学者抱定的观点即是 《国语》乃根据春秋时期留存于世的相关材料编纂而成的，

而这些材料与 《左传》的成书息息相关。那么，这些材料究竟是何种文献呢？楚庄王时的大夫申叔

时为我们提供了线索，他说：

教之 《春秋》，而为之耸善而抑恶焉，以戒劝其心；教之 《世》，而为之昭明德而废幽昏焉，以

休惧其动；教之 《诗》，而为之导广显德，以耀明其志；教之 《礼》，使知上下之则；教之 《乐》，

以疏其秽而镇其浮；教之 《令》，使访物官；教之 《语》，使明其德，而知先王之务，用明德于民也；

教之 《故志》，使知废兴者而戒惧焉；教之 《训典》，使知族类，行比义焉。（《国语·楚语上》）

在此，《春秋》《诗》《礼》《乐》以及 《世》《令》《语》《故志》《训典》等文献都是用于教育

太子的教本，并且各有功用。从这些文献名称可以看出，后世经学类文献如 《春秋》 《诗》 《礼》

《乐》等占了近半。当然，这并不意味着这些文献与同名的传世文献有相同内容，也不意味着当时各

国已经采用了统一的教本。换言之，文献名称尽管相同，但并不意味着此 《春秋》与传世 《春秋》

相同，也不意味着此 《春秋》与鲁国 《春秋》相同，其他同名文献亦然。因此，鉴于先秦文献的复

杂情况，与不做辨别地将同名文献混淆为一相比，将这些同名文献视为同类文献，无疑是一种更为谨

慎的做法。上述经学类文献如此，其他文献亦当如此，申叔时所说之 《语》与 《国语》便是同属事

语类文献。

先秦时期，各诸侯国都存在并流传着大量记事记言文献，这主要是受史官传统的影响。班固就曾

指出：“古之王者世有史官，君举必书，所以慎言行，昭法式也。左史记言，右史记事。事为 《春

秋》，言为 《尚书》，帝王靡不同之。”（《汉书·艺文志》）无论是记言还是记事，先秦时期各国都因

这种史官传统产生大量相关历史纪录。以 《春秋》为例，孟子曾说： “晋之 《乘》，楚之 《杌》，

鲁之 《春秋》，一也。”（《孟子·离娄下》）先秦时期各国都有本国史书，虽然名称不一，但实质是

相同的。所以墨子自称 “吾见百国春秋”①，并在 《墨子·明鬼下》谈及 “著在周之 《春秋》”“著在

燕之 《春秋》”“著在宋之 《春秋》”“著在齐之 《春秋》”等语。可见，当时 《春秋》类文献繁多，

只墨子亲见的就有多国 《春秋》。因此，在孔子的时代，他面对着有关鲁国历史的大量文献材料，其

中最重要的无疑就是鲁之 《春秋》。司马迁称孔子 “至于为 《春秋》，笔则笔，削则削，子夏之徒不

能赞一辞”（《史记·孔子世家》）。司马迁所说这种 “笔削”便应是基于鲁国 《春秋》的编纂整理。

中国古老的史官传统也使得各种典章文献存留下来。《尚书·多士》记载：“惟殷先人，有册有

典。”申叔时曾提及 《故志》《训典》，韦昭注 “故志，谓所记前世成败之书”“训典，五帝之书”②，

应属于此类文献，而这些文献或许就是 《尚书》的主要材料来源。至于 《诗》也是如此，传世本

《诗经》３０５篇，其中 “十五国风”即是采自各地歌谣。可见，当时存在着数量众多的 “国风”类歌

谣，申叔时所说之 《诗》应当就收有这类歌谣，而且极可能与传世本 《诗经》收录内容不同。另外，

先秦文献大量引 《诗》，其中包含很多逸诗，可见当时有大量诗歌流传于世，这些都是编辑 《诗经》

的材料。换言之，传世本３０５篇 《诗经》即是在大量 《诗》类文献基础上编集而成。司马迁说：“古

者 《诗》三千余篇，及至孔子，去其重。”（《史记·孔子世家》）这句话反映的 《诗经》编选情况，

应属合理。总之，关于孔子 “删诗书、定礼乐、修春秋”的说法能否成立暂且不表，其中所透露的

早期文本生成模式，即在大量相关文献材料基础上编纂成书的模式确实存在。《国语》的形成亦属这

种模式。

《国语》收录有周、鲁、齐、晋、郑、楚、吴、越等八国事语，而这八国事语应是以当时流传的

八国之 《语》为基础选编而成。换言之， 《国语》编纂成书时，编者面对的是诸国众多的事语类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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献，而这些文献是 《国语》编选材料的主要来源，其中就可能包括申叔时所说之 《语》。申叔时之

《语》或许只是楚国之 《语》，记载的是富于劝诫意义的楚王君臣故事，这与上博楚简楚王故事在内

容上必定存在着高度相关性。当然，并无证据表明上博楚简楚王故事与申叔时之 《语》是同本文献，

但属同类文献的结论还是可以断定的。其实，无论是上博楚简楚王故事，还是申叔时之 《语》，这些

相关文献在春秋时期广泛流传，都成为编纂 《国语》的重要材料。甚至在 《国语》编纂完成之后，

仍然有大量未收入 《国语》的文献素材流传于世。《汉书·艺文志》著录有 “《国语》二十一篇，左

丘明著”，下又录 “《新国语》五十四篇，刘向分 《国语》”。前者２１篇，应与传世 《国语》相同，

而后者题为 《新国语》，且有５４篇，并注明是 “刘向分 《国语》”，似应是刘向据汉代留存的春秋诸

国之语的相关文献编纂而成的新书。

总之，《国语》的编纂成书是建立在春秋时期众多事语类文献基础上的。面对春秋诸国之 《语》，

择其精要，选其精华，选编所谓 “邦国成败，嘉言善语，阴阳律吕，天时人事逆顺之数”，最终编成

《国语》。这种成书史是早期文本生成的一种重要模式，包括 《春秋》《诗》《书》《论语》等经学文

本的生成都可归入这种模式，而它的一个重要特征就是开放性。

三、开放的文本

早期文本的生成过程具有高度的开放性，《国语》的编纂成书就是最佳例证。先秦时期，诸国文

献繁多，特别是事语类文献，成为当时学者共享的 “资料库”① 或 “公共素材”②，很多文本都从中

取材，《国语》亦是如此。在成书过程中，《国语》始终保持着开放性。

《国语》全书共８语，２１卷，２４３章。尽管每章字数不等，多则一千多字，少则一百多字，但每
章都是一则故事，自有起讫，独立成文。就此而言，章是 《国语》的最小组成单位。从历史角度看，

这种形式完全符合先秦古籍的普遍情形。在先秦时期很多文献中，章都是具有独立性的、最小的文献

单位③。汉学家夏含夷先生 （ＥｄｗａｒｄＬ．Ｓｈａｕｇｈｎｅｓｓｙ）就通过对传世文献与出土文献的比对，认为
“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许多早期文献由 ‘章’这一基本单元构成……大多数章都讲述一个单独的事

件、引文或者谚语”④。这种以章为基本组成单位的文本结构，又进一步影响了早期文本的生成和演

变。正是因为章的组合结构，文献的章数以及次序表现出高度灵活性，可以根据需要进行相应增删和

调整，故而诸如 《论语》《老子》等早期文献的不同版本之间的章数或章序都有明显差异。这种差异

在一定程度上就是以章为单位的文本结构造成的，这也是早期文本开放性的体现。李零先生曾指出：

“早期的古书多由 ‘断片’（即零章碎句）而构成，随时所作，即以行世，常常缺乏统一的结构，因

此排列组合的可能性很大，添油加醋的改造也很多，分合无定，存佚无常。”⑤这里的 “断片”就是

很多早期文本的章。这种以章为单位的文本结构可能是由早期文本的载体形式决定的，竹简、木牍一

类的书写载体以及由此形成的书籍编排形式都造成书写字数的限制，从而导致古书以字数有限的章为

组成单位。这种组成方式就成为早期文本开放变动的原因之一，也就是李零先生所说的 “分合无定，

存佚无常”。

从出土简帛文献看，这种以章为单位的文本构成确实很普遍。就上博楚简楚王故事而言，《昭王

毁室》《柬大王泊旱》《庄王既成》等文献都是如此，每一篇文献即是一章，而每章都自有起讫、独

立成文。《国语》在编纂之初，面对的就是这些事语类文献，因此在编选内容时必然以章为单位，在

后期演变过程中也必然以章为单位来更换或删减内容。这种生成模式使其保持高度的文本开放性，这

从传世文献的文本演变中可窥见一二。与其他先秦文献相同，《国语》在流传过程中也存在着文字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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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零：《简帛古书与学术源流 （修订本）》，第２２１页。
徐建委：《文本革命：刘向、〈汉书·艺文志〉与早期文本研究》，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２０１７年，第２５页。
同上，第１７页。
［美］夏含夷：《重写中国古代文献》，周博群等译，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２０１２年，第４６页。
李零：《简帛古书与学术源流 （修订本）》，第２１４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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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佚失的情况。不过，这种佚失与其他文献有明显的差异。洪业先生就发现 《太平御览》所引几

条 《国语》材料不见于今本①，如其中 《兵部》“决战”条引 “《国语》曰”：

齐庄公且伐莒，为车五乘之宾，而杞梁、华舟独不与焉，故归而不食……遂进斗，坏军陷阵，三

军不敢当。②

此章内容完全不见于今本 《国语》。从一般文献的佚失情况看，大多都是因脱字、脱简造成的某

几个字或某句话佚失，而不可能是完整的一章佚失。与此形成鲜明对比，《国语》此章整体佚失，这

就无法再以脱字、脱简等原因来解释，而最合理的解释可能就是此章在 《国语》成书流传过程中被

整章删减。这种删减正是 《国语》等早期文本以章为基本单位编纂而成的生成模式缩决定的，也是

体现早期文本开放性的重要例证。

除传世文献辑佚所见，历史上也曾出土过 《国语》相关篇章。据 《晋书·束皙传》载：“初，太

康二年，汲郡人不准发魏襄王墓，或言安厘王冢，得竹书数十车。”其中，即有 “《国语》三篇，言

楚晋事”。西晋武帝时发掘的汲冢书中就有 《国语》内容，可以说是 《国语》最早的出土简书。不过

汲冢 《国语》已经佚失，《晋书·束皙传》也仅只言片语，无法再获知详细情况。从有限信息看，既

然断定简文是 《国语》，那就应与西晋时流传的 《国语》有相同内容，才会有此论断。而墓中只发现

“三篇”，这正是 《国语》以章为文献单位编选的体现。余嘉锡先生就曾指出古书存在单篇流传的特

征③。夏含夷先生也指出：“（古书）某些章节汇编或是完整的文章明显在当时独立流传着。它们通常

被称作 ‘篇’，而单独的一篇也可能和其他篇编在一起。无论具体编联方式如何，正是这些篇的编联

最终形成了中国古代的 ‘书籍’。”④ 与寥寥数语的汲冢 《国语》记述不同，１９８７年慈利楚简直接发
现了 《国语·吴语》部分内容。竹简出土楚墓年代在战国中期前段，可以说是目前所见最早的 《国

语》抄本，只可惜相关竹简残损严重，十或存一，无法与传世文献进行有效对勘。不过从已识别部

分看，简文基本见于今本 《吴语》，也有部分简文不见于今本，但是文字风格特点与 《吴语》相同，

内容也有密切关联，整理者认为是 《吴语》佚文⑤。从慈利楚简整理报告看，这一发现无疑又为 《国

语》文本的开放性提供了更直观的论据。一方面，与汲冢竹书 《国语》情况相同，慈利楚简 《国语》

的出土也证明了早期文本以章为单位的编纂模式；另一方面，不见于今本的 《吴语》佚文再次证明

了 《国语》等早期文本的开放性。

从早期文本的流传演变看，文本一旦生成就会进入不断变动的过程。无论是抄写过程中无意的漏

字、错抄，还是有意的修改、添加，早期文本都会经历一个漫长的变动过程。从出土简帛与传世文献

的对勘中，我们可以很轻易地发现二者之间的巨大差异。从简单的虚词、助词，到复杂的思想观点，

这些差异淋漓尽致地体现在郭店简 《老子》与通行本 《老子》的对比中⑥。这种变动是几乎所有早

期文本都必然经历的过程。不过，除此之外，还有一种变动乃是基于独特的文本生成模式，具体而言

就是以 《国语》为代表的、基于大量同类文献的编选成书。这是早期文本生成的一种重要模式，很

多早期文本的生成都可以归入这种模式。而这种模式在以章为单位的早期文本构成布局下，体现了更

大的开放性。《国语》即是如此，在与 《昭王毁室》同类的诸国之语的众多材料中编选成书后，仍然

可以继续以章为单位添加、删减或替换某些故事。这就是以 《国语》为代表的早期文本生成的开放

模式。不过，进入汉代之后，经学时代下的文本慢慢固化，特别是经过刘向校书，文本生成的开放模

式逐渐消失，早期文本最终完成了经典塑造过程。

（责任编辑　李　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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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秦儒道思想中的 “己”与 “自”

———以孔子、老子为例

宋德刚

【摘要】反身代词 “己”“自”，有同有异。“己”主要指代人，表示与他人相对待的 “本人”。“自”除可

指代人外还多有指代非人事物的用例，被 “自”指代的存在体可称为 “自体”，则 “自”表示与他者相对

待的自体 “本身”。作为儒道各自的开创者，孔子多用 “己”，而老子偏爱 “自”。前者将 “己”与 “仁”

“君子”相连，强调 “己”的道德实践及相应的工夫论，要求 “己”对他人产生积极影响、反省自身并使

彼此受益、以他人为镜鉴，从而成就一种为 “己”之学。后者则以众多 “自”类语词营造出一个宏阔、丰

富的 “自”世界，道、天地、万物 （人和自然物）等自体纷纷登场、展开自身，其中统治者和民众各自的

独立自存，对 “自”世界的和谐安宁至为重要。“己”“自”为孔老乃至儒道思想提供了一个重要的比较

之维，孔老之后的儒道继续保持着对 “己”“自”的关注。

【关键词】孔子；老子；“己”；“自”；儒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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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 “阴阳家在秦汉时期的衍变及其观念研究”（１８ＢＺＸ０６３）

通常人们将反身代词 “自”解释为 “己”，但留心观察，就会发现 “己”与 “自”存在着一定

的差异。日常交流可以忽略二者的差异，一旦进入到思想或哲学层面，就不可轻易 “放过”。 “己”

“自”不仅有分，且各自开拓出不同的思想面貌，这在先秦儒道那里表现得尤为明显。本文首先分析

“己”“自”的同异，指出各自的特征；其次以儒道二家的开创者———孔子和老子为例，分梳孔子的

为 “己”之学和老子的 “自”世界；最后进行孔老比较，并鸟瞰 “己” “自”在孔老之后儒道那里

的发展情形。

一、“己”“自”的同异与特征

《说文》释 “己”为 “中宫也，象万物辟藏诎形也，己承戊，象人腹”，段玉裁注：“引申之义

为人己。言己以别于人者。己在中，人在外。可纪识也。” 《说文》释 “自”为 “鼻也，象鼻形”，

段玉裁注：“今义从也、己也、自然也，皆引伸之义。”① 据此，反身代词 “己”是指与他人相对待

而言的 “本人”（主体自身②，自己）。而 “自”作反身代词时被释为 “己”，即 “自”可以从 “己”

的含义去理解，日常语言的 “自己”一词正显示出二者的一致性，这是 “自” “己”在一般意义上

的 “同”。

１３１

①

②

［汉］许慎撰、［清］段玉裁注：《说文解字注》，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１９８８年，第７４１、１３６页。
本文的 “主体”概念皆指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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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语言的实际使用上，“己”“自”有所不同。首先，“己”可作主语，也可作宾语，有时会以

复合词的形式出现，如 “修己”“无己”等。“自”主要是一种具有副词性的反身代词，“以代词的

意义作副词用”①。根据大多数用例，“自”作为结构原型，与其后的字词 （以动词为主）组成复合

词或短语，笔者称之为 “自”类语词。早在甲骨文中就有８２例这样的 “自”类语词，如 “自来”

“自往” “自征” “自入”，等等②。其次，就指代对象所涵盖的范围而言， “己”主要指代人，但

“自”除指代人外，又多有指代非人事物的情形。如 《易·睽卦》的初九爻讲马 “自复”，《左传·

庄公十四年》论及 “妖不自作”，都是 “自”指代非人事物的用例。因此，严格地说，将 “自”完

全等同于 “己”并不妥当。笔者将 “自”所指代的存在体称为 “自体”，“自”的含义是指与他者相

对待而言的自体 “本身”（自体自身）。

基于 “己”“自”的同异，可以适当讨论它们各自具有的特征。“己”的基本特征是 “反身主体

性”。具体而言，（１）反身是一种回转，人们使用 “己”，是要让人的目光回转到 “本人”或主体自

身。（２）在 “己”的含义中天然蕴含着区分，即将 “本人”与他人作了区分。陈少明指出 “己”是

“假设站在每个人立场上对各自的指代”③，理论上说任何人作为主体都可优先体认 “己”是指 “我

自身”或 “我自己”。但是，由于他人也可以成为主体，那么在区分的基础上，“己”又是流动的。

比如甲人看到某句话中的 “己”优先体认为指甲 “本人”，但甲人也可将 “己”理解为指乙 “本人”

或丙 “本人”，乙丙也可如此。但在某些语境中，“己”指向特定的主体，不可随意变更。（３）人具
有主观能动性，那么人们对 “己”的论说就意味着 “本人”在意识之下主动地展开或实现自身。

“自”的基本特征是 “自体性”。具体而言，（１）“自”意味着回转到任何一个或一类自体 “本

身”。在 “自”类语词中，“自”可以指代道、天地、人、马等存在体，我们的视点首先是回转到它

们 “本身”。（２）“自”是站在客观的角度回转到某个或某类自体 “本身”，从而将某个或某类自体

与他者区分开。换言之，这种区分虽然始终处于人的视域中，但其本质是人试图在客观性之中去认识

和理解不同的事物，这就意味着自体是独立自存的。（３）自体是能动的存在体，人们对 “自”的论

说是在返回自体 “本身”的基础上，探入自体的存在情状，而存在情状在多数情况下是自体自主地

展开或实现自身④。

可以想见，不同的思想家在使用 “己”“自”时，会展现不同的思想面貌，孔子和老子正是这样

的典型。孔子多用 “己”，而老子偏爱 “自”。下文以孔子论 “己”、老子论 “自”作为标题，意在

突出其重点，但孔子部分会略及 “自”，老子部分会略及 “己”⑤。

二、孔子论 “己”

《论语》中，反身代词 “己” “自”分别出现２９例和７例，其中明确出自孔子之口的 “己”有

２４例、“自”有５例 （包括曾子转述孔子之言，５例 “自”都只指代人）。单从用例看，孔子习惯用

“己”，偶尔用 “自”。根据多数用例，笔者从以下两个方面考察。

（一）“己”与 “仁”“君子”

“仁”是孔子思想当中最核心的观念，孔子谈论 “仁”往往将其与 “己”相连。子贡向孔子提

问：如果有人能够 “博施于民而能济众”，这样是不是 “仁”？孔子回答说：“何事于仁！必也圣乎！

尧舜其犹病诸！夫仁者，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能近取譬，可谓仁之方也已。”（《论语·雍

２３１

①

②

③

④

⑤

杨伯峻，何乐土：《古汉语语法及其发展》，北京：语文出版社，２００１年，第１３２页。
毛志刚：《殷墟甲骨卜辞 “自”的用法》，《学行堂语言文字论丛》２０１２年第２辑。
陈少明：《“吾丧我”：一种古典的自我观念》，《哲学研究》２０１４年第８期。
在人这里，“己”“自”之同较为明显。为便于论述，仅就人而言，“己” “自”可以相通，但这并非指为 “己”之学与 “自”

世界可以互换。

如无特殊说明，《论语》《老子》引文皆出自杨伯峻：《论语译注》，北京：中华书局，２００９年；［魏］王弼注、楼宇烈校释：《老
子道德经注校释》，北京：中华书局，２００８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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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以下只标篇名）颜回问仁，孔子说：“克己复礼为仁。一日克己复礼，天下归仁焉。为仁由己，

而由人乎哉？”仲弓问仁，孔子说：“己所不欲，勿施于人。”（《颜渊》）可见，实现 “仁”的关键在

于 “己”。

“仁”是一种高尚的品德，是需要在实践中实现的目标和理想，则 “仁”具有实践性，可以理解

为人所具有的一种存在情状，只是这种情状更加内在。“仁”能得以实现是由作为主体的 “己”来完

成的，“为仁由己”可谓 “仁”之总纲。因此，孔子高扬了 “己”的反身主体性，强调 “本人”应

当积极主动地实现自身，将精神因素融入实践中。这个 “本人”可以是孔子，也可以是子贡、颜回、

仲弓，可以是一切要去践行 “仁”的人。孔子说：“仁远乎哉？我欲仁，斯仁至矣。”（《述而》）这

里的 “我”等同于 “己”，只要 “本人”抱定宗旨，“仁”就可以实现。

践行 “仁”不是毫无章法，“克己”“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以及相应的 “能近取譬”

“己所不欲，勿施于人”都具有实践工夫上的方法论意义。从方法论的角度来看 “己”，“己”就必

须具备学识、节制、刚强、果敢、质朴、隐忍、坚守等要素。孔子讲 “好仁不好学，其蔽也愚”

（《阳货》），如果 “己”只是爱好 “仁”，而没有学识或学问的浸润，那么就有愚笨之弊。孔子对人

尤其是欲望、私心方面有所警惕，所以行 “仁”并不是放任自己。“克己”的 “己”往更深、更细

处说就是朱子所谓的 “身之私欲也”①，也就是说现实中的自我是复杂的，尚需磨练。方法关乎

“己”的完满实现，而这又谈何容易？孔子说：“回也，其心三月不违仁，其余则日月至焉而已矣。”

（《雍也》）孔子的弟子中只有颜回能长久不违背 “仁”，说明对于大多数人而言，成 “仁”是一个艰

难的、需要反复进行的过程。之所以不能完满实现，一方面是因为自己的私心、私欲作祟，另一方面

则是 “刚毅木讷”不足。所谓 “刚、毅、木、讷近仁”（《子路》），不够刚强和果断就会被私心、私

欲遮蔽，而私心、私欲日盛也就不能守住质朴，“讷”指言语不轻易出口，引申为隐忍，从另一个角

度说就是毅力，能够做到这些才能在面对各种困难时有所坚守 （见下文）。

《论语》的 “君子”主要是有德行的人，君子与仁人不应当视为两类完全不同的人，实现 “仁”

的重任主要落在君子身上。换言之，从君子的德行可以看到仁人的一些基本面向。所谓 “君子求诸

己，小人求诸人”（《卫灵公》），这个 “己”就是指君子 “本人”，孔子指出君子是对 “己”有所要

求，所要求者主要在于如何达致 “仁”道，即 “君子谋道不谋食”（《卫灵公》）。小人也有 “己”，

但是小人偏偏不对自己有所要求，反而去要求他人，这就舍本逐末了。 “求诸己”是要让 “己”定

住，所谓 “君子固穷，小人穷斯滥矣”（《卫灵公》）。“己”能定住 （即上文提到的方法和要素），即

便遇到窘境也能固守住节操，“己”逐于他人而不能定，恶的事情也就难以避免了。可见，孔子对

“己”是有所希冀有所选择的。

（二）“己－他”关系
成为 “仁人”“君子”固然是由 “己”来实现的，但这并非要忽视乃至否定他人的存在，相反，

孔子常常是在 “己”与 “他”的关系场域中展开论说②。

孔子关注的 “己－他”关系主要包含三个方面：（１） “己”充分发挥主观能动性，对他人产生
积极的影响。孔子将 “己”与 “立人”“达人”相连，说明在他看来 “己”之成 “仁”关乎他人③，

“本人”要为他人考虑，要使他人也能切身感受到 “仁”。基于此，孔子认为君子要 “修己”。 《宪

问》载：“子路问君子。子曰：‘修己以敬。’曰：‘如斯而已乎？’曰：‘修己以安人。’曰：‘如斯而

已乎？’曰：‘修己以安百姓。修己以安百姓，尧舜其犹病诸？’”君子要不断地修养自身，先要达到

“敬”，然后有序地向他人延伸：让朋友、九族等安乐，让大众安乐，从中可以看出 “齐家治国平天

下”的意蕴④。但孔子也指出，能够让大众安乐恐怕连尧舜都难做到。不管结果如何， “己”与

３３１

①

②

③

④

［宋］朱熹撰：《四书章句集注》，北京：中华书局，１９８３年，第１３１页。
古人常用 “人”来表示 “他人”，笔者用 “他”来表示 “他人”。

“仁”字的本义也指示出，仁德内蕴着人与人的关系。

程树德撰，程俊英、蒋见元点校：《论语集释》，北京：中华书局，１９９０年，第１０４１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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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通过 “修”达到某种契合。（２） “己”要反思自身，进而尊重他人，彼此受益。“己所不欲，
勿施于人”的恕道蕴含着深刻的反思精神，由对 “己”的心理、行为的反思和认识推及他人。 “克

己”也是对 “己”的反思，“克己”与 “复礼”相连，“礼”是规范、制度，其背后是人群，因此

“克己”就意味着让 “己”符合于他人 （人群）的要求。无论是恕道还是克己复礼，都使得双方处

于尊重、和谐的关系中。（３）他人是 “己”的一面镜子。孔子认为君子应当 “无友不如己者”（《学

而》），“见贤思齐焉，见不贤而内自省也”（《里仁》）。他人的言行对于 “己”而言具有参照意义，

面对德行不如自己即不贤的人，不但不要与之为友，还要借此而省察自己有无不足与过错之处。而面

对贤者，要充分调动主观能动性，言行以贤者为榜样。无论他人是贤还是不贤，对 “己”来说都是

进行自我反思的 “素材”。

由此可知，“己 －他”关系的根柢还是在于 “己”。孔子曾多次谈论 “不患人之不己知”① 的问

题 （《学而》），即不要担心他人不了解自己，重要的是做好自己应做的事情，包括了解他人、通过言

行让他人了解、提升自己的能力。这说明孔子能够以冷静、理智地看待 “己 －他”关系，出现问题
便要在自己的身上找答案。孔子说 “古之学者为己，今之学者为人”（《宪问》），这个 “己”便进入

历史时空之中，古时的学者其学是为了修养自身，而当今的学者其学是为了在人面前卖弄。丢掉修养

自身的 “己－他”关系，剩下的多是倾轧。孔子还针对交友问题提出 “忠告而善道之，不可则止，

毋自辱焉”（《颜渊》），认为规劝朋友的尺度或界限在于 “勿自辱”，即不要一味规劝而使 “本人”

受到屈辱。“辱”有时是 “他人”强加于 “己”，有时却是自己主动招来的，“自辱”反映的是自己

主动招致屈辱，而 “毋自辱”强调的是主体当以自我的尊严作为与人相处的依据。

要之，孔子对 “己”的论说，成就了一种关于人的为 “己”之学。“己”关乎着 “仁”，关乎着

何以成为仁人君子———要在践行中不断磨练。在 “己－他”关系中，“己”要主动地对他人产生有益
的影响，要反省自身并使彼此受益，而他人可成为 “己”的镜鉴。

三、老子论 “自”

与孔子不同，老子主要是通过 “自”类语词 （“己”只出现了２例）来展开对自体的论说，王弼
本 《老子》涉及思想内容的 “自”类语词有２１个，计入出现频次，则共有３１例。这些 “自”类语

词指向三大类自体：道，天地，万物②。其中，道是特殊的自体，是形而上的实存体，由道开出形而

下的现象领域。现象领域最初的自体是天地，在天地的运作下产生万物，万物又分为人和自然物。老

子的关注点是这三类自体的存在情状以及自体间的关系。需要指明的是，在 《老子》中，不论 “自”

类语词是怎样的一种描述，就其 “指向”而言都确定了所指对象是 “自体”。如果某个具有负面色彩

的 “自”类语词之前出现否定性的语词，比如 “不 ＋自见” “不 ＋自贵”，这并不是否定该对象是
“自体”，而是否定该 “自”类语词所描述的内容，是一种对 “自”类语词的特殊用法，可称之为

“不自”表达式，其哲学思想的意涵在于，从反向的视角揭示出 “自体”的本真存在情状。下面将从

一些主要的 “自”类语词出发，进入老子之 “自”。

（一）“自”类语词与道、天地、万物的存在情状

（１）道之 “不自为大”与天地之 “不自生”

《老子·三十四章》（以下只标章名）曰：“大道?兮，其可左右。万物恃之而生而不辞，功成不

名有，衣养万物而不为主。常无欲，可名于小；万物归焉而不为主，可名为大。以其终不自为大，故

能成其大。”在这里，“自”类语词是 “自为大”，但前面加了 “不”，也就是说 “不自为大”是道的

本真存在情状。“自为大”的字面含义是 “自以为伟大”，那么道就是 “不自以为伟大”的③。这是

４３１

①

②

③

相同或类似的表述又见于 《里仁》《宪问》《卫灵公》。

在极个别例子中，也有指向自体的本性的，比如 “自然”有指向 “德”的情况，这是对指向自体的一种特殊运用。

陈鼓应：《老子注译及评介 （修订增补本）》，北京：中华书局，２００９年，第１９５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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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拟人的方式在描述道的状态，当把拟人色彩从中去掉，结合前面的 “功成不名有”“衣养万物不为

主”“常无欲”“万物归焉而不为主”等内容来看，“不自为大”是在讲道在自主存在过程中 （即开

出现象领域）是无目的、无意志、无意识、无欲望的。

《七章》曰：“天长地久。天地所以能长且久者，以其不自生，故能长生。”天地的本真存在情状

是 “不自生”。“自生”是 “自私其生”①，而 “不自生”就是 “天地的运作不为自己”②。可见，天

地之 “生”（运作）是必然的，但 “自生”是一种 “有私心”的 “生”，那么，“不自生”就是在讲

天地在自主运作的过程中的无目的、无意志、无意识、无欲望。“不自生”也可从 “天地不仁……虚

而不屈，动而愈出”（《五章》）来理解，即无私之下虚动结合、源源不绝的运作。可见，道与天地尽

管分属形上和形下，但在存在情状上具有一定的相似性。

（２）万物之 “自化”

描述万物 （人和自然物）的 “自”类语词最为丰富。从基本存在论的视角看，老子对万物最为

普遍、最为基本的存在情状的概括是 “自化”。《三十七章》的 “万物将自化”指的是万物都处于自

主的运动、变化、发展之中。老子最关注人的 “自化”。起初，人与自然物都处于本真的或合理的

“自化”之中，这是 “德”（本性）的驱动；而 “德”源自道③，因此万物的 “自化”从本性、本原

的角度说便是 “自宾”（《三十二章》），万物自身宾服于道。但人出现 “化而欲作”（《三十七章》）

的情况，即人在 “自化”过程中，精神以及行为活动等处于失衡状态，背离了本性。典型表现是

“自见”“自是”“自伐”“自矜”等，老子指出处于这类状态便是 “不明”“不彰”“无功”“不长”，

不可避免地会 “自遗其咎”，因此人需要 “不自见”“不自是”“不自伐”“不自矜”（《二十四章》

《九章》《二十二章》）。

“不自”从反向的视角揭示出人应具有的本真存在情状，但尚需一个正向的论说。从整部 《老

子》来看，其关键在于统治者。于是，老子让 “圣人”这一统治者典范出场。《七十二章》曰：“是

以圣人自知，不自见；自爱，不自贵。”其中的 “自知” “自爱”便是正向论说。“自知”是认识自

身，最主要的是 “知不知”“无知”“知足”“知止”（《七十一章》《十章》《四十四章》），即认识到

自身的有限性、局限性，保持欲望的适度性而不过度向外索取。 “自爱”是爱护、保养自身，实现

“贵以身”“爱以身”并持守 “三宝”（“慈”“俭”“不敢为天下先”）（《十三章》《六十七章》）。

“自知”“自爱”“不自见”“不自贵”具有明显的限制色彩，因此圣人主要通过限制来实现自身。这

又意味着其必然是对人之不足的战胜或克制，即 “自胜”（《三十三章》）。圣人的 “自Ｘ”“不自Ｘ”
属于圣人的本真 “自化”。在此基础上，强调 “我无为”“我好静”“我无事”“我无欲”也就成为题

中应有之义。《五十七章》曰：“故圣人云，我无为而民自化，我好静而民自正，我无事而民自富，

我无欲而民自朴。”圣人如此处世的同时，民众实现着本真的 “自化”，具体说就是 “自正”“自富”

“自朴”以及 “自均”（《三十二章》）。显然，老子希望统治者和民众都能实现并保持各自的本真存

在情状，这是老子开出的良方。而面对坏乱，若能及时施以此良方，则 “万物将自定” （《三十七

章》）④，万物整体重新获得安宁。

（３）道、天地、万物之 “自然”

《老子》中最重要的 “自”类语词是 “自然”，“自然”意为 “自己如此”，是对道、天地、万物

或者说一切自体的本真存在情状的概括性表述，这也意味着 “自然”反映的是自体的本质。《老子》

中有５例 “自然”，需要放在具体语境中体味。“道之尊，德之贵，夫莫之命而常自然” （《五十一

章》），“自然”指道与天地、万物的本性 （“德”）是永恒合理的。“希言自然。故飘风不终朝，骤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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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释德清撰、黄曙辉点校：《道德经解》，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２００９年，第４３页。
陈鼓应：《老子注译及评介 （修订增补本）》，第８３页。
罗安宪：《虚静与逍遥———道家心性论研究》，北京：人民出版社，２００５年，第９２页。
竹简本较王弼本更确，引文从竹简本。参见刘笑敢：《老子古今：五种对勘与析评引论》（修订版），北京：中华书局，２００６年，
第４１１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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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终日。孰为此者？天地”（《二十三章》），“自然”既是指天地的运作乃是 “希言”（字面含义为

“少说话”），也即 “不自生”，又是指圣人或统治者应当效法天地的 “希言”，减少政令。 “功成事

遂，百姓皆谓我自然”（《十七章》），“自然”指在圣人或统治者的良好施政之下，百姓实现本真存

在情状，即上文民之 “自Ｘ”。“是以圣人欲不欲……以辅万物之自然，而不敢为”（《六十四章》），
“自然”指圣人遵循、辅助万物 （主要指百姓和自然物）的本真存在情状。可以说，万物的本真 “自

化”就是 “自然”。“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二十五章》），此例 “自然”历来争

议最多，焦点在于指向对象难以判定。其实从顶针序列的层层递进来看，“道法自然”之 “道”实际

包含着道、天、地、人，象征着作为整体的自体。这里的 “自然”并非自体，而是自体的本质。因

此，“道法自然”实际上是在整体或宏观的角度讲自体以自身的本质而存在。

（二）“自－他”关系
以上考察反映出老子对 “自”的论说也牵连到关系场域，不过，其显然与孔子的 “己 －他”关

系不同，笔者称之为 “自－他”关系①。老子关注的 “自 －他”关系主要包含三个方面：（１）自者
自主地展开或实现其独立自存的同时，不侵害他者的独立自存，或自者为他者着想。比如，作为自者

的道，其 “不自为大”正是给他者 （天地、万物）留下存在空间。又如，圣人的 “自Ｘ”“不自 Ｘ”
等不仅是对本真 “自化”或 “自然”的实现，还是在遵循或不干涉民众的本真 “自化”或 “自然”，

而其中蕴含着一种为他者着想的精神。所谓 “圣人不积，既以为人，己愈有；既以与人，己愈多”

（《八十一章》），“圣人无常心，以百姓心为心”（《四十九章》）。“不积”“无常心”都是说圣人没有

“私心”，也是圣人本真 “自化”或 “自然”的体现。“为人”“与人”说明圣人在实现自身的同时为

百姓着想，即 “以百姓心为心”。百姓能够实现良好的生活，这对圣人来说便是一种 “己愈有”“己

愈多”。也许有人会说，老子也主张圣人对民众的干涉，比如 “常使民无知无欲，使夫智者不敢为

也”（《三章》），但只要看一下该章一开始所说的 “不尚贤，使民不争；不贵难得之货，使民不为

盗；不见可欲，使民心不乱”，便可知道 “使民无知无欲”等不是圣人干涉民众，而是圣人做到对自

身的限制，民众就不会超过质朴、适足的限度。（２）作为自者的人侵害了他人的独立自存，甚至使
自身和他人都陷入危难中。例如，对于那些 “自见” “自是” “自伐” “自矜”的人来说，其 “自”

对自身及他者都产生有害影响，老子曾一再强调统治者的恶劣行径造成了百姓的疾苦和社会的动乱，

“民不畏威，则大威至”（《七十二章》），道出了不受限制的 “自”会使彼此都陷入沉沦与悲惨的境

地。（３）人作为自者可以将作为他者的道、天地的存在情状转化为价值准则。例如，“是以圣人处无
为之事，行不言之教，万物作焉而不辞，生而不有，为而不恃，功成而弗居。夫唯弗居，是以不去”

（《二章》），“是以圣人终不为大，故能成其大”（《六十三章》），“是以圣人后其身而身先，外其身

而身存。非以其无私邪？故能成其私”（《七章》），这些内容都揭示出圣人将道、天地的 “不自”转

化为自己的处事标准。

要之，老子以众多 “自”类语词营造出一个宏阔、丰富的 “自”世界。在 “自”世界中，各自

体必须保持独立自存，以本真面目自主地存在于世，人需要 “不自”。在 “自－他”关系中，以独立
自存为基，自体之间保持着和谐的关系，特别是统治者应当限制自身，效法道、天地，不要干涉、侵

害民众。

四、孔老之间与孔老之后

由上可知，孔老在论说 “己”“自”时显示出不同的思想面貌，孔老之间的比较呼之欲出。孔老

之后，儒道继续保持对 “己”“自”的关注。

（一）孔老之间

（１）基于各自视野的总体理想图景之比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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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秦儒道思想中的 “己”与 “自”

二者视野不同，其基于各自视野的总体理想图景也就有所不同。孔子始终以人为出发点和归宿，

其 “己”以及 “自”较为日常和生活化，所成就的为 “己”之学最终导向以 “仁人”“君子”为典

范的人类社会。老子的 “自”类语词反映自体的存在情状，道、天地、万物都作为自体而存在，所

营造的 “自”世界最终目标是形成一个是多元、有序、和谐、安宁的世界，而其中统治者和民众如

何实现自身至为重要。孔子的叙述平实而隽永，需要在日常生活的实践中积淀；老子的论说深沉而凝

练，具有鲜明的结构性和整体性。

（２）人的自身实现之比较
二者都主张人要实现自身。孔子强调君子要践行 “仁”，在这个过程中不断地磨练自己，一方面

发挥其主观能动性、充实自身，另一方面要克服欲望、私心的不良影响。老子强调统治者要 “自 Ｘ”
“不自Ｘ”，总体上侧重于对自身的限制，民众的本真 “自化”或 “自然”虽然也是要充分发挥其主

观能动性，但总需保持在一个适度的范围内。在 “何以成人”这个问题上，孔老都强调反思、克制、

认识自身，但孔子的取向偏进取，老子的取向偏保守。不过，这里的 “进取”“保守”并不是价值上

的高下判断。两种取向都各有其价值，也是儒道思想各自魅力所在。当我们跳出孔老或儒道的学派壁

垒，将目光投射到人类思想发展的进程中，会发现进取也好，保守也罢，都必不可少。

（３）关系场域之比较
二者都强调关系场域，但有不同。在 “己－他”关系中，“己”有意对他人施加良性的影响，表

明孔子希望人能够用一种积极主动的 “姿态”去面对他人。这为儒家今后的发展定下基调，并作为

一种精神力量传承下去，譬如 “教化”、《大学》的三纲八目、张载的 “四句教”。在 “自 －他”关
系中，道、天地的 “不自”或 “自然”是展开自身的同时在客观上给他者留下存在空间，而圣人遵

循道、天地并在实现自身的同时心念民众，但其只是做好自己，如此民众安然度日，表明老子更加重

视自体在独立自存中形成关系。这一不同既是孔老也是儒道两家在原则和立场上的分歧。

（二）孔老之后

孔子之后的儒家，继承和发展了为 “己”之学。《中庸》提出 “成己，仁也”，要由 “成己”通

达到 “成物”，不仅强调 “己”的反身主体性，还将 “己”对他人的影响扩展到 “物”。《易传》的

“君子以自强不息”蓬勃向上，具有极强的精神感召力。《孟子》尤其重视 “己”的反省精神，指出

“仁者如射”，实际是要求仁人君子 “正己”“不怨胜己者”“反求诸己”，如果有人 “待我以横逆”，

那么 “君子必自反”，即省察自己是否具备仁、礼、忠。《荀子》指出君子要 “日参省乎己”，并讨

论了不同的 “己－他”关系，强调君子的 “忠”“信”要使他人 “亲己”“信己”，甚至吸收道家思

想，使用２例与人相关的 “自然”。由于儒家的为 “己”之学有着强烈的教化色彩，使得儒家之

“自”难以脱离论 “己”之范式，也就很难发展出道家那样的 “自”世界。

老子之后的道家，一方面依然爱用 “自”，比如 《庄子》论及 “物”之 “自化” “自生” “自

然”，道之 “自本”“自根”，人之 “自见”“自闻”“自得”“自适”“自娱”“自乐”“不自”，探讨

了 “自贵而相贱”“自然而相非”等 “自 －他”关系。《文子》对 《老子》之 “自”有着明显的继

承，《冠子》提出 “自然，形也，不可改也”的命题， 《管子·内业》出现 “自充自盈，自生自

成”这样的并列型 “自Ｘ”，《恒先》的气 “自生”显示出一种独特的宇宙生成论。另一方面，道家

对 “己”的运用也明显增多，然未出 “自”世界之规模。《庄子》有８０多例 “己”，比较典型的是

“无己”“忘己”“虚己”，以 “无”“忘”“虚”点示 “己”，显然与儒家进取之 “己”迥异，它们连

同人的 “自Ｘ”“不自Ｘ” “吾丧我”等论说，共同构成 《庄子》对人的审视。《文子》提出圣人、

真人要 “知大己而小天下”，与杨朱的 “贵己”“为我”正可互参。至此，道家的 “自”世界已蔚为

大观。

先秦儒道对 “己”“自”的论说不仅彰显出各自的思想面貌，还提示出那些看似相近的语词，其

实很可能是打开不同思想大门的钥匙。可以说，在中国哲学中存在着一种语词哲学。

（责任编辑　李　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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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阳明良知说的道德动力问题


陈晓杰

【摘要】王阳明的良知说历来被认为具有道德动力义，但本文认为王阳明思想中该问题具有复杂性。王阳

明本人并未对道德动力之重要性有明确认识，所以要进行探讨，在很大程度上只能做间接探讨与推论。通

过对 “知者意之体”的分析，可知良知可以作为本体而发用，由此推导出道德动力与情感也可作为 “用”

而源于良知。但仔细审视王阳明对于孟子四端之心的看法，就会看到他完全是从根源以及究极的意义理解

四端之心。又由于王阳明倾向于以 “知是知非”来统摄理解四端，导致 “恻隐之心”等道德感情更多地被

理解为 “知恻隐”。这两点理解其实与朱熹并没有本质差异。

【关键词】王阳明；良知说；四端之心；道德动力

中图分类号：Ｂ２４８２　文献标识码：Ａ　文章编号：１０００－７６６０（２０１９）０６－０１３８－０７

作者简介：陈晓杰，江苏常熟人，东亚文化交涉学博士，（武汉 ４３００７２）武汉大学国学院讲师。
基金项目：２０１７年度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 “多卷本 《宋明理学史新编》”（１７ＺＤＡ０１３）

一、引言：“是非”与 “好恶”

明末儒学的殿军人物刘宗周对于王阳明的良知说有一个很著名的批评：“且所谓知善知恶，盖从

有善有恶而言者也。因有善有恶，而后知善知恶，是知为意奴也。良在何处？”② 也就是说，如果良

知只是 “有善有恶”之 “意”发动以后能够 “知 （意之）善知 （意之）恶”之 “知”，那就不能主

宰 “意”。这也就意味着，良知无法成为道德动力之根源。

对此批评，学界一般不以为然，认为王阳明的良知思想不仅包含 “知善知恶”，还有 “好善恶

恶”之侧面，而例证就是 《传习录》卷下门人黄省曾所录的一条：“良知只是个是非之心，是非只是

个好恶③，只好恶，就尽了是非，只是非，就尽了万事万变。又曰，‘是非两字是个大规矩。巧处则

存乎其人。’”（《传》２８８条④）学者通常认为，此条说明良知不仅是道德判断原则，而且还 “好善

恶恶”，所以是 “道德情感原则”。然而，至少有如下两条理由让我们怀疑上述文献解读的准确性：

其一，将 “是非”与 “好恶”放在一起讲良知，除了此条以外，只有 “世之君子，惟务致其良知，

则自能公是非，同好恶，视人犹己，视国犹家”（《传》１７９条）一条；而在第１７９条中，此 “是非”

“好恶”确实应当是 “是其是、非其非” “好善恶恶”之意，但此前提是 “致良知”，换句话说，是

良知已 “致”之结果，而并未点明良知自身就含有 “好善恶恶”之道德动力意。其二，学者介绍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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②

③

④

本文曾于２０１９年１０月中国人民大学主办的 “良知与认知：从孟荀到朱子、阳明”学术研讨会上宣读，并得到台湾林月惠教

授等前辈学者的诸多批评指正，在此一并致谢。

［明］刘宗周撰、吴光主编：《刘宗周全集》第２册，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２００７年，第３１７—３１８页。
黑体字为笔者所加，下同。

本文使用的王阳明著作版本为：陈荣捷：《传习录详注集评》，台北：台湾学生书局，１９８３年。以下在引用时仅给出此版本中的
条目编码，记为 “《传》某某条”；［明］王守仁撰、吴光等编校：《王阳明全集》，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１９９２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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条材料时大多不引用 “又曰”的部分，“又曰”中言 “是非”是个 “大规矩”。对于 “规矩”二字，

王阳明曾数次使用，例如在回答顾东桥的书信中，针对顾东桥认为 “舜不告而娶”这样的 “特例”

必须 “讨论是非，以为制事之本”的观点，王阳明提出反驳：“夫良知之于节目时变，犹规矩尺度之

于方圆长短也。节目时变之不可预定，犹方圆长短之不可胜穷也……良知诚致，则不可欺以节目时

变。而天下之节目时变不可胜应矣。”（《传》１３９条）节目时变不可胜穷，千变万化，所以人不可能
依循前例或者经典来进行应对，而必须诉诸天理之根源 “良知”自身，良知自是 “知是知非”，所以

“是非”与 “规矩”在此都表示良知自身作为道德判断之根源与基准 （这一点从王阳明早年提 “心

即理”就一贯如此），并无 “道德动力”之含义。由此可知，“良知只是个是非之心，是非只是个好

恶”并不足以证明王阳明的良知思想中必然有 “好善恶恶”之道德动力义。

那么，良知思想究竟是否只是 “知善知恶”之 “知”呢？答案应当是否定的。只是如果我们要

否定刘宗周的看法，首先必须将目光放到王阳明对于 “良知”一词的其他用法，以见良知应当含有

更广泛乃至普遍性的意义，一切善念均可归入良知本体之发用来进行理解。说 “应当”，意味着除零

散的少数几条材料外，从王阳明的良知思想只能通过间接推断而得出 “良知具有道德动力与自我实

现”之意义，所以刘宗周的 “误解”完全情有可原。以下，本文将首先论述王阳明并非 “是非之心”

意义上的良知，并讨论王阳明的良知思想何以会被 “误解”为只是 “知是知非之心”；再进一步分析

王阳明对 “七情”以及 “四端”的态度，并结合其晚年的 “不着意思”之主张来进行分析。

二、“知者意之体”

众所周知，王阳明思想与朱熹一样，很大程度上都建立在对于 《礼记·大学》的 “八条目”之

结构基础上，王阳明论 “心、意、知、物”，并以 “意”为 “心之所发”，也完全同于朱熹。然而至

少有下面三条记录，王阳明以 “知”为 “意之本体”：

Ａ、身之主宰便是心。心之所发便是意。意之本体便是知。意之所在便是物。（《传》６条）
Ｂ、心者身之主，意者心之发，知者意之体，物者意之用 （《大学古本旁释》）

Ｃ、心者身之主也。而心之虚灵明觉，即所谓本然之良知也。其虚灵明觉之良知应感而动者谓之
意。有知而后有意。无知则无意矣。知非意之体乎？（《传》１３７条）

《大学古本旁释》存在版本问题，也有究竟王阳明在改订时是否加入后期 “致良知”思想的争

议，但即便我们将材料Ｂ与Ａ均归入 “早年未定之论”（《传习录》卷上的 “知”字事实上也是 “良

知”之义），材料Ｃ虽未言 “知是意之体”，但说良知 “应感而动”、由此产生 “意”，那显然是说良

知自己能够产生 “意”，此材料出自 “答顾东桥书”，写作时间为嘉靖四年 （１５２５年）九月，所以王
阳明的上述说法应当受到重视。

“本体”为宋明理学家所常用，而王阳明使用 “本体”二字也不甚严格，至少有三层含义，即

“体用论意义上之本体”“本然 （应当）如此”“本质或本质属性”。对 “知是意之本体”这一命题，

原则上也可以做出上述三种不同的解释，但正如陈来所言，说 “本然之意”相当于取消 “意”与

“知”的实质区别，说 “本质”则良知变成类似于朱子学之 “理”那样的东西，无法发用①。根据材

料Ｃ，我们可以暂且假设，上述材料Ａ、Ｂ中的 “体”应当以 “体用”范畴来进行理解。良知本身可

以发用，这似乎是不用多说的，然而在王阳明单提 “致良知”宗旨以后，说良知之 “用”一般意味

着：不管有事无事或者有无私欲遮蔽，良知作为 “知善知恶”之明镜都能朗照，而 “自知”此心之

是非善恶，但此 “用”或者 “（自）知”以及比喻意义上的 “照”显然不同于王阳明放在 “心意知

物”下的作为发动的意念。本文将列举四条不应归入 “知是知非”之意义的良知之 “用”的用例，

作为上述假设的佐证：

９３１

① 陈来：《有无之境》，北京：中国人民出版社，１９９１年，第１６８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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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又曰，“知是心之本体。心自然会知。见父自然知孝，见兄自然知弟，见孺子入井，自然知恻
隐。此便是良知。不假外求。若良知之发，更无私意障碍。即所谓 ‘充其恻隐之心。而仁不可胜用

矣’。然在常人不能无私意障碍。所以须用致知格物之功，胜私复理。即心之良知更无障碍，得以充

塞流行。便是致其知。”（《传》８条）
②夫良知即是道。良知之在人心，不但圣贤，虽常人亦无不如此。若无有物欲牵蔽，但循着良知

发用流行将去，即无不是道。（《传》１６５条）
③良知不由见闻而有，而见闻莫非良知之用。故良知不滞于见闻，而亦不离于见闻……盖日用之

间，见闻酬酢，虽千头万绪，莫非良知之发用流行。除却见闻酬酢，亦无良知可致矣。故只是一事。

（《传》１６８条）
④ “思曰睿。睿作圣。” “心之官则思。思则得之”。思其可少乎？……良知是天理之昭明灵觉

处，故良知即是天理。思是良知之发用。（《传》１６９条）
材料②中，门人陆原静认为 “古古之英才若子房，仲舒，叔度，孔明，文中，韩，范诸公，德

业表著，皆良知中所发也，而不得谓之见道者，果何在乎？”王阳明在回答中首先提出：“性一而已。

仁义礼知，性之性也。聪明睿知，性之质也。”所以，这里说的良知不是狭义的 “知善知恶”之良

知。材料③讨论的是良知与 “见闻之知”的关系，似乎可以归入 “外在经验知识在良知之主导下发

挥作用”的理解，但王阳明在回答中还提到 “酬酢”，即广义的交际应酬，那么此良知亦不限于知是

非善恶。材料④将 “思”归入良知之发用，在此，“思”显然也是广义之 “思”，则良知作为 “体”

亦当是广义。不难发现，材料②③中 “发用 （见）”后面紧跟着 “流行”二字 （材料①中用 “充塞

流行”），更明确提示良知之发用是落实在 “气”的层面上说的。王阳明的 “气”概念并不很清晰，

在很多情况下深受朱子学的影响，将 “气”视为对治或者需要加以限制的对象。需要注意的是，如

果 “气”是随着至善之 “性”或者 “良知”说的情况下提到，就完全是正面积极意义，“流行”也

正是在这个意义上被使用：“夫良知一也。以其妙用而言谓之神。以其流行而言谓之气。以其凝聚而

言谓之精。”（《传》１５４条）“气”在此是作为最高实体在现象界的显现以及自我展开而言 （就如同

佛教说 “法身”之 “身”），所以上述材料中的良知之发用，都绝不可能仅仅限定为在人的心中作为

一个判断是非善恶之 “明镜”的朗照而已。

通过上述四则材料，本文想要证明的一个基本命题是：良知不仅 “知善知恶”，而且可以应感

（“见闻酬酢”）而产生意念①、思虑②，并且此意念或思虑也不是停留在意识层面，而应当有自我实

现之动力义。对此命题，读者可能会马上提出反驳：如果 “意”是良知之所发，良知即是天理，是

纯粹至善，那么 “意”岂非也是纯粹至善？那么王阳明一生都坚持将 “格物”之 “格”解为 “格其

不正以归于正”岂非完全落空？对此的回答是：王阳明确实自始至终坚持认为 “意有善恶”，那么恶

之意从何而来？自然只能是出自泛指意义上的 “私欲”（不仅包括耳目口腹之欲，还有好名、好色等

欲），王阳明说 “格其不正以归于正”也主要是对治现实世界中的人内心所存在的反面之私欲而言，

说 “（良）知是意之本体”并不意味着一切 “意”均发自良知或者说根源于良知③。更何况 “格其不

正以归于正”的思路本身就存在问题，首先 “其”究竟指什么，如先行研究所言，大多数情况下指

主体自身发动的意念之不正，但少数情况下也似乎指向对于作为意念对象的 “正”。我们姑且认为王

阳明的意思就是 “正念头”，那么本来就 “正”的念头又何须要 “正”？虽然王阳明曾说 “去恶固是

‘格不正以归于正’，为善则不善正了，亦是格不正以归于正也”（《传》３１７条），但如果王阳明确实
如此认为，那他就是预设了现实状态的人 （圣人除外）在任何时候的意念都必定有不善之处，这事

实上非常接近朱熹的路数，而与孟子乃至陆象山的 “心学”路数———无论人在现实世界中如何汩没

０４１

①

②

③

此处取 “对外物的意念”之义，即 “外感”。

此处取 “不应物的情况下自应自感而产生的意念”之义，即 “内感”。

至于要问此私欲是否完全外在于良知或者另有独立于良知之根源，则牵涉 “根源恶”的问题。此问题与本文论旨并无直接关系，

在此不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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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私欲，良知／本心都可能在任何时点下当下呈现———相去甚远。“意”可以是从纯粹至善之良知直
接发出 （这正是王龙溪在 “天泉证道”中提出的 “四无说”之义），即是说，直接从 “心之本体／良
知”纵贯地说 “心意知物”（只是心／知、意、物而已）。

三、良知与四端之心

通过对于王阳明思想的全盘考察，我们确实可以找出一些良知作为发用之本体的话头，由此做出

以下合理的推断：良知自身就能产生意念，当然也能产生情感乃至喜怒哀乐等情绪。那么，考察王阳

明对于道德情感的论述就显得非常有必要。众所周知，宋明儒学对此的讨论主要还是围绕孟子所说的

“四端之心”而展开，王阳明也不例外。

王阳明正面论及 “四端之心”的材料，事实上在 《传习录》中只有两条：

⑤澄问：“仁义礼智之名，因已发而有。”曰，“然。”他日澄曰：“恻隐羞恶辞让是非，是性之表
德邪？”曰，“仁义礼智也是表德。性一而已。自其形体也，谓之天。主宰也，谓之帝。流行也，谓

之命。赋于人也，谓之性。主于身也，谓之心。心之发也，遇父便谓之孝，遇君便谓之忠。（《传》

３８条）
⑥ “生之谓性”。“生”即是 “气”字。犹言气即是性也。气即是性。人生而静以上不容说。才

说气，即是性。即已落在一边。不是性之本原矣。孟子性善，是从本原上说。然性善之端，须在气上

始见得。若无气，亦无可见矣。恻隐，羞恶，辞让，是非，即是气……若见得自性明白时，气即是

性，性即是气，原无性气之可分也。（《传》１５０条）
材料⑤，陆原静问 “四端之心”是否也是 “性之表德”，王阳明答曰 “仁义礼智也是表德”，也

就是说 “四端之心”与 “四德”都是 “性”的具体内容，又紧接着说 “性一而已，自其形体也谓之

天”，意思是说 “天帝命性心”等都是对于 “性”的不同侧面、性质的表述。那么，例如当中提到

“心”就是有善有恶之心吗？当然不能，此皆是从本源上说，所以 “四端之心”也是从本源上说。对

于天理之人间 “道成肉身者”圣人而言，其恻隐羞恶辞让是非之情当然是纯粹至善的，这点无论是

王阳明还是朱熹乃至任何宋明理学家都不会反对。材料⑥牵涉 “生之谓性”以及 “性” “气”之关

系问题不易理解，但对本文而言，重要的是如何理解 “恻隐羞恶辞让是非即是气”这句，联系 “气

即是性，性即是气”来看，似乎四端之心也被上提到 “性”之高度，然而不要忘记 “气即是性，性

即是气”前面有 “若见得自性明白时”这个限定。王阳明与陆象山一样，对于概念之分疏剖析甚不

在意，喜从 “一”与 “合”来看待理学概念，在王阳明看来，学问思辨与工夫都需要 “头脑工夫”，

在把握此头脑或者 “立言宗旨”的情况下，对于本体工夫、已发未发、心性理气等概念都不需要做

过多纠缠，“见得自性明白”就如同说 “若体认得自己良知明白，即圣人气象不在圣人而在我矣”

（《传》１４６条）一样，是站在悟道 （良知）的高度来看待问题，所以就此而言，王阳明并未对四端

乃至 “气”做全盘之肯定。材料⑥还说 “性善之端，须在气上始见得。若无气亦无可见矣”，这种口

吻完全可以原班不动套用到主张理气心性情分立的朱熹那里，无非是说至善之 “理／性”不可见，需
通过 “气”之媒介方可在现象界显现，“气”在此只是工具，其本身之善恶乃至是否由 “理／性”产
生，则全未论及。

既然是从 “头脑＝良知”或者 “性一而已”的超越层面 （也可以说是本然状态）来理解四端之

心，那么是否只有儒家之理想即 “圣人”才可能如此呢？就如同孔子说 “七十从心所欲不逾矩”，朱

熹会认为，凡人的心之所欲夹杂了大量私虑杂念，只有通过格物穷理与居敬的工夫达到圣人境界，人

欲才会彻底消尽，此时 “心”才与 “理”达到 “一”的状态，心之所欲才自然不会逾越天理之规

矩。但是，如果 “四端之心”也必须由圣人的内心发动才能保证其纯粹至善，那就意味着凡人无论

当下有什么念头或者感情，都不足以作为行为的依据。亦即是说，如果四端之心是作为工夫论之

“效验”，正如同朱熹说 “理”作为 “所当然而不容已之则”，那么恻隐羞恶辞让是非就无法作为人

的道德动力或者情感而得到肯定，道德情感之意义就实际上被架空。反之，如果我们承认，即便是凡

１４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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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也可能在某些情况下 “良知未泯”，看到孺子将入于井就当下会生出恻隐之心，那么四端之心就可

以成为 “我为什么要做好事／不做坏事”的道德动力，从而促使人不断地为善去恶，进行道德实践。
故此，若要使 “上提”之四端之心真正成为道德动力，就必须承认此四端之心乃至良知，都可能在

任何情况下全体呈现，此即港台新儒家一直强调的 “良知当下呈现”。对此命题，已经有很多先行研

究与讨论，在此仅举出正反两点以供思考：其一，王阳明后期强调 “致良知”，此 “致”字在 《大学

问》中释为 “致者，至也……知至者知也，至之者致也”，释 “知至”时曰 “吾良知之所知者无有

亏缺障蔽，而得以极其至矣”，似乎都暗示了这是一个趋向于 “至极”的过程，然而如果这样理解，

那么 “良知”就变成最终的目标和效验，江右学派正是如此理解 “良知”与 “致良知”。王阳明反

复强调其良知之宗旨是从千辛万苦之磨练中得来，告诫学者不要将良知当作 “光景”把玩，所以上

述理解绝非无故。其二，王阳明又说 “尔那一点良知是尔自家底准则……尔只不要欺他，实实落落

依着他做去”（《传》２０６条），“知犹水也，人之心无不知，犹水之无不就下也。决而行之，无有不
就下者。决而行之者，致知之谓也”①。这里说 “依着他 （良知）”，乃至形象化地比喻 “打开下方的

缺口，水就会顺流而下”，在理论上都已经预设了良知在当下存在或者全体呈现 （即此 “在”并非潜

在意义或者可能性上的 “存在”），人只需要依照当下呈现的良知判断去切实做出相应的行动，就是

“致良知”。通常所说 “良知现成派”或者 “王学左派”基本都如此理解，所以 “致良知”的说法会

被经常换成 “依本体”或者 “循其良知”②。至于王阳明本人究竟采取何种解释，单从上述文本分析

来看，是不会有定论的。

回到四端之心的主题。从材料⑤⑥来看，王阳明对于四端之心的态度并不明确。众所周知，虽然
孟子以四端之心来论证性善，但重点放在 “恻隐之心”，此即以 “恻隐之心”统摄四端，或者从

“性”上说，是以 “仁”统仁义礼智四德。王阳明虽然在五十岁以后多以 “是非之心”论良知，但

他对于 “恻隐之心”以及 “仁”也多有所提及。接下来将考察王阳明的 “恻隐之心”、“仁”与良知

说之间的关系。

⑦夫人者，天地之心。天地万物本吾一体者也。生民之困苦荼毒，孰非疾痛之切于吾身者乎？不
知吾身之疾痛，无是非之心者也。是非之心，不虑而知，不学而能。所谓良知也。（《传》１７９条）

……人固有见其父子兄弟之坠溺于深渊者……故夫揖让谈笑于溺人之傍，而不知救。此惟行路之

人，无亲戚骨肉之情者能之。然已谓之无恻隐之心非人矣。（《传》１８１条）
然而夫子汲汲遑遑，若求亡子于道路，而不暇于眗席者，宁以蕲人之知我信我而已哉？盖其天地

万物一体之仁，疾痛迫切，虽欲已之，而自有所不容已。（《传》１８２条）
材料⑦出自 《答聂文蔚书》，内容是经常为学者所乐道的 “万物一体”论，其中第二段提到 “恻

隐之心”，第三段说孔子是 “天地万物一体之仁”，很显然是在从 “一体”的角度说 “仁 ＝恻隐之
心”。然而我们却注意到，在整个无比真诚痛切、体现王阳明汲汲皇皇救世之精神的段落中有这样一

句：“生民之困苦荼毒，孰非疾痛之切于吾身者乎？不知吾身之疾痛，无是非之心者也。”当然，我

们可以为王阳明辩护，说在这里王阳明强调的是 “知疾痛”，但是这个 “知”显然既不是一般认知意

义上的 “知”，也不是道德判断意义上的 “知”。这种通过身体感觉来讲 “万物一体”，是出自北宋

程颢，后又为其弟子谢上蔡所继承，即 “以觉训仁”，却被王阳明说成 “是非之心”（更何况后面两

段里面王阳明自己都说这是 “恻隐之心”“天地万物一体之仁”）。就笔者之管见，这在宋明理学史上

并无第二例。由此可见，王阳明以 “是非之心”来理解良知的思维定式是多么强烈。再来看下面这

则资料：

朱子所谓格物云者，在 “即物而穷其理”也……是以吾心而求理于事事物物之中，析心与理而

为二矣……见孺子之入井，必有恻隐之理。是恻隐之理，果在于孺子之身欤？抑在于吾心之良知欤？

２４１

①

②

［明］王守仁撰、吴光等编校：《王阳明全集》卷八 《书朱守谐卷》，第２７７页。
参见吴震：《阳明后学研究》（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２００３年）第六章 《欧阳南野论》的第３节 “循其良知”的相关介绍与分

析。



王阳明良知说的道德动力问题

……以是例之，万事万物之理，莫不皆然。（《传》１３５条）
这里讨论的依然是 《传习录》卷上就多次出现的 “要完成一个道德行为，其 ‘理’应当求之于

前言往行等外在之物，还是求之于我之本心”的问题。对于 “孺子将入于井”，王阳明也同样如此思

考问题，“见孺子之入井，必有恻隐之理”“见孺子入井自然知恻隐”（材料①），逻辑上都是 “对于

某事，我的内心知道 ‘应当如何做’”，是以 “是非之心”统摄一切。或许在王阳明看来，我知道应

当恻隐 （“知”）就意味着我一定会恻隐，乃至去救孩子 （“能”），但这恐怕与孟子的本义还隔了一

层。孟子给出的情境 “乍见”，正是为了强调此情形之突发性与偶然性，人置身于其中的第一反应就

是 “怵惕恻隐之心”，这种 “怵惕恻隐”的感情并非由一个 “我知道应当恻隐”的 “是非之心”所

引导而发生，而应当就是我自己的良知在当下的呈现。如果要用 “知／能”或者 “知／行”进行区分，
那么毋宁说人在很多情况下是 “知／能”同时，甚至 “能／行”中含 “知”。王阳明对此并非全无体

会，所以他才会在讲 “知行合一”时说人 “知痛”是 “必已自痛了方知痛” （《传》５条），又说
“持志如心痛”（《传》２５条），但始终没有明确此中所蕴含的道德判断、道德动力乃至执行的一体
性。而纠缠于 “知某某之理”，恐怕还是没有彻底走出朱子学阴影的缘故。

再来看王阳明晚年所作 《大学问》中的相关论述①：

Ａ．大人者，以天地万物为一体者也……大人之能以天地万物为一体也，非意之也，其心之仁本
若是。

Ｂ．……小人之心既已分隔隘陋矣，而其一体之仁犹能不昧若此者，是其未动于欲，而未蔽于私
之时也……是故苟无私欲之蔽，则虽小人之心，而其一体之仁犹大人也；一有私欲之蔽，则虽大人之

心，而其分隔隘陋犹小人矣。

Ｃ．至善者，明德、亲民之极则也。天命之性，粹然至善，其灵昭不昧者，此其至善之发见，是
乃明德之本体，而即所谓良知也。至善之发见，是而是焉，非而非焉，轻重厚薄，随感随应……故止

至善之于明德、亲民也，犹之规矩之于方圆也，尺度之于长短也，权衡之于轻重也。②

段落Ａ、Ｂ是王阳明解释何为 “（明）明德”的部分。王阳明认为，“以天地万物为一体”的精

神的体现者 “大人”，并非自己有意为之，而是 “心之仁本若是”；在段落 Ｂ中更是强调，即便是承
载负面价值意义的 “小人”，一旦没有私欲之蒙蔽，就可能使得其自身的 “一体之仁”有所发动而见

孺子必起恻隐之心。由此可知，“明德”即是 “（万物一体之）仁”。而段落 Ｃ看似简单，实则无论
在语句表达还是层次上都欠分明，但王阳明想说的，无非是以 “至善”为 “极则”，为 “良知”，为

“明德之本体”。“是而是焉，非而非焉”，以及 “止至善之于明德、亲民也，犹之规矩之于方圆也”，

则是将 “至善”乃至 “良知”放在王阳明所惯用的 “知善知恶”的是非之心框架内来进行理解。归

纳如下：心＝仁＝万物一体＝明德，良知＝至善＝知是知非＝明德之本体
这里就出现某种非常怪异的现象，似乎见到孺子将入于井而必然会产生的恻隐之心 （明德）是

一回事，而作为 “明德之本体”（此 “本体”之义也极不明确）的良知，作为判定心之活动的法官

而存在则是另一回事情。或者我们可以用下面这个图式来帮助理解：

３４１

①

②

由于引用篇幅较长，采用字母编号进行适当分段，以便讨论。

［明］王守仁撰、吴光等编校：《王阳明全集》卷二十六，第９６８—９６９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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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以上几条材料看，王阳明虽然对孟子所言 “恻隐之心 ＝仁”有非常精准的把握，但在论述中
始终将良知定位在 “知恻隐之心”“知吾身之疾痛”，强调良知是 “灵昭不昧”的明镜，给人会造成

一种错觉：似乎人看到孺子入井所产生的恻隐痛切之情乃至一系列行动是发自一个心，而良知只是在

此心发动之后审视、判断此心之发动是否合理的法官而已①。

四、结　　论

杨祖汉曾以对四端之心的不同把握与偏重来归纳阳明学的发展趋势：“阳明之良知说，于知是知

非处指点本心……此以知统四端，异于以往的 ‘以仁统四端’……由于阳明从朱子所言之格物致知

用功而无所入，后悟知行合一之知，知即心即理，将朱子所言致知之知转而为本心明觉之知，此知是

即物而给出行动所根据的道德法则，由是而生相应的行动。” “龙溪以水镜喻心，言本体自然无欲，

则道德之直贯，似转成了知性之横摄。应物而自然之义甚显，而自作主宰、奋发植立之义，便有不

足。”② 其实，这种 “应物自然之义甚显，主宰奋发之义不足”的现象，在王阳明的思想中已经存在。

从早年开始，王阳明就非常重视 “诚意”的问题，但对于 “意”却几乎完全接受朱熹的界定即

“意是心之所发”，“意”与 “心”在此都落在经验层面，故 “有善有恶”。这就决定了王阳明对于

“意”的基本态度：首先将 “意”视为被审视与反省的对象。这是在对治的意义上说，就如同朱熹也

重视 “心”一样，但在工夫论视域下的 “心”无疑不是能给予全盘信任的对象，更不是性善之本体。

所以即便提及 “知是意之本体”，王阳明也从未就此做真正深入的展开，换言之，探讨从纯粹至善之

良知直接纵贯而下的纯化之 “意”（或者反过来说，“意”作为良知自我实现之能量）。晚年 “天泉

证道”，王龙溪提出著名的四无说，王阳明对此评论道 “此颜子 明道所不敢承当”（《传》３１５条），
则实际上几乎就等于否定了常人可能直接从本体悟入的可能性。在王阳明看来，只有圣人才可能如

此，常人对于 “意”必须通过知善知恶之良知加以严厉审视，“发动处有不善，就将这不善的念克倒

了”（同上），如此 “意”与 “知”就判然如同两物③，纵贯一致之 “知意物”义自然就不显了。

再从道德感情看，虽然四端之心被 “上提”到与 “天／命／性／心”等量齐观的超越高度，但此四
端之发动如果只有在圣人境地才纯粹至善，则道德动力之义就被架空，四端之心必须如孟子那样的

“就我对其他人物之直接的心之感应上指证，以见此心即一性善而涵情之性情心”④，肯定即便是凡

人、其良知或者本心在当下也可能全体呈现出来 （而表现为恻隐羞恶辞让是非之情），如此才是 “纵

贯”而体现出道德动力与情感义。遗憾的是，王阳明对此并没有做出明确抉择。王阳明对于 “恻隐

之心”或者 “万物一体之仁”有很深的理解与体会，但在 “拔本塞源论”等脍炙人口的作品中所体

现的思想却带给人一种错觉，似乎 “恻隐之心＝万物一体之仁”是一回事，“良知＝知是知非＝知恻
隐”是另一回事，或者说，道德情感 （恻隐之心）与道德判断 （良知）在王阳明的良知说中并没有

得到充分整合，又形成了判然如同两物的情况。

（责任编辑　李　巍）

４４１

①

②

③

④

不过，我们还是可以在极少数资料中找到王阳明良知说具有道德动力的解释，例如 《传习录》第１８９条 “盖良知只是一个天理

自然明觉发见处。只是一个真诚恻怛，便是他本体”。因篇幅关系，本文无法具体展开，参见傅锡洪待出版的 《“良知只是一个

真诚恻怛”———王阳明晚年关于本体与工夫问题的一项论述》（《中道：中大哲学评论》第１辑，北京：商务印书馆）。感谢作者
将未刊稿赐予笔者拜读。

杨祖汉：《从良知学之发展看朱子思想的形态》，《厦门大学国学研究院集刊》第１辑，北京：中华书局，２００８年，第１４１—１４２
页。

说 “判然”是因为王阳明必定不会承认 “意”能在 “知”外或者 “心”外。

唐君毅：《中国哲学原论———导论篇》，台北：台湾学生书局，１９９２年，第７６页。



以 《中庸解》为例试析荻生徂徕的人性论

刘　莹

【摘要】日本儒学家荻生徂徕对 《中庸》的定位是 “此篇主性”，因此在 《中庸解》中，徂徕较为集中地

阐释了其人性论思想。徂徕一方面认为人性 “不可得而变”，一方面又讲 “人性善移”，对于这种不可

“变”却可 “移”之间的矛盾，先行研究尚乏佳法可陈。对此，本文尝试着从 “材性”和 “习性”两个层

面分疏徂徕之性，“材性”不可易，趋向善恶的 “习性”却可移，此即为性之不可 “变”而可 “移”。如

此，既然 “人性善移”，君子则应在后天接受诗书礼乐的教化，也就是习熟先王之教，从而养成安民长民

之德性，此为 “习以成性”，而这种不假勉强的内化于心外化于行就是 “诚”。由此，通过 “习以成性”，

就个人而言可以养成 “诚”之气象，而就国家而言可以实现移风易俗，这就是 “合外内之道”。在徂徕看

来，果能行此道，则可以实现先王的安民治世。

【关键词】荻生徂徕；中庸；人性论

中图分类号：Ｂ３１３　文献标识码：Ａ　文章编号：１０００－７６６０（２０１９）０６－０１４５－０７

作者简介：刘　莹，四川宜宾人，哲学博士，（北京 １００８７１）北京大学外国语学院日语系博雅博士后。
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 “日本朱子学文献的编纂与研究”（１７ＺＤＡ０１２）

日本江户时代的儒者荻生徂徕 （おぎゅうそらい，１６６６－１７２８）因其 “古文辞学”，受到日本儒

者以至清代考据学者的重视。在徂徕的主要著作中， 《论语征》对孔子一以贯之之道做出 “先王之

道，安民之道”的回应；《大学解》勾勒了从 “学以成德”，即从习熟诗书礼乐到养成安民长民之德

的政治构想。若将二者合而观之，则可以明白徂徕的如下逻辑：先王之道就是安民之道，而实现安民

之道需要安民之政；达到安民之政在于养成安民之德，而养成安民之德重在习熟诗书礼乐。问题在

于，以文本为形式的诗书礼乐如何能承担起这一切的连锁效应？其根源在于人内心的深层结构，即道

论和政论最根本的依据———人性论。“此篇主性”① 是徂徕对 《中庸》的定位。在徂徕看来，《中庸》

是一篇以言 “性”为主导的文章，在此预设下，他在 《中庸解》中较为连贯而系统地阐述其成熟期

的人性论思想。

一、徂徕之 “性”

在徂徕看来，“性者，性质也。人之性质，上天所畀，故曰天命之谓性。”② “畀”字，《尔雅》：

５４１

①

②

［日］荻生徂徕：《中庸解》，［日］今中宽司、奈良本辰也编：《荻生徂徕全集》第２卷，东京：河出书房新社，１９７８年，第６３９
页。

同上，第６３８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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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赉、贡、锡、畀、予、贶，赐也。”郭璞注为 “皆赐与也”①。也就是说，畀是 “赐与”的意思。这

里强调 “上天所畀”，则赐与的主体为天，而被赐与的对象为人。徂徕在 《辨名》中讲 “性者，生之

质也”②，结合以上两个表述，可以发现徂徕所谓的 “性”，是人生下来就具备的上天所赐与之

“质”③。这一注解与程朱的 “性即理”有相通之处，即都将人性与天相联系，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说

延续了宋明以来对孔门 “性与天道不可得而闻”之局面的改变。虽然在徂徕看来，子思言天言性是

为了与老氏抗争，从而维护儒学的正统地位，但是将儒学引入这一方向确实为儒学体系提供了建立本

体论的方法。徂徕虽然肯定人性是上天所赋，并且尊崇上天之至德，但并没有如程朱理学之 “性即

理”一样得出人性之宇宙论依据，这可以从 “即”与 “畀”二字的差异中体会出来。一般而言，

“即”有 “就是”和 “接近”两个含义，合而言之，即是无限接近以至完全一致。以此倾向极言之，

人性可以视为与天道并行，这无疑是对人性的高扬。但是徂徕之 “畀”是赐与，也就是蕴含 “拥有

者”赐与 “缺乏者”的过程，而这一过程应该有着上下位之分。 “人”之 “性”是由处在高位之

“天”赐与的，从这一描述可以感受到，在徂徕看来，天是至高无上的存在，与此相对，人需要接受

天之 “命”来追寻天道，而圣人的使命即在此。

如此，“性”在徂徕的思想序列中该置于何处呢？“古者圣人之建道，奉天命以行之。”④ “圣人

顺人性之所宜以建道，使天下后世由是以行焉，六经所载礼乐刑政类皆是也。”⑤ 这就定位了徂徕思

想坐标的基本点：圣人尊奉 “天命”和 “人性之所宜”来 “建”道，这个 “道”的载体就是圣人制

作的 “礼乐刑政”制度。换言之，圣人通过顺应人性来制作礼乐，这里的人性乃上天所赋，礼乐是

为了承载先王之道而落实的具体制度，而这一切的根据则是人之性。 “夫圣人率性而造道”⑥ 中的

“造”（或 “建”）与 “率”字是有差别的。从丸山真男开始，“造”被解释为 “本有”和 “本无”

的差别，可见出丸山所谓的从自然社会秩序观到人为社会观的转变⑦。本来就有，那么只需要 “率”，

即遵循然后扩充发扬。只有本来没有，才需要 “造”，即 “造”是一个从无到有的过程。在徂徕看

来，正是因为子思用了先验的 “率”字，才使得后学孟子发展出一套性善论，而荀子认识到 “造”，

其实是看到人为和后天努力的作用。“方荀子时，学废久矣。世之小有才者，率恃聪慧，低视圣法，

议论无统，百家鼎沸。故荀卿作书，首劝学也。”⑧ 荀子把劝学置于首位，徂徕亦然，这也是徂徕欣

赏荀子的地方。但在徂徕看来，荀子反对孟子性善，走上性恶的另一个极端，这是他所不认可的，此

即是徂徕所谓的孟荀各 “一偏”⑨。

二、“人性善移”与 “习以成性”

徂徕关于人性最集中也是最难解的论述如下：

人之性万品，刚柔、轻重、迟疾、动静，不可得而变矣，然皆以善移为其性，习善则善，习恶则

６４１

①

②

③

④

⑤

⑥

⑦

⑧

⑨

《十三经注疏·尔雅注疏》，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１９９９年，第１２页。
［日］荻生徂徕：《辨名》，［日］吉川幸次郎、丸山真男等译著：《日本思想大系３６荻生徂徕》，东京：岩波书店，１９７３年，第
２４０页。
在理学背景下，这里的 “质”应该指气质，徂徕反对天命之性和气质之性的划分，但并不反对 “气质”的概念。

［日］荻生徂徕：《中庸解》，《荻生徂徕全集》第２卷，第６３８页。
同上，第６３８页。
同上，第６３８页。
［日］丸山真男：《近世日本政治思想中的 “自然”与 “作为”———作为制度观的对立》，《丸山真男集》第２卷，东京：岩波书
店，１９９６年，第３—１２５页。
［日］荻生徂徕：《读荀子》，［日］今中宽司等编：《荻生徂徕全集》第３卷，东京：河出书房新社，１９７７年，第４７２页。
［日］荻生徂徕：《中庸解》，《荻生徂徕全集》第２卷，第６３８页。



以 《中庸解》为例试析荻生徂徕的人性论

恶。故圣人率人之性以建教，俾学以习之。及其成德也，刚柔、轻重、迟疾、动静，亦各随其性

殊。①

徂徕认为人先天之性各有不同，但并不涉及善恶的问题。其 “性人人殊”② 指的是 “其性有多喜

焉者，有多怒焉者，有多哀焉者，有多乐焉者”③，人生之初从上天那里得到的只不过是喜怒哀乐这

些类似情感或者性格的差别，而这些是人性中不可改变、实际上也不必改变的因素，这就是徂徕讲的

“不可得而变”之性。上天赋予的这些 “材”质为第一层面的性，可称为 “材性”；不可 “易”之

“材性”可向善或向恶 “移”动，这种善于移动之性，可称为 “习性”④。丸山真男很早就注意到这

组看似矛盾的概念：“性不可变但却可以移。由于徂徕使用 ‘变’和 ‘移’这种容易混淆的字眼，因

此他的说明未必明确。但他的本意在于，前者是指气质之质的变化，而后者则是指气质之量的变化，

并以前者为不可能或有害，从而只提倡后者。”⑤ 这种质与量的区分受到很多后来学者的认可，“徂徕

反对气质能够发生本质的变化，但又认为人之性 ‘善移’，就是说人性不可能发生质的改变，但在环

境的外力作用下能够发生量的变化，只不过变化的不是人性本身，而是 ‘习’———在外界条件的约

束和影响下形成的习惯性行为”⑥。我们都知道量变的积累会引起质变，但徂徕强调的是 （材）性的

不可变，即其所指的变化已不再是本然层面的 “材性”而是 “习性”，如此质量互变的关系或许并不

能完全概括徂徕对性的界定。因此，本文试图用 “材性”和 “习性”来表述徂徕不同层面之性：一

方面，“材性”受个性和禀赋的差异所决定，人人不同且并无善恶之分；另一方面，“习性”为后天

所染，可善可恶。“习”性之善恶的走向会影响 “材”性的完成与否。这里的完成与否，类似于小树

是否能长成参天大树，从树终究是树的角度而言，“材”之质是始终未变的，这也就是徂徕讲的米即

为米，不必成为豆，反之亦然。从 “已发”和 “未发”的角度而言，徂徕之 “材性”和 “习性”都

可以视为 “已发”的状态。

那么，徂徕如何看待性之 “未发”呢？于徂徕而言，虽然人人性殊，但是 “人皆禀中和气以

生”⑦，徂徕分疏了 “中气”与 “和气”的概念。“中，譬诸物之在中央，颇可移动”⑧，“中”最大

的特点就是具有可以 “移动”的特性。人先天之中只带有这种可以移动的气———既然可以移动，就

说明没有完全固定，也就是含有可塑性，这就是中气的特点。徂徕不认同孟子的性善以及荀子的性

恶，原因主要在于孟荀都对先天之性作了确定判断，即非善即恶。相反，只有告子的 “杞柳” “湍

水”之喻，表达出人性具有可善可恶的这种可以自由地移动的特点，因此受到徂徕的青睐。虽然

“中”可以移动，但必须先有所立之基，方能言之后的移动，而这一基点即是身为儒者的徂徕保留的

对 “善”的坚持，“虽有异禀，然不能已甚焉者，而相亲相爱相助相养之性，人人相若，是中气之所

使”⑨。中气是相互亲爱相互助养之气，这是人性最初之 “不能已甚焉者”，虽不可遏，然毕竟只是一

个基点而未固定，因此才有移动的可能。如果说 “中”的主要特点是可以移动，那么 “和”呢？“和

７４１

①

②

③

④

⑤

⑥

⑦

⑧

⑨

［日］荻生徂徕：《辨名》，《日本思想大系３６荻生徂徕》，第２４０页。
［日］荻生徂徕：《中庸解》，《荻生徂徕全集》第２卷，第６３９页。
同上，第６３９页。
从根本上而言，徂徕的人性论可以说来源于荀子。《荀子·儒效篇》言：“性也者，吾所不能为也，然而可化也；情也者，非吾

所有也，然而可为也。注错习俗，所以化性也；并一而不二，所以成积也。习俗移志，安久移质，并一而不二则通于神明、参于

天地矣。”这种对人性的描述与徂徕不无二致，荀子所谓的 “不能为”者即徂徕的 “材性”；“可化”的部分实际上是徂徕指出

的 “习性”，而 “化”正是徂徕要强调的部分。只是在荀子那里还没有明确的划分，因此其人性论依旧是一个聚讼纷纭的话题。

荀子与徂徕的关系虽然是理解徂徕人性论非常重要的内容，但这涉及徂徕的祖型问题，此问题牵连众多，当另撰文详析，此处暂

且不论。（［清］王先谦撰，沈啸寰、王星贤点校：《荀子集解 （上）》，北京：中华书局，２０１３年，第１７０页。）
［日］丸山真男：《丸山真男集》第１卷，东京：岩波书店，１９９６年，第２１０页。
王青：《日本近世儒学家荻生徂徕研究》，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２００５年，第１１６页。
［日］荻生徂徕：《中庸解》，《荻生徂徕全集》第２卷，第６３９页。
同上，第６３９页。
同上，第６３９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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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和顺而不相悖也。凡言和者，皆谓殊异者之不相悖也。”① 徂徕认为，人之 “材性”虽万品却可

以并行而不悖，就在于和气可以使人中礼乐之节。由此，“中气”与 “和气”实际上就为徂徕的礼乐

论预设了人性论的 “未发”基础。

徂徕肯定人的本性有 “相亲相爱相助相养”的特质，就此而言，他还保留着一点对先天之善的

道德性规定。实际上，徂徕更为关注的并非人性先天之 “善”，而是 “中”本身具有的容易移动之特

点。徂徕的重心始终是在 “造”，也就是后天 “制作”的层面，即 “习性”。“凡人有性有习，性与

习相因，不可得而辨焉，习以成性故也。”② 徂徕之性不仅是先天的预设，更重要的是通过后天之

“习”可以成就之 “性”。习得之 “性”虽然是后天逐步形成的，但是在 “诚”的实现与先天之

“性”有同样效果，“然率性而造之，至于习而熟之，则亦能诚而莫殊乎性焉”③。

先天所具之 “材”性虽然人人不同，但 “人性善移”是人所共有的属性。在徂徕看来，正是后

天之 “习”决定着人性善恶的走向。在人性善移的前提下，后天的习得才变得尤为重要，因为习善

就会导向善，而习恶就会导向恶，所以善恶并没有在人的先天之中被决定，而成形于后天之 “习”。

虽然朱子也讲 “习善则善，习恶则恶”④，但徂徕的着眼点不在于气质之性的善与恶，他强调的是

“夫恶也者，善之未成者也”⑤，换言之，其实本来无所谓 “恶”，所谓的 “恶”只是 “善”的一种未

完成的状态，若能注意习染善的环境，则自然能转恶为善，“大抵物不得其养，恶也；不得其所，恶

也。养而成之，俾得其所，皆善也”⑥。可见，善恶之间的界限在于是否得其 “养”，因此需要关注的

是如何才能养人之 “习”使趋于善，而这涉及习俗问题。

三、习善成俗

后天之 “习”决定着人性善恶的走向，先王正是认识到这点才 “建”诗书礼乐之教，使人致力

于学，而后习熟以至成德，由此实现性之善。“曲礼者，圣人所建以教人也。顺其教，以学之力，习

之久，则自然有之于身，是曲礼来为吾有，故曰 ‘致曲’，是能行曲礼而习以成性。”⑦ 先王已然制作

出 “习以成性”的导善模式，那么君子就应当遵循先王之教，致力于学，以期习熟诗书礼乐，由此

而成德至善。徂徕讲 “人不可不顺先王之教以学道成其德也”⑧，致力于学习先王之道，可以使诗书

礼乐所蕴含的德行具备于自身，而成德之后，个人的外在行动就可以不离先王之道，“故学焉而成德

于己矣，德成于己，则动容周旋皆不离乎道也”⑨。通过 “学以致道”，以期达到 “习以成性”，实际

是把 “学”看作通往 “德”以至 “道”的必由之路。“问学者，所以导达德性，成其广大高明也”瑏瑠，

８４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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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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⑨

瑏瑠

［日］荻生徂徕：《中庸解》，《荻生徂徕全集》第２卷，第６３９页。
同上，第６３９页。
同上，第６３８页。
朱子注 《论语》“性相近习相远章”：“此所谓性，兼气质而言者也。气质之性，固有美恶之不同矣。然以其初而言，则皆不甚相

远也。但习于善则善，习于恶则恶，于是始相远耳。程子曰：‘此言气质之性，非言性之本也。若言其本，则性即是理，理无不

善，孟子之言性善是也，何相近之有哉？’”朱子以孔子此章言性兼有气质之性，此说盖出于程子。在程朱，本然之性即理即善，

此性人人具同，则无有相近之说。而在徂徕看来，“宋儒不知之，以本然气质断之，殊不知古之言性，皆谓性质，何本然之有？”

“然孔子之意，不在性而在习”，故孔子此章之意不在论性而在 “劝学”。 （［宋］朱熹： 《四书章句集注》，北京：中华书局，

２０１２年，第１７６—１７７页；［日］荻生徂徕：《论语征》壬，小川环树编：《荻生徂徕全集》第４卷 《经学２》，东京：みすず书
房，１９７８年，第２７６—２７７页。）
［日］荻生徂徕：《徂徕集：赠长大夫右田君》，《日本思想大系３６荻生徂徕》，第４９８页。
［日］荻生徂徕：《学则》，《日本思想大系３６荻生徂徕》，第２５８页。
［日］荻生徂徕：《中庸解》，《荻生徂徕全集》第２卷，第６５３页。
同上，第６３８页。
同上，第６３８页。
同上，第６５５页。



以 《中庸解》为例试析荻生徂徕的人性论

将 “问学”与 “导”联系在一起，“问学”的方法论意义就很明了，而 “习”的功能正是这种 “导”

的指向。

按徂徕的说法，“学以成德”“习以成性”是 “为学而不息，以至于久，则有征。征者，谓为学

之效也。学至于有征，则已成物，是习成性者也。故益可以悠远，悠远则积而博厚以高明焉”①。换

言之，在学问的道路上长久地积累，习熟诗书礼乐，就会有 “习以成性”的效果，继续积累就可以

从中庸之德体悟先王之至德，简单说就是 “问学以导德性，而广大者自然来至”②。但当德性已经广

大而深远之后，依旧不能放弃学习，先王之道毕竟是许多圣人智慧的结晶，任何人穷其一生都难以尽

之，故需要不断学习、体悟，才能更接近先王至德。这也是徂徕讲德性与学问二者不可偏废的意义所

在，即 “德既广大而不废其学矣，皆言德性问学交相助”③。

从个人进一步延伸到社会群体，善恶之习性就变成 “习俗”问题。 “习以成性”带来的性善性

恶，若与治国之道相联系，就是徂徕用以解释国家兴亡与祯祥、妖孽出现关系的理论：“国家将兴，

必以善化民，民习善以成性，故必感祯祥，善召之也。国家将亡，必以不善化民，民习不善以成性，

故必感妖孽，不善召之也。何者？至于其习以成性，则善不善皆至诚故也。”④ 看似形而上的论断，

徂徕以形而下的方式给出解释，善恶是后天的习得，国家的治或乱关系着百姓生存的环境。善的环境

培育善的果实，恶的境地沦落恶的灵魂，虽然这并不是必然的定理，但从概率上说，一个国家的兴亡

的确与这个国家的风气密切相关。将 “恶”的因果置于天命之性以外，归之于后天的习俗，这就否

定了人先天具有 “恶”的可能。徂徕的性之善恶，实际上并不是一种人性价值的肯定或否定，所谓

的 “恶”不是与 “善”相对的存在，而是 “善”的未完成状态，即未得其养。人性若在后天得不到

长养，成善的可能性就会由于长养的不足而成为所谓的 “恶”。从这个意义上说，为政者需要做的就

是促使这种不足的善得以养成，亦即所谓的 “养其善而恶自消矣，先王之道之术也”⑤。

如此反观徂徕对 “道入事件”的处理意见。他认为不应该责怪弃母的道入，而应将罪责归之于

藩主未能治理好管辖范围内的民生问题。这种不同于一般儒者的处理方式，在丸山真男看来具有

“公”的特质。如果从徂徕的人性论出发，也许更能理解这种所谓的 “政治思维的优越地位”⑥，其

实根源于徂徕对人性善恶的理解。人性本身无所谓善恶，所以道入本身无所谓恶，而且事实上道入也

是用尽心力最后迫于无奈才将母亲抛弃，既然他已经走投无路，也就无可深责。如果藩主能让治下的

百姓富裕一些，那么道入就不会面临如此窘境，更不会在万般无奈之下不得已弃母。若想杜绝这样的

事情再次发生，关键不在于需要对道入施加多么严苛的惩罚，而在于为政者能否使百姓富裕，然后建

立起导之以善的秩序，这才是解决问题的根本。当然，我们也无需过度美化徂徕的政治意图，在道德

的世界和政治的秩序中，作为武士兼幕府家臣的徂徕更在意的是幕藩制秩序的稳固，这是毋庸置疑

的。

四、“合外内之道”

在人性论的背景下，徂徕讲的 “习以成性”在道德和政治上能达到怎样的功效呢？

首先，“习以成性”的道德效果是能 “诚”，能 “诚”则可实现内外的一致，因此可以实现个人

层面的 “合外内之道”。圣人是徂徕预设的 “诚”的最高级，因为他们能使自己天赋之德大行于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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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荻生徂徕：《中庸解》，《荻生徂徕全集》第２卷，第６５４页。
同上，第６５５页。
同上，第６５５页。
同上，第６５３页。
［日］荻生徂徕：《辩道》，《日本思想大系３６荻生徂徕》，第２０３页。
［日］丸山真男：《近世儒教发展中徂徕学的特质及其与国学的关联》，《丸山真男集》，第１９７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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圣人 “建道”是把自身具备的德性通过诗书礼乐绵延至后世，后之君子为了习得先王之道，就要学

习诗书礼乐，不断习熟这 “先王四教”，达到 “习惯如天性”的效果。通过 “习”可以使人性成德

成善，这种作用蕴含在潜移默化之中，换言之，通过 “习熟”来成长的 “德”，在实践中是一种自然

而然的水到渠成，一旦内在的德性形成，就会自然地流露于外在的为人处世之中，“性者，诚也，诚

则内外一矣”①。

除此之外，“习以成性”的政治意义是能通过 “教”而实现 “化”，而能 “化”则能 “治”。以

先王之道教导君子，则先王之德可成于所习人之心，这就是 “习以成性”通过 “教”而实现的内化

作用。从这个意义出发，就可以理解徂徕提出的 “性教之归乎一也”②。“性”与 “教”的旨归皆向

于一处，即成先王之德。从教到化，其实与 “学以成德”谈的是同一个问题，只是针对的对象有所

不同，言 “教”言 “化”的主体是在位之君，实际上更多体现为古代的圣王。而 “学以成德”的主

体是后世所有为学之君子，能学诗书礼乐成先王之德，则能或行先王之道于世，或传先王之道于世。

当然，无论从哪个角度看，都体现了徂徕所谓的 “习以成性，则圣人之化亦可致也”③。

发乎中心而施诸行事者，得乎性者也，故曰自诚明谓之性；施诸行事，习以成性者，得乎教者

也，故曰自明诚谓之教。发于中心者，自然可施诸行事，故曰诚则明矣；习于行事者，自然可以成

性，故曰明则诚矣。皆所以深明不可恃性以废学也。④

以上 “习以成性”的两个功用都可以理解为 “至诚之化”⑤，先王正是以其至诚之德，兴教化于

民，而后世君子亦是在先王之诗书礼乐四教中 “学以成德”，这就是中庸之德虽然简便易行，君子却

可以由之而体达先王至德，从而将至善内化到个体的人性之中。由此，从 “中庸之德”到 “至诚之

化”，即是徂徕解 《中庸》之 “性”论的起点和终点。

如果把 “习以成性”的两种功能合而观之，其所谓的 “合外内之道”具有更为丰富的意涵。这

种自然而然的内外一致实际上取消了内与外的绝对区分，徂徕讲的 “合外内之道”虽然也可以解读

出由内圣开出外王的方向，但对于孔子之后的君子而言，更需要的是通过圣王制作的外在的礼乐制度

来规范和优化个体以至群体的内在德性：

天下至诚者，谓圣人也，尽其性者，谓扩充其所得于天者而极广大也。尽人之性者，谓圣人立

教，以俾天下之人，各顺其性质成其德也。尽物之性者，谓举天下之物，皆有以顺其性质，而各极其

用。⑥

圣人心怀天下，为了安民而制作礼乐之制，意在将安民之道流传后世，可谓是内圣开出外王的路

径；而后之君子通过圣人所立之教，习之以成安民之德，则是徂徕更为注重的以礼乐习以成性，以至

成俗的方式，这可以说是由外王而至内圣。当然在成己之德后，还需进一步地 “成物”，此即为第二

轮的内圣开出之外王：

性质之所有，皆不知不觉而能之，是所谓诚也，故曰性之德也。唯诚可以内成己，可以外成物，

至其既成，则习以成性，而内外一焉，故曰合外内之道也，成己成物，则莫不备焉，故曰时措之宜

也。盖有所不备，则有时乎穷，乌得时措之宜乎？⑦

需要注意的是，两次内圣开出的外王是有差别的，圣人的内圣开出的外王可以说是自然而然地流

露，而后之君子通过习以成性而后成物的内圣到外王实际上是 “人为”的结果，这也是 《中庸》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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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荻生徂徕：《中庸解》，《荻生徂徕全集》第２卷，第６４３页。
同上，第６５２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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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 《中庸解》为例试析荻生徂徕的人性论

分的 “诚之者”与 “诚者”，或者说 “自诚明”和 “自明诚”的差别：

性者，人之所得于天，故曰诚者天之道也。圣人之于道，皆不思而得，不勉而中，故以至诚称

之。诚之者，谓学先王之道，久与之化，习惯如天性，则其初所不知不能者，今皆不思而得，不勉而

中，是出于学习之力，故曰诚之者人之道也。道在外，性在我，习惯若天性，道与性合而为一，故曰

合外内之道也。故其大要在学以成德，成德则能诚。①

通过习读、习熟先王之道的载体诗书礼乐而达到 “习惯如天性”的效果，这一过程同时也把外

在的先王之道内化于性之中，养成为不同于人所得于天的 “习性”，这种由外而内的转化正是道与

性、外与内合而为一的过程。

五、结　　语

本文主要以 《中庸解》为范本探讨徂徕的人性论，简言之就是 “人性善移” “习以成性”这八

个字。人性 “善移”，所以人先天之 “材性”非善亦非恶，徂徕强调的是后天之 “习性”，“习善则

善，习恶则恶”。通过 “习以成性”不仅可以实现个人道德层面的 “诚”，也就是达到内外的一致，

还能以之为教化之方从而实现先王的理想之 “治”。

如果将徂徕的人性论置于儒学在东亚的视域，就会发现徂徕与大致同时的中国儒者有着内在一致

的主张。生活于明末清初的王船山，发挥 《尚书》中 “习与性成”的说法，认为 “孟子言性，孔子

言习。性者天道，习者人道。《鲁论》二十篇皆言习，故曰 ‘性与天道不可得而闻也’。已失之习而

欲求之性，虽见性且不能救其习，况不能见乎！”② 如此，船山也看到后天之 “习”对 “性”的形成

与改易，因此特别重视孩子的教育，“养其习于童蒙，则作圣之基立于此”③。清初的颜习斋同样重视

“习”，“垂意于习之一字，使为学为教，用力于讲读者一二，加工于习行者八九，则生民幸甚，吾道

幸甚！”④ 沟口雄三在考察中国明清时期思想史的发展后，认为这一时期对中国近代化产生重要影响

的思想转折即是否定了气质之性中有 “恶”⑤，船山讲 “夫性者生理也，日生则日成也，则夫天命者，

岂但初生之顷命之哉！”⑥ 也就是说，所谓的 “性”是生生不息的，是随着生命的延展而日生日成的，

由此，善恶就不是固定不变的。以此为前提，人就可以通过后天努力而使自己的本性、天性趋向于完

善。这种主张否定了先天善恶的价值判断，将关注的重心置于后天的防微杜渐潜移默化之中，并且强

调完善社会和国家的制度建设，这确实很容易让人联想到近代论中主体自由的话语。生活于当时的思

想家，其主张恐怕难以规避时代的魅影。所以徂徕及其同时代的思想家们，比起空谈心性，无疑更关

注人性后天的习成，因此他们才会 “以习言性”。而主张 “性人人殊”的徂徕，强调人与人个体 “材

性”中刚柔动静的差异，且这种差异是与生俱来的 “气质”，不会也不用改变，这是对个体差异的尊

重。而关注后天 “习性”的养成，就是要把无所谓善恶的 “材性”通过 “习”的方式达成，这才是

真正的 “善”。由此，承担 “善”的责任对象，不再是个体，而是能否促成个体 “材性”习成的国

家和社会。这一转向不仅意味着对个体的宽容，更是对在位者及其所建秩序的要求和期待。

（责任编辑　李　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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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荻生徂徕：《辨名》，《日本思想大系３６荻生徂徕》，第２２６页。
［明］王夫之：《俟解》，《船山全书》第１２册，长沙：岳麓书社，１９９６年，第４９４页。
同上，第４９４页。
［清］颜元：《颜元集·存学编》第１卷，北京：中华书局，１９８７年，第４２页。
［日］沟口雄三：《论明末清初时期在思想史演变的意义》，辛冠杰等编：《日本学者论中国哲学史》，北京：中华书局，１９８６年，
第４２７—４７４页。
［明］王夫之：《尚书引义》第３卷，《船山全书》第２册，长沙：岳麓书社，１９８８年，第２９９页。



胜军比量与 《增一阿含》

孙劲松

【摘要】玄奘的老师胜军居士立一比量： “诸大乘经皆佛说 （宗）；两俱极成、非诸佛语所不摄故 （因）；

如 《增一》等阿笈摩 （喻）。”玄奘法师从小乘萨婆多部以及该派别的代表作 《阿毗达磨发智论》的角度，

对胜军的因支展开辩难，认为胜军比量的 “因支”犯了 “两俱不成”“随一不成”“自不定”等过失，应

将因支的 “两俱”改为 “自许”，以避免过失。笔者认为，胜军比量的关键在于 “喻支”所列举的 《增一

阿含经》，该经有三乘佛教的记载，还有小乘人在听闻大乘佛法时对大乘名相的纪录。大乘佛法含摄并且

超越小乘佛教的理论体系，真正通达小乘佛理的信徒会承认大乘佛教不是 “非佛语”所能含摄。大小乘

“两俱极成”，认可大乘是佛说的观点是可以成立的。

【关键词】因明；胜军比量；增一阿含经

中图分类号：Ｂ９４　文献标识码：Ａ　文章编号：１０００－７６６０（２０１９）０６－０１５２－０６

作者简介：孙劲松，安徽怀远人，哲学博士，（武汉 ４３００７２）武汉大学国学院教授。

胜军生为西印度苏剌佗国人，著名的佛教居士。主要生活时代是公元七世纪，曾从贤爱、安慧等

人学习因明、声明及大小乘论，后追随戒贤深研 《瑜伽师地论》，博学广闻、名重一时。据 《大唐西

域记》记载，胜军 “年渐七十，耽读不倦。余艺捐废，惟习佛经。策励身心，不舍昼夜……年百岁

矣，志业不衰”①。他在七十岁至百余岁的三十年中，常年在杖林山集徒讲学，从学僧俗常达数百人。

玄奘西游时，曾在其门下二年，学习 《唯识决择论》《瑜伽师地论》以及因明等方面之义理。

一、玄奘对胜军比量的批评与修订

玄奘翻译了商羯罗主所造之 《因明入正理论》，窥基对其进行注释，成 《因明入正理论疏》一

书，世称 《因明大疏》。据该书记载，胜军通过四十余年的深思熟虑，立一比量：“诸大乘经皆佛说

（宗）；两俱极成、非诸佛语所不摄故 （因）；如 《增一》等阿笈摩 （喻）。”② 在当时 “时久流行，

无敢征诘”③。

这是典型的共比量三支量式，一般来说，“宗”由前陈、后陈 （又称 “宗依”）组成；前陈与后

陈需要立论者、敌对者共许，但由此二者所成的宗体则必须是立论者认可，敌对者不认可。此比量的

核心论点 （宗）“诸大乘经皆佛说”“诸大乘经”作为宗的 “前陈”是大小乘人都承认的一个事实，

“佛说”作为 “后陈”所表达的佛陀曾经有所说法，也是一个大小乘人都承认的事实。但是前陈、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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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玄奘撰、［唐］辩机编次、芮传明译注：《大唐西域记全译》，贵阳：贵州人民出版社，１９９５年，第４７６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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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第１２１页。
同上，第１２１页。



胜军比量与 《增一阿含》

陈之间加了一个 “皆”，变成 “诸大乘经皆佛说”，就明显成了大乘人认可、某些小乘宗派不认可的

一个论点。

其 “因”支用了 “两俱”“极成”四个字。所谓 “两俱”，就是论辩的敌我双方都承认的前提条

件；“极成”指至极的成就。“两俱极成”就是敌我双方都认可的、丝毫不容置疑的 “前提”。因明

作为论辩逻辑，立正破邪、战胜对手是其目的。所以，因明家特别强调论辩前提的 “两俱极成”。而

此论题两俱的对象是 “非佛语所不摄故”，意指不仅小乘佛教教理超越所有外道理论，大乘佛教也超

越各种外道的理论，只有佛陀才能说出大乘佛教教理。其 “喻”支则举了 《增一阿含经》作为例证

（阿笈摩即 “阿含”）。

玄奘到杖林山向胜军求学期间，认为胜军比量的 “因支”犯了 “两俱不成”“随一不成”“自不

定”等过失。玄奘法师主要用小乘萨婆多部 （说一切有部）以及该派别的代表作 《阿毗达磨发智论》

对胜军的因支展开辩难。根据窥基 《大疏》记载，玄奘展开质疑的角度如下：

１．胜军比量犯有一分两俱不成过。“且 《发智论》萨婆多师自许佛说，亦余小乘及大乘者，两

俱极成非佛语所不摄，岂汝大乘许佛说耶？”① 玄奘指出，当时非常流行的小乘佛教流派萨婆多部自

认为 《发智论》的观点是佛陀所说，但是大乘佛教和其它小乘派别都不许可这个说法。此时，大乘

佛教与小乘萨婆多部在 《发智论》是否 “非佛语所不摄”的问题上已经存在分歧，这对大小乘 “两

俱极成”说形成一个挑战。玄奘进一步指出：“若以 《发智》亦入宗中，违自教，‘因’犯一分两俱

不成。‘因’不在彼 《发智》宗故。”② “两俱不成”是 “因十四过”之 “四不成过”的第一过。指

“因”不周遍于 “宗”的 “前陈”，而成为立论者、与问难者共不许之量。据 《因明入正理论疏》记

载，“两俱不成过”又以 “因”体与 “宗”关系之程度而分为 “全分”与 “一分”。熊十力在 《因明

大疏删注》中指出：“此极成非佛语所不摄之因，既对 《发智论》无简别，汝若立 ‘《大乘经》《发

智论》者俱是佛说’以为宗者，此 ‘因’对小乘之许 《发智》是佛说者而言，大乘但有违自教失，

以大乘本不许 《发智》是佛说。今成此宗，故违自教，若对小乘之不许 《发智》是佛说者而言，此

因即犯一分两俱不成过，立敌共许此因，于宗中一分 《大乘经》上有、一分 《发智论》上无，故言

一分两俱不成也。”③ 在胜军比量中，论辩的 “问难方”若包含信奉 《阿毗达磨发智论》萨婆多部，

他们不承认大乘是佛说，大乘佛教也不承认 《发智论》是佛说；但大乘与小乘的矛盾也不是全面性

的，大乘佛教承认 《四阿含》是佛说，小乘的某些派别也不完全否认大乘，所以说此命题可能导致

一部分的 “两俱不成”，在因明学中称为 “一分两俱不成”。

２．胜军比量犯随一不成过。玄奘认为：“又谁许大乘两俱极成非佛语所不摄？是诸小乘及诸外
道，两俱极成非佛语所摄，唯大乘者许非彼摄。因犯 ‘随一’。”④ 玄奘指出，小乘和外道都认为大乘

佛教不是 “佛语”所能包含，除大乘佛教自身外，没有哪个派别 “两俱、共许”大乘是佛说。所以，

这一比量的 “因”支犯有 “随一不成”的过失。“随一不成”也是 “因十四过”之 “四不成过”的

一种。指立论者与问难者的某一方以对方不承认之因 （理由）来立 “量”时所造成之过失。此一过

误复分为两种情形：若立论者自身认可其因，而他方不予承认，称为 “他随一不成过”；若立论者自

身不认可其因，而他方予以承认，则称 “自随一不成过”。此二过皆可因冠上简别语而免除之，如

“他随一不成过”用 “自许”之简别语以作自比量，“自随一不成过”用 “汝许”之简别语以作他比

量，即不犯此过。玄奘认为，胜军比量的 “因支”所犯的是 “随一不成过”中的 “他随一不成过”，

需要将此比量由 “共比量”修订为 “自比量”，将 “两俱极成”修改为 “自许极成”来避免过失。

３．胜军比量犯有自不定过。玄奘认为：“因不在彼 《发智》宗故，不以为宗，故有不定。小乘

为不定言，为如自许 《发智》，两俱极成非佛语所不摄故，汝大乘教非佛语耶？为如 《增一》等，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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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窥基：《因明入正理论疏》卷中，《大正新修大藏经》第４４卷，第１２１页。
同上，第１２１页。
熊十力：《因明大疏删注》，萧?父主编：《熊十力全集》第１卷，武汉：湖北教育出版社，２００１年，第３５５页。
［唐］窥基：《因明入正理论疏》卷中，《大正新修大藏经》第４４卷，第１２１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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俱极成非佛语所不摄故，汝大乘教并佛语耶？若立宗为如 《发智》，‘极成非佛语所不摄’，萨婆多等

便违自宗，自许是佛语故，故为不定言。为如自许 《发智》‘极成非佛语所不摄’，彼大乘非佛语耶？

以不定中亦有自、他及两俱过，今与大乘为自不定故。”① “不定过”是在因明论式中，具有因三相

“遍是宗法性、同品定有性、异品遍无性”② 中之第一相，而缺后二相，所立之宗义不定所生之过失。

所谓 “同品定有性”是表明因与宗后陈之关系。凡与 “宗依”的后陈同类的，都称为同品。所

谓 “定有性”是说宗的同品中必定具有因的性质，但并不需要同品都具有该性质，只要有些具有该

性质即可。所以，只说 “定有”，而不说 “遍有”。胜军比量的 “后陈”是 “佛说”，而 “因”中

“两俱”二字含摄有 “小乘萨婆多部”，但大乘及小乘其他宗派认为其并非 “佛说”；同理，“小乘萨

婆多部”也不同意 “因”中 “两俱”二字含摄的 “大乘”是 “佛说”，这样就不能具足 “同品定有

性”，就形成 “不定”的过失。

“异品遍无性”指 “宗”的异品须普遍没有因的性质。所谓 “异品”，亦即某物只要不具有

“宗”的 “前陈”所表述的性质，即可用来作为异品。异品分宗异品与因异品两种，凡与 “宗”的

“前陈”相异的，叫做宗异品；凡与 “因”相异的，叫因异品。由于 “宗”的 “前陈”的外延比因

法大，所以凡与 “宗前陈”相异的宗异品，也都是与因相异的因异品。所谓 “遍无性”，是说所有的

宗异品都与 “因法”不发生关系，因为凡宗的异品应该都是因的异品。由于此异品遍无性是用来从

反面制止因法之滥用，所以要求宗的异品必须全部不具有因法的性质；如果不是全部宗异品同时都是

因异品，那就不能制止因法的滥用。在胜军比量中，“大乘”作为 “宗”的 “前陈”，其异品可以说

是 “小乘各派别”，但是大乘佛教以及其他小乘教派认为 “萨婆多部”理论与外道的 “非佛语”相

类，不在 “非佛语所不摄”的范畴；反之，萨婆多部也认为大乘不在 “非佛语所不摄”的范围内。

所以，胜军比量也违反了 “异品遍无性”，玄奘认为其犯了 “自不定”小乘各派别的过失。

根据窥基 《因明大疏》记载： “由此大师玄奘正彼胜军因云：自许极成非佛语所不摄故，简彼

《发智》等非自许故，便无兹失。”③ 将胜军比量的 “两俱”改为 “自许”，将 “萨婆多部”等小乘宗

派排除在外，以避免过失。玄奘修订后的比量如下：“诸大乘经皆佛说 （宗）；自许极成、非诸佛语

所不摄故 （因）；如 《增一》等阿笈摩 （喻）。”④

二、玄奘法师没有注意到 “喻支”是胜军立论的关键

因明作为印度佛学以及各宗派、教派共同遵守的论辩逻辑，依立、敌双方对所使用概念或判断是

否共许，其论式可以分成三种比量：自比量、他比量和共比量。一个没有过失的共比量，必须是立、

敌双方共许；除宗体是立敌对诤的标的外，所使用的概念和因支、喻体都要得到双方承认；既是真能

立，又是真能破，功用最大。他比量限于破敌之论点，不申扬自宗。自比量只申扬自宗，限于诠释自

己的理论，无力破他。玄奘在运用 “简别”的方法，对胜军经过四十多年深思熟虑而立的一个比量

却有过失加以辩难，将其共比量改为自比量。但玄奘的辩难过程没有对 “喻支”加以论述，笔者认

为这个喻支恰恰是胜军比量的关键。

窥基在书中引用 《摄大乘论》所立的另外一个比量云：“诸大乘经皆是佛说 （宗），一切皆不违

补特伽罗无我理故 （因），如 《增一》等 （喻）。”⑤ 其喻支所用的是 《增一阿含》等经，胜军比量也

是用 《增一阿含》为喻支。那么，《增一阿含经》到底是一部什么经？里面有什么内容能支撑大乘是

佛说的观点？这成为一个核心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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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⑤

［唐］窥基：《因明入正理论疏》卷中，《大正新修大藏经》第４４卷，第１２１页。
商羯罗主造、［唐］玄奘译：《因明入正理论》，《大正新修大藏经》第３２卷，第１１页。
［唐］窥基：《因明入正理论疏》卷中，《大正新修大藏经》第４４卷，第１２１页。
同上，第１２１页。
同上，第１２１页。。



胜军比量与 《增一阿含》

《增一阿含经》是小乘佛教的基本经典，四部阿含之一。这部经典明确记载了佛教有 “三乘”，

信徒有声闻部、缘觉部 （辟支部）、佛部 （菩萨部）等三部大众，大乘法中的 “六度”“菩萨”等词

语也频繁出现，还记载有大乘佛教中广泛出现的弥勒、文殊等事迹。

①如是 《阿含增一》法，三乘教化无差别；佛经微妙极甚深，能除结使如流河。①

②以此功德、惠施彼人，使成无上正真之道。持此誓愿之福，施成三乘，使不中退。复持此八关
斋法，用学佛道、辟支佛道、阿罗汉道。②

③今此众中有四向、四得，及声闻乘、辟支佛乘、佛乘。其有善男子、善女人欲得三乘之道者，
当从众中求之。所以然者，三乘之道皆出乎众。③

材料①已经出现 “三乘”一词。材料③明确指出佛教不仅是声闻、缘觉二乘，还包括阿罗汉道
（声闻乘）、辟支佛道 （缘觉乘）、佛道 （佛乘、大乘），共计 “三乘”。

《增一阿含经》还有大量关于菩萨、六度的记载。如，

④如来在世间，应行五事。云何为五？一者当转法轮，二者当与父说法，三者当与母说法，四者
当导凡夫人立菩萨行，五者当授菩萨别。④

⑤若菩萨摩诃萨行四法本，具足六波罗蜜，疾成无上正真等正觉。⑤

材料④指出，佛在人间示现应该要做这五件事情，要建立菩萨行，让佛弟子们遵循而修，并为诸
菩萨受 “记别”，即受记何时成佛。材料⑤记载了佛与弥勒菩萨的对话，这里出现大乘 “六度”的概

念，并提出大乘佛教修行的目标是 “无上正真等正觉”。《增一阿含经》卷４４，还有与大乘佛经相同
的授记弥勒将来娑婆世界成佛的文字。可见， 《增一阿含》作为小乘佛教尊奉的佛陀所说之根本经

典，确实可以看到大乘佛教的只鳞片爪。这也正是胜军等人反复引用 《增一阿含》与小乘人论证大

乘是佛说的关键原因。

现代学者对 《增一阿含》的产生年代以及是否为佛说提出质疑。此质疑若成立，将对胜军比量

形成致命伤。一些学者提出大乘佛教是佛灭度后数百年间，为大乘佛教徒编创，并以此为根据，将

《增一阿含》所涉及的大乘部分也列入后世 “编造”的范围。台湾的印顺法师说：“四部、四阿含的

成立，是再结集的时代，部派还没有分化的时代。”⑥ 他认为佛灭度后，第一次五百结集中只完成

“杂藏”，而 《长阿含》《中阿含》《增一阿含》都是佛陀入灭后一百年左右的第二次七百结集时才完

成，这为伪造、掺假提供了可能。但是，即便是印顺信奉的 《杂藏》也指出四阿含在第一次结集中

全部完成了。《杂藏》的 《佛般泥洹经》卷二指出，佛陀涅磐后不久，“大迦叶贤圣众，选罗汉得四

十人，从阿难得四阿含，一阿含者六十疋素”⑦。这说明四阿含都是在第一次结集完成的，并且都形

成文字，记载在 “疋素”之上。由此可知，印顺等人的考证并不准确。另外，龙树 《大智度论》云：

“佛灭度后，文殊尸利、弥勒诸大菩萨，亦将阿难集是摩诃衍 （大乘）。又阿难知筹量众生志业大小，

是故不于声闻人中说摩诃衍，说则错乱，无所成办。”⑧ 根据传统说法，不仅四阿含为第一次结集形

成，大乘经典的主要部分也应在佛陀灭度后不久，由大乘弟子另外结集而成。可见，胜军比量的关

键，不在因支，而在 “喻支”。在胜军生活的时代，各佛教教派都共许 《增一阿含》是佛说，所以，

胜军比量以此为 “喻支”并没有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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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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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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⑦

⑧

［东晋］瞿昙僧伽提婆译：《增一阿含经》卷１，《大正新修大藏经》第２卷，第５５０页。
［东晋］瞿昙僧伽提婆译：《增一阿含经》卷３８，《大正新修大藏经》第２卷，第７５７页。
［东晋］瞿昙僧伽提婆译：《增一阿含经》卷４５，《大正新修大藏经》第２卷，第７９２页。
［东晋］瞿昙僧伽提婆译：《增一阿含经》卷１５，《大正新修大藏经》第２卷，，第６２２页。
［东晋］瞿昙僧伽提婆译：《增一阿含经》卷１９，《大正新修大藏经》第２卷，第６４５页。
释印顺：《原始佛教圣典之集成》，北京：中华书局，２０１１年，第３页。
［西晋］白法祖译：《佛般泥洹经》，《大正新修大藏经》第１卷，第１７５页。
龙树撰、［姚秦］鸠摩罗什译：《大智度论》，《大正新修大藏经》第２５卷，第７５６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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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胜军因支 “两俱极成、非诸佛语所不摄故”并无重要过失

１．大乘经 “非佛语所不摄”并无过失

“非佛语”与 “佛语”的根本区别是什么？概言之，佛所语者是出世间法，而非佛语者都可以归

属于有生有灭的世间法。所谓世间法可以分为三类：其一是有情世间，也称众生世间，指由五蕴假合

而心识的一切有情生命，包括天、人、阿修罗、畜生、饿鬼、地狱各界的众生；其二是器世间，也称

国土世间，指由地、水、火、风四大积聚而成的山河、大地、国土、家屋等，是一切众生所居住的地

方与空间，包括欲界、色界、无色界三界；其三是五阴世间，又名五蕴世间，即色、受、想、行、识

之五阴，包含有情世间与器世间之全体。无论是有情世间、器世间还是五阴世间，都是迁流变化的现

象世界，一切众生皆有生壮老死，一切物质世界都有成住坏空，“五阴”定有聚散离合。佛教之前的

各类宗教体验，都不出六道轮回；一切世间的哲学、玄想、教义，都不出 “世间”。

佛陀因众生根器之不同，从浅至深施设三乘法教，都是出世间法。其先说声闻法之八苦、四谛、

四念处观、八正道，后根据时节再说缘觉乘之十因缘法、十二因缘法。小乘僧众依靠四圣谛、八正

道、十二因缘理论来思维与观行，明白缘起性空、缘起无我之理，明白缘起之法必归于灭，其性必

空，故知五蕴、十二处、十八界之性空，由是体悟缘起性空之理，断除我执、烦恼，不再受业力与无

明牵制，达到证得阿罗汉四果、辟支佛果，断我见与我执，舍寿而灭尽十八界法，由此而出离三界、

“世间”，证小乘解脱之无余涅?。然而，无余涅?之本际为何？阿罗汉并不知晓。此无余涅?若是

绝对的 “无”，就是 “断灭”论者，成了断见外道；若是一个具体的 “有”，必然落于三界的 “世间

法”，成为常见外道。所以， 《阿含》中佛陀多处说明无余涅?内有本际， 《四阿含》常用 “实际、

我、如”甚至 “阿赖耶”等代指真心本际。但此说都是略说，并非详细解说，恐小乘众生 “执此为

我”，反生羁绊。阿罗汉虽无实证无余涅盘之本际真心，然依佛圣教量的开示，确知 “无余涅盘”非

断灭后，故可于内无恐怖、于外无恐怖而安住于其修证的境界。可见，小乘声闻、缘觉之法以大乘法

为根本而方便宣说，若离大乘法所宗的 “真心实际”，小乘涅?将无异于 “断灭见”。

真心的亲证是在佛陀宣讲般若、唯识系大乘经典时才详细解说。小乘声闻人虽于结集前亦曾参与

二三转法轮般若唯识诸会，因无实证，不得现观验证诸佛所说法要，唯能记忆一些名相，此亦是大乘

经典中所说的 “佛以一音演说法，众生随类各得解”①。此 “本际、真心、阿赖耶”是 “真际之有”，

此 “有”与 “世间万法之有”不在一个层面，而是作为所有世间万有之体的 “有”。近代学者见大

乘佛教描述 “真心体性”有 “常乐我净”之语，便说大乘佛教等同于印度外道 “梵我”，可谓荒谬

之极，此 “我”非彼 “我”，岂可混淆一谈。“真心”“阿赖耶识”是三界万法之所依，出世间与世

间法不二，一切众生本来常住涅?，“心”与 “三界万法”如水与波之关系，三界万法如梦幻泡影、

生灭不息，但是其所依之 “心”是不生不灭、不垢不净的，只要契悟此心就可证知轮回只是表面现

象，真心本不生灭、本来不入轮回。体证这个自性清净之常住真心以后，还需要高杆进尺。如 《胜

师子吼一乘大方便方广经》云：“有二法难可了知，谓自性清净心，难可了知；彼心为烦恼所染，

亦难了知。如此二法，汝及成就大法菩萨摩诃萨乃能听受；诸余声闻，唯信佛语。”② 证悟自心自性

清净只是 “见道”，而自性清净之心为烦恼所染，证悟自心之后仍需要反复体证五蕴十八界的空相

（这是小乘修行的核心内容），生生世世广修六度万行，断尽烦恼障习气种子随眠，以及所知障无量

随眠，圆满具足一切种智的智慧功德，方能成就究竟佛道。可见，大乘佛法含摄小乘佛法，两者都以

“本心真我”作为理论基础，都超越所有描述世间法的 “非佛语”。

２．“两俱极成”可以成立
《增一阿含》等小乘经典有明确的三乘、菩萨、六度等大乘名相的出现。胜军运用 “《增一》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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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姚秦］鸠摩罗什译：《维摩诘所说经》，《大正新修大藏经》第８卷，第２１８页。
［唐］玄奘译：《胜狮子吼一乘大方便方广经》，《大正新修大藏经》第１２卷，第２２２页。



胜军比量与 《增一阿含》

阿笈摩”作为 “喻支”，与小乘人辩说 “大乘是佛说”。小乘教徒看到 《阿含》确实记载有 “声闻、

缘觉、佛乘”的三乘概念，虽然他们只能理解声闻、缘觉的教义，但不会贸然否定大乘教义。而大

乘佛教徒也承认声闻、缘觉乘的经典是佛陀因机教化众生所说。所以，大小乘根据 《增一阿含》等

经典的记载，共许大小乘 “非佛语所不摄”是可以成立的，由此可以推出 “大乘是佛说”的概念。

萨婆多部又称 “说一切有部”，约于佛灭后三百年出现，此派以迦湿弥罗国为中心，于健驮罗、

中西印度及西域等地，曾盛极一时，玄奘西行印度期间，此派实力相当大。创始者为迦多衍尼子，著

有 《阿毗达磨发智论》，其主要教说为 “三世实有，法体恒有”。“三世实有”指过去、未来与现在

相同，皆有实体。“法体恒有”指色法、心法、心所有法、心不相应行法、无为法这五位 （细分七十

五法）均有实体。这一主张明显误解了佛陀在 《阿含经》中灭尽十八界方入无余涅?的教导，若

“涅?”与世间生灭法都是 “实有”，则其 “涅?”必然不能脱离 “三界”，是 “假涅?”，不能摄属

于佛陀所言之 “出世间法”。萨婆多部认为佛教唯以八正道为正法轮之体，认为佛之说法中有无记

语，将不利于自己的体系的佛陀言教说成 “无记语”，而且说佛陀化缘尽时永入寂灭，将佛陀等同于

其错解的阿罗汉乃至断灭论外道。玄奘作为通晓三藏的杰出法师，当然知道 《发智论》的观点误解

了小乘佛教和大乘佛教之教义，在辩难胜军的论述中，明确指出大乘不承认 《发智》的观点是佛说。

由此，我们可以为胜军比量提出两点辩护：

其一，从理上说，萨婆多部没有真正宣扬佛陀的 “出世间法”，并不能称为严格意义的 “小乘佛

教团体”，自然不在 “两俱极成”的含摄范围内。“佛教团体”的界定若没有严格的标准，都由自己

说了算，那么玄奘改成 “自许极成”也会出问题。后世许多附佛外道及邪教都自称是真正的 “大乘

佛法”，若把他们都算成 “大乘佛教”，那么 “自许极成”就将纳入这些附佛外道的理论，同样会落

入玄奘责难的 “两俱不成”“随一不成”“自不定”等过失。所以，玄奘用自己都认为是 “非佛说”

的教派作为佛教派别来辩难胜军，有些牵强。

其二，即便承认 “萨婆多部”是佛教团体，但 “萨婆多部”也承认 《增一阿含》的地位。玄奘

在 《成唯识论》卷三指出，“说一切有部 《增一经》中，亦密意说此名阿赖耶，谓爱阿赖耶、乐阿赖

耶、欣阿赖耶、喜阿赖耶”①，还专门引用说一切有部所流传的 《增一阿含》，并且说此经有大乘经典

的 “阿赖耶”等名相。无著所撰 《摄大乘论》也认为 “声闻乘中亦以异门密意，已说阿赖耶识。如

彼 《增一阿笈摩》说：世间众生爱阿赖耶、乐阿赖耶、欣阿赖耶、喜阿赖耶”②。胜军比量所引用的

例证是 《增一阿含经》， “经”的地位当然高于迦多衍尼子所造的 《发智论》，即便其以 《发智论》

来辩难，也可以用 《增一阿含》的论述让其落到自相矛盾的境地。这可能才是胜军比量 “时久流行，

无敢征诘”的关键原因。

《增一阿含》可以作为可信的小乘佛教经典，虽然在传译过程中有不同版本，但都记载了小乘人

听闻大乘法时纪录的大乘名相，只是由于小乘人不能深刻领会大乘佛法，不能详细记忆、背诵、记

录；但其中的大乘名相已经充分说明佛陀确实演说过大乘法。真正具信或实证声闻解脱果的小乘信

徒，可以据 《增一阿含经》接受 “大乘经是佛说”的观点。从大乘经典看，大乘佛法含摄小乘佛法

的内容，其范围远比小乘佛法深广，真正的小乘圣者阅读大乘经典之后，也不得不承认这些思想不是

仅仅描述世间法的 “非佛语”所能包含的，真正的大小乘信徒在此问题上可以 “两俱极成”，胜军比

量是可以成立的。另一方面，萨婆多部在当时信徒众多，大家都认为其为 “佛教”，而且其教理并非

一无是处，其 “五位七十五法”之说，经无著大师等修正为 “五位百法”，对唯识理论的细化提供一

定的思想资源。从当时印度佛教弘传的事实情况看，玄奘以萨婆多部为假想敌，对胜军比量进行修订

亦有道理。

（责任编辑　李　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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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护法等撰、［唐］玄奘译：《成唯识论》，《大正新修大藏经》第３１卷，第１２页。
无著撰、［唐］玄奘译：《摄大乘论本》，《大正新修大藏经》第３１卷，第１３４页。



建设具有强大凝聚力和引领力的社会主义意识形态

暨庆祝新中国成立７０周年全国学术研讨会述要

林展翰

　　２０１９年９月２１－２３日，由中山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主办，中山大学马克思主义哲学与中国现代
化研究所、学术研究杂志社、现代哲学杂志社协办的 “建设具有强大凝聚力和引领力的社会主义意

识形态”暨庆祝新中国成立７０周年全国学术研讨会在中山大学召开。来自全国的６７位专家学者参加
会议，包括中国史学会会长李捷研究员等马克思主义领域的专家学者，《人民日报》《光明日报》《马

克思主义研究》《马克思主义与现实》《学术研究》和人民出版社等国内著名期刊、报纸的编辑与研

究人员。一方面，会议回应了马克思主义如何更好地在中国大地茁壮发展，以及作为中国共产党的意

识形态如何有效发挥作用这一总体性问题。另一方面，会议认为思想政治课教师的工作既崇高而又富

有挑战性，具有建构强大凝聚力和影响力的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鲜明时代特性。围绕这些问题，与会

专家展开热烈研讨。

一、社会主义意识形态问题的缘起

社会主义意识形态问题与世界历史的发展息息相关。回顾资产阶级发展史，伴随着资产阶级革命

的酝酿和爆发，资产阶级有效地利用人道反对封建社会的神权和王权，建立起资本主义制度，形成了

资产阶级的生产方式、生活方式和价值观，在促进资本主义经济发展方面具有不可磨灭的历史功绩。

但在这个过程中，也形成了资产阶级对于人类社会的颠倒解释。在资产阶级看来，人类社会的历史不

过是观念的发展史。对此，马克思恩格斯在批判资产阶级意识形态的基础上，进行唯物主义解释，即

物质决定意识、意识是对物质的反映、意识对物质具有能动作用。在马克思主义的指导下，列宁在俄

国发动十月革命，在全世界范围内建立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于是，人类历史上第一次出现社会主义

跟资本主义两种社会制度和两种意识形态对立、竞争的情况。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在长达半个世

纪的冷战格局中，两种意识形态的对抗愈演愈烈。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凭借学术优势、话语优

势、价值优势等形成 “普世价值”，采取 “和平演变战略”的手段，将意识形态渗透作为冷战主要工

具。面对西方和平演变的威胁，社会主义国家的意识形态陷入了思想僵化与片面化的不利境地，逐渐

脱离底层群众的生活，脱离社会发展的现状，在影响力、引领力、凝聚力等方面处于劣势地位。冷战

结束之后，美国等西方国家又将意识形态渗透的重点，从原来的社会主义阵营转至拉美、北非、中亚

等国家，同时逐步向中国进行渗透，形成社会主义意识形态问题。

总结以上意识形态问题缘起和历史发展经验，可以得出以下启示：第一，意识形态工作是一项极

端重要的工作，无产阶级政党与马克思主义政党具有高度重视意识形态建设的优良传统和政治优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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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思想建党、理论强党；第二，“普世价值”蕴含西方资产阶级的价值观念，承载资产阶级的利益，

要充分认识西方意识形态渗透的新特点、新变化、新表现、新趋势，抵御西方意识形态的渗透；第

三，意识形态外部的渗透是通过内因起作用的，要注意防范和化解自身存在的意识形态风险，构建真

正具有强大凝聚力、引领力的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第四，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建设以马克思主义为理论

内核，资本主义意识形态建设以自由主义为理论内核，两者之间既相对立又有所联系。社会主义意识

形态建设必须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支撑，但也需要思考如何借鉴和吸收自由主义理论中的有益成分。

二、社会主义意识形态面临的风险和挑战

随着当前国际国内形势的深刻变化，社会主义意识形态面临着多种风险和挑战，其中既有来自内

部的消解，也有来自外部的冲击。

一些学者指出，社会主义意识形态主要有五个矛盾源头。一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与现实多元、

多变意识形态格局的矛盾。一方面，在公有制经济下，人民在整体利益、长远利益、全局利益上趋向

一致，有着共同的利益。另一方面，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又造成社会利益的分化，形成多元、多

样、多变的经济格局，反映在意识形态领域上就呈现出多元、多样、多变的态势，与社会主义核心价

值观产生冲突。二是社会主义价值观念与市场逐利观的矛盾，这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必然会出

现的矛盾。三是一般社会民生问题与泛政治化炒作的矛盾。非主流媒体、自媒体出于盈利、猎奇等目

的，通过捕风捉影的宣传、恶意炒作等，挑动社会民众情绪，形成反主流思潮。四是国家意识形态安

全与西方敌对势力意识形态渗透的矛盾。这是两大思想体系，两大指导思想，两种意识形态，两种价

值观，也是两个人类社会上不同的社会制度的对立与斗争。五是中国国际地位上升和美国等西方国家

国际影响力下降的矛盾。中国力量的上升，中国国际地位的提升，中国影响力和话语权逐渐地增大，

使得当今中国和世界关系发生了重要变化。

另一些学者从意识形态话语建构的角度，指出影响中国当前意识形态建设的话语主要有四种：一

是意识形态终结论，认为随着工业化浪潮的全球蔓延，工具理性取代价值理性，意识形态冲突不复存

在；二是意识形态全球论，意图用西方社会的意识形态代替马克思主义的意识形态，提倡意识形态泛

化；三是意识形态多元论，一方面把 “多元论”当作观察社会问题的一般观点、方法，认为多元

（包括经济利益、政治利益和意识形态诸方面的多元）是现代社会的重要标志，另一方面认为存在着

科学的马克思主义和意识形态的马克思主义的区分，马克思主义是一种思想文化但不是意识形态，列

宁主义才是意识形态；四是意识形态复归论，其基本特点就是到中国传统文化资源中寻求当代合法性

的意识形态话语。

三、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防控与建设

与会学者一致肯定社会主义意识形态防控与建设主题的现实意义和理论价值。

第一，意识形态作为政治话语的内核和集中的表达，主要包含五大要素：一是取向，即说话语所

坚守的基本政治原则和政治底线；二是内涵，即话语所包含的具体表述、具体内容；三是范式，即话

语凸显出固定的特质或者说特色；四是语境，即语音存在的环境，如符合语言时代性或者是当下性

等；五是传播与效益，即话语对社会产生的影响，这一套话语体系能达到的预期目标。社会主义意识

形态的防控与建设，必须始终坚守马克思主义主导地位和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强调党管意识形态，围

绕五大要素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发展，丰富意识形态的内涵。

第二，社会主义意识建设要集中于四大重点战线，即宣传战线、教育战线、文化战线和党校教育

战线，以此构筑社会主义思想理念体系的同心圆。此同心圆的核心层是共产主义理想、马克思主义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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仰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信念的三位一体，第二层是共产党人的理想信念跟共产党的价值观，第三层是

社会主义社会价值观，包括国家、社会、公民等层面，第四层是最广泛的爱国统一战线的共同体意

识，最外一层是道德价值和精神支撑。这些层次共同形成了建设具有强大凝聚力和引领力的社会主义

意识形态的重要方面。同心圆的建构，能够使中国社会主义意识形态既具有鲜明的中国特色，也具有

独特的世界引领力。

第三，要真正做到对意识形态风险的防控，必须解决好经济发展与意识形态工作的关系，处理好

党性与人民性的关系。要坚持党的领导，将党的意识形态上升为国家的意志形态；坚持战略思维和底

线思维，明确意识形态工作的战略定位和风险底线；坚持以立为主，立破并举，增强社会主义意识形

态的科学性、现实性、人民性、自?性和吸引力。

第四，从历史与中国传统文化角度构建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强调重视对历史的梳理，加强对社会

主义意识形态史、中国共产党思想史、中国共产党理论传播史等的研究，从历史中汲取经验和智慧。

同时，要从马克思主义中寻找中国基因，寻找马克思主义与中国传统文化的共同点，推动马克思主义

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着力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和社会主义意识形态。中国共产党的意

识形态的有效实现，既有赖于形而上之 “道”的层面，也有赖于形而下之 “器”的层面。从 “道”

的层面看，构成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的三大理论源头研究必须根正苗红；从 “器”的操作层面看，

社会主义意识形态与理论的研究与传播要做到直抵人心。

四、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传播与教育

怎样才能做好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传播？怎样才能让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内容直抵人心？有一些

学者指出，十八大以后，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意识形态工作的论述，为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理论做出巨大

贡献。其中，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掌握意识形态工作领导权、管理权和话语权的论述，首次将 “三权”

并提，是对中国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工作的重要贡献。习近平总书记坚持用发展着的理论解释发展中的

实践、教育发展中的人，将理论的发展过程、建构过程和人的成长过程同构，为做好社会主义意识形

态工作指明方向。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工作的传播，要坚持学习和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思想。在工作方法上，要随着市场经济和科学技术的变化做出相应地调整，从 “管理”走向 “治

理”；在宣传内容上，要贯彻以人民为中心的人民价值观。只有在各种宣传载体、话语表达、话语内

容和手段都贯彻以人民为中心，把以人民为中心作为核心理念嵌入到人民大众的生活之中，即以人民

为中心的价值理念变得生活化、大众化，才能实现意识形态有效的治理与传播。此外，要充分发挥社

会主义主流媒体和社会主义协商民主之间独特积极的共进作用，构建媒体和社会主义制度、社会主义

意识形态宣传之间的良性互动，在传播中分清中国特色的核心价值和西方 “普世价值”的不同，在

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宣传过程中抢占理论道义与价值的制高点。

另一些学者还深刻指出，意识形态工作应该思考如何与我们个人的生存、社会的发展进行良性互

动，建立起清晰的知识体系、概念体系和话语体系。只有理论解释清楚了，学生思考清楚了，才能改

变这个世界。在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工作的教育上，理论解释者和教育者要增强自身理论功底，着重从

理论、历史、现实等维度研究意识形态的返本开新、传播和教育，掌握新时代理想信念教育建设的核

心内容和最新成果，在传播的过程中加强理想信念教育，从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核

心内容出发，将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话语体系、知识体系、概念体系切入到每个人的日常生活中，从

而推动理想信念落地，真正从认知转化为实践，最后转成社会的共同规约。

０６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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